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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张　明　卢秋玲

【摘要】现代化既表征客观物质力量跃升的过程，同时也彰显了文明变革和更新的过程。西方现代化在带来

生产力显著变革的同时，却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抽象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进而造成走向形而上学抽象文

明观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在求索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自觉将实现现代化与推进文明复兴相互关联，现代化叙

事和文明叙事在此进程中实现了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文明意

蕴，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既

发挥了现代化的一般功能，又推动了中华文明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现代化与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牢牢立足中国实际，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支撑新文明的建构，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

层次上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质。通过科学处理现代化进程中抽象与具体、传统与现代、民族

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前瞻性与超越性，在不断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过程中凸显出自身的文明所指和文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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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产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命运密切交织。近代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暴

力冲击下首次遭遇现代化问题，现代化承载了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求索民族复兴之路的使命。现代化既

是民族复兴所期冀的愿景目标，也是推进民族复兴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现代化叙事与民族

复兴叙事共同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复调式线索。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议题的大规模讨论，集中体

现在１９３３年７月《申报月刊》刊载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此次讨论以多元视角审视中国迈向现
代化的前置条件、理想范型及实践历程，其中不乏引人深思的论断。如时人提出，“中国今日之现代化，

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①。这一论断实际上已经初步指出中国现代化探索的

内在特殊性：从根本上看，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是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的代表而“出场”的，这种

基于落后挨打局面而产生的现代化问题意识，使国人关于现代化的思考具备了双重面相，即学习西方现

代化与规避西式殖民主义现代性弊病的双重结构。因此，中国将朝着何种方向实现现代化、中国应该实

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等问题，成为拷问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者的核心议题。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展开了关

于现代化的系列探索，但最终都无一例外走向失败，求索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肩

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具体实际、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

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带来物质力量的不断跃升，而且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这一方面体现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深刻植根于中华文明之上的必然选择，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

１

① 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问题》，《申报月刊》１９３３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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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特质；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的迭代更新，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发展出中华文明

的现代形态。从文明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清晰突显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前瞻性与超越

性，即在人类文明发展步入“十字路口”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式现代化具备创造新文明、引领文明走向的

理论与现实可能性。这种新文明的创造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抽象逻辑构建，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

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文明重建。追问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再造新文明、如何再造新文明，从文明视域探

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和超越性质，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深远

意义。

一、文明困境：西式现代化结构性矛盾的文化反映

汉语中“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一概念诞生于古人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探寻，表征着人类由野蛮渐至文雅的过程。一般而言，文明概念关涉物质、精神等各个层面的综

合发展与进步。文明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很大程度

上构成衡量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标尺。就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一般逻辑而言，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因为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支撑，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大转变，进而引发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步过程。①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物质

生产力得到巨大提升，而且人类理性启蒙能力和文明程度也得到相应提升。可以说，现代化进程与文明

形态发展呈现出“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现代化走向何方，人类文明便去向何处。

人类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呈现出紧密的关联性。以机器化大生产为重要标志的西方现

代化带来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要作用。“现代文明一开始是在欧洲萌发的，

当它最早出现时，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②以工业革命为标志性事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

开启现代文明变革，进而影响辐射全世界。西方现代化变革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质性飞跃，正如马克思

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还要多，还要大”③。伴随物质生产力的跃升，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等也发生显著变化，

人类开启了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幅跃进。然而，西方国家将其现代化进程上的时间先

在性，刻意打扮为话语上的优先性和排他性，使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获取了绝对霸权地位。从行动而言，

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断向外扩张，现代化的推进与世界市场、世界体系的建立呈现正向关联。在此背景

下，资本主义现代化使一切民族包括野蛮民族都被迫卷入到由资本构筑的所谓文明世界之中。“它迫

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

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④这种“所谓的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从话语而言，资本主义垄

断了现代化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似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只存在西方模式的唯一可能性，现代化

与西方化之间被直接划上等号。“对于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但具完善政治组织的国家来说，问题

并不是可不可能避开白人文明世界，而是应如何看待它的影响：是照搬照抄，还是坚决抵制，或两者兼而

有之，仅此而己。”⑤西方现代化在行动和话语上的双重霸权，使广大后发民族国家被卷入到回应所谓资

本主义文明“冲击”的境况之中，如何看待西方现代化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性问题。有些民族国家选择

“闭关自守”，将现代工业大生产拒之门外；有些民族国家选择“全盘西化”，试图直接复制西方现代化模

式。

然而，现实实践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讽刺，不仅盲目模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陷入发展停滞

困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也逐渐陷入弊病丛生的历史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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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５页。
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４页。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１８４８－１８７５》，王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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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是其终极目的。在此基础上，围绕资本所构建起来

的所谓现代文明，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抽空主体性与具体性内涵的形而上学抽象文明。在马克思看来，资

本主义文明充满着“活生生的矛盾”①，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资本逻辑成为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商品、货币、

资本等价值抽象构建着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图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

的”②，抽象成为统治力量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催生一系列不可调和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在文化层

次上则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系统性危机。

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既催生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生活和精神文

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动，诸如城市化或理性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等，进而

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一种不同于前现代文明的文明形态。然而，资本逻辑无止境追求自我增殖的本质属

性，不仅造成对自然资源无止境地攫取，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尖锐对立；也催生了资本与劳动

之间不可调和的深层次矛盾，物的膨胀与人的主体性失落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这种植根于生产方式

内部的不可调和矛盾，导致围绕资本所构建起来的抽象价值无法有效支撑社会的系统性发展，不可避免

地引发精神、文化和信仰上的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文明的系统性危机。从精神层面看，资本成为统

治一切的抽象的绝对力量，人类原本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被单一化为纯粹孤立的经济交换活动，对高效

生产的追求使得“个人被分解成各种功能”③。物的力量的激增与人的主体性消解之间呈现出深刻的矛

盾，使得资本主义文明失去了其本应具备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内涵。资本主义在产生之初所坚守的禁

欲主义精神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所取代，精神上的深刻危机成为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盛行下的必然产

物。从文化层次看，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对批判性、创造性的阉割，制造一个没有反对意

见的社会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控制的重要目标。西方现代社会的泛娱乐化倾向不断增强，文化生产的同

质性使文化的创造性不断被吞噬，文化原先所具备的批判性功能日益消退。正如国外学者所言：“现代

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一个不时兴的话来说，它是精神危机，新的支撑点已经被证实是虚幻的，

而旧的铁锚也已沉落水底。”④这是一种基于制度结构层面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徒有

形而上学的抽象文明外壳，文明原先具有的极大凝聚力与创造力不断消失殆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本

该是塑造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动力，但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其生产性却不断流失，失去了精神支撑的生

产难以为继，最终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悖论所在。

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观所面临的危机，既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文明发展的诸多困境之上，同时也

暴露在资本主义文明与其他文明交往的过程之中。资本主义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绝对优势推动“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构建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体系，使资本文明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其中

存在的显著特质就是中心对边缘展现出巨大的绝对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用三个

“从属于”概括由资本所构筑的世界体系和文明秩序，即“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差序性世界格局中

人类文明的等级关系，即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支配 －从属”关系。在这一差序性格局中，西方成
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地区则被视为从属于西方文明“绝对权力”的边缘地带。“中心－边缘”结构既
导致了经济依赖性，即边缘地区的经济活动围绕中心地区的需要而展开；也导致了政治不平等，即中心

地区通过殖民统治和政治干预等手段维持着对边缘地区的控制；更导致了文化的霸权和殖民，即西方文

明基于所谓普世性宣传，对其他文明产生绝对的压制和统治，人为设置人类文明的等级秩序。这种差序

性格局不可避免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等现象。

首先，伴随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文化表征，就是制造一种文明优劣的观念，即西方文明被认为是先

进、理性的代名词，而非西方文明则被视为落后、非理性和野蛮的化身。在上述先在的理论预设中，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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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０５页。
同上，第１１４页。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页。
同上，第２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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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落后与先进、传统与现代之间被人为赋予巨大的差异性对立。这种观念不仅在殖民者中根深蒂

固，同时在一些被殖民者中引发了无意识认同，即文化上的自我矮化、自我贬低，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失落

与文化自卑感。其次，西方国家先在地预设了自身处于文明阶梯顶端的价值假想，将西方文明标定为人

类文明必须遵循的样板模式，强行将自己的价值观加于其他所谓“劣等”文明之上，使得各民族国家的

多样文明被全盘否定或边缘化，造成文明同质化和文明多样性的丧失。这种隔阂不仅加剧了文明之间

的误解和偏见，也阻碍了跨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合作。最后，文明隔阂消解各文明间的独立性和平衡性，

进一步加剧文明间的对立和冲突。西方文明信奉异质性冲突理念，旨在打造一元化的现实世界和单一

性的文明秩序，对于非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

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①总之，这种文明秩序上的“支配 －从属”体系使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
的矛盾愈益加深，各种分裂无法消弭，大量新的冲突不断产生，最终造成当前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避免地

步入荆棘丛生的“十字路口”。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必然催生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抽象性

和排他性，世界历史发展呼唤重新审视并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和多元的文明秩序，这也是本文集中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和文明价值的历史紧迫性与必要性所在。

二、文明复兴：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实践的文明所指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迫背景下启动的，呈现出特定的被动性和外源性特征。鸦片

战争使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逻辑“异轨”，西方列强入侵与封建王朝衰败等内外矛盾交织给中

华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劫难，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②。面对民族生存危机的紧迫性，无数

仁人志士致力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在直接意义上成为求索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因

科学分析工具和理论指导的缺失，近代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系列探索或流于表面、或以失

败告终，最终都未能找到求解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真正出路。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理解中国未

来出路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文明层次

审视“古今中西”问题，对如何走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建立何种新文明展开了系统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探索。

面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和文明失落的悲惨境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保持对现代化的强烈向往，展现

出实现现代化最彻底的历史意志；另一方面基于对殖民主义现代性暴力逻辑的深刻认识，对西式现代化

展现出理性批判的态度，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价值预设，其现代化求索“始终包含了超越自身历

史以及欧美代表的既有现代化道路的新文明追求”③。同时，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所导致的文

明危机，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为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历史性课

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不仅关注现代化在中国的具体实现样态，也注重塑造一种全

新的文明类型，即超越西式现代化和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样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论及文明的历史

演进时曾指出，一个文明总是在成功应对挑战的过程中生长。④ 在现代化与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深刻植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支撑新文明的建构，使中国式现代

化在文明层次上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质。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将探

索现代化新方案与新文明再造共同视为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使命任务，既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道路，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历程，可

以洞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刻文明底蕴。

文明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辛探索中始终“在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具有共产主

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在寻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过程中，就树立了坚持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把握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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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８６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页。
胡大平：《从近代民族复兴的话语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追求》，《学术界》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转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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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自觉意识。例如，李大钊在对比中西文明时明确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

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①；他主张在中华文

明的深处探寻发展的原初动力，再吸取西洋文明的长处，从而“别创一生面”②，“变‘人’之文明为‘我’

之文明”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新文明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的“第三

新文明”。李大钊关于新文明的理论设想，直指以往“古今中西”对峙的紧张格局，提出将现代化与新文

明创造结合起来，初步实现了“古今”的弥合；同时将新文明创造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导、借鉴吸

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相结合，初步实现了“中西”的融合。这些思想的闪光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后，被不断赋予新的理论内涵。毛泽东进一步把创造文明的新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赋予新

文明建构更为清晰的发展路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

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④的发展目标。这里的新文明实际上就是

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一步重申建设新文化的主

张，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

界”⑤。发展我们“自己的”文明，不仅是从文明角度审视中国出路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更是中国共产党

在打碎旧世界基础上建设新世界所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持续为新文明的建构注入新的可能，使新文明既是“现代的”———由社会主义

现代化赋予其时代属性，也是“中国的”———由中国本土实践赋予其民族属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图谱日益丰

富，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逐步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

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中不断构建出新文明发展的丰富图景。

那么，缘何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赋予文明建构以新的内涵，并展现出其前所未有的价值超越性？回答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简

单“时间平移”或“空间置换”，而是深深植根中华文明沃土之中的产物。从近代中国遭遇现代化的特殊

条件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紧密交织，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既承担实现现代化的

一般使命任务，也肩负着实现文明复兴的历史重任。换言之，只有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才能赋

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具有引领意义的新型文明政党，锻造出一种具有历史和价值

超越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表征的“文明”，并非是在文明有无意义上所言的。也就是说，今天提

出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的政党形象和政党使命，并非意味着西方政党无文明意蕴，而是特指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具备了超越西式文明内在形而上学弊病，进而能够引领人类

文明新形态走向的内在可能。进一步而言，西方政党所宣称的“文明”更多是狭义上的自我指证，即基

于资本无限增殖目的之上的抽象文明建构，是一种抽空具体性历史性内涵的文明，是人的主体性不断遭

受失落的物化文明，即物的现代化压制人的现代化的畸形文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的超越性，

集中体现在通过不断克服西式抽象文明观的局限性，从而不断回答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问题，以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拥有具

体历史性内涵和凸显文化主体性的“活的文明”，是一种不断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温度的文

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创造，之所以具备鲜明的价值超越性，关键在于其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实践为现实支撑，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导，赋予新文明建构以现代性内涵。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以具体的历

史的方式审视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分析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独特视角。这一文明观认为，文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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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１页。
同上，第３１２页。
《李大钊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３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６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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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单纯是技术和经济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变革的产物。首先，在马克思主义

文明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批判的目光审视资本主义现代化，深刻把握资本逻辑的抽象性及其

内在结构性冲突，树立了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科学辩证态度：一方面，充分肯定、汲取西方文明的一切积

极成果；另一方面，始终注意规避西方现代化的弊端，避免落入抽象成为统治一切力量的漩涡，自觉将超

越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在坚守的重要历史任务。其次，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

文明观指导下，科学规划了中国式现代化和新文明建构的现实路径。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

中国共产党坚持扎根本土实际，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传统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愿景。这就是在全面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显著特质的基础上，对新文明丰富内涵展开系统性建构，凸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复合型结

构和多元理论内涵，并且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态势中既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同时又积极推进文明

交流互鉴。最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文明的倡议，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

明观的重要发展。上述理论的提出，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文明观所形塑的产物，其强

调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理念，旨在构建更包容、更和谐、更可持续的全

球文明秩序。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指导，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中，中国共

产党不仅日益接近民族复兴目标，更在人类文明走向困境的十字路口，开启了一种新文明创造的可能

性。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赋予传统文明现代转型以强大力量。文明始终与实践相互关联，建

构新文明不是脱离物质生产实践的抽象思辨活动，而是始终以现代化为支撑所建立起的一种全新的实

践文明形式。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过渡到工业文明时代，以传统农耕文明为特征的近代中国

逐渐落后于人类现代化进程，前现代的手工生产方式难以匹敌资本主义新兴生产方式①，因循守旧的体

系与从激烈变革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文明体系产生矛盾，中华民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文明危机。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能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深厚底蕴与历史智慧，但作为农耕经济的产物，它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因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所导致的生存性危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文明危机的根源在于

经济社会危机，进而内在设定了从现实政治经济维度出发求解文明危机的具体路径，即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实践场域中探索传统文明实现现代转型的路径。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利用工业化大生产所蕴含的强

大物质力量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通过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创造了新文明建构的坚实政治前提和

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内在催生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因子，不断赋予中华文明以

新的时代内涵。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借鉴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充分吸收人类现代化的普

遍价值追求，努力实现其与中华文明的内在交融，不断在社会各领域催生自身的现代性因素。最后，中

国式现代化用批判性思维审视中华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产生活相贯

通，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这种衔接并不是恢复重建传统的“向后看”，而是实现现代化与未来

社会发展相关联的“向前看”，其本质上是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实现文明

的自我革新。

三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文明底蕴。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的

历史发展与积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内在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面对资

本主义文明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问题上弊病丛生的困境，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上

述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文明意蕴，其一经“出场”便在价值层次上展

现出强烈的超越性。例如，现代化以工业革命、科技发展作为重要助推力，其中合理性和可计算性原则

在带来生产力极大解放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人的精神世界面临严重的虚无化问

题。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省”“修身”“知行合一”等思想精髓，对于西式现代性所催生的主体性

失落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反拨作用。又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等自然观，

对于求解西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现代化基于资本无限增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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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原先存在的从属关系转变为资本对自然的绝对权力关系。而中华文明坚守

“万物一体”“普遍关联”的理念，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和意义需要在对他者所承担的伦理道德义务中加

以呈现。换言之，在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中，自然对于人的意义表现为价值上的“母体”，顺应自然、尊

重自然与对自然的取之有度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上述文明的思想精髓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成为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属性的重要因素，进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

自然关系上构建生态文明的新样态。再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天下观，对

于求解处于对峙冲突中的人类文明发展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资本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与

“剥夺”“逐利”“尚争”等竞争性词汇紧密关联，“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

东西”①。西方现代化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对内压迫、对外殖民的充满血腥味的剥削史。而中华文明作为

一种大型农业生产文明的代表，地大物博基础上的自给自足，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和平性特征。“独中国

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

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②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特征内在地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使其能够突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西式文明的理论陷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创造作为复数的多样化文明的新形态。

三、文明新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明所指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更具有逻辑上的同构

性。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对新文明内涵的认

知；另一方面运用系统观念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文明要素的有机分布，形成协调发展

的总体性文明观。中国共产党辩证把握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的关系，通过“两个结合”赋予中华文明以

新的“出场”方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

具有超越意义的全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文明之所以内在具有显著的超越性意义，主要在

于其正确把握了如下三对关系，即通过恰当处理现代化进程中抽象与具体、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

关系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充分占有了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也成功规避了西式现代化的弊端和西式

文明的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持续推进，在现代化实践的意义上超越了自身的经验性和特殊

性范围，而在文明重塑的意义上则实现了全球性价值外溢，指涉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新形态。

（一）抽象与具体：正确把握现代化的本质与文明创造价值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被动后发的形式加以展开，学习模仿西方现代化方案成为中国早期探

索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在面对异域现代化经验时，如何处理西方现代化经验与中国本土实际之间的差

异性问题，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探索现代化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从哲学角度而言，这一问题涉及

如何辩证处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为摆在中国面前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并未对其现代化经验作出“概

念的”思考，而仅仅是把西方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历史事件抽象出来，用所谓一般命题的形式对经验进行

抽象表达。依此逻辑，西方现代化原先具象化的经验史实，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上被人为抽象为

绝对神性存在，原初具体性则被自动“升华”为一般性，现代化进而实现了与西方化的自动挂钩。实际

上，建立在描述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过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演绎，在本质上是独断论的反映，对于

广大非西方国家并不具有直接现实的可行性。如何摆脱西式现代化理论的先验性和抽象性，将在时间

序列上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现代化经验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来认识，把握其内涵的具体性和价值

的有限性，厘清在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哪些是本质的、共性的、必然的因素，哪些是非本质的、特殊的、

偶然的因素，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集中回答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科学处理了现代化

问题中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才真正把握住了现代化的本质性规律，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体性和

自觉性，开启了关于新文明的多样化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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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２６６页。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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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单一现代化”的认识误区，从多元现代化视角把握人类文明的丰富图

景。西式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始终伴随着各种抽象指标和意识形态霸权，即“现代化 ＝西方化”的理论
幻象。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类是‘发达’国家，另一类是‘欠发达’国家———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行，把它

们之间的差异视为可以化成本质上属于量的区别，而这些区别，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了无遗撼地

消除”①。换言之，在西式现代化的理论预设中，后发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只存在西方现代

化模式的唯一可能，西方现代化方案成为可供任意使用的“万能公式”。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是不能

靠公式来创造的”②，盲目模仿西式现代化的所谓抽象普遍性“标准”，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和历史条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

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道路选择’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

家。”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式现代化的所谓普遍性、抽象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原则审视现代化，在中西现代化的对比中把握彼此之间存在的质性差别，进而深刻洞察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现代化历史发展的生成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以具体性、历史性方式对待西

式现代化的经验，既不盲从也不简单排斥，而是将人类现代化的一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

国本土立场出发把握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规定。这种对抽象与具体关系的辩证处理方法，使中国

式现代化理论避免了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的非反思性、非辩证性的抽象总结，使我们能在坚守多元现

代化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文明的多样形态。“实际上，世界文明是多样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

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④基于上述理念，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更加系

统地、全面地把握现代化的多元目标，进而从开放的有机统一的系统出发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丰富性。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自身经验的本土性，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之

所以能够为后发民族国家现代化实践提供经验参考，本质上就在于其对现代化抽象与具体关系的辩证

把握。作为反对“单一现代化”理念而“出场”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在彰显现代化多样可能性的同时，也

证明了文明的复数性，即资本主义文明不过是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创造的某一特殊样态，不同民族、不同

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的差异，会呈现出文明创造的不同样态。中国式现

代化基于具体国情展开的现代化探索，以及基于历史文化传统进行的文明创新，既有助于使广大后发现

代化国家打破对西方现代化的盲从，也为它们展现了现代化和文明发展的多元图景。基于中国国情、具

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其成功的实践经验可以进一步上升为一系列可供参考借鉴的现代化

规律，并为人类现代化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来看，“人

口规模巨大”更多地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然禀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集中反映了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价值诉求。对现

代化的抽象与具体内在关系的“中国式求解”，从根本上超越了本土性经验而上升到一般性意义层面，

不仅积极推进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也开创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方案。在此意义上，中国

式现代化为人类多样化文明形态的丰富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使得由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文

明不再是单调片面的排他性文明，而是丰富多元、富有创造性与活力的更高层次的新文明样态。

（二）传统与现代：推动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

现代化的“变革”隐含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但在后发民族国家，这种矛盾实际上表现为

本国文明与外来文明的碰撞。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和文明复兴的实践中亦是如此，即通常意

义上所言的“古今中西之争”。一般意义上，现代似乎意味着反传统。“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

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⑤但传统和现代无法从根本上割裂开，通过全盘舍弃传统来实现现代化于理论

和实际都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化是一个历经数世纪的缓慢发展过程，这为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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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张景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４页。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同上，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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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点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和可供调整的空间，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得以在较为宽松的历史条件下逐

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然而，后发现代化国家更多地是在被动状态下进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这种“压缩的现代化”使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缓冲空间并不如西方社会那样充足。因为后发国家面临更

为紧迫的现代化任务，并且很多都与民族性生存危机问题相互关联，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冲突的紧张关系显得尤为突出，仿佛二者之间存在

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历史鸿沟。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与策略抉择，对

于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冲突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并非简单地摒

弃旧有历史传统而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探索中已经被证明并不可取。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明，即实现对传统文明的充分尊重与创新发展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通过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又赋予其以新的时

代内涵，促进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一转型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一种基于现代化实践的主动创新，

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优势。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予中华文明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并充分尊重。西方现代化理论坚持“西方中心

主义”的立场，人为将传统与现代划分为二元对立的概念，传统被视为与以社会变革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相悖的前现代性存在。① 这种观点赋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以意识形态的表征，将其装扮为东西方

之间的时空差异，并且人为赋予了所谓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分野。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必然导

致后发民族国家在文化上的自我贬低、自我矮化，其中传统的、本土的文化被赋予了不如外来的、现代的

文化的落后性。上述将传统直接等同于落后的线性思维，直接导致文化上的依附心理和文化主体性的

丧失。但中国式现代化在其起步阶段就深刻意识到传统是文化主体性的支撑，是我们现代化的“中国

特色”的重要来源，是“我之为我”的文化根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

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②。充分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的珍贵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明的基本理论立场，也为我们继承发展传统文明提供了科学的方

法论。以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对待传统文明，剔除其落后的封建的成分，保留其珍贵的独特的精华，中国

式现代化得以扎根在深厚的文明底蕴之上，并不断呈现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风格。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在经验层面似

乎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冲突，但从根本上而言传统也构成推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反传统在

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绝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

弃……它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③历史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现实社会中也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传统文明也构成现代化展开过程中所必须要考虑的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内

容，蕴含着让现代化不断焕发生机的重要资源。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将传统文明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与现

代化发展需求相结合，以此超越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化路径。西方文明孕育了个人主义，并将

其影响力扩张至全球。④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个人主义似乎成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重个人而轻集

体被视为西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然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集体主义精神并未被边缘化，而

是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集体主义极大激发了全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实践之所以能够实现广泛动员的重要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再如，传

统的民本观从“士农工商”“君本位”的儒家等级观念中挣脱出来，由此形成“民为邦本”的核心价值，在

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被创造性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辩

证看待历史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未将其视为静态僵死的过去，而是将现代化的发展根基置

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夯实了现代化实践的文明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

展，使之成为推进现代化实践的丰富滋养；同时，坚决摒弃生搬硬套、全盘复古的错误倾向，注重探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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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２８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８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１７－４１８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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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让传统文明与现代生产、现代生活相适应，它倡导的是一种“现代化”的传统与一种带有“传统”底蕴

的现代化之间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与现代矛盾冲突的错误论调，开辟了传统与现代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的现代文明建构的新路径。

（三）民族与世界：坚持文明创造的主体性与开放性有机统一

在全球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自身现代化探索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是各国

现代化实践都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一些先发现代化国家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策略，将自身的现代化

方案视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可能；而不少后发现代化国家仍在努力摆脱发展的依附性陷阱，现代化

探索的本土性和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排他性之间产生深刻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民族性与世界

性的关系问题上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取径，其在坚守现代化探索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同时，积极融入世界现

代化浪潮之中定位自身，致力于推动现代化建设和全球文明发展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前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不仅是对人类现代之问的时代回应，同时深刻彰显了一种强烈的文明自觉，即探索

一种既保持民族特色又具有全球意义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一种新文明意蕴的历史解答。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具有“民族性”意蕴的文明。从现代化探索的起点

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从自身国情出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始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毛泽东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明确发号召，“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①，“自己的”

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实践和文明创造的基点，中国式现代化紧紧围绕“中国特色”展开探索，坚

持扎根本土、保持本性，把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中，中国共产党既看到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显著优势，又注意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践所面临的

特殊难题，以中国具体国情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保持作为文明型国家一以贯之的独立精神。从现

代化探索的目标与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把保持民族特征作为凸显自身

现代化特质的重要维度，使本民族文明发展始终能保持显著的连续性，在现代化实践中彰显自身独特的

文明标识。这种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独立自主，突出地表现为文化上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的

过程中，必然有其特定的民族内涵来支撑起“中国式”的意蕴，这些民族性内涵指向的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求索现代化的实践，为重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

现实底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确证自身文化认同、重建文化主体性的过

程。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使得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断夯

实“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这种文化上的主体性保证了道路选择上的主体性，进而保证了文明选

择、文明转型和文明创造的历史主体性。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

文化主体性赋予其推动自身发展、创造文明的坚实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所蕴

含的中国特色，中华文明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等层面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文化支撑，使我们能以

更加自信的姿态深化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开放包容，发展具有“世界性”意蕴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两个大

局”为依托，始终注重中国与世界的有机互动，将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融入全球律动之中，不断在交流

互鉴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建构。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摒弃西方现代化主客对立、零和

博弈的排他性思维，以平等姿态看待各国文明并充分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为超越文明冲突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自身文明发展与世界文明发展

紧密相连，赋予中华文明以更加鲜明的世界性意义；致力于打破传统的东西二元对立叙事，在更高层次

上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积极互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占有现代化积极成果的过程中，一方面

开创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传统叙事，实现了世界历史由“东方从属于

西方”到人类社会普遍参与的叙事转变，人类文明发展史也由西方中心转向多元共建的文明书写。

（责任编辑　司　维）

０１

①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第３４４页。



从话语层面看正义理论

张文喜

【摘要】相比于那种对人们称为正义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批判，那种认为历史中有某种作为实体存在正义的

观点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学观念。从话语和意识形态模式批判的角度看，人们在正义的语词与正义的实在

之间确立分野，毋宁是一些被想象为正义的人讲述的故事。对于存在问题的回答而言，一种正义理论可能设

定，情节编排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并在其中获得“话语”的宏大叙事；当人们将存在正义论展示为口语与书

面的完满形式之合乎逻辑的发展时，就形成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拒斥这一逻辑的重大可能性。

【关键词】正义；话语；叙事；书写；口述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１１－０９

作者简介：张文喜，（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财产权批判与社会正义理念研究”（２１ＡＺＸ００１）

一、从古希腊人的正义观说起

在希腊思想中，关于“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一直争论着。某些争论虽然具有合理的严肃性，但从

词语的含义确定来看，那些从传说时代考察出发而发生的争论，就其唤起人的印象而言，与故事或小说

一般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两样。在这点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根据神话自然与启蒙对自然的统治之

间的同一与差异关系对传说时代进行解释，并强调了荷马史诗中的“小说的特点”。① 当人们把传说时

代关于人类生活及行为律令（所谓“宙斯的公道”）与现代人所谓的普遍适用的规范对堪时，人们便开始

着力强调词语了。借着这种方式，与其说是为了澄明现实，毋宁说是为了澄明词语。历史中的社会意识

影响下使用词语的方式将特别赋予词语变幻莫测的含义。

在荷马史诗里，标举宙斯的公道，但从人的角度看，这种公道是一种“专门违反或者拂逆我们企求

成为公道的愿望”。在赫西俄德那里，公道则是一种“良心的决定”及其获取“众神给予的耐心工作和精

打细算的人的利益”。② 这里，由于人类固有的缺陷，正义本身成了人类存在缺陷的见证。我们看到的

《劳作与时令》，说得最多的是正义这个主题。赫西俄德在诗中讲述了一连串的关于正义的故事。在正

义这个主题上，赫西俄德与荷马使用的词汇不尽相同。正如哈夫洛克发现，在其中一段长达７３行的诗
中，赫西俄德使用“荷马式的术语ｄｉｋē（正义）”２０次，赫西俄德自己的“ｄｉｋａｉｏｓ（公正）出现５次，ａｄｉｋｏｓ
（不公正，这并非荷马式的词语）出现了２次，复合形容词ｉｔｈｕ－ｄｉｋēｓ出现了１次，该词很可能是由赫西
俄德生造的”，而这些对正义含义的描述给人的感觉是“飘忽不定的”。③ 这里考虑到史诗在“诗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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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４页。
参见［法］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４４页。
参见［英］哈夫洛克：《希腊人的正义观———从荷马史诗的影子到柏拉图的要旨》，邹丽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３６、２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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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抚今追昔的需要，它是包含着一种把正义当作对“理想的规律”的开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曾认为

“历史中的一切正义”，“都是建立在奥林匹亚式的正义基础上的”。在人类自我意识反思的历史中，无

论向自然秩序的转变，还是向法律或行为秩序的转变，它（宙斯的正义被人类转译，把公正变为德性）都

没有消除词语的“形式主义”属性。设想让宙斯作为正义的人类代言者，来源于传统知识的一些“故

事”，只有通过解释和转译，才能形成某种统一的共同体秩序，但却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所以，由正义

转译为德性之词语的“永恒义务已经与所有内容丰富的意涵毫无关系了，也与一切可能存在的内涵保

持了距离”，“词语与被词语同化并表达出来的事物之间”产生着决定意义的对立。① 于是，同感于此的

希腊思想史家阿德金斯认为：“一般而言，荷马史诗描绘的诸神都与正义相距甚远。”“在《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的主要情节中，正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却并不是因为它正确。”②

也许应该明确，在叙事层次中，由于夸张的话语，关于“什么是正义”的争论大多是源自词语的意义

与其内涵的差异上引发的。也就是说，争论可能起于含义的混淆和语词的误用。特别是，在对上述争论

的理解过程中，“正义”不等于“正确”地使用语词。可事实上也许并非完全如此：如果两个人之间对什

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有不同的评估标准，那么他们之间的有效对话只有在双方已经就语义达成一致

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有时，为了呈现历史事件的神话性质，人们开始从道德主体方面着力强调词语特

定含义的约定，甚至对无意义词语的特定含义的约定。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为了说话和语言上讲得通

的缘故，“正义”就会从一种所谓“确切而适当的法度、均衡和正直”③观念发展成为一种“语言文字上恰

当、正确的含义”，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某种直抵以灵魂再生为基础的实体或当作形容词的对应的

名词的含义。正义成为“一个可加辨认的名称”。④

或许不太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说有些行为（事）是“正确的”。除非想象在“正确的”事

实背后存在着某种人们想知道的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认识的事物之意义的东西（比如不朽之

灵魂的存在）。而语言学方面的成功标志着在对正义是什么的想象的转变：正义这样的词不是从亚里

士多德式地考虑他人的利益之具体行为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倒过来从那种关心给予各人其所应得之意

义中来进行抽象推理，或者说，正义逻辑上优先于他人的利益这样具体的行为。故而在持有“存在正义

论”者的前提中，关于“什么是正义”的争论包含着那种“终极神话”。而且在这种“终极神话”的基地上

“必然再现可能正义的最后形式”。因此，“存在正义论”的难题呈现为：既然作为万物主宰的宙斯能够

“彻底认识每一个人，为什么给公道的人和不公道的人以同样的命运呢？为什么他有时给不公道的人

以兴隆，而公道的人反受贫穷的压迫？”⑤为什么“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都在他现时的存在中已经饱受了

这种正义所带来的痛苦的结果”？⑥

我相信，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宙斯增强凡人的德性举措中，我们首先看到，在荷马史诗中，神话出现在

不同的叙事层次中，史诗与神话交织在一起拼凑出叙事的连贯性，但同时也是对主体从神话力量中超拔

出来的描述。正义之神话是以口头教育方式讲述的。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人的正义观最大的特征之所

在，是在从根本上还没有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学这样一些规范科学。或者说，在此，还没有开始可以找到

正义这个词如何被逐渐引入、如何被规范的开端之处的成就。自英美柏拉图研究聚焦于个别事物的

“同名同义”造成的某种逻辑错误以来，人们发现正义从名词上讲是不太好言说的东西。比如，我们常

说张三做事公正，这是说张三这个人公正，还是说张三做的事公正？这里就关涉存在论与语义学的关系

协调问题。我们似乎必须承认，公正的人，公正的事，共同有的名字是“公正”———“公正的人是公正

的”、“公正的事是公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很难看出如何为这类“同名同义”提供真正合理的理由。或

者说，也许“同名”不“同义”才是合理的。陈康在《柏拉图“相论”中的“同名”问题》一文中认为，这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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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第５８－６１页。
［美］劳埃德－琼斯：《宙斯的正义》，程志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０页。
参见［法］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第４９页。
参见［英］哈夫洛克：《希腊人的正义观———从荷马史诗的影子到柏拉图的要旨》，第３３９页。
参见［法］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第４８页。
参见［德］汉斯·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上册，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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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公正的人是公正的”“公正的事是公正的”，其实相当于“公正的理念是公正的”。统一性似乎是基

于“公正的”理念。由于柏拉图假设和“公正的人是公正的”“公正的事是公正的”相当的理念的名字也

是“公正”，所以“公正”的理念和相关的事例内容方面并无差别。陈康将此种古代所谓的“同名”假设

称之为“现实重叠”，是属于“第三人论证”的错误假设之一。① 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错误是哲学话语中

固有的。哲人无论如何聪颖，也仍然不知道柏拉图“相论”中的“同名”究竟有一种怎样的词汇含混性，

才有可能让“理念”获得一种和“事情本身”同等的创造力量。在同创世故事的竞争中，存在正义论者很

快就逾越了其创造力理论，聚焦于说话方式的转变。现在，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尚未对此引起足够注

意。不过，这里不是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的地方。从希腊文化的开端角度看，从实质的说话方式变成从形

式的说话方式上讲，可以不要求处理“同名”问题。虽然在口头上正义是什么的问题是可以没完没了争

论的，但如果我们转而讨论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语言系统中使用“正义”这个词———就像当代的

意识形态一样，这个问题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其次，我们知道，柏拉图曾经建议将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和荷马诗歌从雅典学堂中排除，因为在柏拉

图这样的哲人看来，诗人所讲述历史的方式都是假借故事的方式。因此，柏拉图认为，“首先必须痛加

谴责的，是丑恶的假故事……一个人没有能用言词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来，就等于一个画家没

有画出他所要画的对象来一样”②。对于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在诗歌中没有办法阐明正义，诗人们提到

正义都附带其他目的，比如他们在史诗中用线性的时间顺序来记录信息，来辅助人们的记忆。最早的文

明没有文字，这对记忆力构成巨大挑战。正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传诵，也许是因为记忆力过人的人具有

一种“滞留有限性的机制”（贝尔纳·斯蒂格勒语），但即使具有最强记忆力的人也难以对正义作概念式

的深入思考，这算是人的一种生存缺陷。人们所争论的关于正义的知识作为衡量人间事务的标准是不

可能在口头叙事中的，而只能是在和文字书写这一技术或代具的紧密关联中才得以积累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文字的文化是不能够发展作为某种内在的彼岸之物的伦理的东西。至于

柏拉图如何在《理想国》里面谈论诗人说谎或没有使自身保持一致性的能力，这不是我们要深究的问

题。我只是想请大家注意，像“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问题，从言语出发来看，柏拉图式的对话（辩证法）

显然使问题更容易清晰、逻辑更显严谨。空话和套话要即刻废止。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拉图写作的时

代，正义的含义已经趋向观念公式化或概念化。希腊人开始接触文字并加工文字，是依赖于他们熟悉的

克里特岛的文字。在发音结构以及许多有词形变化的音素无法被标记的克里特岛上，一个符号或字母

可以意味着脱离开发音的精确性。③ 但这种脱离开之后，就可以去说一切。颇神奇的是，在《理想国》第

九卷，柏拉图竟然用“三乘三得九”“经平方再立方”这样的算术，确立了“正义的人”与“不正义的人”之

间的一种快乐的加减法（算术比例关系）。当苏格拉底被人问及怎么算的时候，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使

用了“除非”“或许”“假定”这些词。或许在这里，只要按照希腊人使用这些词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可以

知道为什么“正义的人”要比“不正义的人”更快乐。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指出“言语是一种比蜡还更容

易随意的塑造材料”时，至少在表面上是说得通的，即表面上可以进行快乐程度比较的。④

再次，我们现在从荷马史诗和柏拉图那里了解到“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这些词都是从习俗、习惯

中发展而来。特别是在史诗中这些语词具有更大的随意性、暧昧性。就像诗人埃斯库洛斯所说的“一

个不是看上去好，而是真正好的人”，仅仅是因为“小词 ｉｓ”（同样命名为“存在之物”）的暧昧性就导致
幻觉。对于要求把正义的幻觉驱散的柏拉图的师生们来说，“我们必须把他的这个‘看上去’去掉”，否

则“如果大家把他看作正义的人，他就因此有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为正义

而正义，还是为名利而正义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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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继杰：《逻各斯的技术———古希腊思想的语言哲学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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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哈拉尔德·哈尔曼：《文字史》，励洁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２１年，第２４页。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３７８－３８１页。
同上，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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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古希腊人的正义观争论的已经明显呈现为一种典型的范型，我们将其称为正义理论中的

叙事。表面上，古希腊人的正义论的朝向就是在叙述故事。相比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如前
所说，诗歌中的正义论具有词义上的闪烁其词的特点。由此要求哲学承担一种把“活生生的应当”与

“僵死的应当”准确区别开来的任务，即为正义存在论的实在保障寻找“形而上的”根基，并找到一种适

合于各种场景中的正义的定义。最终，讽古论今，像“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话题总可以让人想到一句

辛辣讽喻的诗。就像色拉叙马霍斯说的，“正义是别人的好处，强者的利益，而不正义是对自己的利益，

对弱者的祸害”①。这种说法意味着甚至最强有力的希腊启蒙论者也难以牢记从发生的事件中筛选出

的正义信息。因为有共同名称的事物在某些方面却没有共同的性质，而从语义学看，“正义不存在”意

味着“非存在的正义”也能够被谈及，从而“存在正义”转而反对“非存在正义”。

二、对正义论话语特点的两点考察

人们曾经把史诗范型中的正义解释为口头语言中的正义，据此可以在口语正义中制订出一个正义

范型，即口语正义。相应地，书面正义范型就是书面文字中的正义。顾名思义，口述正义重在用耳朵听

到，因为它呼唤一种应答；书面正义偏向用眼睛阅读或看见，即所谓的新的普遍文化活动。不过，在最原

初的意义上，这两个范型的正义为叙事语言的东西，或者说，作为一种共同的特征或共同的性质来把握，

有一个话语的层次。书面，不管是谁书写它，它都只存在于前面所述及的叙事之中，或者存在于人们可

以对其进行解读的总体组织结构当中。可以说，从“什么是正义的”表述看，关于正义的哲学讨论是在

话语上进行的。从话语这个层面对正义论进行再阐释，主要应当把握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话语层面主要指什么？回答：我们擅长表达的层面是言语层面，我们写的论文或著

作是书写层面。乍看，这里面存在着从言语过渡到写作的基本差别，即所谓的“任何隐喻就失去了起

源”。② 自古以来，我们讨论正义问题最先是在口语社会中来进行。在口语中讨论道德原则，这是我们

一开始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所具有的一种形态（这可以说成是隐喻的正义）。我们写的论文或著作只不

过讨论正义论的一种第二阶段的产物，或者说，我们关于正义论可以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语层面，第

二阶段是书面文字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似乎就只有同一字母可以意味着相反的两种东西）。与此同

时，各种不同的文明的正义理论总是有叙事的成分、讲故事的成分。

为了阐明这些观点，我们接下来引用两段话予以先行说明。第一段是，恩格斯在《再论蒲鲁东和住

宅问题》中批判蒲鲁东用事实来说明观念时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１７８９
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

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

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③这段话提到的米尔伯格是恩格斯批判的对象，但

恩格斯为什么又赞同米尔柏格说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的观念是正确的呢？在恩格斯看来，米尔

伯格是反对永恒权利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只不过米尔伯格坚持“‘公平’的神灵”观念，要以此实现他的

“革命的法的观念”，这是错的。④

恩格斯的这段话，大家自然非常熟悉，但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人从话语层面去理解它。我们平时对这

段话通常不是从话语层面来解释的，更不是从口语正义与书面文字正义的比较当中来解释的，缺乏在这

个层面上的义理解释，我们打的许多口水仗完全是白费功夫。换句话讲，我们从口语的话语理论去理解

这段话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时可能更清楚。这里有三层意思：

一是，恩格斯在这里提到希腊人的正义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读出来：何种正义观？恩格斯一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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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５５－５６页。
［法］罗兰·巴尔特：《显义与晦义：文艺批评文集之三》，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３页。
同上，第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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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前苏格拉底时代人们是怎么讨论正义的，当然是口语正义。希腊人讨论的正义观是口语正义，它属于

话语层面，就像后面谈话语要往返的运动，不断的来往，发生了一种语言的交流。话语不交流形不成共

同体，那形不成共同体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柏拉图最早期对话《普罗泰戈拉篇》中有一个证明是这样说

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自称是正义的，无论他是否真地正义，一个不自称正义的人是疯狂的，因为每个人

必然都无例外地多少拥有它，否则不成其为一个人。”①在这个文本中，围绕所有人是否都有正义和其他

德性，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展开对话，最后大家似乎都陷入了自相矛盾和悖论的境地。

二是，恩格斯相应提到住宅问题，恩格斯提住宅问题怎么提的？仔细阅读文本，肯定要进行实地调

研。用现在的话来说，肯定要搞到一些数据，从这里我们得到什么观点？永恒正义和人是没有关系的，

而和神话有关系。因为在恩格斯看来，正义关涉的不是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实际生活问题。世界上一切

权利的根据在于“经济条件”，而“经济条件”本身不是永恒的。

三是，从口语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接着恩格斯的话补充说，黑格尔有黑格尔的正义观，我们有我们的

正义观，他们有他们的正义观，等等。但这从哪个角度讲？依然只能从话语角度讲可以理解。我们千万

不能误解恩格斯讨论所谓关于内容的正义，讨论有关指向作为实体或名词的正义。恩格斯在这里肯定

注意到语言的类型，所有的语言类型要求是什么，对恩格斯来说是清楚的。语言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行

动。你讲的话不指向行动白讲，这是恩格斯在文本里面讨论到的语言具有行为主义的特点，语言也会同

化人的行为，我们人的行为很多，他的行为指向各有各的方向，但是语言可以起到同化人的行为效果。

第二段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苏格拉底对克法洛斯说：“克法洛斯，您说得妙极了。不过讲到

‘正义’嘛，究竟正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是正义

的，而有时却不是正义的呢？打个比方吧！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

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

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克：你说得对。苏：这么看来，有话实说，拿了人家东西照还这不是

正义的定义。玻勒马霍斯插话说：这就是正义的定义，如果我们相信西蒙尼得的说法的话。”②

前引的这两段话有个共同特点，即对话中争论。

我们今天讨论正义理论的叙事成分问题，可以说是对政治哲学研究当中的主旨再阐释。我们有一

个工作是必须要做的，对正义学说进行话语理论的解释，以便将政治哲学提高到话语层次。我们提到这

么一个层次，基于什么目的呢？是最后希望熄灭争论、寻求观点之间的一致性吗？这是做不到的。因为

要提高到政治话语的层次上，希望寻求一致性是一回事，要求实现则是另一回事。确切地说，形成一种

关于正义之标准解释可以被视为形成一种批判性解释，同时就是希望赢得某种话语上的普遍性。

一般而言，人们讨论正义问题的时候要有文本根据，要引用一些通常的说法，这是人所共知的。但

是，平时人们遇到的那些通常的说法，和马克思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关

于澄清话语的前提问题，需要在讨论时梳理清楚的。

艾伦·Ｗ·伍德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对法权和正义的批判性态度，以及他对所有普遍道德
标准的彻底否定，如果不能说是一种直接的吸引力，至少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吸引力”③。我们认

为，这里的伍德是一位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但在他的这个判断中，他读懂马克思了吗？如果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期望从法权与正义方面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么他们同马克思批判过的蒲鲁东

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很明显，在伍德身上除了意识形态和语言的压制之外，对这些问题鲜有所说。套

用当年恩格斯的话反问：是我们不会阅读呢，还是伍德不会写作？我们的回答是，无须改变语言的实质

需要，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物质生活的外壳。这里要说的是，在马克思政治哲学领域里讨论问题时，我们

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当然是正义要与生产方式总体一致。如果不是在这个观点上发生争论，我们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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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继杰：《逻各斯的技术———古希腊思想的语言哲学透视》，第２１３页。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６页。
［美］艾伦·Ｗ·伍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自由、法权和伦理的研究》，李仙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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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根据就会发生不忠实的偏移。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话，就不仅仅要承认是从马克思政治哲学

领域里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要看到所谓的正义是与生产方式相勾连的语义学方面的争论，是不充分

的。因为争论容易退化为责难、修辞或话术。

而这种所谓不充分，只不过在我们话语场域里面才凸显出来。通常承认的正义是与生产方式相勾

连的这样一种观点，有助于我们对正义的标准判断提示出现实的社会条件。这里面我们是不能完全忽

视最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的。这个政治哲学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政治哲学的起源问题或发生问题，

政治哲学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它的生产方式问题。政治哲学的生产方式，我的理解不过就是话语，从

话语当中生产出来，无特别杰出之处。从古希腊广场政治当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一个特点，即为隐

喻正义的扩展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

如果有人一定要偏执地认为，他是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他实际上就把马克思政治哲学关于正义的

定义等问题做了一个简化。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的正义观点只建立在生产关系总和的基础上来讨论

的，但他没有意识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谋求对正义定义达成一致。之所以他要谋求对正义的

定义达成一致，是因为争论因此而生、因此而可能。于是，正义论建立在对话语的无意识基础之上，这一

点被他无意识地遗忘了。

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要回答政治哲学问题，言说优先于书写。政治哲学本身乃是意见纷纭。在没

有文字或者文献资料帮助的情况下，假如人们在一个会议室讨论政治哲学问题，这就仿佛开辟了古希腊

广场民主政治当中的言说场域，在语言的特性中，言说和书写是有区别的。言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场

感，人们的发言，首先让人感知到的是讲话有语序和规则，但这种规则不一定是语法，毋宁是使用语言的

共同经验，对这种所谓共同经验的把握却每每充满着个性的理解。或许，这才是可能发生的一种现场思

想碰撞的原因。这跟哲学家坐在书斋里面写的关于正义论的论文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在现场讨论问题

是在不断的调动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调节人们的聚焦，以至于人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主客不分，没有

主体间性，彼此由言说产生一致性的诉求，这是所谓言说逻辑上优先于书写的意思。

第二点是，从大体来说，人们可以把正义理论的发展演变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开始人

们讨论正义问题所关涉的是在口语社会当中的道德原则。人类社会的发展最开始不是有文字，有了文

字会延伸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人类学家米勒由考古发现了原始人的大腿关节愈合

的现象，说明原始人在同伴受伤不能动弹时，给予生存和生活上的帮助，还说明文字之前的人类文明社

会是关心正义的。

所以口语社会当中有道德关注，并且首先以口语、口述的方式来谈论的。这我们已经讲过了，但还

没有讲透，也没有充分把口述正义与书写正义的差异说清楚。根据哈夫洛克的说法，口述和书面的区别

在哪？简单的理解是有两个特点。其一，口述具有个案适用性，口述通常是针对个案的。针对个案来

说，这个个案中的是非曲直判断是不是不正义，它必定是人多嘴杂。柏拉图《理想国》是书写的，但它是

对话体。可以说，在它当中生动地记录了口述正义的场景、氛围。当年事已高的克法洛斯被问及“仅仅

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是正义的，而有时却不是正义的呢？”之后，柏拉图

开始引入正义这一全书的最根本的主题。但是引入这个主题的理由不是突然的，也就是说，开始讨论正

义问题是由于克法洛斯这个人物引起的。克法洛斯这个人家财万贯，他似乎不懂得什么是正义，但他见

到苏格拉底很热情地打了招呼。克法洛斯被问及他要说的正义是否就是有钱的人有优越感。对此，他

有些闪烁其词回答：任何人只要想到自己死到临头都可能会想到自己一辈子是否“害过什么人”或欠任

何人的东西未还，自己是不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人”。说了这些话后，克法洛斯才真正回答苏格拉底的

提问。克法洛斯的意思是，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在死前结算账目，不欠债。“钱财的主要好处也许就

在这里。”①这样的问答当然既是具体的、现实的，也是口头述说具有的情景性。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讨

论“正义”的语言一般来说就是方言。方言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被嵌入修辞和粉饰的情境当中。卢

梭曾经说，荷马不会写字，《伊利亚特》很明显不是用笔创作，否则“它就不会琅琅上口”，“在很长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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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刻画在人们的记忆里的，只是在希腊的书籍和用文字写的诗大量出现以后，荷马的诗才被人们认识到

要比其他诗人的诗美得多。其他诗人的诗也不错，但只有荷马的诗才那么流畅顺口，音调铿锵，让那些

遍布欧洲的野蛮人听得入迷，尽管他们不懂诗，但却硬要说长道短地乱品诗”，而且“一个国家的人民愈

是爱读书，文化水准愈高，方言便消失得愈多”。① 这意味着口说的时候，人们议论纷纷，会产生各种各

样的立场。这样一来，书写与此似乎不同。因为书写的功能表面上是对每个人需要讲同一件事情，虽然

人多嘴杂，但是人们写论文是用脑或心来思维。希望讨论的是同一件事情，即讨论同样一个关于“正

义”的理解。人们将这种意图作为哲学战胜修辞术来看待，或许这是人们讨论书写正义的某个努力方

向。至于哲学能不能战胜修辞术，这是西方文化史两千年以来一直争论的另一个问题。

至此，人们可以明确写作和口述正义之间的差别，很重要的是，写作要明确特定的政治立场，不要闪

烁其词。因此，有人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语言表达清楚，也可以说要求立场在先。没有立

场、众说纷纭，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呢？

其二，书面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是讲究逻辑、语法和反思的。比较来说，口述是属于前逻辑、前反

思。然而，无论是有些人口中所谓“乱讲的”正义，还是有些人口中称之为理论上完善的书面正义，都与

话语有关。人们想象不出口述与书写可以离开话语。后现代叙事学的代表海登·怀特曾说，当人们首

先看到“话语的前逻辑性”时，“话语”便会面向“一个经验领域，以供后来进行逻辑分析”。他认为“话

语”的重要性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所有传统的历史叙事实际上充满了起源于比喻或类比

的想象，而所有传统的历史叙事疑难和形而上学结论都是起因于未能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话语的那

个论域中作出想象与实在之类的区别，并进一步认为“话语在赢得自身说话权利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类

认知意识的整个发展过程”。② 因此，当今历史领域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这一论断。因为除了逻辑论证

之外，没有找到通往前逻辑领域之路的人，只能被动地被引向这个论断，即意识到与成问题的现实世界

达成一致的人，必须意识到通过话语实现它与社会或与共同体的统一。

这一切都说明，从词源上说，话语一词（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源自拉丁文（ｄｉｓｃｕｒｒｅｒｅ）。关于这个话语的意思就
是“前后”运动，“往返”运动。这个话语就是“让……讨论起来”“我们让……问题展开出来”。当然不

能说我们让话语跑起来。如果话语乱了或“反逻辑”了，就意味着我们要“对一个特定经验领域的概念

化加以解构”③，就可能不太能够连贯地叙事。不过，让这个话语跑起来，恰恰可能是口说与书写的一个

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本质是什么呢？简言之，话语即是进行编码，和一连串现象之间进行勾连，但从

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角度看，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融入“现实”。从语言上看，好像我们可以随

便谈。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在思想中建构‘现实’，以便可以以不同方式对待现实”。④ 在柏拉图《理想

国》里就反映出这种特点。

如果从古希腊文化上看所谓的口述正义，首先通常是通过诗史、诗歌来表达。与之不同，今天分析

哲学家特别强调的是逻辑分析。当分析哲学家的解剖刀从古希腊哲学下手，从而在话语分析和古希腊

思想之间产生了共振。可是，这种共振表明，“自从希腊到处都有诡辩学家和哲学家以后，就再也没有

出现过著名的诗人和音乐家了。为了培养用语言说服人的艺术，便丢掉了以感情激励人的艺术”⑤。与

此相关，当前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研究或许缺乏的是诗性的思维。所以，伍德感觉到“我们很自然地认为

马克思是某种平等主义者。但马克思显然没有……那种平等主义的直觉”。所谓平等主义的直觉指的

是，“正义要求人们拥有相等数量的东西，不是无论什么，而是在与分配平等竞争的价值观所允许的任

何程度上……这是理所当然的”。而马克思没有这种平等主义的直觉，为什么马克思仍然认为自己是

平等主义者呢？用伍德的话来说，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直接称为平等主义者呢？⑥ 伍德使我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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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２６页。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页。
同上，第５页。
同上，第３１页。
［法］卢梭：《论语言的起源》，第７４页。
参见［美］艾伦·Ｗ·伍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自由、法权和伦理的研究》，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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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马克思主义自然地寓于平等主义想像。但是，却没有人自觉地去说相反的话：马克思主义不是平等

主义。总之，伍德的论点虽然得到建立，但仍然依赖于诗性话语的强制。

三、从口述正义到书面文字的正义转换及性质

从口述正义到书面文字当中的正义，如果要发生转化，就需要把诗歌所表达的有关道德原则、政治

原则单独拿出来，变成我们正式场合进行道德讨论的正式话题，从而形成一个政治哲学功用系统，或者

是话语体系，或者是行动纲领，或者是一条思想路线，这是口述正义到书面文字书写正义的转型。

如果我们从中、西、印三大文明来看，口述正义到书面文字中的正义大体相当于从荷马史诗到柏拉

图、从《诗经》到孔子、从《吠陀》《奥义书》《薄伽梵歌》到《梨俱吠陀》等，直到今天我们大谈特谈罗尔斯

的《正义论》。假若我们单单从西方文明的角度去看，柏拉图算是把口述正义转化成书写文字正义的第

一人，所以我们又把柏拉图说成是概念当中去讨论正义论。无疑，今天如果从更深刻的角度去看，我们

今天讨论正义论是借助了很多学科。例如，或许是财政金融学，也许是因为它关涉到税基正义。所以，

税收实际上也是和正义论相关的，例如税收分配公正不公正、纳税人交了那么多钱到哪里去。正如眼下

我们会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例如人们在微信群里获得红包是否应该纳税。

的确，我们今天可能会借助很多学科，比如语言哲学、逻辑学，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正义论实际上是

以概念、范畴作为主轴，作为主要的讨论方式。而这个转换过程最大的特点，是把正义从口头（准私人

性）的话语，从有限人群聚集在广场当中话语的交谈当中变现为一种公共讨论的话题，类似于从正义的

口述规范性内容到形式、程序等的转变。今天讨论正义问题最大的焦点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形式化的

去讨论它，这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

因此，我们须进一步理解所谓正义理论当中的叙事成分。在各个文明中，它的正义理论具有叙事成

分，这个叙事成分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认知的时候，对那些认知的对象进行情节编排。从这个角

度看，人们讨论正义论是有情节、有故事的，是有主题的意向或想象反复出现的，是可能用很多话语类型

（比如，方言、歌吟）来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没有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是不存在

的。同样，对正义论的理解需要理解到这个层面：我们从故事情节的历史性当中去理解正义论的时候，

可以把正义论理解为具有两面性的，一面就是非正义的，一面是正义的。

从正义与非正义相互参照的角度讲，就是一张白纸的两面。我们讨论正义论离不开讨论非正义，就

像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面时，不能不谈论它的野蛮面。问题在于，像人类文明将开未开时那

样，也像当年赫西俄德那样，把正义拿出来单独讨论，我们会体验到什么？是一种口语体验，还是一种概

念体验？回答是，自从我们嘴巴学会说话要说人话，懂得语法规则，掌握概念的正确使用等以后，我们的

体验就是双重性的。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两种体验，一种是口语的体验，一种是概念的体验。从口语到

书面过程让我们开始费劲地学会说话，讨论正义论不学会说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卢梭就曾经提请大

家想象一下：“今天科学院的院士在会上读一篇论文，读了整整一天，也只是坐在大厅前排的那几个人

能听懂……凡是不能让聚集在广场上的人民听懂的语言，都是奴隶的语言。”①按照卢梭，搞政治要说

“人话”，不说“奴役人的话”，这涉及话语权利的公平正义。

所以我们讨论正义论的时候，企图是多重的，要根据说和讲，无论在学校、法庭各种场合我们需要把

我们理解的正义大声的讲出来，哪怕是争吵；此外，我们要懂得语法规则，要掌握概念的正确使用，等等。

这意味着肯定有一个深度的历史背景，后面才有一个正义论，才有一个公正的理念、理想。

我们今天去理解正义论不仅仅要理解罗尔斯这样一种书面文字当中体现出来的正义的旨趣，也要

理解我们日常生活方式，口水仗当中如何解决共同生活的一种方法。正义问题涉及到共同生活当中解

决争端的办法，不仅是文字的、契约的、白纸黑字的，而且是行为的、以言行事的义正词严。

值得指出的是，柏拉图对话里面谈到什么叫正义，我们通常理解说实话叫正义，我们通常理解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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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语层面看正义理论

别人的东西、还给别人是正义，而拿了东西不还给别人怎么不正义，这叫内心不正义。所以柏拉图对话

里讨论的是内心的正义。然而，我们今天主要是转向外在的正义，似乎内在正义不必去拷问了。内在正

义向外在正义的转化，是以物质生产为逻辑起点的社会或市民社会一个产物。

最后，我们对话语的讨论并不是正义论的全部分析。但是，只要我们去关注现实，正义理论就会被

打回话语流行的原形———正义论是一种把我们的历史经验放在语言框架里，以便从中抽取一个形而上

学范围内独白或自白的叙事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将所有正义理论归结为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从这个

角度来看，从人类开始探究正义问题始，就存在各种理论。但是，九九归一，正义的存在要依赖它和非正

义的对照。与此相关的宏大理论叙事大体与宇宙秩序相关。其中，有两种叙事类型：一是承认历史本来

不具有正义，要求将宇宙秩序和人类规律区别开来；二是承认历史中有正义，要求宇宙和人类事务之间

相互规律性对待原则。具体言之，有两种观点：一是承认正义问题在历史之外，二是承认正义问题在历

史之内。

为了明确这两种叙事类型，我们需要将有关正义理论的意识状态加以分类。当我们意识到正义是

可以为大家知道的事物时，正义作为一个名称存在了。这种情况好比，正义变成名称来充当叙述的主题

时，各种书籍中的话题也就变得明显可以加以认识论的区分。但是，由于思想是不能脱离“它们的基

础，即脱离个人及其经验关系”①，所以正义最本真的名字是虚无（什么也没有）。它们自己也不知道自

己为何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指明，“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

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所以，提出正义是一种言

语活动这一观点，已经就是一种道德观点，因为它呼唤一种是否说实话的回答。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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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３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２页。



全球正义视角下的极端贫困问题

———对两种世界主义的解决的批评

陈　杨

【摘要】世界性的极端贫困问题一直是现存的全球非正义的最明显表现之一。本文将主要讨论两种关于极端

贫困的解决的理论，分别为彼得·辛格的“普遍责任”学说以及约瑟夫·卡伦斯的“开放边境”学说。在分析

与重构他们的论证的同时，笔者也将对其给予自己的批评。批评的核心要点为：不管是辛格还是卡伦斯，他们

的论证都隐含了一个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念。而这条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念既不符合极端贫困问题产生的历史

事实，也不符合关于“正义”作为政治德性的可适用对象的一般规定。

【关键词】极端贫困；普遍责任；开放边境；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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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　杨，（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助理教授。

世界性的极端贫困（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ｖｅｒｔｙ），一直是现存的全球非正义的最明显表现之一。根据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１４年人类发展报告》给出的数据，全球范围内有超过２２亿人口接近或者生活在多重
维度的贫困之中，极端贫困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比例已超过１５％。另外，１２％的全球人口（约８４２
亿）必须忍受长期的饥饿与粮食短缺。就算是拥有固定工作的工作者，其中超过１５亿人（全球有工作
者的近一半）从事的都是非正式或不稳定的工作，仍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陷入贫困之中。① 然而，与之

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发达国家中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却在持续增加。《２０１４年人类发展
报告》指出：“全世界最富有的８５个人拥有与最贫困的３５亿人口相等的财富。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这
一时间段内，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上升了１１％。”②因此，世界性的极端贫困并不仅仅是因为生产
力水平低下，无法创造足够的物质财富，更多地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与资源的分配不公。除非能够

消除这一分配不公的问题，否则我们将无法消除极端贫困，更不可能达到全球正义的理想。

在当代政治哲学关于全球正义话题的讨论中，如何认识极端贫困的非正义性、谁该对极端贫困负

责、如何消除极端贫困等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将主要探讨关于极端贫困问题的

两种世界主义的解决，一种是澳大利亚道德哲学家辛格（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所提出的“普遍责任”说（Ｔｈｅｔｈｅ
ｏｒ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与有效用的利他主义（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ｌｔｒｕｉｓｍ），另一种则是政治哲学家卡伦斯（Ｊｏｓｅｐｈ
Ｈ．Ｃａｒｅｎｓ）所主张的“开放边境”（ｏｐｅｎｂｏｒｄｅｒｓ）理论。在分析与重构以上两种论证的同时，笔者将对以
上两种理论给予自己的批评。批评的核心要点为，不管是辛格还是卡伦斯，他们的论证都隐含了一个世

界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的正义观念。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论证这条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念既不符合
极端贫困问题产生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关于“正义”作为政治德性的可适用对象的一般规定。

一、“普遍责任”说与有效用的利他主义

一直以来，辛格都是针对全球贫困问题的“普遍责任”说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他的“普遍责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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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义视角下的极端贫困问题

的一个伦理学上的基石便是他的后果主义的道德观。根据后果主义，如果两种不同的行为所导致的后

果是一样的，那么这两种行为在道德上就没有差别。基于这样的后果主义的前提，辛格论证到，消除全

球范围的极端贫困便是世界其他富裕人口普遍的责任，因为假设世界上所有的富裕人口都乐善好施，愿

意主动拿出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来捐助穷人的话，极端贫困问题便不会存在。然而现实之中，富裕人口根

本没有这样做，而来自富人的捐助的缺乏导致的后果便是一些极端贫困的人群的死亡。在辛格的眼中，

这种情况便与故意杀人无异。他论证道：“由于给予的比他们所能给予的要少得多，富人们任由超过１０
亿的人继续生活在匮乏的条件下并过早地死去……如果，任由某人去死并不内在地区别于杀害某人的

话，看起来我们都是凶手。①”

尽管辛格承认，将钱花在满足私利的用途而不去捐助同谋杀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比如两种情况下

行动者的意图不一样，谋杀在导致某人死亡的确定性上也比不捐助要强，等等；②但这些不同不足以区

分二者在道德上的定性，因为辛格的道德责任观是纯粹后果主义的，只要是富裕人口没有将钱投入到救

助贫困人口，并且贫困人口因为缺乏救助而死亡，那么所有生活在相对富裕环境之中的人都将为他们的

死而负责。既然我们有不杀人的道德义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救助极端贫困者的道德义务。这便是辛

格所主张的有效用的利他主义。为了支撑这种“普遍责任”的合理性，辛格将其论证形式化如下：

前提１：如果我们可以避免某些坏事，同时不需要牺牲具有可比较的重要性的事物的话，我们应该
这么做。

前提２：极端贫困是坏事。
前提３：一些极端贫困是我们可以避免并且不需要牺牲具有可比较的重要性的事物的。
结论：我们应该避免一些极端贫困。

辛格的“普遍责任”理论一直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界饱受争议，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与反驳不绝

于耳。首先，就消除极端贫困的措施而言，辛格仅仅强调了来自富人的捐助和慈善这种手段，使得其

“普遍责任”说对于“责任”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富人履行他们对于穷人的责任并不仅仅只有通过捐款

这一条途径实现。比如，库伯（ＡｎｄｒｅｗＫｕｐｅｒ）就批评道，辛格仅仅将“普遍责任”理解为富人对于穷人
的普遍资助，是将极端贫困问题简单化为一个简单的金钱流动的问题，但事实上极端贫困问题背后的政

治经济因素要比辛格所考虑的复杂得多。另外，库伯敏锐地指出：“从我们拥有援助或者慈善的抽象责

任并不能得出我们实践上就应该去捐助穷人……一个未言明的非政治的态度具有种种不能严肃对待有

具体环境的判断的症状。”比如，根据辛格的观点，我们要是没有把手上的钱直接用于捐助穷人而是去

购买其他的消费品，这就没有履行我们的普遍责任。库伯的看法刚好相反，在他眼里，购买消费品，特别

是消费来自贫困国家的产品本身就具有“援助”的特征，因为通过消费，我们事实上就是在为增加贫困

人口的收入做贡献；同样，通过国际贸易往来，前往发展中国家旅游等方式，富裕人群同样能为消除全球

贫困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辛格将主动捐助看作是履行普遍责任的最佳甚至是唯一手段，这种看法本

身是狭隘的。③

另外，也有学者将矛头直接对准了“相对富裕的人群都有帮助穷人避免极端贫困的责任”这一规范

性判断。例如，纳威森（ＪａｎＮａｒｖｅｓｉｏｎ）提出，仅仅从“有些人过着远远不如我们的生活”是推导不出我们
对于他们的贫困负有道德责任。首先，道德责任存在的一个前提是人际间的（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交互活动的
存在以及交互活动中的人们的互相同意（ｍｕｔｕ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而这两个条件是全球贫困问题这个实例
中所欠缺的。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生活在地球上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与我们之间可能或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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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００．
辛格列举了两种行为之间的五大不同：两种行为的行动者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动机；避免谋杀的责任要比慷慨解囊而不是去购买奢侈

品的责任要容易得多；谋杀某人的确定性要高于不捐赠导致贫困人口死亡；我们更能确定被谋杀的死者的身份，却无法确定因为购

买奢侈品导致死亡的人的身份；谋杀犯有着不可辩驳的道德责任，但是极端贫困本身并不是我的责任。（Ｉｂｉｄ．，ｐｐ．１９４－１９９．）
值得注意的是，库伯对辛格的批评仅仅在于救助贫困人口的具体方法上，他对辛格的“普遍责任”说本身依然是赞许的。（Ａｎｄｒｅｗ
Ｋｕｐｅｒ＆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Ｄｅｂａ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ｌｉｅｆ．”，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０２，１６（２），ｐｐ．１０７－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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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些联系，但仅仅这种联系并不能算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人际间的交互活动。① 更重要的是，“普遍

责任”说忽视了人们的互相同意对于道德责任的产生的重要性，同“不能故意杀人”这一道德规范有着

社会成员的广泛同意或者默认不同，“捐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极端贫困人群”并没有获得与其道德诉求

相匹配的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同。其次，一般来说，人作为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基本的道德义务应该是

“消极的”，即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义务，然而“捐助穷人”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看，都是一个“积极”

的义务。既然是积极义务，它的贯彻与实施自然会受到更多的条件限制。诸如行动者自身的意愿、履行

义务的方式、受惠者的距离的远近、行动者与受惠者的文化背景等，都可能成为一个积极义务的履行的

受制条件。因此，纳威森认为，虽然主动救助距离我们好几千公理之外的贫困人口确实是一件值得赞扬

甚至值得鼓励的道德行为，但它不应该成为人人都要背负的可强迫的（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道德义务。②

很遗憾，以上两种批评都无法让人满意：第一种批评里，库伯与辛格的分歧仅仅在于对“普遍责任”

的理解和对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的贫困人口的援助的方式的不同，并没有触及到“普遍责任说”本身的

合理性；在第二种批评中，纳威森的批判虽然有力，却仍然是有局限的，因为他只是提出了与辛格的后果

主义道德的责任观不同的一种道德观点（即道德责任的确立需要人际间的交互与互相同意），而辛格完

全可以对于这种说法不予理睬，因为后果主义的责任观并不需要以上两个前提。更重要的是，这种针对

辛格所持的道德责任观的批评似乎已经将全球贫困问题理解为一个彻底的伦理问题或者道德问题，结

果就是使得该问题变成“究竟我们是否对极端贫困的人们负有责任”这样一个道德疑问，而忽视了极端

贫困的正义性的问题。

上文已指出，极端贫困并不只是因为物质财富不够导致粮食紧缺、生活品匮乏的人道主义问题，更

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分配不公，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的部分富有群体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所

导致的分配正义问题。对此，辛格显然是十分清楚的。③ 然而，在归结全球贫困的责任的时候，辛格却

选择了“普遍责任”说，并主张所有人都应该执行一种有效用的利他主义来消除贫困。这一点即使是站

在辛格自称的后果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也是十分有问题的。因为根据后果主义，我们必然会要求按照能

够带来最好的结果的选项来行动，而鼓励有效用的利他主义无论如何都不算是能带来最好结果的选项。

一个基本事实是，对比生活在相对富裕国家中的个体，大型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发达国家的政府等

公共机构在消除贫困这一问题上明显有着更强的能力。可辛格为什么并不主张以上大型公共机构付出

更多力量，反而是选择将消除贫困的责任归于每个个人的身上？可见，仅仅基于后果主义的伦理学观点

不足以支持辛格的“普遍责任”说的主张，其主张背后必定还有其他除后果主义之外的理论假设。

回到“极端贫困”这个既已存在的现象，我们对于“极端贫困的存在是全球不正义的体现”这一判

断，绝对不只是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的饥民的关心，而是对于全球财富分配不均，极端

贫困的那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谴责。极端贫困的人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但在

现实中他们的这部分权利却无法得到保障与伸张。这才是极端贫困问题能够而且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正

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极端贫困的恶不只是因为“它不好”，更是因为它“不公”。这一点辛格明

显是考虑到的，所以他的“普遍责任”说和积极援助的主张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积极的道德义务或

者是一个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更应该看作是一个关于全球正义的规范性理论，是他对于全球财富如何

再分配从而达到分配正义的一个解答。在辛格的论述中，承担这个分配正义的责任的主体便是所有相

对富裕的个人。换句话说，辛格的“普遍责任”说包含了每个个人对于其他人负有平等的公平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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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远距离的联系也可以成为一种固定的交互活动从而产生道德责任。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诸如Ｚａｒａ、Ｎｉｋｅ等欧
美大型服装品牌的服装都产自一些极不发达国家的血汗工厂，而发达国家的国民在消费这些品牌服装时也加剧了这些工厂对工人

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发达国家的国民需要对这些工厂的存在负责。（ＩｒｉｓＭａｒｉｏｎＹｏｕ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６，２３（１），ｐｐ．１０２－１３０．）
ＳｅｅＪａｎＮａｖｅｒｓｏｎ，“ＷｅＤｏｎ’ｔＯｗｅＴｈｅｍａＴｈｉｎｇ！ＡＴｏｕｇｈ－ｍｉｎｄｅｄｂｕ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ｅｄＶｉｅｗｏｆ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ＦａｒａｗａｙＮｅｅｄｙ”，ＴｈｅＭｏｎｉｓｔ，
２００３，８６（３），ｐｐ．４１９－４３３．
比如，辛格在“ＲｉｃｈａｎｄＰｏｏｒ”一文开头就对比了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与极端富裕同时存在这一事实，并提到１９７０年联合国就要求
发达国家将国民总收入中的０．７％投入到消除贫困的对外援助，但这一指标至２００８年都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完成。（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
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ｐｐ．１９１－１９３．）



全球正义视角下的极端贫困问题

因此，一旦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被打破（比如极端贫困的存在），所有个人就都背负着相应的责任。这便

是典型的“世界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的正义观，即“正义的要求来源于我们原则上对所有我们的人类
成员所负有的一种平等关切或者公平的义务”。根据世界主义，每个个人作为“人类”对于其他“人类”

成员的平等的关切和公平的义务既是正义的诉求的来源，更是正义的诉求最终的归宿。虽然国家或者

其他形式的政治机构对于社会正义的捍卫作用不容置疑（世界主义并不否认），但它们都只是人们能够

更好地实现其正义诉求的工具。即使国家或其他政体形式不存在，正义性问题仍然存在于人和人之间。

这正是辛格的“普遍责任”说真正的落脚点。①

二、开放边境与自由迁徙权

除了辛格基于“普遍责任”的观点提出通过所有人积极并且有效用的对于捐助活动的参与来实现

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这一种方法之外，卡伦斯根据另一条正义的原则，即难民和来自贫困国家的人民应

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迁徙的权利，发展出关于如何消除极端贫困的“开放边境”说。在他的“开放边境”

理论里，卡伦斯要求所有发达国家都应该彻底开放边境，使得来自极端贫困国家的移民能够自由进入发

达国家并且定居下来。通过令极端贫困的人们能够分享发达国家的发展成果的方法来消除全球贫困。

与辛格的“普遍责任”说一样，卡伦斯的“开放边境”说也不仅仅只是试图给出一条消除极端贫困的

可行方法，而是在一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关于全球正义的规范性理论。卡伦斯支持开

放边境的论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站在正义性的角度上，他试图论证说开放边境将必然是正义原则的

要求之一；二是站在消除贫困的效果上，他认为开放边境对于消除贫困、提高全球最不受益人群的福祉

有着显著作用。在开放边境的正义性问题上，卡伦斯给出的辩护是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以及罗尔

斯的正义理论。而在开放边境的效用性问题上，卡伦斯则试图说明开放边境符合功利主义关于“功利

最大化”原则的要求。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开放边境”说有关正义性问题方面的讨论，所以只截取卡伦

斯基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论证来进行分析②，不涉及诺齐克以及功利主义的内容。

为了阐明开放边境在罗尔斯的框架内能够成为全球正义的要求之一，卡伦斯重构了罗尔斯的“无

知之幕”思想实验，其重构方法是扩展原初状态的设定。在罗尔斯那里，“原初状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指的是个体被剥离了各自特定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属性等可能影响他们对正义原则的可能选择的偶然因

素之后的一个假象状态。③ 而卡伦斯扩展原初状态的边界的方式，是将罗尔斯并未提及的更多的偶然

因素并入到原初状态的考量之中，其中就包括一个人的国籍。对此，卡伦斯是这么解释的：

一个人是某一个富国或是一个穷国的公民，一个人已经是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或者还只是一个希

望成为一个公民的外来人———这是一类会引起人们争执的特殊的偶然因素。而一个选择正义的诸原则

的公平的程序必须排除关于以上情境的知识，就像它必须排除关于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或者社会阶级的

知识一样。我们应该以此达到原初状态的一个全球性的，而非国家性的维度。④

而在把原初状态从特定社会内的社会成员之间上升到全球性的不同国家的公民之间的高度之后，

卡伦斯论证到，关于自由迁徙权的共同同意将使得自由迁徙的权利成为在全球性视角下的原初状态里

被通过一条正义原则的主张，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人们将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需要迁徙或者移民。比

如，自己会在一个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国家诞生，或者自己未来会与一个来自别的国家的公民相爱，亦或

是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或者所属的民族在自己出生的国家是少数群体而在别的国家是多数，等等。在这

种情况下，原初状态下的人们自然会选择同意自由迁徙权成为正义原则的要求之一。更重要的是，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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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库伯将他与辛格辩论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取作“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Ｃｈａｒｉｔｙ：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Ｓｉｎｇ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比慈善更
多：“辛格解决”的一个世界主义的替代方案》）。

实际上，卡伦斯也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最具启发性的”，因此用了最长的篇幅来论证开放边境如何在罗尔斯主义的框架下成

为一个正义的要求。（ＪｏｓｅｐｈＨ．Ｃａｒｅｎｓ，“Ａｌｉｅｎ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Ｏｐｅｎ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７，４９
（２），ｐ．２５２．）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６０－６５．
ＪｏｓｅｐｈＨ．Ｃａｒｅｎｓ，“Ａｌｉｅｎ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Ｏｐｅｎ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７，４９（２），ｐ．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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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出的第一条正义原则，即“平等”原则里已经说明了每个人都拥有与他人平等的一系列自由权利，

而自由迁徙权自然也应该被包括在内。因此，不管是从全球性维度下的原初状态出发，还是从罗尔斯的

第一条正义原则出发，自由迁徙权都是个体应该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正当权利。① 为了保障这一每个个

人都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所有国家都应该令它们的边境保持开放状态，并随时准备接纳那些希望能

够在它们国土上定居的移民。

卡伦斯对“无知之幕”思想实验的重构，集中体现了他基于世界主义的观点之上的一系列错误推断

以及对罗尔斯的系统性误解。首先，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从根本上不能被运用到全球性的维度上。当

然，这并不是说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之后不允许有多达７０多亿的庞大个体数在不考虑各自特定的社会
属性的前提下商讨并选择认同正义原则。真正使得该思想实验不能再全球性的维度上被运用的根本原

因在于，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的适用对象永远是无知之幕下的个体所共同生活的政治主权或者社会

制度，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在《正义论》的开篇，罗尔斯就明确说明了正义是作为社会基本制

度的德性的存在②，而两条正义原则所关心的也是公民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以及国家主权之下所

享有的平等权利。换句话说，每个人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权利，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必须对最不受益者有

利，这两条正义原则是无知之幕背后的个体们对于未来所要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要求。但在

全球性的维度之下，不同国家的公民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没有考虑

到不同社会之间以及某一社会中的公民之于另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正义性问题。③ 诚然，自由迁徙

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的自由权利，当然会纳入第一条正义原则的考量范围之内，但“平等”原则下的自

由迁徙权，只能是公民能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结构的范围内（即自己所属国家的领土之内）被社会制度

所赋予的自由迁徙和定居的权利，不能被理解为超出所属社会制度之上的以及跨国的迁徙自由。

因此，对于“正义”概念的理解，罗尔斯与卡伦斯有重大区别。在罗尔斯那里，正义作为一种规范性

要求，它的来源与约束对象一直是社会成员所生活的社会基本制度而不是社会成员本身。内格尔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将这种对于“正义”概念的理解称为正义的“政治概念”（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根据政治概念，主权国家不仅只是实现人类之间正义的前制度性价值的工具。相反，通过将一个主

权国家中的所属公民放入到一个与他们其余的人性无关的关系之中，即一种必须被填满了正义的内容

的特定标准的公平和平等所评价的制度化的关系之中，其（主权国家）存在恰恰赋予了正义的价值以应

用对象。④

与之相反，卡伦斯对于正义概念的理解是彻底世界主义的。在对个人的自由迁徙权的态度上，卡伦

斯并不认为公共权力的存在才使得正义的价值有了应用的对象，因为“我们对公民平等的承诺来源于

我们对道德平等的确信，而不是相反”⑤。这就使得他对公民的平等权利的理解超出了特定主权国家之

中的范围，上升到国际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无差别的权利平等这一级别。正如他所确信的，“无论我们如

何思考边境的正义性和对外来人的限制，我们的观点都必须与所有其他人类作为道德人的尊重相兼

容”⑥。然而，卡伦斯没有考虑到的是，罗尔斯本人很有可能并不支持“公民的平等权利来自于道德平

等”以及“正义原则必须尊重人作为道德人”这样的世界主义正义观。在罗尔斯看来，对社会基本制度

的正义性的要求，其根源是来自于人作为公民，因其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得不与公共权力产生制度化的

（其他人性中所没有的）关系之中的。因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会如卡伦斯所展开的那样，支持他所

论证的国际层面的自由迁徙以及各国开放边境的正当性。虽然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背后，我们可以将

全球７０多亿人口都囊括其中，但这样论证的结果只能是出现一个拥有７０多亿人口的超大型主权国家，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ｓｅｐｈＨ．Ｃａｒｅｎｓ，“Ａｌｉｅｎ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Ｏｐｅｎ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７，４９（２），ｐ．２５８．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３．
这也是为什么罗尔斯需要撰写《万民法》来专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原则，而不是直接将《正义论》中两条正义原则直接用于全球

正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万民法》里罗尔斯所得出的八条适用于国际法的正义原则中，跨国界的自由迁徙也没有被提出。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ｕｔｕｍｎ１９９３，２０（１），ｐｐ．３６－６８．）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３３（２），ｐ．１２０．
ＪｏｓｅｐｈＨ．Ｃａｒｅｎｓ，“Ａｌｉｅｎ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Ｏｐｅｎ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７，４９（２），ｐ．２５６．
Ｉｂｉｄ．，ｐｐ．２５１－２７３．



全球正义视角下的极端贫困问题

这个主权国家应该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其中包括在这个超大型国家内的自由迁徙。显而易见，这

个结论同卡伦斯得出的国际层面的自由迁徙以及各国开放边境的主张相差甚远。

由此可见，卡伦斯运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为“开放边境”说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尝试是不成功

的。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卡伦斯对罗尔斯的系统性误解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错误论断。而这些谬误和

错误的结论，就如辛格的“普遍责任”说那样，都是基于卡伦斯所秉持的世界主义的正义观。于是，对于

辛格和卡伦斯所提出的看似截然不同的消除极端贫困的方案的分析和批判，将本文引向一个不可回避

的任务———对世界主义正义观的反思。

三、世界主义的局限

上文已论证，不管是辛格的“普遍责任”说还是卡伦斯的“开放边境”说，都是基于世界主义的正义

从不同侧面发展出来的。其中，辛格的思路是极端不发达国家的穷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可以直接向其

他富裕人群进行伸张，进而得出救助穷人是富裕人群普遍的、共同的甚至是强制性的责任。而卡伦斯的

论证途径是让极端贫困人群的自由迁徙权获得国际层面的实现，使得各国都有责任接纳他们并因此彻

底开放边境。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对公民所拥有的正当权利采取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理解，都寻求

极端贫困人口的诉求在其所属公共权力的关系之外得到满足，以至于将消除贫困的责任归结到其他主

体的身上（其他发达国家的富裕公民）。因此，要清晰地认识到“普遍责任”说以及“开放边境”说违反

直观以及不合理之处，就要将它们的理论根基，即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念挖掘出来，并考察其局限性。

当然，在对世界主义进行批判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理解为什么世界主义式的正义观会如此有吸引

力，以至于许多哲学家都试图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之上构建他们的全球正义理论。世界主义将正义的价

值理解为纯粹基于每个人类个体作为有道德的存在者的道德要求，一旦某些个体的正当权利受到损害

和限制，或者整体上的公平受到破坏，那么根据世界主义，权利损害的实施者或者整体不公的受益者都

应该为此负有责任。至于人们是否是作为某个主权国家的公民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不同的人

群是否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管辖之下，这些因素世界主义都不关心。可见，世界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完

全的“以人性为中心”（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ｅｄ）的关切①。正如卡伦斯所言，世界主义将人作为有人性的、道
德的存在者看作是平等权利的唯一且真正来源。这与我们认为人类是地球上唯一有人性的、有道德能

力的生物这一判断是相容的②。例如极端贫困问题，当我们通过媒体第一次了解到地球上的某些角落

至今仍有无数儿童因为饥饿死亡这一事实时，首先被激发的永远是我们心底对于他们作为人的同情和

关切。世界主义很好地把握住“每个人作为道德的存在者值得相等的关心和尊重”这一道德预设，并将

人拥有的平等的道德权利上升为平等的公民权利，最后寻求这种公民权利在全球层面的实现。

为什么基于“以人性为中心”这一似乎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的道德预设，世界主义却发展出了像辛

格和卡伦斯那样反直观且不合理的学说呢？问题就出在从平等的道德关切到平等的正当权利的这一跳

跃上。世界主义的支持者们没有认识到二者本质属性上的不同，对每个人平等的道德关切的核心在于

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都拥有人性，是道德的存在者，而平等的正当权利的核心却是人作为公共群体的

一员都是公民，是社会的存在者。这就是正义的“政治概念”所强调的，正义所规定的人的制度化的社

会关系，是在人的其余人性（自然就包括人的道德性）之中所没有的。就以辛格和卡伦斯所讨论的生存

权和自由迁徙权为例，我们可以想象在冰河时期的欧洲生活着两个智人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由于无法捕

捉到足够的猎物最终饥寒交迫而死，另一个则选择向南迁徙到温度更高、动物更多的地方。很明显，在

给定的情境下，我们当然认识到第一个部落死于食物短缺，第二个部落则自主地选择寻找别的栖息地，

但我们估计不会说第一个部落的生存权受到损害，第二个部落则行使了他们的自由迁徙权。因为在原

５２

①

②

关于“以人性为中心”的关切更详细描述可参见 ＳｉｍｏｎＣａｎｅ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Ｍｏｎｉｓｔ，２０１１，９４（４），ｐｐ．５０６－５３４．
当然，部分学者对这一判断是持有怀疑态度的。（ＷｉｌｈｅｌｍＫ．Ｅｓｓｌｅｒ，“ＶｉｒｔｕｅｉｎＤｉｇｎｉｔｙ”，Ｒéｕｎｉｏｎｄｅ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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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部落时代，人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存在着公共权力的社会之中。即使冰河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一定

的道德意识，互相之间也存在着道德关切①，然而他们依然不是作为有着正当权利的公民而生活着。关

键在于，一个以家庭和血缘为纽带的原始部落并不是一个有着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并且由公共权力进行

管理的社会。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者才有可能拥有平等的正当权利来进行伸张。这也

是为什么在面临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大型事故时，负责抢险救援的是也应该是公共权力机构。社会其它

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和道德同情的捐助虽然值得鼓励，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人就因此有了保障受灾者的

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正义”作为一种政治德性，其可适用对象应该是社会基本制度，而不是人。

除了不符合“正义”概念的一般规定之外，在全球的极端贫困这一具体的问题上，世界主义的正义

观念同样无法正确描述该问题产生的历史事实。我们知道，现今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困有

两个不可否认的成因。首先，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国家对于其他大陆的长期殖民掠夺②，这种长达五

个世纪的殖民活动并不是什么完全由个体发起的自发活动，而是通过发达国家的公共权力的长期支持

与资助才得以实现。其次，自二战以来，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的近三十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

来的正是愈来愈大的全球贫富差距，极端贫困问题便是全球层面的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不公的集中体现，

这恰恰表明了现存的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分配问题上的极端无力③。正是由于历史上一个国际层面

的公共权力的缺失，使得殖民主义活动肆无忌惮地开展了五百多年，并且现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由欧

美发达国家主导，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分配机制让控制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才令极端贫困问题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显得那么棘手。然而，如果我

们站在世界主义的正义观的立场上，这些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在世界主义者看来，

一个公共权力或者社会制度的存在仅仅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义性的工具。即使没有这个工具，

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价值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实现，如此才会发展出“普遍责任”说和“开放边境”

说。然而，不管是我们对于“正义”概念的一般理解还是极端贫困问题的产生原因都指出，这种世界主

义的正义观是有缺陷的。

四、结　语

根据本文的分析与论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极端贫困问题上，无论是辛格的“普遍责任”说还是卡

伦斯的“开放边境”说，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两种理论的缺陷的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分享了世界

主义对于“正义”概念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世界主义的正义观的不足在于，它过分简单地将对于每个

个体的道德关切看作是正义要求的唯一且直接的来源，从而忽略了公共权力和社会制度的诞生对于公

民平等权利的出现的作用。这就导致世界主义既不符合“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德性”的一般规定，也不

符合极端贫困问题产生原因的历史事实。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在全球正义的框架下提出关于如何消除

极端贫困的切实可行的理论，便需要在世界主义之外另寻一个合乎现实的正义原则的基底。人类世界

的永久和平与繁荣是我们共同的理想。然而极端贫困问题的存在是我们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路上的一个

极大阻碍。笔者相信，凭借着人类的智慧和实践摸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消除全球贫困的方案，以及一个

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制度建构是可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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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进化伦理学（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ｔｈｉｃｓ）的最新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１５万年之前第一批现代人（智人）的部落之中已经有了客观的、成
员们要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因此他们可以被看作是道德的存在者。（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ｏｍａｓｅｌｌｏ，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这种殖民主义的浪潮直至２０世纪中叶才结束，而现今的极端贫困国家往往就是历史上受殖民扩张浪潮破坏最严重的原殖民地。
正如辛格所举的例子，联合国１９７０年关于发达国家将国民总收入的０．７％投入于消除贫困的指标至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真正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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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关于世界体系的讨论虽然分散在《资本论》各个章节之中，却形成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整体性

逻辑。概括而言，马克思的总体思路是：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具体展现近代世界体系的建构历史和

主要架构，同时在世界体系的维度上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更具体地说，马克思在准备和写

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对近代世界体系的起源过程、核心动力、基本结构、主要手段、内在矛盾和未来出路等多

个方面做了深刻剖析，进而开创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运动引领世界体系转型的新路。这一范式不仅超越了同时

代人的思想视域，更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资本论；世界体系；资本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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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２１ＣＫＳ０１２）

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体系（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始终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赫德利·布
尔（ＨｅｄｌｅｙＢｕｌｌ）认为，和平、福利、正义等价值构成了世界体系的规范性内涵。① 基辛格（ＨｅｎｒｙＡｌｆｒｅｄ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则吟雅“世界体系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
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②。世界体系学派更是意图以“一体化”视角诠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图式

和发展规律。③ 不过，当我们回顾思想史就会发现，早在１９世纪，马克思就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
一整套基本范畴、认知逻辑和分析范式，建构了世界体系叙事的重要范式。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前所未有，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

科学地把握近代以来世界体系运演的内在逻辑，并使之作为一面“镜子”帮助我们透视现实问题，回应

时代提出的挑战。

一、马克思视野中世界体系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思考贯穿了他的一生。大体说来，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是在批判“解释
世界”的旧哲学中触及这一论题的。当时，统治欧洲的是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俄、普、奥、

法等专制政府借着“正统主义”的名义来镇压一切进步力量。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与

“正统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因此力图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方式来消解专制主义理论基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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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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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７页。
［美］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序言第１８页。
参见徐玉立：《资本主义：对沃勒斯坦的解读》，《理论界》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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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马克思强调世界体系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产物，而是国际分工和普遍交往的历史

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要求以人民主权取代君主主权作为世界各国通向和平、平等与繁荣的政治前提。

１８４８年革命后，随着国际形势与革命任务的变化，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不再借助于哲学批判的迂
回路径，而是转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洞悉国际政治的基本秘密”。① 此时，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以民

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借助于对一系列国际事件如东方问题、波兰问题、殖民地问题等的分析，揭露出隐藏

在所谓的“维也纳和平”背后的险恶内幕。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专制主义的俄

国，都完全无视其他民族的利益，发动争夺利益的战争，坚持“强权即是真理”的国际关系法则。这就是

维也纳体系外衣下列强外交的实质逻辑，也是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

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末尤其是６０年代，马克思进入《资本论》的准备和写作阶段，此时他的主要工作
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此相应，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探讨也逐步深入到资本逻辑之中：

以资本的内核展开来说明世界体系的显性特征，同时将世界体系的形成视为资本实现自身的必要条件

和内在要求。这一双重关系在马克思拟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时得到确证。比如，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概括了他预备研究的五个部分：（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２）资本、雇佣劳动、
土地所有制；（３）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４）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
输入、汇率；（５）世界市场和危机。② 显然，第４、５篇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考察的。随着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约在１８５８年，马克思将原有的五篇结构重新拟定为六个分册：“资本、
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③很明显，这里的后三个部分实际上更为明确地归

属于世界体系的内容。综合上述写作计划，马克思在为《资本论》谋篇布局时已经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视

角转换：世界体系的变化不再仅仅体现为国家之间的斗争、妥协和权力关系，而是将国家行为内嵌于资

本的增殖逻辑及权力逻辑之中，将国际关系的浅层表现还原为资本的内核展开。此时的马克思深刻洞

察到，近代世界体系的论述起点不应当局限于政治国家，而应当延伸到资本这一特定论域之中。资本就

其本性而言是一种世界性的力量，资本的拓展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其需要的世界体系。反过来讲，近现代

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资本实现自身的历史过程。

当然，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的实际写作中没有完成后三册的内容。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四

卷的格局中，并没有出现属于世界体系及其构成要素（比如“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明确

章节。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论》的理论视野限于一国之内，更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在资本扩张与

世界体系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一方面，马克思曾明确做出解释：“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

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④换言

之，马克思是为了集中论述资本的一般性质而暂时在结构上搁置了对世界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讨论。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写作中，马克思实际上论述了大量有关世界体系的内容，形成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

整体性逻辑。毋庸置疑，进一步发掘和阐释马克思的这些探讨，无论对于我们完整理解《资本论》的写

作过程和深刻内涵，还是理解近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资本论》论述世界体系的主要内容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讨论是分散在《资本论》各个章节之中的。概括而

言，马克思的整体思路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和世界性体系具有内在共生而非偶然的关系，必须在深入

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具体展现近代世界体系的建构历史和主要架构，同时在世界体系的维度上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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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洋：《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８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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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更具体地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立足于资本主义与世界

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论述了近代世界体系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近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是同一过程。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有一个重要特点，

即从始至终都是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资本的形成发展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世界贸易和

世界市场在１６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①为什么资本主义发端于１６世纪呢？这是因为地理大
发现让更广大的地域首次连接起来，为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近代历史

上第一个涵盖广大地域的世界性体系———西班牙和葡萄牙主导的殖民体系。殖民体系大大助推了资本

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劳动力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以及大量货币资本———的形成。首先是国际贸易极

大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变了西欧地区的人口分布和职业结构，催生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

者。其次是随着美洲矿场的开采、奴隶贸易和赤裸裸的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西欧，为资本主义提

供了所需的货币条件。马克思这样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

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

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可见，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简单源自封建社会的长期积累，同时也与殖民体系

的创立直接相关。可以说，通过殖民扩张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的生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

要的角色。近代世界体系的出现与资本主义产生是同一个过程。

第二，资本逻辑为近代世界体系提供了核心动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是近代世界体

系独有的驱动力。马克思非常熟悉欧洲历史，他早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就发现古代欧洲存在区域性

的国际体系（如古希腊城邦体系、罗马帝国）。但是由于这些体系的“资源 －权力”类型源自于“超经济
因素”（主要包括军事力量、血缘关系、宗教统治等），因此在扩张和整合能力上存在天然的限度。这一

思考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冲破古代社会的限制，

形成涵盖广大地域的世界性体系，核心原因在于资本具有增殖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

首先，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殖，需要建立稳定的全球生产链条，通过国际分工和政治关系源源不断

地实现价值转移。这一过程中包含着“摧毁 －建构”的双重逻辑：一方面，资本要清扫一切阻止其增殖
的地理障碍，摧毁一切自给自足的区域性经济，不断将势力范围扩大到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另一方

面，在全球性经济扩张的基础上，资本会推动建立一套保障增殖进程顺利进行的系统，这套系统在国家

内部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的集权化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则表现为国际分工以及与之相对

应的全球政治秩序的确立。因此，从资本的增殖需要来说，建立世界体系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

的概念本身中”③。这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得以确立的前提。

其次，资本具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资本论》揭示出空间不仅可以作为资本扩张的手段，

更是一种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即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的双向过程。货币的大规模使用和

资本的多重虚拟形成了有效的脱域机制，使得交换关系的循环得以穿越悠远的时空距离，为涵盖广大地

域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媒介。但是，资本空间生产全球化并非遵循均衡的逻辑展开，而是等级性和虹吸式

的：资本不断开掘生产成本更低的空间，却将剩余价值吸收到中心区域。其结果是催生了“三个从属

于”的全球体系。这种等级性的关系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核心。

最后，资本的无限扩张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谋求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的过程，同

时也是谋求权力扩张的过程。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
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给任何代价。”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正如生产资料与

劳动力的分离赋予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性权力，当原本在工厂内部的“支配逻辑”演变成世界

范围内的“殖民逻辑”时，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也就具有了支配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权力。民族国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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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１页。
同上，第８６０－８６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第８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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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资关系矛盾上升为“中心－边缘”国家之间的矛盾，整个世界变成资本和反资本相互斗争的空间。①

这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实质。

第三，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具有双重结构。马克思以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关系作为出发点，揭示

出近代世界体系的复合结构———以世界市场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和以强权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首

先，世界市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使各国经济连为一体，使得整个世界的运转模式日益的国际

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以致“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

性质”。② 在国际交换中，由于英国等中心国家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贸易中便能用少量劳动换取

处在国际分工外围的国家和殖民地的大量劳动，这样一来，国际超额利润就被源源不断地以看似“正

常”的贸易手段进行转移。马克思洞察到，近代世界体系在深层架构上从始至终都隐匿着高度的不平

等性，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和价值交换是制造国际剥削的土壤。其次，资本主义重塑人类社会的政治权

力和规则体系，其显性表征就是主导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和强国对弱国的支配关系。在《资本论》第１
卷第２５章中，马克思着重讨论了殖民地对资本主义存续的价值，并得出结论：那些在国际分工中占优势
的国家，能获得分配利益的主导权，进而在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占据更高位阶。这种斗争最终必然演变

为一个由宗主国与附属国构成的政治系统。最后，马克思指出将经济－政治体系联结在一起的是霸权。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依赖于霸权或者几个列强之间的均势。当霸权能够维持体系并顺畅地进行价值增

殖时，整个体系是相对稳固的；当霸权衰落已经无助于价值增殖时，就会发生中心国家的兴衰交替和权

力倒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内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其本质是“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

力———较大权力对于较小权力———的支配和统治”。③

第四，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是国际剥削的两种手段。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两种

尖锐对立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认为，自由贸易将带来人类的普遍福祉；而李斯特等人则主张，保护关

税制度才是后发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最佳路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

深刻透视。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学说，马克思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

本的自由。”④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各国走向共同繁荣，而是给资本增

殖提供更大空间，攫取更多非正当的利润。无论是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还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都

试图用“商业互惠论”来掩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不公平结构。另一方面，

针对保护关税制度，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⑤如果说１８世
纪和１９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推行保护主义还主要是为了保护弱小的本国工业的发展，那么《资本论》
以及晚年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则深刻揭示出，在垄断资本的支配下，“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变为一种有

力的进攻性制度，用以实现排他性占有。在马克思看来，“保护关税制度”本质上是垄断资本面对利润

率下降、资本周转时间延长、生产大量过剩等不利因素时所做出的回应，表明了资本主义竞争真正走向

“零和状态”。总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只是处在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国际竞争的手法和政

策，对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言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相较而言，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先进生产

方式的普及，也更能激发资本主义的全部潜能。因此，马克思说：“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所有这

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⑥

第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世界一体化条件下，“资产阶级生

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中已经敏锐地
察觉到“资本集中”的历史趋势。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是，资本竞争由国内竞争变成国际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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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彪：《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增殖逻辑到权力逻辑》，《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９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８７４页。
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５６页。
同上，第７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２９５－２９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６１０页。



《资本论》及其手稿语境中的世界体系思想及当代启示

并最终形成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家经济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之间的全面冲突。这样一来，列强
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局部的、区域的、暂定性的矛盾升级为全面的、世界性的、普遍化的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存续和权力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剥夺和转移，必然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工业

国家对农业国家、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系统性剥削。这将激起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反抗，成为不断

突破整个体系的矛盾点和“薄弱环节”。上述两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处在自我消解与

重建的悖论性周期之中。资本永远试图建立某种稳定性来便利其行动，却又不得不将这一体系破坏。

当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彻底变革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指出的“两个决不会”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充满各种矛盾，

但在全球化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还有暂时缓解矛盾的办法。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

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①可以看到，实现这一“强制平衡”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在正常条件下，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转移国内经济危机，“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

阔的活动场所”②。而当整个体系出现重大危机时，就不得不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比如发动局部战争乃

至世界大战）来进行体系的重组和再造。

第六，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筹划。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悖论性循环是以更

大范围、更加剧烈的危机为代价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不可遏止

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

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③这意味着只有扬弃

“资本－霸权”的经济政治逻辑，才能真正打破世界体系周期性重建的历史循环。基于这样的意识，马
克思提出了建构“真正的共同体”，为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全新道路。

首先，“真正的共同体”的核心是扬弃资本逻辑。打破资本的增殖逻辑，意味着以全人类的共同利

益取代资本的狭隘利益，以全人类共同控制下的生产力发展取代资本的无节制的增殖运动。打破资本

的空间逻辑，意味着改变“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国际事务不再由少数强权说了算，而是各国无论
大小都能共同参与，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分歧。打破资本的权力逻辑，意味着世界体系的变革不

再是简单的权力移位和霸权交接，资本对劳动、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大国对小国的统治等不再具有天

然的合理性。

其次，“真正的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平等化。马克思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指出，资本空间生产

全球化的历史限度表明，平等化是未来世界体系的原则内涵。从本质上说，近代世界体系，无论是维也

纳体系、凡尔赛体系还是华盛顿体系都是支配型，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体现出不同程

度的“非共同性”；而马克思所畅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则是将自身的利益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有机结合起

来，统筹本国本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两个大局，其本质是等级性国际关系向平等化国际关系的转化，霸

权型世界体系向协商型世界体系的转型。

最后，“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力量是社会主义运动。世界体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依然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进步力量无所作为呢？马克思

指出，一方面，世界体系使得民族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矛盾国际化，因而社会主义力量实现自我解放与

推动民族平等繁荣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变革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获得

完成，只能依托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出现和壮大。社会主义力量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其对外政策以人类的

普遍解放为宗旨。只有社会主义力量才能真正将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地视作国际交往的基本单位。马

克思进一步认为，世界体系的变革取决于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利用与规制资本逻辑的实践，既锚定了社

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属性，又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在实践上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

国际分工的物质基础；二是民族平等合作与社会主义领导之间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的旗帜引领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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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５８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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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推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合作。

总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思考构成相互联系又层层深入的整体。马克

思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将对世界体系的解剖置于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

运动规律的分析之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就无法真正理解世界体系的

真实架构。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因此也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的世界体

系思想，就不能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全貌。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同生共长、相互促进

的关系中向前推进的。

三、马克思“世界体系”思想的时代启示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世界体系的论述有着双重贡献：一是作为

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马克思用总体性的眼光和体系性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

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二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

近代世界体系的起源、本质和未来出路做了深刻的剖析，开创了一条世界体系转型新路。综合而言，马

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中的世界体系叙事强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自主发展的权利，反对资本无

序扩张，反对霸权强权，反对集团政治，代表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毫无疑

问，马克思的上述贡献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想视域，更在当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世界变

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两种前景之间的选择：一是继续走过去几百年的老路，维持包含着等级性、支配性

和非共同性的旧的国际秩序；二是超越资本和霸权的统治，推动世界体系向着平等化、合作型、共同性的

方向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后者才是符合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方案。

今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仍然受困于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

主义的世界体系在一开始就潜藏着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决定了它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些弊端日益凸显，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愈发严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力量趋向衰弱，其维持全球高附加值产

业、金融系统和尖端技术垄断的能力逐渐枯竭。少数国家不得不频频祭出保护主义、贸易战等手段来遏

制新兴国家的崛起，甚至不惜通过煽风点火引发地区紧张局势，采用极端手段收割全球剩余价值。这种

种行为不仅暴露了不平等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更是背离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利益，必

然带来人类社会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世界的变局与人类发展的普遍难题，社会主义的中国继承了马克思关

于世界体系的思想，通过实际行动坚持与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在紧密联系世界中发展自身，又以自身发

展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体系的发展是主观努力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

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包含若干阶段。历史演进的内外条件不同，面对的主要挑战和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也必然不同。因此，我们在认知和应对世界大变局时，必须坚持具体策略与最终目标相联

系。按照马克思所指明的思路分析“中国方案”，可以看到它既坚持了马克思思想的世界历史视野、人

文情怀、实践指向，又具有特定的时空指向、主体维度和实现方式。

一方面，“中国方案”并不主张完全放弃现有世界体系，不主张彻底“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世界体

系向着“共同参与、协商合作”的平等化方向转型，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格局。这意味着“中国方案”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国际体系所建构的“虚幻的共同体”，但并不是直接就

通向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因此，必须正确区分阶段性任务与长期性趋势。既要以阶段

性思维分析和判断当前情势，分清轻重缓急；又要时刻注意主要矛盾的变化，避免错失重要的历史机遇。

另一方面，“中国方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解放”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

理论与实践命题，站在全人类利益上来考虑问题，不断推动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体系的形成。这与马克

思建构理想社会、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相呼应，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通向更高级

（下转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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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孔德实证主义之四命题批判

李天保

【摘要】国内学界对孔德的四种看法，其实是伪孔德实证主义，这些观点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

主义和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伪孔德实证主义四命题认为：对观察事实绝对肯定，反对批判；自然科学方

法的强行推广应用；理论远离实践；是唯心史观。以孔德原著为依据看，这四种观点都不是孔德的观点。抛开

对社会历史的一些具体看法的差异不说，孔德的实证主义在上述四个方面，呈现出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同或相

类的性质，他们是当时哲学转向社会历史研究的同路人。

【关键词】孔德；实证主义；实践；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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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天保，广东湛江人，哲学博士，（湛江 ５２４０４８）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论争贯彻于百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百年来争论最为激烈的现代思

潮之一。目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批判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四点：

对观察事实绝对肯定，反对批判；自然科学方法的强行推广应用；理论远离实践；是唯心史观。① 这四点

也被认为是实证主义主要的理论缺陷。将上述四个论点整合，可以拼凑出国内学界孔德实证主义的哲

学形象：由于过度重视观察事实，导致以经验科学研究冒充哲学研究，将经验科学方法套用于一切研究

领域，致使其学说缺乏批判性和实践性，形成一套脱离社会历史的唯心史观。但是，这四个命题是孔德

实证主义本有的观点，还是批判者由于某种原因树立起来的稻草人？应当怎样界定孔德实证主义和马

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大体性质异同？下文将依据孔德的文本逐项进行检讨。由于孔德在不同时期的著作

中经常重复相同的观点，笔者拟以其早期文本为主进行详细介绍，其他著作仅点明出处。

一、第一命题：实证就是对观察事实的绝对肯定

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卢卡奇在研究早期黑格尔思想时，认为“实证性”

概念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起点。“实证性”指的是黑格尔从宗教批判出发，面对市民社会经济现实这一外

化，这种对立的外化实存就是所谓的“实证性”。“实证性”意味着现代社会的物质凸显，是科学精神和

工业能力的产物，对人具有一种压迫统治的作用。所以“实证性”表明的既是人的现代化能力、现代社

会的历史形式，也是人的困境。卢卡奇认为这一处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这一处境需要通过辩

证法运动来扬弃，但资产阶级意识却停留在这一处境，以为真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哈

贝马斯，大抵在批判社会理论方面对实证主义的看法也是这个意思，即实证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

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再停留在学说的层面，而成为了现代社会结构和运动的根本性质。这种意识形态

３３

① 截止本文完成之时，国内学界对孔德的研究在２０２３年出现了新气象，有研究者直接使用外文资料研究孔德。他们的观点不在本文
的批判之内，反而可以作为本文观点的佐证。（参见张庆熊：《从“社会物理学”到“人性宗教的社会学”———论孔德实证社会学的内

在张力》，《哲学分析》２０２３年第５期；倪玉珍：《孔德与１９世纪初法国社会科学探索中的道德重建》，《世界历史》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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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特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直观肯定。①

孔德看重经验事实，是其学说对传统过度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反拨所具有的基本性质。虽然孔德认

为观察经验是实证的前提，但这并不等于他认为观察经验就构成哲学。孔德认为，即使基于观察和事

实，如果联系事实的一般观念不是实证的或者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联系，理论也不会是实证的。在政治

学领域②，这种实证的一般观念就是作为一切政治现象的统领和纲要的最一般事实，后者即是文明的自

然发展。实证是对观察经验的本质联系的把握，是事实的规律，是对观察经验的实事求是的抽象。

说孔德实证主义具有批判性，主要有三个根据。第一，从实证主义的术语起源和本性来说，实证的

必然就是批判的，是科学精神对形而上学精神的批判。实证主义来源于科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证

主义不是孔德个人以其天才从想象中虚构出来的，而是从神学－形而上学精神的历史中作为其反面发
展出来的。历史规律是实证主义学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种对神学 －形而上学的发展式否定，克服
了单纯的消极的否定，从而诞生实证精神。从本性来看，实证主义以科学精神为本，科学精神包含着不

断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立场。孔德认为，与神学的绝对认识、形而上学的抽象力实体这两种思维特点相

反，实证的就是相对的，观察的也就是实践与发展的。③ 一切都必须面对不断进行的批判，这就是我们

科学时代的基本精神。韦伯（ＡｌｆｒｅｄＷｅｂｅｒ）透彻地说：“实证主义不是独断式或体系式的自然主义，却
是批评式的自然主义。”④科学的批判是在观察事实上进行的，而不是离开观察基础凭想象进行的臆断。

批判是对事物作出全面的理解与评价，批判本身必须包含为实践提供指导的建设性。

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奠基精神，也是当今社会运作的最主要的批判力量。在科学精神的现代运

作过程中，要说实证主义在批判上出了问题，那问题并不在于实证主义缺乏批判，而是在用现代精神对

一切进行批判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标准的限度。准确而言，实证主义批判过于简单地处理了内在观

察，甚至错误地仅用历史的眼光对神学－形而上学进行观察，从而没有揭示内在事实的根本性意义。正
如胡塞尔所言，实证主义无疑是欧洲哲学一脉相承的理性传统，不过当它宣布自己完成了哲学的时候，

它就成了一种偏狭了的理性，它掩盖了绝对问题的意义。⑤ 可以说，实证主义不是因为缺少批判的素

质，而是缺乏超越时代精神的高度才导致扼杀哲学的结果。胡塞尔是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来言说的，这是

恰当的；许多批评者却直接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视作哲学的标准来定位孔德，这就恐怕既难以理解孔德

在批判上是和马克思同质的，也会丧失批判孔德的真正立足点。

第二，对批判哲学的批判。第三，研究社会历史所体现的批判。这两个方面往往结合在一起，主要

体现在孔德对前贤社会历史哲学的批判与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上。

在孔德的语境中，所谓１８世纪的批判哲学指的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等人的学说。他
们将哲学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批判哲学。孔德认为，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

神》中首次提出把政治学看作事实的科学的目标，他企图摆脱卢梭的形而上学批判精神，为政治学寻找

规律。不过他没有完全从形而上学中摆脱出来，“总而言之，政治事实在孟德斯鸠那里没有得到真实的

关联，这种关联在任何实证科学中都是必须的。它们只是得到比较，通常是根据与它们真实关系相反的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批判理论关于实证主义的观点对国内研究者影响较大。比如，俞吾金认为，实证主义总是以无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种经验，描述它们，

这就是做哲学的全部工作。（参见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代前
言”。）

“政治学”在当时的概念内涵等同于现在的社会历史学，不同于现在以政治体制研究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学。在孔德的语境中，它指

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的学问和实践，等同于“社会学”一词。

关于相对性与实践性的论述，参见［法］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５１页。关于实践性的论
述，参见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ｕ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Ｐａｒ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１９６９，ｐｐ．２、１１。关于相对性的
论述，参见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Ｃｏｕｒ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ｒｉｓ：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Ｃｈ．Ｄｅｌａｇｒａｖｅ，１９０５，ｐ．３；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ｕ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ｐ．５７．
［德］韦伯：《西洋哲学史》（第２版），詹文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３４页。“批评式的”的英文词也翻译为“批
判式的”。

参见［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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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的观点进行比较”①。

相比之下，孔多塞就发现了使政治学实证化的一般概念，即文明史服从一定规律的进步过程（见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尽管如此，孔多塞还是未能使政治学提高到实证科学的行列，因为他用以

与其著作目标完全相反的精神来做出这份纲要。以历史分期问题为例，孔多塞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

对于政治实证化的重要意义和困难程度，他只是随机地从各个时期里选出一些值得一提的事件，将工业

的、科学的、政治的各种不同质的事件混杂排列。这种旧文人历史学家的做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建立事

实间真正的联系。政治学上的分期问题还关系着实践目标的提出。实践目标的提出必须有文明趋势的

依据，而文明趋势的判断就体现在对过去文明进程进行正确的分期。孔德说：“由此可见政治事实———

且不管其重要性———只有通过它们协调联系②才具有实践价值，这与其他科学不一样，在其他科学里，

不用考虑事实关联的方式，事实的知识本身通常就具备一种初始的价值。”③

孔德不是绝对地反对批判，他非常肯定１８世纪的批判精神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在面向未来维
度时，他认为这种彻底否定的精神不能作为新社会的建设性基础。他不否认批判对于结束旧社会的意

义，只是否认批判的绝对意义。孔德将社会历史看作一个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致力于揭示这个有机体的

结构和运动规律，同时通过实践促成新历史的生成。孔德的理论不是批判理论，但实证主义却并不缺乏

批判，也不缺乏批判所指向的价值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证主义处于一个漫长的故事之源。这个

故事与美学和现象学———或说与诸价值和价值论———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它与更被人认可的历史、社

会和劳动分工的关系一样。”④这种对待社会历史的方法，颇类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对社

会历史的态度：事实与批判的结合。

这种态度有别于后来法兰克福学派语境中的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实证主义精神在西方国

家已经落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运作圈套，导致启蒙理性降低到毫无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所谓实证层面，

已丧失启蒙理性的价值目标。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概念中的实证主义，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

《启蒙辩证法》一书为例，可分为四种：一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代文化的基本结构、基本性质；二

是逻辑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其观点有褒有贬；三是孔德的护教学派，似应指孔德创立的国际

性宗教实践组织；四是追求自由、自我之科学精神。总之，“实证主义”本来是追求自由、个性的理性，是

启蒙精神，体现在科学和工业中，并形成诸种学说。只是迄今文化发展进入自我悖谬，故实证主义又随

之变其含义与褒贬。如何变化，就是此书作者所要论明的任务了。书中所谓实证主义批判，当理解为对

这种文化变迁机制的研究、批判，而不是对某种既成学说的批评。当然，各种实证主义学说自然被看作

是这种文化变迁中的积极因子，因此，孔德实证主义学说也被指为罪魁祸首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理论没有在社会和理论之间划界，按照其文化机体的立场，也不可能进行有效划界，否则无法开展批判。

国内诸多批评孔德实证主义缺乏批判性的学者，主要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感染。在没有尊重孔

德学说具体观点的前提下，直接将社会批判得出的种种文化性质归结为孔德学说的性质，这在逻辑上隔

着一条鸿沟。社会批判理论自有其价值，实证主义学说也当辨明。当批判理论形成之际，胡克和纽拉特

已曾多次指出这种做法带来问题。⑤

二、第二命题：自然科学方法的强行推广应用

具体而言，这一观点把其他达到实证的科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学（社会历史学）里，如把数学分析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１３．引文黑体部分，原文为斜体。
孔德用ｃｏｏｒｄｏｎｎｅｒ，ｅｎｃｈａｎｅｒ，ｄｉｓｐｏｓｅｒ，ｌｉｅｒ等词来表达“协调联系”，这些词在法文是及物动词，ｌｉｅｒｌｅｓｆａｉｔｓ直译是“关联事实”，汉语
习惯说“把事物关联起来”或者“把握事物的联系”。孔德用语的意思是明确的，即探索事物内在的联系，而不是简单地排列事物，本

文中出现“关联”意义的术语都应这样理解。

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ｐ．１１７－１１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ｏｎｅｎｓｃｈ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ｅｇａｃｙ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２０２２，ｐ．９５０．
参见［美］胡克：《忆与霍克海默尔等人的两次座谈》，段小光译，《哲学译丛》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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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用到社会科学里，又如把政治学还原为生理学的简单逻辑推论，政治学就达到了实证。这种观点在

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相当普遍。① 自然科学方法强行推广的说法，考其来源，主要不在西方，而在我国

民国时期“科学方法万能论”。提倡科学精神，并主要归结为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这是清末民国实证主

义思潮最突出的观点。以陈独秀为代表，他认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

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

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

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

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②。“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③陈独秀所提倡的新文化

是要在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上予以自然科学式的革新。这种观点并不是孔德、马赫或者哪

位实证主义者在其理论中提出来的，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批判中提出来的。

实际上，孔德对实证方法论有着充分的论述，不但一一检讨和反驳了上述所谓的方法论误用，还以

提出政治学独特的实证方法论作为创立社会学的前提和贡献。孔德说：“使社会科学实证的需要今天

是这么的真切，这项事业那么完全地达到了成熟期，以致有几颗出类拔萃的脑袋想通过把政治学当作其

他已经是实证的科学的应用来达到这个目标，相信能把它放到科学的领地里。这种做法就其本性而言

是不能完成的，只能计划而不能贯彻。”④孔德批评孔多塞开创了把数学分析尤其是统计学应用于社会

研究的先河。这种做法对于社会学是不必要的、空想的乃至是有害的。

孔德谈到，生理学家尤其是法国的比沙（ＸａｖｉｅｒＢｉｃｈａｔ）证明了数学分析在有机体研究中不可能真
正地和有意义地应用，更不可能在作为有机体特殊现象的道德和政治现象里有所作为。原因是，社会现

象的性质排除数学分析。首先，数学规律的根本条件是数量固定。道德现象和政治现象是有机体最复

杂的一类现象，其影响因素最复杂，不规则变化最大。现象的特性决定数学方法不能大规模应用到社会

现象。“如果我们正确地衡量这些考虑，我想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肯定———不怕低估我们人类的智识的

能力———不仅在我们现在的知识阶段，即使进步到知识能力的极限，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大规模计算的应

用也是不可能的，必然是不可能的。”⑤其次，即使可以应用，数学方法的应用还得具备先决条件，那就是

通过观察得出与计算相关的规律。天文学、光学、声学和最近的热学，只有在观察进步了才能利用数学

建立准确的数量关系。化学更加明显，化学在研究、观察和试验之后才能形成数学规律。对于最复杂的

人类现象，这种孕育期更长，起码要数个世纪。在数学能应用到社会领域之前，我们还是能够直接通过

观察进行研究，等到数学能够应用的时候，令我们感兴趣的规律都已经发现了，那时候数学应用也没有

多大的意义。如果在可计算的规律发现之前应用数学，就不仅不能达到实证，反而走向形而上学。“简

而言之，它给在处在问题中的科学建立完美的联系，这种完美程度是其他办法做不到的。不过明显的

是，在发现某些可计算规律这样的基本的条件之前，任何数学分析应用的尝试都完全是幻想。不仅不能

使我们某个分支的知识达到实证，反而仅仅具有把我们对自然的研究拖回形而上学的统治中去的作用，

因为它把只属于观察的角色转移给抽象。”⑥

孔德还对企图通过把政治学还原为生理学之简单逻辑推论以达到实证的方法提出反驳。孔德认

为，法国生理、心理学家卡巴尼斯（ＰｉｅｒｒｅＪｅ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ａｂａｎｉｓ）是这种方法的主导者。这种做法是有历
史根源的，最初把社会物理学纳入生理学研究的范围，是因为我们还找不到别的使之实证的办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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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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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代前言”；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

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５页；孙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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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５７页。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戚谢美、邵祖德编：《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１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页。
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１２６．方法依据现象而改变，数学不能直接应用到各种科学之观点。（Ｓｅｅ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Ｒｏｗ，１９７５，ｐ．１１２；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Ｃｏｕｒ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ｐ．１２７
－１２８，１３４；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ｕ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ｐｐ．５０－５５．）
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１２８．
Ｉｂｉｄ．，ｐ．１２９．引文的“它”指数学方法。



伪孔德实证主义之四命题批判

智识和情感现象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只有将之放到生理学研究中。这种尝试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巨

大意义的，不过现在我们必须注意把它们分开来。生理学主要研究个体，社会物理学主要研究人类种

类。本来作为同样是人的现象，它们是关系紧密的，卡巴尼斯进路的问题在于取消了实证政治学的真正

基础，即对社会历史的观察。

其一，人类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差别，使得必须把两者分别开来。尽管说社会现象也是基于人的

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不过社会现象是代际发展的，个体组织却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人类代际间智识

的提升和文明的独立发展现象，要求我们不能把个体直接当作种类来对待。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类种

类的历史，归结到个体的组织或者文明起步的初始状态，而是必须考察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如此才能

真正地把握人类种类的特征。

其二，从实践的角度看，把社会科学看作是生理学的推论，这种观点是不充分的。我们承认生理学

的发现是符合人性的，不过生理学研究个体的现象，把这种现象的结论在种类现象上推论太远，就会犯

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即容易形成模糊的完美的绝对推论，这对于指导实践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生理学推

论难以确定历史的发展趋势、现状和发展要求的距离、实践的途径和提出合适的方案措施。这些方面只

有从对历史的观察中才能得到，政治学达到实证的根本方法在于历史观察，不过研究人的组织的生理学

可以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实证起点和参考。①

可见，如国外研究者所言：“从孔特的角度来看，每一门科学都有不同的和自主的概念和方法，这明

显打破了自然哲学的传统，自然哲学将自然所有领域都纳入了简单的规律和因果结构中。”②孔德实证

主义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强行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认为不能脱离具体对象谈论科学方法，反对

用僵化的方法从客体出发寻找知识的确定性，并最终否认社会历史领域存在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③

孔德实证主义反对数学统治世界，恰与《启蒙辩证法》的观点一致。④ 将数学化归罪于孔德，实属颠倒。

那么，何为孔德的实证方法呢？对于孔德的实证方法，朱谦之概况得最为精当。他认为孔德的方法

论总体特征是实证性，其方法随着学科而具有一种发生学的递进关系。朱谦之列表展示其方法：

天文学……观察法⑤

物理学　化学……（观察法＋）实验法
生物学……（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
社会学……（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
观察法是最低一层，也是所有方法的基础。随着对象复杂性的增加，其方法也随之改良，而历史是

“人类行为之连续痕迹”，社会现象是复杂性最大而普遍性最小的，所以必须用历史法，这是实证方法的

最高层次。⑥ 何谓孔德的历史法？谈历史之前先得谈实践，因为实践对定义孔德历史具有基础的意义。

三、第三命题：实证主义只观察和研究事实而远离实践（改变世界）

这种观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也是普遍存在的。⑦ “实证主义缺乏实践性”这种说法，在西方马

克思主义领域其实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只针对第二代和第三代实证主义思潮，并不针对第一代实证思

潮，没有谁会说孔德缺乏实践。我国学界笼统地将“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提升到“缺乏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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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对政治学的生理学还原的反驳，参见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ｐ．１３２－１３７．
ＯｂｅｄＦｒａｕｓｔｏＧａｔｉｃａ，“Ｌａ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ｄｅｌａｃｉｅｎｃｉａｅｎｅｌ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ｄ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Ａｎｄａｍｉｏｓ，Ｖｏｌ．１８，Ｎúｍｅｒｏ４５，ｅｎｅｒｏ－ａｂｒｉｌ，２０２１．
孔德认为实证方法要和内容、实践联系，参见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８１；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Ｃｏｕｒｓｄ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３２；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ｕ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ｐ．５５．
参见［德］霍克海默、［德］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８－２４页。
这个省略号为笔者所补，下面省略号是原文所有。

参见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５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参见孙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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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第５５７页；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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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来理解，无疑是将实践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哲学混为一谈。①

孔德以实践为其实证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首先，实践是实证的必要条件。孔德认为，缺乏预见能

力、离开实践、没能提出新社会实践目标的理论，还不是实证的。科学的目的在于预见，政治学走向实证

也必须具备这样的功能。由于人类现象比较复杂，关于人类的知识的预见只能是大方面的。通过对过

去的研究为未来实践确立目标，这是政治学的实践功能。孔德指出当时大家还不习惯于决定未来这一

举动，所以孔多塞描绘未来的图景的举动受到学界指责。孔多塞对过去的联系做得不好，决定了他只能

凭想象来描绘将来。孟德斯鸠的政治学在实践方面则只限于对神学的和封建的体系做一些修改，而没

有提出新的社会体系的实践目标。根据他所获得的事实，他对实践目标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可以避免

走向乌托邦。但是，这时理论就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政治学还达不到实证的要求。②

其次，实践的内容既包括人对自然的活动，也包括人对社会革命的行动。在孔德看来，社会历史就

是文明发展过程。“文明状态”（ｌéｔａｔｄｅｌａ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体现在人类精神③及其行动的结果上。孔德对此
有明确的定义：“准确而言，文明一方面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作为第一方面结果的人类对自

然的行动的发展。换言之，文明概念的要素包括：科学、美术④和工业；后面这个表述是在最广泛的意义

上说的，我们一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该表述。”⑤可见，孔德的“文明”概念不像普遍流行的观点以为的那

样只是精神的单独发展，精神发展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也是其并重的方面。

认识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的需要，是我们新时代的主题，旧社会的特征则是人对人的战争。⑥ 孔

德说：“……社会组织的基础之特征：定位自己仅对自然行动，以于人最有利的方式尽可能地改造自然；

对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了把大家联合到一致对待自然这个一般的行动上。”⑦对于科学家和工匠来说，从

公社的解放这样的历史源头起，他们的目标就是：科学家研究自然以理解之，工匠应用此知识以满足人

的需要和欲望。旧社会对人的统治、这种具有破坏性的人的权力欲，正被文明的进程压碎，至少其弊端

在新社会体系中难以发挥。新社会将这种情感的方向改变为对自然的行动。对人的控制逐渐转变为对

自然的控制。统治的性质将从对人的迫害变为服务于人。“对物的统治代替对人的统治。”⑧这样，文明

促进了人的道德方面的发展，不仅在智力方面，也在情感方面。

人类实践及其社会的改变是通过人类智识的代际积累而发生的。人类智识的进步就在这种一代接

一代的历史实践中提升，而不是归功于某些天才的发现。在政治学上，政治理论的探索服务于政治活

动，不是某些天才发明了某种学说与方案，然后开创社会组织和政治体系，而是由人的历史的实践决定

人们应该提出怎样的符合历史潮流的实践方案。实证主义是建设性的，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离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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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福对这种思维惯性多有批评。（参见徐长福：《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孔德对孔多塞和孟德斯鸠的分析，参见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ｐ．１１２－１１８．
“人类精神”的法文为ｌ＇ｅｓｐｒｉｔｈｕｍａｉｎ。ｅｓｐｒｉｔ这个词在法语中含义很多，包括精神、智慧、智力、理智、情绪、性格等，孔德一般在“精
神”与“智识”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该词，比如“实证主义精神”“人类智识”。孔德早期侧重该词的智识方面，第二体系侧重道德方面。

但孔德并不是离开实践讨论精神，他一直是通过实践、通过社会历史来讨论精神的，否定个体内在观察可以把握精神，也就是说反对

以空洞的对意识的观察与单纯想象的思辨来定义精神。这和黑格尔对精神的历史化理解方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又不同于黑格尔

将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ｌ＇ｅｓｐｒｉｔｈｕｍａｉｎ一词是一个关于人类集体及个体的精神、智识的最一般的抽象概念，可以说是孔德用以描述
人的最一般的抽象概念。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包含人类精神方面与实践方面、正在活动的与已经凝固的甚至已经消失了的人的全

部智慧，因此有时也翻译为“人类智慧”。这是理解孔德的关键。这个词有两种流行的译法，即“人类知识”和“人类智力”，笔者以为

细微之处还是有所失落的，以至于给人这种印象：孔德是唯精神论的，而不包括社会的物质方面。黄建华翻译的《论实证精神》对该

术语的翻译有多种译法，但不加以说明，若读者不查阅法语原文，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黄先生不是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这里

不对他的译文进行哲学批评，仅指出这一事实。但该书是中国最流行的也基本是唯一流行的孔德原著小本子，它的翻译问题也就很

值得注意了。（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ｐ．２２８－２４０．）
“美术”的法语为ｂｅａｕｘ－ａｒｔｓ，包括建筑，、雕塑、绘画、木刻、音乐、舞蹈等。有时孔德用 ａｒｔｓ，又不限于美术，而是指含义非常广泛的
工艺、技艺，包括手工业制作甚至大机器生产等。在法语中，艺术和制作、制造有较大关联，都叫做 ａｒｔ。法语哲学讨论的 ａｒｔ并不完
全对应中文所说的艺术、美术。

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９０．
新旧时代的主题参见孔德的《概论现代史的一般特征》一文。（Ｉｂｉｄ．，ｐｐ．２５－２９．）
Ｉｂｉｄ．，ｐｐ．２４－２５．引文的“社会组织”指新社会。
Ｉｂｉｄ．，ｐ．１０８．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启蒙辩证法时，将对物的统治将同一化为对人的统治视为对孔德这种观点的后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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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就是绝对的，比如“最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不可实践的理论。实证主义是相对的，是不断发展

的，这就不能离开实践。①

最后，实证理论从人类社会实践中来，又对社会历史革命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实证的政治学理论应

当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发现文明发展规律，不应再像形而上学那样从某种原则出发。孔德说：“上

述思考表明，真正的政治学，即实证政治学不能再假装去统治现象，因为其他科学已经不再统治各自的

现象了。它们已经放弃了婴儿期特有的雄心壮志的幻想，而仅限于观察和关联现象。政治学也必须如

此。它必须把自己限制在仅仅关联与文明进程相关的所有具体事实，把事实化约为最少数量的一般事

实；它必须按照能把进程的规律呈现出来的方式关联事实，然后对能改变文明进程速度的各种原因的影

响力进行评估。”②实践的意志不再是随意推进的，而是在尊重文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推进。“安全的政

治学不能把推进人类作为其目标，因为人类前进运动有其自身的动力，该动力符合像重力一样必然的规

律，尽管这种规律的变动性更大。它应该把通过阐明而促进该运动作为目标。”③政治行动依据于实践

目标的确定，实践目标的确定必须根据历史考察，即对过去、未来与现在进行考察。我们从其诞生之时

起，追踪考察一个机构、社会观念甚至体制和整个学说至于现在的兴衰，就能判断出它们将来的命运。

我们现时代是神学的和封建的体系、科学的和工业的体系，以及形而上学家和法学家三者并存的过渡和

混合体系，如果单单从现在状况看，即使最优秀的人也极容易被形而上学所迷惑，而没看出其过渡性质。

因此，文明趋势的确定是实践政治学的实证起点，给我们政治联合④提供坚实的实证的基础。

实证理论对社会历史革命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孔德认为，人类文明规律是根源于人类自我提高的

本性的，这种本性也为单个人所具有，综合而作为人类的特性，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具有源头的同一性。

我们只能加速或者延缓这种本性的发展，但不能毁灭它或者改变其性质。如果我们顺着规律的方向行

动，就可以避免盲动，在政治实践中减少暴乱，加快和平进入新体系的速度。如果不懂规律，行动违背文

明发展的力量，则无论是企图超前还是意图退后都是不能成功的。比如，约瑟夫二世企图超过现状允许

的限度使奥地利文明化，或者波拿巴企图把法国倒退回封建统治，即使他们拥有最强的专制力量，还是

不能成功。我们也不能期待各阶级的利益和宏图的妥协运动就能带来和平。因此，不能过度夸大智识

对人的行动的影响，也不能小看这种影响。实证政治学不一定能说服反动阶级放弃他们的方向，但是可

以指导上升的阶级认清其历史目标，提供更加直接的前进路径。“简而言之，文明的胜利在事物本性的

允许下会更快速和更和平地取得。”⑤可见，孔德实证主义的实践观包含了这样的观点，即要求理论指导

下的政治行动，强调认识和遵守规律的情况下发挥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

孔德将实践看作其实证主义的重要性质，是其反对神学、形而上学而走向科学的关键步骤和基本要

求。从神、精神、意识等主体范畴走出来，将世俗的人的实践看作根基，是科学社会历史观的出发点。孔

德的人就是社会历史的人类，不存在一点儿神秘的性质。与神学信仰下的人相反，也别于形而上学观念

中黑格尔的精神、鲍威尔的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乃至费尔巴哈的单个人的抽象所有物，孔德将人定义

为社会历史的存在者和创造者，他的“人类教”就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所标识的人类性质的肯定，除了这

种“人”因自己的智识能力被自己崇拜，不存在任何一种“超人”。人只能在对自然、对他人、对社会的关

系中通过实践而获得意义。

四、第四命题：因为以人的智识为历史的基础，所以实证主义是唯心史观

这一论点主要由普列汉诺夫提出。他对孔德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解读是，历史的动因是知识的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ｐ．８９，９６．
Ｉｂｉｄ．，ｐ．１００．
Ｉｂｉｄ．，ｐ．１００．
“政治联合”的法文是ｃｏｍｂｉｎａｉｓ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也有政治组织、政治关系的意思。孔德有时将之与 ａ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政治活动、政治行
动）一词等同使用。

Ｈ．Ｓ．Ｊｏｎｅｓ（ｅｄ．），Ｃｏｍｔｅ：Ｅａｒ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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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运动的解释根基是人性论。依赖个人理性的比拟，不研究实际社会生活，一切改造方案以适

合人的天性为中心。在人的天性和历史之间产生了互相依赖的循环论证。普列汉诺夫主要以马克思恩

格斯的实证性来批评孔德和圣西门的历史观是人性论唯心主义史观，未达到科学的水平，因此他们的社

会主义是空想的。① 这些观点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普列汉诺夫引用了孔德发表在《生产者》上的文章，来判断孔德是人性论唯心主义史观。经查，孔

德发表在《生产者》上的文章有《对科学和学者的考察》和《对新精神力的考察》两篇。孔德的主要思想

并不在这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是对其主要观点的辅助性阐释。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

写于１８８５年，此时孔德的所有重要著作都已出版，普列汉诺夫在文献使用上存在缺陷。
首先，普列汉诺夫将孔德和圣西门的历史观看作是同样的人性论唯心史观，这是不妥的。笔者的研

究显示：人性论唯心史观是圣西门与孔德合作之前的理论，在与孔德合作之后，圣西门接受了孔德关于

世俗历史的理论，从而转变为和孔德基本一致的实证史观。② 这种实证史观的出发点，就是人认识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普列汉诺夫的“历史的动因是知识的发展”这个命题是对孔德理论的片面理

解。孔德把文明发展状况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标杆，所谓文明状况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

不只是认识方面，还包括实践方面。普列汉诺夫把孔德的三阶段规律解读成仅仅是认识上的变化，这不

符合孔德的论述。孔德在每个社会阶段的历史解读上都把文明状况、社会组织和精神方面结合在一起

论述③，认为所谓社会历史包含俗世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而以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能力为动因。所

谓孔德“意见支配世界”之意，并不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意识”决定存在那种思辨

哲学的“意识”，刚好相反，这是对从实践中来并应用于实践的理论能力的强调，是对实践主观能动性的

强调。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珀杜所说：“孔德并不将其学说视为一种纯粹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思想统

治着世界’，而知识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治上无政府的先决条件。社会学的最终任务就是实现社会管理，

应用关于依法行事的社会系统的知识去解决社会问题。”④

其次，说孔德的解释依据是个人理性的人性论，远离历史，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人性”一词的

确出现在孔德的文本中，孔德也说过历史上的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时期在个人发展史上也能看得到，

不过他并不像施蒂纳那样，把个人的理性发展史看成是人类理性发展史的基础。人类理性发展史是从

历史观察中得出的结论，由于孔德观察到个人理性发展史亦具备这种特点，因此才将两者关联起来，以

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孔德一向不把“人性”理解为生理学或者心理学上个人的所有物，他是明确反对

把这种理解作为社会动力学基础的，他拒斥那些企图把生理学推到社会物理学的实证路径，反对德国传

来的内在经验论（主要针对黑格尔），并明确说历史观察是社会物理学实证的根本途径。说孔德试图把

社会体系理解成有机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认为孔德把生理学的有机体理论直接搬过来作

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

孔德明确反对的“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而是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旧

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和作为一种方法，是从最初走上科学之路的数学开始的，所以其总

体特征是将数学方法抽象到唯一科学的普遍方法而应用到所有学科中，造成低一层次的科学统治高一

层次的科学的滥用，将崇高的东西贬低同于粗俗的东西。这种唯物主义是科学启蒙的内在敌人。在这

个意义上，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⑤

孔德和马克思、恩格斯都一致反对思辨地建构历史，而倾向于把历史理解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

综合发展过程。孔德的人类智识三阶段说不是思辨的唯心主义。首先，孔德方法论是实证的，他不思辨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第３４、５２－５５页；［俄］普列汉
诺夫：《谈谈历史》，《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２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参见李天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的两个论断》，《广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
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文明状况”可参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社会组织”可参照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

［美］珀杜：《西方社会学———人物·学派·思想》，贾春增、李强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１页。
Ｓｅｅ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ｕ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ｐｐ．５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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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构历史，只是研究历史事实（事实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的联系，以发现规律。其次，孔

德在分析历史的时候，还有一个伴随人类智识三阶段说的另一个角度，即物质的（世俗的）角度，也就是

实业和政治的发展，并且把人类智识的发展和物质的发展看作是相互联系的统一过程。把智识及其应

用理解为人对自然的能力，而不理解为“神”或“精神”（某种抽象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主体）的运动过

程，并探索该能力的历史发展规律与时代应用，这乃是科学（实证）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差别。

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意识理解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就是说，最多把智识的部分内容理解为

现实的反映，但他们并不把智识的能力理解为现实的反映，而是理解为就是现实的能力。以往那种笼统

地以精神与物质谁排在基础地位作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的做法，是欠妥的。精神和物质、意识

和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在能力上（即实践上）是同一的，但在内容上存在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

也就是说，以感性活动性为基础的唯物史观不是笼统地把精神（智识）排在物质基础之上，只有在反对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精神主体性时，才说精神的部分内容是物质的反映（包括如实的反映和错乱的反

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中，作为社会的基础的生产力包括智识和智识的应用，或者说包括

科学认识能力和这种能力的生产应用。这也是孔德用以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的“文明”概念的内涵。

所以，孔德的历史观并非唯心史观。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由于未能把握作为精神和物质统一的“感

性活动性”概念即实证概念，而把孔德历史观判为唯心主义。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对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度思辨特质，引进英法“实践”概念，但他们

并不完全否认唯心主义的积极性，否则就不是革命的实践。孔德并非像黑格尔那样只用精神说明历史

运动，而是精神和俗世、理论和实践并重，强调精神的指导意义不过是针对法国过度狂热的民族实践性。

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孔德，在说明历史运动的时候，都不是不顾事实、偏执一处的，他们所强调的

方面同时本于一种批判论战和政治实践的需要。

最后，普列汉诺夫把孔德归到依据人性论寻找最后的制度的空想主义者行列是毫无根据的。孔德

在著作中明确反对寻找最后的、最好的制度，认为制度随着文明状况发展而改变，他不凭个人意志来设

计未来制度。孔德探索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制度预想是这种规律发展的结果。至于说孔德拒绝革

命、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说法是中肯的。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审视双方的判断，

很难说孔德的判断属于空想，因为现实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的工业社会。

五、重新厘定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性质

在以观察经验为基础、反对形而上学这个方面，孔德和马克思、恩格斯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任何抽

象的理论运动都不能远离经验观察，否则就属于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有其自身

的意义，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其理论及方法触及人类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就基本会失效。以社会历史存

在为人的本质定义，从人的社会活动层面去研究存在，这一立场的确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从形而

上学走向科学的相同起点。与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完全走出形而上学而属于

现代科学的看法不同，现代中外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还保留着形而上学的某些因素。孔

德在其实证主义学说中，无疑也同样保留着某些形而上学因素，比如人的本质和历史的目的之类。这种

保留是当时哲学向科学过渡的共同特征。如加拿大研究者安德鲁·韦尼克所言：“孔德的‘人类’宗教

与马克思的社会人类的反宗教，在创立范畴上有着共同的实践性质。”①与神学及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

相对，孔德和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在起点立场上已经决定他们的学说的基本观点有诸多相同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在哲学与社会学结合的研究方向上是一致的，都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都具有

批判性和实践性。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标志着西方哲学第四次危机，应对这次危机的最初的基本路径是

将哲学与社会历史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将哲学与实证科学结合，塑造了一种现代世界形象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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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ｄｒｅｗＷｅｒｎｉｃｋ，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ＴｈｅＰｏｓｔ－Ｔｈｅ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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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关键是以社会历史定义人，社会的人在历史的运动中更新自我存在的形象，并以人的形象为基础

规定世界形象。这种“人”一定是实证的、实践的，且带有某种价值指向。两者的理论都具有强烈的实

践要求，理论都以实践应用为目标，不仅是作为实践的理论，也是一套关于实践的理论。两者的基本实

践形式都是人类改造自然以发展社会历史。发展科学－工业是基本要求。政治实践都要求以科学－工
业实践为准则，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还是孔德的和谐建设，在社会发展目标上，作为基础的

都是促进科学－工业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社会是人发展出来的结构，历史是人推动的进程，
这种实践性产生的研究方法一定是经验和理性的结合，具有辩证法的特征。

孔德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不是个人或某种精神所决定的，而是社会的人所决定的。其中，生产力、智

力和感情都是主要力量，这里没有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成分，这种历史观就是现代

科学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是由科学而出，属于科学范畴的历史观，但“科学”不等于说绝对正确，也

不等于说只有一种理论形态。孔德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他们立足于社会历史并为

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思考和行动。无论孔德的学说最后是否为资产阶级所利用，他的学理都断然不是以

资产阶级为立足点和目的。他的立足点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在这方面，李大钊颇有卓

识，他认为圣西门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启者，马克思和孔德都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

后继者。① 如今“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指，在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的

同时，也产生了某种封锁和遮蔽。

一般而言，就经验和理性、实践和理论、唯心和唯物等大方面，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是一致

的，而不可说是相反。在这些大方面，应当认为他们是同路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实证主义的相同之

处，不过表明１９世纪人类的学问从传统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表明这种转向的社会基础是工业
生产，并且由这种生产形式引发了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政治运动形式。无论对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有何种

批评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都首先承认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并致力于现代社会的塑型工作。

以现代社会为土壤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孔德实证主义，自身必是实证和实践的总和，这是新理论区

别于旧理论的根本特征。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这里，是实证的必是实践的，是实践的必是实

证的，二者是同一回事。至于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其后近两百年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多种变化和流

派之争，及至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中的实证主义意识进行批判，这当是后话，需要详细研究，不可直接套

用到评价第一代人物孔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正如托马斯·麦卡锡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

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理论时指出：“实证主义这个术语现在更多起到的是辩论的作用，而不是指一个明

确的哲学运动。即使我们不谈西蒙（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和乔米特（Ｃｏｍｔｅ）的实证主义哲学、Ｓｐｅｎｃｅｒ和哈克
（Ｈａｅｃｋｅｌ）的进化实证主义以及马赫（Ｍａｃｈ）和Ａｖｅｎａｒｉｕｓ的现象主义，而只关注维也纳学派及其传人的
‘逻辑实证主义’，我们也很难阐述清楚其共同的‘实证主义’视角。”②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的学说也存在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

级革命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孔德则认为这种作用只是否定性的。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在

社会历史性上突出“每个人的自由”作为其理论理想，并以此构成唯物史观的辩证法批判特色，如马天

俊所谓“社会有机体需要辩证地历史性地成长为‘自由人联合体’”③。孔德则将社会有机体整体秩序

和进步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爱、和谐才是社会的理想状态。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个

人自由”被孔德看作是形而上学的理念。其三，孔德认为宗教是社会必须的，但新社会中神的宗教将被

人的宗教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新社会将消灭一切宗教面纱，人必须直接面对自己的关系。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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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６－２０８页；李大钊：《史观》，《李大钊
全集》第４卷，第２５３页；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守常：《史学要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５页；李大钊：
《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守常：《史学要论》，第２５７页。
［美］麦卡锡：《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王江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马天俊：《有机体隐喻：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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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主体理论的三重变奏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张茂钰

【摘要】历经物质主体论、精神主体论、实践主体论和主体批判理论等阶段的发展，主体问题成为当代社会发

展理论的基础性、核心性、原则性问题之一。然而主体的现代建构伴随着主体的现代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其

中最为激进的流派，分别从主体理论地位的变迁、主体生存状态的观照和主体存在形式的转变这三重维度，通

过去－中心、物的胜利、虚拟主体等理论展开，解构了现代性视域下的主体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发展理
论中的主体问题。后现代主体理论一方面展现了主体发展的当代图景，另一方面显示了理论和实践、抽象静

观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内在矛盾，未能揭示主体发展的深层困境，也未能阐明主体解放的现实可能。这就使得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后现代主体理论进行反思成为必要。

【关键词】主体；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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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茂钰，福建福州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批评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２２ＣＫＳ００５）

探讨社会历史发展不能回避对主体问题的分析。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支点，主体被哈贝马斯

称为“现代的原则”①，是审视社会进步的重要维度。近代以来，主体问题先后历经由神性至人性、到主

体的再发现，以及主体危机的发展过程。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主体理论在近代哲学中历经

辉煌，但也伴随着死亡、黄昏等字眼，并在现代性之后遭遇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彼得·毕尔格在《主体

的退隐》的开篇，就对主体的当代危机做出概括：“主体已经名声狼籍。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开始，主体

哲学的范式被视为陈腐过时了。虽然也有作者捍卫它，法国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在谈论‘主体的回归’，

但是，大多数哲学流派（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系统理论，甚至交往理论）都不采用主体范式。据称，此范

式业已穷尽。”②对当下世界图景和生活现状的关照，对社会发展的症候诊断，对人的存在问题的理解和

讨论，对现代性话语模式的追溯和反思都难以离开主体讨论，因而必须给予主体理论以高度重视，正面

回应后现代视域下的主体困境。主体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遭遇了解构？主体观念的存在是否仍然具有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信息和网络中，人的主体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如何以

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主体的当代发展？这些即本文所要考察的重点问题。

一、缘起：主体观念的当代出场

主体问题生发于哲学对人的高度理论自觉。有别于“人”的概念，在人与万物的对象性关系中，人

３４

①

②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页。
［德］毕尔格：《主体的退隐：从蒙田到巴特间的主体性历史》，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引言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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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从词源上看，ｓｕｂｊｅｃｔ① 一词来自拉丁文 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在古希腊语中指的
是“在下面的东西”，即基底、基体、基础性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主体与语句主词词义相近，

可以被用来指称世间万物，而不仅仅指称人。可以说，在哲学的开端，“人”并非逻辑意义上的唯一主

体，毋宁说是众多主体中的一个。根据弗兰克的总结，近代“主体”概念内含以下三重含义：“（１）作为根
基的中心或出发点的主体；（２）作为本体的主体；（３）作为自我确定性的非依赖性的主体。”②相应地，作
为现代性的标志性概念，“主体”为道德进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根据，并试图为知识的可靠

性、理想的崇高性、社会的进步性以及人的解放提供坚实基础。

（一）主体观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得以确立

作为社会历史范畴，主体的含义、用法、类型在历史沿革中不断生成。在前现代时期，彼时的主体属

“神”而不属人，属物而不由己。无论就社会历史条件还是就认识水平而言，都不可能达到对主体的自

觉澄明，只存在主体理论的潜在和萌芽，或是作为思考方式和自我意识觉醒表征的主体主义。普罗泰戈

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过是一种物向我呈现意义上的朴素直观，是对象与我，客体和主体尚在混沌

未开之时，人探问外物的姿态，是以“人”之视野观照“物”之世界的尝试。唯有摆脱“神性”，摆脱斯宾

诺莎意义上“被创造的、有限的”③人，挣脱自然奴役的人才能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可以说，近

代意义上对人本身、人的思维、人的存在加以反思的普遍主体，直至笛卡尔时才被发现和确立下来。随

着自我意识正式出场并成为“我”之存在的依据，自我意识作为真理的重要环节，确立了以思维为导向

的近代哲学，哲学与哲理神学宣告分家，人的理性从“神性”的阴影中释放出来，成为建构全部存在的不

可怀疑的基点。虽然哲学发展的人学形态在笛卡尔之后便已出现，对“人”的哲学思考已蔚然成风，然

而真正具有现代转向意义的主体观念是在康德批判哲学影响下，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发展得以确立

的。为了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康德进一步提纯主体，在笛卡儿得出“我为实体”的地方，提出

“我”是思维之所以可能的“先验形式”，确立了“先验自我”统摄一切的逻辑地位。在此意义上，哲学关

注的焦点才真正转向作为无条件目的的“人”。德国观念论哲学对自我意识的确立，使主体的认识论特

征取代了实体的形而上学特征。④ 至此，“人”代替了“上帝”，“主体性”取代了“神性”，“人”或“主体”

成为真理的立法者和德性的审判者。

（二）主体原则与实体化倾向的相互交织

近代以来，在由康德真正开启的哲学人类学中，主体理论在物质主体论、价值主体论和实践主体论

的多维阐释中不断深化。与发达商品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相呼应，现代主体理论从人的视角出发理解世

界，旨在冲破一切阻碍人之发展的障碍，确立一个足以征服自然、驾驭社会、主宰自我的具有高度主体自

觉的大写的“人”之形象。关于主体的人类学发展为主体形而上学，现代主体不断充实为中心，主体的

“实体”倾向愈发浮现。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实体构成一切关系的终极基础、占据话语的绝对力

量，成为自洽完善的始因。在“神本”时代，哲学恭求彼岸的实体；而在人本时代，哲学追问此岸的自我。

在哲学传统的认识论转向中，主观自我实体化为“主体”，使得“我思”“我的心”或“我的意识”成为建构

世界的前提和基点。由是，“我”愈发成为世界的中心，“存在者之存在是从作为设定之确定性的‘我在’

那里得到规定的”，“‘我’成为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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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语ｓｕｂｊｅｃｔ兼有“主体”和“对象”的含义，法语ｓｕｂｊｅｔ兼有“主体”和“臣民”的含义。在萨特看来，主体一方面具有自我能动性，另
一方面则是某些性质或属性的支撑物。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自足主体不过是双重反射的镜像结构中的意识形态产物，是被传唤的主

体，所谓自由不过是一种“自由服从训诫”的自由。这种词源上的双重性，增加了主体哲学讨论的复杂性。可以说，人并非天然是主

体，主体必须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实现主体化，才能获得并占有主体性。（参见［法］萨特：《什么是主体性？》，吴子枫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１－２２页；［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３６１、３７２页。）
刘森林：《追寻主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前言第１１页。
［荷］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１页。
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命题再次确认了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自我和“作为理性自由实现意义上”的逻辑主体。主体是在精神的

静观中被抽象演绎出来的思辨主体，而非马克思哲学意义上从事着对象性活动的实践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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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① 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儿我思主体的背后潜伏着一种顽固的中世纪逻辑，主体的确立没能

把人从神学里解脱出来从而把主体交还于人，而仅仅是使人成为主体。所谓主体不过“在其新含义中

转而成为表示人类的专名和根本词语。这就是说：一切非人的存在者都成为对这个主体而言的客体。

从此，主体不再被视为表示动物、植物和岩石的名称和概念了”②，并自此确立了一种“根基性，可以把万

事万物聚集在它上面”③的、所“关注的中心乃是各种被创造的实体”④的中心地位。于是，主体成为我

思自我的基底、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真实的在场者和绝对的基础，以及“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

叫到‘实体’的那个东西”⑤。然而，是什么使得现代“主体”———这个“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

作为其本身而得到根据”⑥的存在，合理且合法地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呢？在这一追问下，主体实

体化的理论倾向一方面为主体原则的确立提供了根本支撑，另一方面为之后的哲学思索留下了讨论空

间。

（三）主体的现代建构伴随着主体哲学的现代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构建现代主体的努力和消解主体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现代批判理论认为，在现代

性语境中得以建构的“主体”作为现代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基点，试图为理性的完善、知识的前

进和人类的进步提供坚实根据，构成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一大支点。“主体”通过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超越

了历史的细节，成为历史进程的根据；通过一种目的论的方式，为人向自由王国的跃升提供解放理论的

理性基础；通过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为现代秩序提供理论范式。现代主体所内含的总体性特征使得主

体不再心存敬畏、自在，亦不再包容。人至此被固定在宇宙之链中，成为自然的征服者和时空的囚徒；人

不再对差异性保持开放态度，基于对普遍性的依赖，主体以排斥异己的方式压制他者⑦。至此，田园牧

歌式的澄明主体一去不返，主体成为占有前人“不曾拥有的知识，拥有决定和控制知识之分配的权力，

拥有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其知识，并且分享知识运用之成果的资源”的新型神教，并在“宗教生活、国家和

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中都得以体现”⑧。主体以自身为中心，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主体王国”，消

融对象，容纳客体，从而必然滑向控制他者、操纵社会的独断危险。对此，齐泽克指出，在现代性范式的

主体幽灵面前，所有具有不共戴天倾向的学术力量纷纷尽释前嫌并结成驱除它的同盟⑨；哈贝马斯则提

出警示：“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社会状况蒙上主体哲学的概念阴影，那样做是不恰当的。无论是社会

集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都不能被想象为一个大主体。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在个体经验之外运用‘解

放’这一表达时非常谨慎”瑏瑠，认为必须对现代主体问题所内含的高度危险保持足够警惕。

为此，现代批判理论从不同侧面对“主体”观念展开批判：或是从心理学层面出发，无论是弗洛伊德

的“本我”、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还是拉康的文化建构，都表明“主体”的内生动能不是理性而是无意识

的心理需求；或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出发，认为不是“主体”支配“话语”，而是“话语”建构“主体”，阿尔都

塞和齐泽克从不同侧面揭露了现代“主体”概念的脆弱属性；或是从形而上学出发，认为在现代哲学二

分模式框架下，以永恒形象和绝对权威自居的“主体”，并不具备主体形而上学的实体地位及其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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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８８１、８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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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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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８６页。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第８８２页。
福柯对这种作为普遍性代言人的现代主体展开了激烈批判，认为主体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

的真理？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自身作为疯人的真理？把疯人说成绝对他者，不仅付出了理论代价，而且也付出了一种制度的乃

至经济的代价。”（参见［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年，第２７３页。）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２２页。
参见［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页。
［德］哈贝马斯、［德］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章国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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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语言结构所建构和规定的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

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①。

二、解构：主体发展的后现代困境

现代主体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将自我孤立出来，作为一切表象和真理的立足点的现象，这种遵循实

体论思维方式所建立的现代性中心地位，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在反复追问推敲中不断遭受质

疑。因为现代主体面对的是对世界的有限把握，却又不得已要肩负起整个尘世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笛

卡尔的我思，还是黑格尔主体即实体的做法，都无法使主体回到本真的存在状态。在对现代主体“独

断”背后的形而上学幻象所展开的批判中，后现代主义作为最为激进的代表流派，分别从主体理论地位

变迁、主体生存状态观照和主体存在形式转变这三重维度，反思和改写了现代视域下的主体理论，彻底

解构了主体范式的现代逻辑。

（一）主体理论地位：去－中心化的主体
首先，尼采通过上帝之死的哲学宣言，开启了解构主体的思想先河。“上帝死了”②的历史登场意味

着在“一切伟大的事物，为了以永恒的要求注入人类本身才必须以硕大而令人恐惧的鬼相超越尘世而

去”③的哲学倾向中，“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力”④，意味着让彼

岸虚无向此岸世界复归，也意味着“主体”回归肉身的现实呼唤。在尼采看来，现代主体的诞生并非人

的胜利，恰恰相反，主体的确立意味着人的失落，因为让思维着的人为整个世界的真实性和虚假性负责

不过是一种神话学，这种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尺度”⑤的行为完全是人类幼稚的表现。

尼采反对这种以先验主体承载尘世价值的做法，认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上帝之死的背后所暗含的尘世复

归，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自身的有限性和偶然性，“主体”不复存在，存在的是肉身、超人和权力

意志。

其次，利奥塔通过对元叙事的取消，消解了作为“叙事的堆积”的现代主体的中心地位。在利奥塔

看来，社会历史的传统叙事模式不过是不断合理化历史，从而不断为现实历史辩护的元叙事范式。现代

知识体系中元叙事范式的正当性已经失效，成为一个在任何时间地点都适用、实则在任何时间地点都缺

乏解释力的多余概念。那种认为人类通过历史进步可以实现解放的历史意义阐释学，对当代社会已不

再具有普遍约束力，即便“现代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诉诸于进步与解放、历史或精神之辩证法、

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等元叙事”⑥，但这依然掩饰不了宏大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幻象。在幻象背后，

为现代哲学所建构的“人”并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是被用不同的叙事方式而描绘的形象。“社会主

体本身似乎正在这种语言游戏的扩散中瓦解。社会关系是社会语言性质的，但它并非仅由一根纤维织

成。这是一个至少由两类遵循不同规则的语言游戏交织而成的。”⑦既然“人”之历史不过是叙事的堆

积、语言的编织，是取消元叙事之后的“非合法化”（ｄ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那么“实体”化的中心主体便不复存
在，依托于“人”之基础上的解放或进步的意义也被一并消解。

再次，德里达通过对结构的拆解，破除了对现代主体的迷信，表达了对主体的忧虑。在他看来，结构

的出现在客观上意味着主体哲学的失败。德里达指出，“结构首先说的是一种有机的或人造的作品，一

种集合体，一种建构的内在统一性；是由统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建立在确定地点的可见性的建筑”，

结构主义的秘密就在于“价值和意义在它们恰当的历史性和时间性中得以重建并被唤醒”，德里达意识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比］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２４页。
［德］尼采：《快乐的科学》，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８７页。
［德］尼采：《超善恶：未来哲学序曲》，张念头、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序言第１页。
［德］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６７１页。
［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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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结构主义作为主体哲学的反题，“重现了一种存在的焦灼与诱惑，一种对基础的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

威胁”①，唯有通过解构包括主体在内的所有与“本质、原则，或与中心有关的命名”②，才能避免对主体

的原暴力。他敏锐透视到，在一个“历史脱臼的时代”中，当人们被驱逐出千百年来居于中心的主体领

地，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一并被送到人类思想学说的博

物馆里之时，结构化历史过程中的人们必将重新陷入无根。

最后，福柯在伦理轴线的理论序列中宣告了人的死亡。当哲学从“上帝之死”转向“人之死”，便意

味着哲学最终走向了人的反题。福柯理论的关注中心始终是“人”，在１９８３年对其研究的总结中，福柯
写道：“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我研究的总题目不

是权力，而是主体”。③ 但是福柯的研究侧重映现了主体如何在权力建构过程中被消解被解构的理论图

景，力图在消极意义上揭示主体在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并着力于把人“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④

一般抹去。然而解构先验主体并不意味着取消主体，而是为了取消理性的目空一切，为了在非理性得以

发声的全新秩序中、在理性的留白之中实现思想和主体的复归。因此，福柯始终致力于探讨经验层面上

的主体、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以及个体化的主体，虽然主体或是被监禁、或是徘徊在理性界限之外、或是被

性的权力话语所宰制，但他们始终追寻尽可能不同的存在样式，以建构起“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并且都

必须适应的道德形态”⑤，而不是一种现代主体的先验齐一和普遍。

（二）主体生存状态：物对人的主宰

在更加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无论是上帝之死下权力意志的回归、叙事堆砌下的主体幻象、结

构登场下的主体退场，还是福柯式的主体之死都仍不彻底。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解构

主体的中心性地位的同时，把人的生命力量的释放寄托在物对世界的彻底主宰之中。

首先，在鲍德里亚看来，福柯的努力远远不够。鲍德里亚指出，福柯的问题在于他对于权力的分析

受到时代的限制，尽管他已经跳出“专制的”框架，讨论“归训的”权力，但这套权力逻辑依然服从于现实

的客观秩序。作为古典时代的“最后一只恐龙”，福柯的话语“没有空穴，没有幻想，没有回火，只有流动

的客观性”，是“它所描述的权力的一面镜子”，是作为现实的“影子”⑥。福柯的理论与作为它所批判的

现代性的镜子一样，只是对正在消失和已经改变了的东西进行的一种近乎神话式的讨论。因此，在福柯

权力框架中被建构出来的现代主体，非但没能从权力结构中被解救出来，反而陷入权力的螺旋结构中难

以自拔。为此，鲍德里亚将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对于主体的发现、确认、追问和反思比喻为“照镜子”。

然而，这种“照镜子”的活动不仅无法厘清主体的处境，反而使作为主体的人受到重复性伤害：“由于不

断地照镜子，主体变成了血友病患者：血不再凝固。由于不断超越，血流就不再停止，任何伤口都无法愈

合。”⑦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翻转，与其把目光聚焦于“人”，不如把焦点聚集于

“物”。不同于康德通过曾经试图回答“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批判

问题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做法，鲍德里亚试图通过对“物”的分析和反思，给“人”以出路。

为此，鲍德里亚在否定形上主体的优先地位的同时，一并否决了先前关于主体解放的所有狂想。他

认为主体形而上学的确立维持了主体对客体的优势地位，在现实秩序中，人作为大写的“主体”将自身

设置为世界的顶点，发明一种不能再进行申述的宇宙等级，作为一种对其他等级的残忍，人占据这一序

列的关键性位置，并使得主体拥有整合世界、书写历史的绝对主导权。“全部形而上学的旨归是世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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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ａｎ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Ｆｏｒｇｅｔ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ｅｄ．ｂｙＰｈｉｌＢｅｉｔｃｈｍａｎ，ＮｉｃｏｌｅＤｕｆｒｅｓｎｅ，ＬｅｅＨｉｌｄｒｅｔｈａｎｄＭａｒｋＰｏｌｉｚｚｏｔｔ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
１９８７，ｐｐ．１０－２１．中译本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１２－５１４页。
［法］鲍德里亚：《冷记忆：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张新木、李万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５４－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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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个别的或是集团的，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①在鲍德里亚看来，是意志、意识乃至无意识的虚

构，是意志与世界、本能与客体之间的某种均衡，保护了带着“本能、欲望和意志而来”的主体特权，而尼

采、海德格尔和福柯否定主体中心地位的策略，使得主体被要求表现自身的缺陷、脆弱、阴柔和死亡，被

要求放弃其作为心理、知识、权力和历史主体的地位，被要求抹杀为透明和漠然，被要求过度隐退，于是

主体被困在一幕关于其消失的情节剧之中，成为历史的死尸和毫无疑义的祭品，主体在自身根基上摇摇

欲坠。进一步地，鲍德里亚指出“对主体的质疑无法改变其作为形而上前提的卓越地位”，因为形上主

体的创生包含了对脆弱和死亡的防范，形上主体的魅力就在于地位的尊容、无穷的欲望、异化的戏剧性

和在无常反复之中的历史超越性，福柯等人对于主体解放的狂想不过是在谋求与世界的和解，而这种

“尝试导致的是混乱”。② 因此，作为极端反主体主义的核心人物，鲍德里亚认为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

质疑主体中心地位的策略虽然是必须的，但他们通过拷问主体来试图改造现实主体的自大和怯弱的做

法已是穷途末路，为了挑战乃至于颠覆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走得更远。

最后，鲍德里亚在彻底放弃主体原则的同时，采取全盘客体化的反主体主义，将物的立场和物的视

角颠覆性地置于历史首位。对“物”和“客体”的关注作为鲍德里亚整个理论研究的暗线，是他用以批判

世俗世界的理论武器，是其理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无论是早期理论中的符号体系（即符号对象征的取

代，世俗对神圣的胜利），中期理论的拟象秩序，还是晚期理论的命定之策，都表明鲍德里亚以“物”为核

心，借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和客体关系之间不断演变的理论旨趣。正如凯尔纳所言：“回顾

一下，就可以发现，客体世界对于主体的不断增长的权力，从一开始就一直是鲍德里亚的主题，因此暗示

着构成他事业基础的延续性。”③而在鲍德里亚所有作品中最荒诞也最富原创性的晚期作品《致命的策

略》中，鲍德里亚公然宣告了主体理论的彻底失败，并借助“水晶复仇”的隐喻说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一个与象征交换渐行渐远的过程，是“物”的权力日趋高涨而“人”的地位日趋萎靡的过程，是“客体”不

断取代“主体”并宰制主体的过程。他将客体的“水晶复仇”视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致命之策，也就

是说，主体的拯救是无法通过任何维度的指向主体的行为得以实现的，唯有通过全盘客体化的反主体主

义才可能救赎现代社会，为此我们必须放弃主体，彻底站到客体一边，并且承认“我们就生活在客体统

治的时代中”④的结构倒置。

（三）主体存在形式：虚拟存在的主体

后现代社会发展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对现代性文化内在趋向的直接延续中，在媒介化、信息化、视

觉图像化的现代转向，在由实转虚的历史进程中关照主体的现代境遇。

首先，“虚拟世界”在全新的“电子结构”社会中不断生成。当前，人类社会进入由高速发展的网络

文化空间主导的多感觉时期，并在自我指涉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形成“虚拟世界”。借助现代技术，社会

生活经历了农耕文明的自然状态、工业时代的机械速率、信息社会的人机互动的三重变奏，人类发展的

时空维度亦实现了由实到虚的根本转变。不同于依托物质实体的自然时空，虚拟时空彻底打破了时间

的不可逆性和空间的地理局限性，在非线性和非物理性的世界中以数字编码超越了时空限度，使实践活

动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平台。虚拟时空的显著特点就在于，时间和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现实的束缚，

时空的随机流动性大大增强，“甚至连传送‘地点’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⑤。可以说，现代科技手段

使人的感觉媒介不断得以延伸⑥，个体活动不受时空场域影响，以身体为活动中介，于在场和缺场的渗

透之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处处皆中心又处处无中心”的虚拟世界。

其次，虚拟世界的主体的实践活动，作为现实活动的全新样式，呈现出互动性、虚拟性和多元性的特

点。与传统媒介形式不同，现代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虚拟主体之间的信息互动。在虚拟世界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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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法］鲍德里亚：《致命的策略》，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５９页。
同上，第１６１页。
Ｄ．Ｋｅｌｌｎｅｒ（ｅｄ．），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ｐ．１５．
Ｉｂｉｄ．，ｐ．１７．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４页。
参见［英］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７页。



缘起、解构、重构

中，主体所拥有的愈发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结降低，如果一来，现代意义上的“我思”

主体不复存在。在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的虚拟世界的互动之中，主体的实践行为并非是鲍德里亚所理

解的“现实的消失”，而恰恰是现实展开的全新样式，主体在与现代信息和传媒技术的对话互动之中，逐

渐形成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并在一种互构关系的“虚拟实践”活动中呈现出互动性、虚拟性和多元性。

在这种开放的虚拟互动空间之中，虚拟主体参与实践活动的平等性和主动性得以大为提升，在一种多维

叙事的互动空间之中建构自身。在信息空间之中，虚拟商场、虚拟战争、虚拟交往等网络样态的存在，使

得关于“我”为“何物，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被建制在一种全新的虚拟境遇之中，使得在纸质印刷

阶段的理性自律主体在电子传播时代转变为“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①的

主体，并使得这种“没有性别、种族之差，也没有其他的问题的建构，脱离了生物的、社会文化的决定因

素而自由飘荡”②的现代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一种多元文化景观之下的无实体交流的混乱之中。

再次，虚拟世界的主体状态呈现复杂化特征，并在网络空间中出现网络沉迷、身心分离、自我丧失等

异化特征。在鲍德里亚看来，不仅信息内爆了，而且媒介与社会，连同一切真实、起源、理性、历史等都一

并内爆了，图像吞噬一切内爆一切，使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资讯愈来愈多，意义愈来愈少，主体终被淹

没，并最终吞噬人自身。其一，所谓网络沉迷指的是人在虚拟空间中以寻求快乐为初衷，将现实与虚拟

相混同，将主体和客体相颠倒，从而将大量时间精力投注于网络空间，并导致轻度“强迫性沉迷异常”

（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状态的情况。其二，所谓身心分离指的是精神最终脱离肉身的危险。
麦克卢汉认为，作为“人的延伸”的现代媒介，“从生理上讲，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

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不断地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③，

而“延伸”的物理阻碍首先来自于人的肉身存在。于是，虚拟空间呈现出某种知识权力结构崇拜的倾

向，虚拟世界的机器存在相较于身体的优越性，使得身体在其中成为某种信息传播障碍般的存在。其

三，所谓自我的丧失指的是在“信息密集社会”（ｍｅｓｓａｇｅｄ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中，虚拟空间入侵并打破了主体
生活场域和文化情境的连续性。在日益爆炸的信息流中，主体一方面产生“注意力匮乏性紊乱”（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症状，另一方面在程序设计的重复性和创造性匮乏中难以自拔。这将导致主体的认
同危机和主体的萎靡沉沦，并使主体最终丧失自我。这是一个自我把握不住中心，一个自我与自我相分

裂，并使主体陷入支离破碎的全新场域。

三、重构：主体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从主体观念的启蒙到主体观念的确立，从主体建构到主体危机，不难发现近代以来“认识主体”的

胜利并不能消解现代“实践主体”的困境。在理论上，现代性之后的理论几乎都建构了某种结构概念，

诸如巴特的符号或语言结构、拉康的无意识结构、福柯的知识权力结构、鲍德里亚的客体结构、波斯特的

信息结构等。在这些后结构型中，主体要么被异化、被控制、被消解，要么失去主体而被纳入客体之中，

主体的现代地位不断反转。在实践中，主体也陷入一种已经为马克思哲学所深刻揭示的现代性发展悖

论中。在人类主体取得空前觉醒的时代，在人对自身的追求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间，在人对社会生产

活动的推进与物对人的支配关系之间，人类越是努力降服客体，客体越是努力降服人类。在现代性批判

视域中，人类主体不断降服外物的历史，成为主体不断被加以降服的历史，成为不断物化和异化的历史。

人的主体性越是实现，主体的困惑便越是难解。为此，我们不得不对主体的当代境遇展开基于历史唯物

主义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审视，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主体理论的当代视角。

（一）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层层解构，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主体的现实境遇

当我们试图建构哲学人类学理论时，以“去 －中心化的主体”“物对人的宰制”和“虚拟主体论”为

９４

①

②

③

［美］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３页。
王逢振等编译：《网络幽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页。
［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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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话语却蜂拥而来。后现代主体论完全抛弃了主体存在的历史性原则，使得现代

主体从现代性“虚妄”走向后现代性“虚无”，陷入循环的历史泥沼之中。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体性发

展带来的问题诊断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但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现在要全盘否定主体，不仅为时过

早，而且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在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后现代主义哲学拒斥认识主体的形

而上学特征，但却无法彻底取消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主体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除具有认识维度以外，

还同时具备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其本质在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

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

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①。在历史唯

物主义视域中，主体不仅首先是从事生活实践的生产主体，更是追寻自身价值实现的意义主体。因此，

主体的存在及其意义，不能完全被归结于认识论层面的抽象玄思，死去的是在认识论层面以永恒和绝对

权威自居的“主体”和“主体性”，是片面的、狭隘的、极端的、不成熟的“主体”和“主体性”，而不是实践

层面和价值层面的“主体”和“主体性”。在现代性尚未远离、社会历史发展的任务尚未完成、可以取代

传统主体的新型主体尚未形成之时，轻易抛弃这个已经起了和正在起着巨大社会作用的主体观念，显然

并非明智之举。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核心对象和主要观点虽然是“物”，但“物”的背后实际上是人的活

动、人的关系，“物化”背后的核心是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当前，后工业时代刚刚到来，现代文明仍将

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仍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全球眼光和总体视角认识改造世界，以指导主

体解放、社会发展并共同应对全球危机。

（二）面对抽象主体的哲学迷思，必须探寻资本统摄下主体解放的现实境况

被后现代哲学驱逐出话语中心的是虚妄的、无根的、独断的抽象主体，但关键不在于否定总体意义

上的主体哲学，而在于如何恢复具备历史性的具体的“主体”，如何理解资本逻辑统治下主体发展的深

层困境。后现代主体论没能对现代主体进行历史的具体考察，更没有把主体背后的物质性理解为现实

的生产关系和分工交往，彻底却又单一的“否定”环节构成后现代主体理论的逻辑主线，主体困境的底

层逻辑隐而未现、悬而未解，遮蔽了主体发展的可能性的现实展开。事实上，后现代主体论与马克思人

学共享“资本消解主体”的现实语境，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连接了时空领域的一切

对象，在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建构资本逻辑的权力结构，主体异质性被不断生产出来的背后，是资本

逻辑通过交换关系和交往原则磨平一切的同质化过程。在这里，“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

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②，在主客倒置的资本逻辑中，在资本疯狂的自我增

殖中，资本的创造物挣脱了人的控制，使得主体实际上无法“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并终将使人的

存在向度和社会联系“以异化的形式出现”③。揭示并超越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便构成了马克思现代

性批判的本真精神。马克思发现，“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

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④。

这使得资本积累同时蕴含资本逻辑的自反性力量，使得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

和自我瓦解，使得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唯有厘清主体困境的资本

语境，才能深入历史把握主体现状，才能透视社会结构揭示主体解放的现实可能。唯有打破资本逻辑的

抽象统治，才能重新寻求和恢复主体的个性和独立性，才能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探求主体解放

的现实路径。

（三）面对虚拟技术的现实变革，必须以主体原则回应主体的时代困境

可以说，在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之中，于网络空间中进行实践的虚拟主体存在极大冲击了我思主

体的现代性地位。一方面，虽然虚拟时空释放了人的自主性、丰富了人的感性体验、拓展了人的发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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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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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解构、重构

围，但在虚拟时空中，随着交往主体的虚拟化，电子屏幕前的“终端”主体在缺乏现实互动的情况下往往

容易沉溺于虚拟想象而导致自我迷失，从而陷入一种孤独无力的社会失律状态。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下

主体的价值空场，即当图像成为仿像的时候，这种虚拟的存在物使得“在这些图像中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它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投下任何阴影，甚至什么结果也没有留下”，而“它们的那种轻飘与

虚无简练地强调了我们已经从一种需要中解放出来，我们一直需要从美和丑、真实和非真实、向外部的

超越和向内部的保守中作出一种判断”①，人们从现实需要中解放出来，并在网络空间的平行维度中再

次陷入“虚假需要”的危险之中。但无论是虚拟时空还是现实时空，都不过是人的生存活动的存在形

式。无论人机互动技术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取消身体的实在性，也不可能消解时空的物质实在性，更不

可能彻底割裂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的内在关系。时空关系的虚拟化不可能使一切陷入虚无之中。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而不在于否定和解构主体。随着时空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内

容形势不断革新，但其原理立场与价值逻辑却在历史的洗涤激荡中愈久弥新，在与中国具体实际性结合

的进程中不断指导新的实践发展。实际上，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永远是主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和

目的就在于实现和维护人的发展。唯有不断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坚持将人的发展程度纳入衡量社会发

展程度的尺度，引导技术创新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才能更好地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重

大变革中，在生产主体从机械劳动向信息创造的转变中，在生活场景从线下模式向线上延展的多元渗透

中，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　巳　未）

（上接第３２页）
国际文明的必经之路。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得出结论：其一，促进包容性和共享性的世界体系的

构建，正是 “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

协商合作的国际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性变革的 “关键变量”。

综上所述，澄清 《资本论》语境中的 “世界体系”概念，为我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确立自身

的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启示，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

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②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汲取中华文明中的优良养

分和党在国际交往中的实践经验，我们正在形成和完善关于世界体系的自主话语，为解决人类问题、

实现国际正义、推进全球治理模式变革提供 “中国方案”。归根到底，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

的新型世界体系，才能真正解决世界性问题、实现国际公平正义、提升全人类的福祉，这是马克思对

世界体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时代启示。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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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振兴中华民族”的思考和探索

欧阳奇　江秋飞

【摘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基于当时独特的历史实际，提出“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从国家富强、民族团

结和文化兴盛等维度深刻论述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基本内涵，从经济、政治、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系统谋划

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实现路径。邓小平关于“振兴中华民族”的思考和探索，不仅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也为今天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启发和方法借鉴。

【关键词】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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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欧阳奇，（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江秋飞，（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２２ＢＫＳ１９０）

“振兴中华民族”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核心目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深刻洞察到民族振兴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继

承前人相关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强调“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

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①，将“振兴中华民族”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习近平在纪

念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一生，指出：“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
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要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继往开来，奋发进取。”②邓小平关于“振兴中华民族”的思考和探索，对

于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振兴中华民族”的缘由分析

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曾长期处于

领先地位。但到了近代，由于列强入侵和内部动荡，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只有在新中国成立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才迎来“九死一生”的宝贵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振兴中

华民族”的时代课题，具有多方面的深刻缘由。

（一）历史缘由：近代屈辱历史激发了中国人寻求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振作起来”的深切渴望

邓小平曾在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时指出，“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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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振兴中华民族”的思考和探索

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①。近代以后，随着列强的不断侵袭与封建统

治的日益腐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邓小平在晚年会见

海外华人企业家时指出：“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在那以前，中国人在国际上没有地

位。少数人虽有地位，但所有黄皮肤的面孔吃不开”②。究其原因，从政治层面看，近代中国内无民主自

由，受封建专制统治束缚，外无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从经济层面看，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

立前，西方列强通过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加剧了中华民

族的贫穷落后；从文化层面看，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掠夺和输出，企图“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

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③。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华民族丧失

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更谈不上实现民族发展。

近代蒙受的屈辱促使中华民族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

人要振作起来”④，而且只有通过现代化才能使整个民族振作起来。邓小平在赴法留学时期，就萌生了

“工业救国”的初步想法。他在回忆这段留学生活时曾说：“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

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⑤在近代各种救国

救民的现代化方案相继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民

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

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发出了中华民族再不加快发展就将面临被开除“球籍”⑥的危险的

感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

革，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深刻认识

到现代化建设对于振兴中华民族的关键作用。对美国、日本等国的访问，使邓小平真切感受到中国与西

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更加坚定了他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决心。邓小平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

识，提出现代化建设是当时和此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并强调“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

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⑦。总之，推进现代化和振兴中华民族是密不可分的，认识这一点，

是理解邓小平为何提出“振兴中华民族”这一时代课题的关键所在。

（二）理论缘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一个民族若要实现繁荣发展，必须拥有一个能够科学引领发展方向、高效凝聚社会力量、坚定捍卫

民族利益的领导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认为共产党人

应当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列宁着眼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变化，运

用阶级分析方法把世界民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

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⑧，提出各国共产党应当正确处理好同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

关系，掌握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

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政党使命与民族振兴的使命深相契合。正如邓小平指出

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⑨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满

足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也是邓小平思考和探索“振

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不仅是价值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其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邓小平年谱》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２页。
同上，第６１９页。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５８页。
《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９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２页。
《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７５页。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活动之中，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引领。首先，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论立场和

价值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话语中，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并非抽象概念或空洞叙事，而是在党的领

导下，由现实的、有生命的人民群众进行的生动实践。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动力源泉，不仅是物

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立场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社会以个人

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主动精神。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

的政治力量，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使命型政党。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

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①这一论断旗帜鲜明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并维护工人阶级以

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邓小平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强调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就是为了使各族人民“生活一天一天获得改善”②。在为民族、为人民谋利

益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振兴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

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不仅致力于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更在取得政权

后，通过科学的战略规划和有效的政策实施，不断为各族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

众，引领中华民族稳步迈向振兴。

（三）现实缘由：“振兴中华”是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推进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有力号召

振兴中华民族，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方能实现。邓小平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状况的

洞察和长期思考，于１９８７年在会见美籍华人李远哲、李政道等人时谈道：“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
族，口号是‘振兴中华’。”③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振兴中华”的口号既表达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殷切期

望，也彰显出对中华民族深厚历史底蕴的自信和对民族复兴使命的担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

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

过程所形成的。”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才真正从“自在的民族”变成“自觉的民族”，

摆脱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命运，在世界的东方巍然屹立。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加强国内各民族、各阶层的团结，还要加强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邓小平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

华民族子孙”⑤，并呼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为振兴中华的事业而奋斗。“振兴中华”不仅是汇聚海内外中

华儿女力量的强大精神纽带，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推进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

有力号召。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事业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除了大陆地区的中华儿女，海外

中华儿女也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主体。他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

事业的”⑥，真诚欢迎他们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振兴中华”的有力号召下，同为

中华儿女的港澳台同胞、国外侨胞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为祖国的建设提供宝贵支持，为改革

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作出重要贡献。此外，在邓小平这里，欢迎海外中华儿女参与改革开放实践，也有

推进祖国统一事业的深远考虑。邓小平在谈论“民族振兴”时，常与“祖国统一”相联系，强调“我们要共

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⑦。他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关于“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

统一”的问题时严肃地指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

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⑧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维护祖国统一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

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情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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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小平对“振兴中华民族”的意蕴阐释

“振兴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１９８８年６月，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客人时指出：“一个
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

是我们的共同目标。”①在邓小平这里，国家富强、民族团结和文化兴盛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共同构成

“振兴中华民族”这一宏伟目标的核心要义。

（一）国家富强：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以富强形象“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

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②。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内，无产阶级需要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成为民族的领

导者，利用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

量”③。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的生产绝非为某个特定群体服务，而是“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④。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同纲领》便提出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期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只能走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

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⑤ 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建

设，因为“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⑥。总之，国家富强内在地包含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改善以及整个民族“富起来”，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首要内涵。

从民族振兴的视角看，国家富强首先意味着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这蕴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

向度。１９７８年底，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可以通过“一部分人
生活先好起来”的手段，实现“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⑦的目的。１９８５年，他在与外宾
谈话时进一步强调，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两条最重要的原则”⑧。

通过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民族振兴，意味着国家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的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

族，而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能够切实保障各个具体民族

的发展权利，进而夯实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其次，国家富强还意味着中华民族以富强形象“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⑨，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

献。中国的富强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迈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富起来”既包

括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包括综合国力的整体跃升。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奋力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强调，中华民族追求的现代化是“中

国式的现代化”瑏瑠。学界多注意到这里的“中国式”指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实际上这也是指不依

附西方的现代化。邓小平多次谈到，我们讲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瑏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而言，珍惜和维护本国、本民族的独立自主至关重要。只有提高民族自尊心，珍惜自己国家的独立，

不依附他国，才能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不卑不亢地走好自己的路，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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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邓小平也指出：“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

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

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②在邓小平看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华民族”越来越成为一种面向世

界的自我称谓，中华民族的振兴绝非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封闭式发展，而是融汇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的开放式发展。因此，“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

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③。

（二）民族团结：以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难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从主观方面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各族人民

没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孙中山曾言中国人是“一片散沙”④，晏阳初指出“贫、愚、弱、私”⑤是中国的

主要问题，这些观点都反映出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困境。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全国各族人民组

织起来，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自豪地宣告：“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

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

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⑥。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主政西南的领导实践

中，便提出要通过消除民族隔阂“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⑦。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继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提出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⑧，鲜明地表达了加强

民族团结是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进而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涵。

平等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复合体，其凝聚力生成

的基础就在于各具体民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和谐共生。这种和谐共生的关键性前提就是民族平等。

列宁曾指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

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

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⑨平等作为联结各民族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对各民族政治主体地位

的尊重，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本质特征的体现。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

的民族平等。”瑏瑠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下，各具体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

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拥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这种平等性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进而推进

民族振兴的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的团结互助精神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

联系的整体，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互动关系被

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尤其体现在基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团结互助精神。在１９７９年６月全国政协五
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

作的新型民族关系”瑏瑡。这意味着，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已经从根

本上消灭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

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但社会主义的民族问题已经不再具有阶级斗争

的性质，而是各族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只要各民族能够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互助合作，实

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繁荣发展、实现民族振兴便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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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情感纽带。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民族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增进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力量奠定了人心基础。早在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就指

出：“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荣和幸福，都是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和祖国不可分离的。”①这即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

为一个大家庭，从情感层面而言，就在于各族人民的爱国情感和对于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在１９８５年
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邓小平强调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

达”②。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特别看重华侨华人的作用：“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

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③爱国主义能够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紧紧团结在一起，激发

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情感纽带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激励着全

世界的中华民族子孙一起为维护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团结奋斗。

（三）文化兴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文化兴盛是“振兴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环。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和政治条件决定了文化形

态，但文化并非经济和政治的被动反映，它反过来也能对经济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随着生产力提高和

经济发展，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１９４９年，毛泽东曾预言：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

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④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
会上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还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

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⑤，并且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我们将以一个

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的观点。在邓小平看来，文化兴盛作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深层意涵，

将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兴盛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从民族整体层面看，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大幅提高。其一，科技的

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命题，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

学技术。他曾列举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高科技成果，指出“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⑥。在科学创新的推动下，不仅全民族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将加

快，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也将早日实现。其二，教育的持续发展。邓小平曾说：“教育是一个民

族最根本的事业。”⑦教育的繁荣发展是文化兴盛的应有之义，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培养出成批的人

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⑧。其三，高度的

精神文明。邓小平指出：“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⑨也就是说，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

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鲜明标志。从民族成员个体层面看，各民族

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升。１９８６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瑏瑠只有在民族成员个体层面大力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有效抵制西方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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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为“振兴中华民族”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三、邓小平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路径探索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经济、政治、文化、

对外交往等多个维度综合施策，系统构筑了“振兴中华民族”的科学路径。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先富带后富”的各民族共同发展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

础上，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振兴中华民族的

必由之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民族振兴，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１９９２年
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① 同年６月，他
在同江泽民谈话时明确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

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②。其次，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共同富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目的是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这一论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新的

界定，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价值导向。

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实行“先富带后富”的民族共同发展政策。实施这一政策需要做到：

首先，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根本保证。在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时，邓小平强

调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④。坚持以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蕴含着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发展公

有制经济能够有效驾驭资本，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实行

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１９８６年３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⑤

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第５２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
地区。在邓小平的推动和领导下，中国启动了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明确了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

民委共同负责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文化发展的“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重要途径”⑥。

（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邓小平看来是“适合中国的情况”的⑦，它能够

保障国家的统一领导，彰显人民民主，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推进中华民族振兴，应当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切实保障各族人民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这要求做到：第

一，保障各族人民民主权利，落实宪法赋予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使少数民族能够民主管理本地区、本民

族的内部事务。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

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⑧第二，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各民族平等，持续推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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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结进步事业。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

中每个民族都不掉队。第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服务好民族地区的发展。“搞好自治，关键是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①少数民族干部既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国共

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是从政治上推进民族振兴的又一途径。邓小平认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联盟，而是扩展到“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

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②。扩大爱国统一战线需要把握好几点：首先，明确坚持爱国主义是爱国统一

战线的核心原则。１９８１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
“爱国统一战线”，强调了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例如，在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时，邓小平认为“港

人治港”的界线和标准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并强调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

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③。其次，积极推进祖国

统一事业。邓小平强调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爱国统一战线所面临的

一项光荣神圣的任务，“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④。再次，发挥人民

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

多样性的关系，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大繁荣。

（三）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

推进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⑤发展科学事业、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首先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邓小

平强调：“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

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⑥为此，就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优化科研创新环境。其次，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邓小平指出：“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

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⑦只有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才

能加快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进而实现民族振兴。

教育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事业。实现民族振兴，必须通过发展教育造就大批量的人才。为此，邓小

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⑧的指导方针。在他看来，“现在世界科学发展一日

千里，我们办教育要以最新成果为基础，否则就是爬行主义”⑨。只有牢牢把握教育这一中心环节，才能

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发展自然科学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的教

育。就“有理想”的具体指向而言，邓小平认为“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

来”瑏瑠。只有大量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的各方面人才，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业才会后继

有人，才有依靠力量。

（四）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推进对外开放不止步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闭关自守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只有积极融入世界，才能真

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

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瑏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民族早已建立起广泛深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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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其他民族。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指出闭关自守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

和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这就要求：

首先，推进对外开放不止步，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即打开国门，意

味着中国与外国在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碰撞与融合，这一定会对部分领域造成冲击，引起某些人

群的惶恐。但邓小平深信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错，１９８９年５月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
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

开放就发展不起来”②。在邓小平看来，中华民族要实现振兴，就必须推进对外开放不止步。“社会主义

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

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其

次，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学习外国的同时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邓小平强调在

对外开放的整个过程中，绝不允许把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

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④。总之，既要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的优

秀成果，又要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站稳

脚跟，在实现民族振兴的同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基于当时独特的历史实际，提出“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从国

家富强、民族团结和文化兴盛等维度深刻论述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基本内涵，从经济、政治、文化、对外

交往等方面系统谋划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实现路径。邓小平关于“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是邓小平理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于民族振兴问题的深刻思考，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面貌。邓小平关于“振兴中华民族”的

思考和探索，不仅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也为今天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

供了宝贵的思想启发和方法借鉴。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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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理论问题研究

周　锟

【摘要】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围绕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重要探索，邓小平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

思想火花。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正式提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为标志，首要对

立面是平均主义与共同贫穷。邓小平第一次正式使用“共同富裕”概念是在１９８４年，首先着眼于解决区域差
异问题，是为改革设定的一个目标。邓小平高度重视“两极分化”的危害，并将对“两极分化”的界定由“产生

新的资产阶级”调整为“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将“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

范畴后，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达到完成形态。当前，我们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

裕思想。

【关键词】邓小平；共同富裕；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本质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６１－０７

作者简介：周　锟，（北京 １０００１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
研究一处处长、研究员。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面对时代课题，立足丰富社会实践，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研究辨析，充分领悟其论述中

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时代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

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①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

理论渊源，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包含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资源。《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

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

立的运动。”②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关注着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

贫困现象及其本质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无产阶级贫困的内在关联、资本主义制度下产

生“两极分化”的必然性：“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

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对共

产主义的追求，未来社会应当而且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提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将以所

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④。恩格斯也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未来社会“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

１６

①

②

③

④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１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同上，第７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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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

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

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①。列宁则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

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实现这一点。”②

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这些重要的思想资

源，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确立的价值取向更是我们不能动摇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③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将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

充分体现出其中包含的价值取向，并且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发展和创新，使之具有更加突出的

中国气派和风格。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二、改革开放前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观察和思考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团结带领全国各个阶层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救亡图存和除旧布新的

艰苦斗争中，开展了关于共同富裕的思考和探索，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与试验。李大钊在对中国的未来

构想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

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④在继承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

思想家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其中也包含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探索。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比较早就开始思考共同富裕问题。１９４４年１２
月６日，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的邓小平在太行区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
话时，指出“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具体表现”，“环节有三个，首先是扶助贫农、中农上升；第二是奖励富

农经济；第三是削弱封建。忽视任何一面都不正确”，“实行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这个方向，我

们各位劳动英雄了解得更好，真正懂得这个方向的正确”。⑤ “贫的变富，富的更富”，这一独特思想火花

跳出“劫富济贫”的窠臼，摆脱了平均主义，提法十分鲜明。这一思想根植于生产实践，符合根据地实

际，受到军民欢迎。“贫的变富，富的更富”包含了一定的共同富裕元素。此后，邓小平继续完善这一政

策取向，尤其是在主政西南时期有较多发展，这一时期相关政策的核心是兼顾各阶层合理合法的正当利

益。“贫的变富，富的更富”是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火花，但不能认为其就是共

同富裕思想的原始形态。

１９５３年，“共同富裕”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正式场合。首先是《人民日报》在国庆前发表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提出“团结一致，发挥集体主义精

神，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⑥。紧接着又出现

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同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使农民
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⑦。可见，最初“共同富裕”的提法是

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孕育而生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首次提到“共

同富裕”，是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在这一报告中，他提出“逐步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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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列宁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４６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９１页。
《李大钊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５７页。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１１－４１２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５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６９－５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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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

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①。

这一时期，邓小平多从一线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论述“要建设一个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

由贫穷到富裕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②的问题。比如，他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今后要贯彻长期的从各

方面去扶助贫雇农的政策，但绝不可以采取损害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利益的错误办法去解决这个问

题。”③“解放思想，全面安排，解决工农、轻重关系。”“我看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饭吃饱，有油、菜、肉，

生产起来劲头就大了。”④

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成功建立起来，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

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后我国进行各方面探索和建设实践，既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

公认成就，实际上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的初步探索与实践。然

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未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中找到好的途径和

办法，甚至出现一些严重失误，社会现状与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对于这一曲折探索过程，邓小平亲

身参与其中并进行深入反思，深刻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他后来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

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⑤

虽然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就产生了“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思想火花，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

改造过程中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提法，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此时尚未形成，当时对共同富裕的理

解更多的还是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而正式诞生和不断发展的。

三、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标志

学界关于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标志问题的争论点在于，１９７８年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到底哪一次标志着这一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

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

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

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⑥

以“允许先富”为手段，目的是“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一思路非常清晰。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
级。”⑦有学者更倾向于把这次谈话作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标志，因为“集体富裕”这个提法与

“共同富裕”已经很接近，而１９７８年底提出的“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与“共同富裕”在
表述上还有比较大的区别。也有观点认为，“允许先富”只是手段，只能作为共同富裕思想的一部分。

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应以１９７８年底的讲话作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标志。
从理论上看，“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表述已经准确地描述了“共同富裕”的目

标，“允许先富”则说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在１９７８年底的讲话
中，邓小平还专门谈到“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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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３７页。
《邓小平年谱》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６０页。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８１页。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５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５２页。
同上，第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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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①，较之１９７９年的谈话，其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表
达更为充分。从实践中看，由于１９７９年谈话的关键内容是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比较超前，因此长期没有对外公布，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影响有限。而１９７８年底的讲话是著名的
“改革开放宣言书”，在论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允许先富”观点之后，邓小平特别指出：“这是一个

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②由此，这一思想迅速为人们所知晓，并在实践中

产生积极成效。在实际效果上，１９７８年底讲话的贡献无疑更大。
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是以“允许先富”为必要条件的。“共同富裕”首要的对立面是“共同贫

穷”，提出“允许先富”，是为了反对积弊已久的“平均主义”。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要从整体上

尽快摆脱贫穷，唯一道路是打破平均主义的桎梏，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实行按

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③。要恢

复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④。邓小平指出：“要承认不平衡，搞平

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

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运用经济杠

杆。”⑤在他看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⑥。

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成功实践，证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邓小平共

同富裕思想的关键观点是正确的。邓小平多次表明：“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

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

径。”⑦

四、邓小平第一次正式使用“共同富裕”概念

邓小平第一次正式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是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９日。当天上午，他在会见意大利外
宾时指出：“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

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

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

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⑧

邓小平正式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时，首先着眼于解决区域差异的问题。如他在“南方谈话”中

回顾的：“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

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在具体提法上，邓小平设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前提，明确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目标。

他还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障碍：“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

为解决区域差异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

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瑏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通过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消

除区域贫富差别的实践开展起来。１９８３年，我国创造了东部与西部建立经济协作区进行经济协作与联
合的方式，最先建立的是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邓小平肯定地表示：“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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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２页。
同上，第１５２页。
同上，第３５１页。
《邓小平年谱》第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７１页。
同上，第６５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０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６６页。
《邓小平年谱》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１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邓小平年谱》第５卷，第５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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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对的。”①后来，他还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

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②“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③在

东部地区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帮助中西部地区抓住适当时机加快开发和发展，提高广大中西部

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福利水平。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执行扶植政策，帮助他们发

展生产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逐步改变其落后面貌，以达到“兴边富民”的目标。

从正式使用“共同富裕”概念时的语境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这段话之前谈的是：“关于经济体制改

革，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它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是看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得

到提高。只要这条得到证实，谁也不能说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思乱想。为什么现在我们

党通过了这一决定？近几年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改革，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④可

见，共同富裕从一开始就是为改革设定的一个目标，也是检验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一条标准。

五、邓小平对“两极分化”定义的调整

在领导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避免两极分化”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启动不

久，他就有预见性地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⑤。全面改革显著地促进了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引起社会上

的激烈争论。这是否会造成“两极分化”？是否会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十

分慎重。邓小平认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就有必要准确定义“两极分化”这一概

念。

在形成共同富裕思想之初，邓小平即已提醒人们要警惕“产生剥削阶级”，他关于“避免两极分化”

问题的思考，最初延续的就是这一思路。邓小平在使用“共同富裕”概念的同时，也对“两极分化”概念

作出界定，即“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并强调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他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

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⑥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⑦。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最初主要着眼于解决区域差异问题，但当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出现后，引起邓

小平的高度重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判断这种差异是个别现象，还是可能影响阶级关系。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邓小平多次谈道：“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

一个资产阶级。”“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⑧他反复强调公有制

的重要性：“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⑨

随着实践的深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不再从阶级的单一角度考虑问题，而是结合实际将“两极

分化”重新定义为“富的越富，贫的越贫”。１９８６年，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向全世界
观众表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瑏瑠应当说，这

一界定更加符合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和实践发展需要。

关于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不是从被动观察，而是从主动作为的角度出发，提出防止“两极分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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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５页。
同上，第３６４页。
同上，第３７４页。
《邓小平年谱》第５卷，第３１２页。
同上，第８８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６４页。
同上，第１２３页。
同上，第１３９、１２３页。
同上，第１４９页。
同上，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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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力量。他表示“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

节分配的措施”，正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

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

西”。①

六、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完成形态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发展完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明确了其理论地位。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在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谈
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

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

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②这是他第一次阐释“共同富

裕”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同年，他还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③。１９９２年，在影
响深远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落脚点，标志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达

到完成形态。

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具体措施，邓小平提出一系列设想。他开始着重考虑消除群体差别方

面的问题，提出通过税收等现代财税工具进行调节和引导：“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⑤“对一部

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

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但是应该鼓励”⑥。

“南方谈话”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新一轮探索随即开始。在此后我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邓小

平共同富裕思想得到有力的继承和不断的发展。江泽民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⑦胡锦涛认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⑧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

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创

造了良好条件。现在，我国已经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七、以“两个结合”为指导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

想。”⑨当前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的长期执政

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立足当下正

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应当以“两个结合”为指导，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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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３９页。
同上，第３６４页。
《邓小平年谱》第５卷，第６１０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３页。
《邓小平年谱》第５卷，第６１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１页。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６６页。
胡锦涛：《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４５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４３９页。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理论问题研究

第一，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发展生产力解决分配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自然属于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决定分

配、交换和消费；生产的发展状况，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水平、结构和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导言》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分

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

配的形式。”①初步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但应当看到，当前生产领域

的一种不平衡状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粮食丰收以及群众营养状况的提升就是最好反映，但从

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是生产领域的一个明显短板，新兴产业与农业转移劳动力又

不相契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这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反映，是目前实现共同富裕在生产领域的重要障碍。

解决方法就是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实际上，邓小平已经提出了思路：“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

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②“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

术。”③“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⑤这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的行动指南。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汲取中国古代哲学智慧深化对共同富裕

问题的认识。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内容。在当前涉

及共同富裕的社会舆论中，平均主义倾向再次沉渣泛起，归根到底是企图再走同步富裕的老路。孔子

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这句话如今在谈论共同富裕问题时常常被

引用。朱熹对其的解释是：“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论语集

注》）但民间长期以来将其误读为“寡”指“钱少”、“均”指“平均”。这种误读反映出中国传统观念中始

终存在较强的平均主义倾向。这提醒我们要恰当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

导，正确解读其思想内涵和哲学智慧，纠正这种平均主义的错误认识。具体来说，要在宣传工作中反复

说明：我们要实现的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

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

齐头并进。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破除平均主义，摒弃普遍贫穷的老路，实现分阶段、分局部的发展，同时

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踏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沿着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共同富

裕道路，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目标稳步迈进。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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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９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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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逻辑哲学论》怪圈？

李国山

【摘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言中宣称已从根本上解决了所有哲学难题，却又在全书结尾处说构成

该书的命题都是无意思的空谈。这种明显的悖谬性给理解该书的思想造成很大妨碍，同时也引发关于如何走

出维特根斯坦设置的怪圈的种种争论。如果仅从《逻辑哲学论》的文本入手，很难弄清其中的奥妙。只有结

合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思想转变，并参照他在《哲学研究》关于“阅读”的语法考察，我们才有望找到一条走出

《逻辑哲学论》迷宫的道路。

【关键词】言说与显示；无意思的空谈；拉姆齐；阅读

中图分类号：Ｂ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６８－０７

作者简介：李国山，（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释义与研究”（２１ＡＺＸ０１２）

自《逻辑哲学论》问世以来，一代又一代阐释者似乎都在维特根斯坦所设置的怪圈里打转。罗素在

给《逻辑哲学论》写的导言中就毫不客气地指出：

归根到底维特根斯坦先生还是在设法说出一大堆不能说的东西，这就使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到，可

能有某种通过语言的等级系统或者其它的出路找到逃遁的办法。例如，关于伦理学的全部论题，被维特

根斯坦先生置于神秘的不可表达的范围之内，然而他还是能够传达他的伦理学见解。他会申辩说，他所

称为的神秘之物虽然不能说，却是可以显示的。也许这种申辩是恰当的，但是，就我而言，我承认它使我

产生某种理智上不快的感觉。①

这是对《逻辑哲学论》中的怪圈最早的察觉。这段话表达了四层意思：首先，维特根斯坦没有严格

遵守他自己设定的规则，说了不可说的东西；其次，维特根斯坦或许将自己的这些言说当成另一个层次

的言说，从而为自己不遵守规则开脱；再次，维特根斯坦认为，除了言说之外，还有另外一条揭示出某种

东西的途径：通过说出可说的来显示不可说的。最后，罗素明确表达了对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态度和做法

的不理解和不赞同。

当然，维特根斯坦也清楚地意识到罗素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就

是想把这些悖谬性的东西醒目地展现出来，有意给人带去意想不到的感官上和理智上的冲击，让人获得

强烈的心理体验与震撼，从而激发他们做进一步的深思。这也正是《逻辑哲学论》与其他哲学著作大相

径庭之处。

维特根斯坦设置这么一个怪圈当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惹人耳目，更不是故意挖个大坑让人们往里

面跳。要是那样的话，肯定只会引起一时的关注，而不可能产生长达百年的强烈效应。我们倾向于认

为，《逻辑哲学论》除了包含深刻而确凿的思想成就之外，还史无前例地大胆揭示出哲学这门古老学问

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和深刻危机。维特根斯坦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困境和危机实际上是无法被克服的，尽

管哲学家们一直努力从中走出来。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对这种困境与危机有着清醒意识而且敢于直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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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逻辑哲学论》怪圈？

们的哲学家，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类似于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本文拟

从这一角度入手，并结合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阅读”的考察，着力探讨围绕《逻辑哲学论》怪圈而展开

的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以期获得对这些争论之实质的较为清晰的看法，进而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才能走

出这个怪圈。

一

对《逻辑哲学论》怪圈的最直接感受，来自维特根斯坦在该书序言和结尾的两个看似直接对立的断

言：“这里传达的思想的真，在我看来，是无懈可击的和完全确定的。因此，我认为，这些难题已从根本

上被最终解决了。”①“我的命题以如下方式起阐明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并经由它们向上攀爬时，

终究会认识到它们是没有意思的。（就是说，登上高处后，他得把梯子扔了。）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方

可正确地看世界。”②这里，维特根斯坦一方面在序言中说这本书表达了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是完全正确

的，因为它们最终解决了所有难题；另一方面又在全书临近结束的地方说，构成这本书的命题都是没有

意思的空谈。那么，我们该相信哪个论断呢？《逻辑哲学论》到底有没有表达确定的思想？如果回答是

肯定的，这些确定的思想到底有哪些？如果他真的想在该书中表达这些思想，为何又要在书的末尾出尔

反尔呢？

这些正是一直困扰着解读者们的问题。传统解读者们大都认为《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哲

学巨著，其中表达了主要得益于弗雷格和罗素的数理逻辑成就的语言哲学思想和一套新颖的哲学方法

论，尽管他们对其中表达的神秘主义思想没有给予足够关注，也不太在意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前后不一

致的断言而导致的全书总体上的悖谬性。

然而，自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起，逐渐有研究者提出与已有解读大为不同的阐释意见，直到２０００年
有人将这些阐释统称为“新维特根斯坦派”。此后，“新维特根斯坦派”迅速壮大，直至成为一股不可忽

视的新兴力量，大大推动了新世纪维特根斯坦学术的发展。科拉·戴蒙德（ＣｏｒａＤｉａｍｏｎｄ）被公认为这
一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她率先提出，《逻辑哲学论》的解读者们在面对维特根斯坦自以为是“无意

思的空谈”的东西时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我们应当果断地认同维特根斯坦在６．５４中所做断言的字面
意义，将整部著作看成完全没有意思的。③ 也就是说，这本书充斥着毫无意思的空谈，根本就没有表达

出任何正面思想。要说该书有什么用意的话，那就是维特根斯坦想通过此书告诫人们彻底放弃一切形

而上学追求。因此，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其主要哲学目标是治疗型的，亦即通过自

己的哲学工作向人们昭示所有哲学追求都是因为受到语言的迷惑而做出的毫无结果的探讨。人们应该

迷途知返，放弃所有哲学幻想。我们觉得，这种对《逻辑哲学论》的新阐释对于所谓的传统解读确实是

颠覆性的。

著名维特根斯坦专家哈克尔（Ｐ．Ｍ．Ｓ．Ｈａｃｋｅｒ）对这种新解读予以痛击。他坚定地认为，《逻辑哲学
论》不仅说出了关于语言、逻辑和世界的确定思想，而且显示了不可言说的真理。他列举了十类维特根

斯坦认为不可说却可显示的真理：（１）思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协调一致；（２）语义学；（３）命题间的逻辑
关系；（４）事物和情况的内在属性和关系；（５）事物和类型划分的范畴特征；（６）思想的界限；（７）实在的
界限与世界的逻辑结构；（８）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９）关于经验的形而上学；（１０）伦理、美学与宗
教。④ 他还从维特根斯坦的“前《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笔记”“《逻辑哲学论》时期的书信”“同朋友的谈

话”“亚里士多德学会论文”“《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后的演讲与讨论”“１９２９年之后的手稿和打印稿”等
文献⑤中找来大量佐证，表明这种被他称作“后现代主义阐释”的观点的偏颇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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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还是对如下这一点紧抓不放：维特根斯坦何以能借助他本人视为毫无意思

的那些命题传达出不可言说的真理呢？传统解读者们一般会诉诸于维特根斯坦明确主张的言说与显示

的区分，来理解《逻辑哲学论》的整体思想架构。维特根斯坦在序言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划界思想：“可这

样概括本书大意：凡可说者均可说清，凡不可妄谈者，就须三缄其口。因此，本书要为思考———或者，不

是为思考而是为思想之表达———划一个界限：因为要能为思考划界，我们须让界限的两边都可思（亦

即，我们要能思考不可思的东西）。这么一来，界限就只能在语言中划出，而界限外边的东西就纯属空

谈。”①而他关于言说与显示的区分和这种划界思想密切相关：界限之内的是可以言说的事实领域，界限

之外的是不可言说的价值领域，而界限之外的神秘领域的存在是通过弄清楚所有可能的言说方式之后

得以确定下来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所有可能的言说方式都无以名状的领域。

二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明确将逻辑分析方法视作唯一可行的哲学方法：哲学无

非就是语言批判。所谓的语言批判就是他在６．５３和６．５４中认为他的这本书实际所做的工作：对各类
命题做出阐明，亦即指出它们是如何具有或缺乏意思的。为此，他提出一套关于命题意义的图像论。根

据这一理论，一个命题因为是事实的逻辑图像而具有意思，而要成为事实的逻辑图像就需要满足两个一

般条件：其一，作为该命题的不可再分的基本成分的名字，与作为被图示事实的不可再分的基本成分的

对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其二，作为图像的命题与被图示事实彼此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维特根斯

坦认为，所有作为事实的逻辑图像的命题都是有意思的，而且都具有真和假这两种真值，也就是说它们

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而所有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

细究之下，维特根斯坦为命题作为图像所规定的两个条件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一旦确定下来

构成命题的简单名称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合乎逻辑的组合可能性就随之确定了；同样，一旦确定下来构

成事实的简单对象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合乎逻辑的组合可能性也随之确定了；一旦确定在这些名称与对

象之间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它们分别构成的命题和事实之间便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从而满足图像

关系所需的第二个条件。因此，维特根斯坦对命题所作的逻辑分析的重中之重，便是确保其中的每一个

简单名称都代表而且只代表它要图示的事实中的一个对象。于是才有了他在３．２６３中对“阐明”所作
的解释：“初始记号的意义可借阐明加以说明。阐明是包含初始记号的命题。所以，仅当这些记号的意

义已知，我们才能理解阐明。”②这种阐明的过程就是逻辑分析的核心工作，其任务便是确定每一简单记

号即名字，都代表作为其意义的唯一一个简单对象。这也与他在４．１１２中所描述的哲学目标完全一致：
“哲学的目标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是由阐明构成的。哲

学的结果不是‘哲学命题’，而是让命题清晰。哲学应让那些否则便模糊不清的思想清晰起来，并为之

划定明确的界限。”③

在完成这项中心任务之后，接下来的哲学工作便顺理成章，即对不同于科学命题的逻辑命题进行分

析或阐明。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真值函项理论，所有命题都是对基本命题做真值运算所得到的结果。由

于作为这些命题的运算基础的基本命题都是原子事实的逻辑图像，所以通过运算所得的这些复杂命题

也是复杂事实的逻辑图像。这些命题中有两种命题比较特别，就是那些只有一个真值的命题，即永远为

真的重言式和永远为假的矛盾式。它们已不再是事实的逻辑图像，因为它们之为真还是为假，与实际发

生的事实无关。不过，由于构成它们的基本命题都是图像，亦即作为它们的简单成分的名字都唯一地代

表某个确定的对象，所以重言式和矛盾式仍然与构成世界的事实有间接的关联，而正因这种关联，它们

才得以呈现世界的一般逻辑形式。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样的逻辑命题虽不像科学命题那样是有意思的，

却也不是完全无意思的，它们只是缺少意思的，因为它们仅有一个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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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逻辑哲学论》怪圈？

维特根斯坦接着指出，只有那些完全与事实世界无关的所谓“命题”才是没有任何意思的。这便是

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包括构成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命题。对这些命题做逻

辑分析或阐明，便会发现它们不满足图像论的基本要求，既不真也不假，这样的命题的真值数为零。由

于图像论的基本要求就是构成命题的名字代表且仅代表事实中的一个对象，维特根斯坦称上述命题为

言之无物的空谈。他写道：

４．００３　哲学著作中的绝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没有意思的。因此，我们无法为这类问
题提供任何答案，而只能指出它们没有意思。哲学家们的绝大多数命题和问题源自于未能理解我们语

言的逻辑。

（它们跟善是否比美更同一这样的问题属于一类。）

毫不奇怪，最深刻的问题原本不是问题。①

５．４７３　逻辑必须照顾自己。
一个可能的记号也必须能指代东西。逻辑中可能的任何东西也是被允许的。（“苏格拉底是同一

的”不意指任何东西，因为不存在被称作“同一的”的属性。这个命题是没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做

出某个任意的规定，而不是因为这个符号本身是不被允许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无法在逻辑中犯错误。②

６．５３　哲学的正确方法如下：只说可说的，即自然科学命题———亦即与哲学不相干的东西———这么
一来，谁要说形而上的东西，就向他指明，他未能赋予其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意义。有人会对此不

满———觉得这哪里是在教他哲学———但这却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③

从这些论述可明显看出，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所抓住的一个关键点是：它们全都

因为没有论及世界中的任何事实———没有同构成事实的对象建立起任何关联———而成为无意思的空

谈。我们知道，这些哲学命题都是用一般的哲学概念构造出来的，而这些概念无法被分析为构成科学命

题的那些简单名字，所以它们不可能与世界中的任何对象对应起来，从而不具有任何意义。这表明维特

根斯坦决意用逻辑分析方法揭示出这些貌似深刻的命题的本质，进而将它们作为毫无意思的空谈予以

排除，只留下作为事实的逻辑图像的科学命题和反映世界的一般特征的逻辑命题。

三

可是，维特根斯坦又不得不写下《逻辑哲学论》这样一部哲学著作来表达他的哲学主张：它是由一

个个哲学命题构成的，这些命题也是用“对象”“事实”“世界”“名字”“命题”“语言”“同一性”“形式”

“属性”“关系”等哲学概念构造出来的；由于这些哲学概念不指称任何对象，这些命题都必定是毫无意

思的。为了一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维特根斯坦在全书倒数第二个码段６．５４中明确宣称，构成这本书
的命题同样是没有意思的空谈。如前所述，这便是《逻辑哲学论》所陷入的怪圈。

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不同于传统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哲学必然会陷入这种悖谬境

地，而且毫不避讳地指明这一点，不惜自己否定自己。正因为他这样做了，人们才对《逻辑哲学论》这部

著作的自洽性产生怀疑，于是便有了就如何从整体上解读这部著作而展开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事实上，

除前文提及的两种直接对立的阐释之外，还可以细分出多种各执一端的解读意见。客观地看，迄今为止

的这些解读意见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觉得这些解读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想从理论上探寻

维特根斯坦所遵循的逻辑线索，或者为他辩护，或者指出其漏洞。其实，这些路径都很难走得通，或者说

一旦你进入维特根斯坦设置的迷宫，就怎么也转不出来。

我们或许可借助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关于“阅读”活动的探讨来把握《逻辑哲学

论》这个被阅读的对象，并以此寻求走出怪圈的路径。事实上，对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在《哲学研究》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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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十多节的篇幅来讨论这样一个看似与哲学没有特别关联的论题，我们都有些疑惑不解。最熟悉这

一文本的安斯康姆（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在１９９２年发表的《维特根斯坦，谁的哲学家？》①一文中，专门
以维特根斯坦关于“阅读”的探讨为例，指出他是真正的“哲学家的哲学家”，而不是普通大众的哲学家，

因为只有哲学家才会从维特根斯坦想要展现的视角来看待“阅读”这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活动。

那么，维特根斯坦是怎样考察“阅读”这种语言活动的呢？他的考察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其实，他是对“阅读”这个词的各种用法做了细致考察。我们注意到，他一开始只要求我们去观察这个

活动本身，暂且不要去管所读到的内容：“首先我必须说明这里所作的考察没有把理解所读到的内容算

作‘读’的一部分：读在这里是朗读写下来或印出来的东西这样一种活动。”②或许，他认为即便是阅读同

一个文本，不同的阅读者都会读到千差万别的内容，一千个阅读者会对《逻辑哲学论》有一千种不同的

理解。所以他只想引导我们去关注阅读是一个怎样的活动过程。具体而言，一次阅读是在怎样的规则

引导下进行和完成的？我们只求尽量多地描述不同的阅读活动，而不想找出不同的阅读者到底读到什

么，亦即所读到的内容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共性。

读出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去读。其实，真实存在的就只是那个文本自身：全都在这儿了。

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他的作品：《逻辑哲学论》是一个既成的哲学文本，最初由维特根斯坦用德文撰写而

成，随后被翻译成英文，以德英对照的形式流行于世，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操不同语言的读者们广泛阅读，

并对他们的哲学研究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知道，《逻辑哲学论》出版数年之后便被译成中文，

让我们中国读者相当早地直接接触到这个哲学文本。截止目前，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已达到两位数。

当我们尝试着对这个文本进行研究时，无论使用什么版本，都得逐字逐句地去阅读它。至于维特根

斯坦撰写《逻辑哲学论》时究竟赋予它怎样的内容，或者他想要传达给读者的究竟是什么，这或许永远

无法说清道明。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本人对这本书所表达的内容了然于胸，他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

是：“想理解本书的人，恐怕得自己有了其中表达的思想———或者起码类似的思想。”③不过，这里面还潜

藏着四个问题：他想要表达的到底是哪些思想？这些思想都是确定无疑的吗？他所选用的表达方式能

否如实地表达出这些思想？他能否找到真正读懂他的著作的人？

其实，当维特根斯坦出版这部著作之后，一切都由不得他了。读者可以用各种方式阅读它。想一想

有多少身份各异的人在阅读《逻辑哲学论》，而且各有各的读法！看似简单的阅读活动，实际包含着诸

多复杂因素在内：有人抱着德文原版字斟句酌地读，也有人拿来无论什么语种的译本一目十行、随便翻

翻。你或许会说后面这种算不上真正的阅读！可是，有谁规定好了什么叫做“阅读《逻辑哲学论》”？不

过，也许我们可以只谈论“为了研究而阅读《逻辑哲学论》”。但这样就可以缩小各种读法之间的差异了

吗？差异照样存在，而且不比“为消遣而读”与“为研究而读”之间的差异小。

维特根斯坦关于“阅读”的一般探讨，或可为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他提醒我们切勿将对所读对象的

理解当成一个独特的心理体验过程，也不要试图去把握阅读活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还明确指出阅读文

本的过程同死板的机器阅读不是一回事儿。他把读者比作“活的阅读器”：“对于活的阅读器来说，‘读’

叫做：以某某方式对书写符号做出反应。这个概念因此完全无关乎心灵机制或其他机制的概念。”④“反

复思考之后，我们会很想说：真正可以判明一个人的确在阅读的唯一标准是阅读的自觉行为，从字母读

出声音来的自觉行为。”⑤

维特根斯坦显然认为，我们只能从外部去观察每一个阅读活动，看看读者如何在文本的引导下进行

这一活动，因而我们的考察落脚到阅读行为所遵循的规则。但他接着又提醒我们，这里并不存在显而易

见的统一规则，在我们看到一串符号与我们读出它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因果联系，所以我们并不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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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３页。
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Ｌｏｇｉ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ｕｓ，ｐ．２６．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９６页。
同上，第９７页。



如何走出《逻辑哲学论》怪圈？

地将字符在我们眼前的存在视作我们如此这般地读出它的根据。他似乎倾向于用一种较弱的方式来看

待阅读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文本的影响，在它的引领之下完成整个活动。

四

可借助维特根斯坦所举的一个具体例子，来讨论如何读解《逻辑哲学论》这本书。他在探讨因果联

系的上下文，让我们比较读一个正常的句子和读一个完全由乱码组成的字符串“＆８§≠ §≠？Ｂ＋％
８！’§”之间的差别：“从头到尾看这一行，同时念一个句子。我们是不是觉得，在读一个句子时，念和
看见符号是联在一起的，而在第二个例子中，说和看齐头并行却没有联系？”①值得玩味的是，维特根斯

坦在这里为什么要拿读这堆乱码与读一个正常的句子相对比？前面说过，他倾向于认为我们的阅读是

受到文本影响的，他这里说我们在读这个胡乱的字符串时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显然是想强调并不是任

何组合在一起的符号都可以作为我们阅读的文本。也就是说，所谓文本必定包含着有待我们去解读的

内容，只有真正的文本才会引领我们的阅读活动。所以，当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刚开始探讨“阅

读”一词的用法时，要求我们不要考虑被阅读文本的内容，这显然只是一个让我们集中关注阅读活动本

身的权宜之计。他当然不会一概否认文本具有内容。那么，他是不是认为有的文本有内容，有的文本却

没有内容呢？这就涉及到关于如何解读《逻辑哲学论》的争论。传统解读者显然认为它是一个富有内

容的文本，而果断解读者们似乎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有内容的文本。那么，维特根斯坦本

人认为《逻辑哲学论》这个文本有没有内容呢？又该如何去阅读它呢？

前面看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言和结尾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从而让我们这些

读者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走出他所设置的这个怪圈。安斯康姆指出：“很少有作者像他这样来要求其

读者：专注于文本，并与他密切配合。”②也就是说，能否读进去他的著作，要看你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去

完成与作者的配合。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关于“阅读”的长篇探讨，所传达的一个主要

意思就是：所有的阅读活动都是读者与作者的一种对话与交流。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不断地对所读

到的东西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实际就构成他对文本的理解。

但是，作者只负责创作出作品，把它像个孩子一样生下来。它能否存活下来、能活多久，这得看读者

愿不愿意养活它、怎么养活它。所以，尽管是作者完成了作品，最终还是读者成就了作品。当然，你会说

最基本的条件是它的体质得过硬。但是，《逻辑哲学论》像个不健全的孩子。除了从文本自身就可看到

的前后矛盾之外，维特根斯坦还曾对一位出版商这样描述它：这里写出来的只是不重要的一部分，真正

重要的部分没有写出来。所以，我们读《逻辑哲学论》就像在读天书，戴蒙德甚至倾向于将它视同于毫

无意思的字符串。

既然维特根斯坦认为，阅读一个文本的过程就是受它引导的过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真

正的文本是不是必须要有确定的内容？我们觉得，维特根斯坦不仅认为自己的著作以某种非同寻常的

方式包含着真知灼见，而且还相当自负。他在６．５４中所表达的只是类似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意
思。也就是说，构成《逻辑哲学论》的那些貌似表达了一般的理论观点的命题———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

哲学命题———实际上并没有表达出它们想要表达出的意思，因为它们只是在表面语法形式上类似于作

为事实之图像的科学命题，却并不具备有意思命题必须具备的那种逻辑形式。具体表现为，这些命题中

用到的哲学概念———它们都是伪似概念———都无法分析成代表简单对象的名字。所以维特根斯坦才会

在６．５３中写道：“谁要说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向他指明，他未能赋予其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意义。”③
尽管构成《逻辑哲学论》的命题都是像传统形而上学命题那样的毫无意思的空谈，但我们在通过对

它们进行逻辑分析而认识到它们毫无意思的同时，也领悟到这样一点：存在着无以言表的形而上学真

理，通过指出哪些命题可以表达事实真理之后，便可以显示出这样一些超越事实世界的真理是神秘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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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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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的。

如果这样加以解释，我们便似乎找到了一条走出《逻辑哲学论》怪圈的路径。这种解释在基本精神

上仍然是传统式的，从而是反戴蒙德的：《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精心构制的一部哲学杰作，其中凝聚

着他早期的深刻哲学见解，尽管它的谋篇布局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形式，亦即他将他关于可说的和不可说

的东西的看法巧妙地以言说与显示的区分融进同一本书。戴蒙德等新维特根斯坦派代表人物将其视作

纯粹的胡言乱语，显然是过于极端的做法，无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容和学术意义，尽管他们的

解读在某些方面也富有启发性。

如前所述，提示我们寻得这条走出怪圈之路的，正是维特根斯坦后期主要著作《哲学研究》中关于

“阅读”的语法考察。一派胡言或一堆乱码，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本的，因为它们既无法引起我们的

阅读兴趣，也不能对我们形成刺激、引发我们的反应。无论怎样的解读，必然与文本之间有某种关联，而

作为可对读者产生影响的文本的，绝不可能是空无内容的东西。

拉姆齐（Ｆ．Ｐ．Ｒａｍｓｅｙ）在其题为“哲学”的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哲学必须有某种用处，而且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它；它必须澄清我们的思想，因此也必须澄清我们

的行动。否则的话，它便是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审查的一种倾向，而且，它就是让我们看清这一事实的

一种探究；也就是说，哲学的主要命题就是：哲学乃是空谈。而且，我们也必须严肃地对待它是空谈这件

事儿，而不要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妄称它是重要的空谈！①

拉姆齐的这篇文章写于１９２９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年初，维特根斯坦重返
剑桥，并在拉姆齐的名下以《逻辑哲学论》获得博士学位。而他在《哲学研究》序中这样写道：

自从我十六年前重新开始从事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写在那第一本书里的思想包含有严重

的错误。拉姆西对我的观点所提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几乎无法判断这程度有多深———帮助

我看到了这些错误———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我在无数谈话中和他讨论过我的观点。②

完全可以相信，拉姆齐曾当面对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６．５４中所表达的想法做过类似批评。
这种批评明确表达出这样的看法：如果一部哲学著作真的空话连篇，那么它便不可能有任何理论意义，

更不可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因而是毫无价值的。这里，拉姆齐是在指责维特根斯坦的言不由衷：你不能

指望拿一堆空谈去澄清思想、引导行动。在他看来，问题出在维特根斯坦本人没能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意

思，他本可将《逻辑哲学论》的理论建构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将其视作可随手扔掉的梯子。可

以说，正是维特根斯坦在表达自己的总体想法时的用词不当，引发了解读者之间激烈的相互争论。

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显然接受了拉姆齐的批评，并自己率先挣脱怪圈。在后期哲学探讨中，他抛

弃了通过指出哲学命题是没有意思的空谈来一揽子解决所有哲学难题的宏大设想，转而从语言的实际

使用情境入手考察语词和句子的各种不同意义，以便看清哲学难题因何而起、又将如何收场。维特根斯

坦在《哲学研究》中论及某些语词用法的复杂性时，顺便在括号里谈到哲学悖论及其解决办法：

“适配”，“能够”，“理解”的通行标准比乍一看时要复杂得多。即，用这些词进行的语言游戏，以这

些词为手段的语言交流的使用，要更为错综———它们在我们语言中扮演的角色，和我们所愿相信的不是

一样的。（要解决哲学悖论，这种角色是我们必须了解的。下个定义通常不足以解决这些悖论；而宣布

一个词“无法定义”就更不够了。）③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维特根斯坦说这番话时是不是想到了《逻辑哲学论》的悖论，但他这里说，不能

指望通过下定义的方式解决悖论，而必须诉诸语词的错综复杂的用法，亦即它们在语言游戏中所扮演的

不同角色时，实际已经指明了摆脱《逻辑哲学论》怪圈的路径：一切言说之意义都不可能仅凭逻辑分析

揭示出来，必须密切观察它们是如何被有意义地使用的。前一种做法只会把我们一步步引向悖论，永远

别想走出怪圈，只有后一种做法才有望把我们从迷途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既想一探究竟，又要免于深

陷其中，那便只有一条路可走：与之保持适当的对话位置。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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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意识与机器人伦理

———基于对道德实在论和社会关系论的考察

李　珍

【摘要】关于机器人意识和机器人伦理的关系问题，存在道德实在论和社会关系论两种立场：前者认为机器人

道德的规范性问题与其意识经验能力的事实性问题密切相关，后者否定这一观点，提出机器人的道德地位是

由机器人与人类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本文一方面批判了社会关系论的主要观点，表明存在物具有意识是与之

建立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并且关系论最终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吸收当代心灵哲学的

资源，对“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概念进行元伦理学分析，为道德实在论辩护，表明机器人拥有道德地位所

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以拥有现象意识为前提。

【关键词】意识；感知；机器人伦理；道德主体；道德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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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　珍，江西九江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及其实践的哲学研究”（２１＆ＺＤ０６３）；广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十四五”规划２０２３年度课题“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２０２３ＧＺＹＢ０１１）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机器人等领域取得巨大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人正

在走进人类的生活，除目前已经出现的玩具机器人、护理机器人和教育机器人等，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

各类机器人的普及率还会大幅度增加。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很多智能机器人能够具有与人类类似的

社交能力。届时，人类将不再是社会的唯一主体，机器人、软件主体、生物工程生物体及其他带有人工植

入物的自然生物等都能够成为社会的新兴主体。人与机器人之间、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交互会带来

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重要：机器人有意识吗？它们具有道德地位吗？这些问题构成人

工智能研究中两个新的分支———机器人意识和机器人伦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是密切关联的，正如瓦

拉赫（ＷｅｎｄｅｌｌＷａｌｌａｃｈ）、艾伦（ＣｏｌｉｎＡｌｌｅｎ）和富兰克林（Ｓｔａ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所说：“机器伦理和机器意识是密
不可分的。”①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机器人②是否具有意识，似乎是评估机器人是否具有道德地位

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

对此，笔者对比了互相对立的两种立场———道德实在论和社会关系论③。道德实在论认为“机器人

具有道德地位吗”这类问题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决定机器人道德地位的是其意识状态，例如，辛格（Ｐｅｔ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所说的感知力、卡姆（ＦｒａｎｃｅｓＭ．Ｋａｍｍ）所说的推理或感觉疼痛的能力。社会关系论则否认上
述问题有客观的答案，声称这些问题完全取决于社会条件，与机器人意识没有必然的关联，例如科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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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Ｗ．Ｗａｌｌａｃｈ，Ｃ．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Ｓ．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Ｍｏｒ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３），２０１１，ｐ．１７８．
本文提到的“机器人”既包括当前基于计算机控制系统构建的物理主体（包括人型或非人型），也包括未来各种可能的生物 －机器混
合主体，以及经过物理改造的有机体。

关于道德地位的“无意识”研究，除社会关系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研究进路，例如弗洛里迪（ＬｕｃｉａｎｏＦｌｏｒｉｄｉ）的信息伦理学、塔瓦尼
（ＨｅｒｍａｎＴａｖａｎｉ）的“技术世界存在物”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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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ＭａｒｋＣｏｅｃｋｅｒｂｅｒｇｈ）和冈克尔（ＤａｖｉｄＪ．Ｇｕｎｋｅｌ）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关系论。本文将在深入考察道德
实在论和社会关系论之间争论基础上，对社会关系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对道德实在论的批评进行驳斥，并

通过吸收当代心灵哲学的资源，对“道德主体”（ｍｏｒａｌａｇｅｎｔｓ）和“道德受体”（ｍｏｒ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概念进行元
伦理学分析，从而为道德实在论辩护。

一、道德实在论及其困境

伦理学史的发展实际上是道德圈不断扩大的过程，即将道德权利和义务归属于先前被排斥的存在

物，包括奴隶、女性、不同种族的人、有认知障碍的人、人类胚胎以及动物和环境等非人类实体，也许在将

来还会包括智能机器人。因此，道德的进步是通过在道德上考虑所谓的“他者”，从而扩大公认的道德

和法律的范围来推动的。问题在于：伦理扩张的标准在哪里？什么样的存在物才有资格被纳入道德圈？

道德实在论者认为道德地位与存在物所拥有的某些本体论属性密切相关，那么究竟哪种本体论属性与

道德相关呢？尽管学界在这些问题上缺乏共识，但基本上都与意识有关。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声称，理性的人有能力根据道德要求决定是否行动。只要他们能

够自主行动，他们就有尊严。根据康德的观点，自主行动使一个人在道德上负责，这样的存在才具有道

德人格①。辛格更明确地提出，只有具有感知潜能的实体才可能被合理地纳入道德圈，因为非感知生物

无法从某一特定行为中获益或受损，不管如何对待它们，对它们自身而言都没有任何影响。② 卡姆也提

出过类似观点，认为“如果Ｘ是有意识的或有知觉的（或有能力做其中之一），那么可以根据 Ｘ的利益
来行事”③。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康德认为能够“自主行动”的主体才具有道德人格，辛格将

“感知力”作为纳入道德圈的基本要求，卡姆则强调“知觉（感觉疼痛的能力）和意识（拥有体验的能

力）”④与道德地位的关系。但抛开细节，他们的观点有两个共同原则：一是一致性原则，他们都认为道

德圈的扩大依赖于所讨论实体的特定本体论特征，这种特征应该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某

个特征作为赋予人类权利的理由，我们应该保持一致，对具有相同特征的非人类采取同样的做法；二是

整体性原则，即认为Ｘ具有意识和判断Ｘ具有道德地位之间是一种整体性价值关系，这里的“意识”指
的是一种广义的心理状态，包括理性、感知力、推理能力、自由意志等。

道德实在论的主张看上去非常符合常识。如果你在路上踢了一条小狗，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如

果你踢的是一块石头，没有人会责备你，因为石头没有感知，它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感到不适。而动物

尤其是高等动物与人类太过于相似，它们不但有痛觉、情绪、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因此被纳入道德

圈之中。那么，智能机器人呢？试想一个场景：张三为他的母亲购买一台智能看护机器人小冰，它是一

个人工制造的、具有硅基大脑的仿人物理主体，假设小冰能够以一种相对丰富的方式与人类交流和互

动。可悲的是，当小冰（由于其设计）在提醒用药、监测血压、陪同出行等方面达不到要求时，张三和他

的家人经常会责备它，小冰对此表现得非常痛苦。这时会产生两个问题：（Ｑ１）小冰真的感到痛苦和不
幸吗？（Ｑ２）张三和他的家人对小冰的做法真的合乎道德吗？根据道德实在论，Ｑ１和Ｑ２总是联系在一
起的：由于张三和他的家人对待小冰的方式给它带来痛苦，所以这种行为可能是不道德的。道德实在论

者将“Ｘ有意识吗”看成是与Ｘ的心理状态相关的客观事实问题，Ｘ的道德地位至少部分可归因于Ｘ的
心理状态。这条准则对人类、非人类生物物种是真实的，对当前或未来的机器人和其他技术主体也是真

实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关于人类、动物或机器人道德的规范性问题，与这些主体的意识经验能力的事

实性问题紧密相关。需要注意的是，意识经验能力指的是现象意识，而不是功能和行为的外在表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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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Ｐ．Ｓｉｎｇｅｒ，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Ｅｔｈｉｃ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２３．
Ｆ．Ｋａｍｍ，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ｅＥｔｈｉｃｓ：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Ｈａｒ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２２９．
卡姆认为感知和意识可以单独发生，有些存在物有感知但没意识，有些存在物有意识但没感知。在卡姆看来，意识在道德地位定义

中的重要性与推理能力有关，一个具有完全道德人格的人之所以具有最高的道德地位（如一个典型的成年人），是因为他有推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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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很简单，如果小冰只是“表现”得非常痛苦，它就不能真正像一个人一样被尊重，因为从定义上讲，形

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是具有丰富精神世界和元认知能力的实体。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正是因为小

冰具有与人类一样的行为表现，人类就应该尊重它。例如，达林（ＫａｔｅＤａｒｌｉｎｇ）采用康德著名的推理方
式，即虐待动物会使人对人类更加冷酷无情，虐待机器人也是如此①。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对机器人

即使负有道德责任，这种责任是间接责任而非直接责任，就像我们不能肆意侮辱一个人的肖像一样，虽

然我们对肖像负有间接责任，但这并不能说明肖像自身具有道德地位。② 所以，根据道德实在论，一个

存在物的道德地位是由于它的内在状态获得的，而非外在的、工具性的、情感性的或其他方面的因素。

尽管如此，道德实在论仍然面临多种难题。首先，意识究竟是什么？哪些存在物能够拥有意识？这

些问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正如冈克尔对意识问题的担忧：“如果哲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神

经生物学家、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机器人工程师之间对意识有任何一致意见，那就是在定义和表征概念

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一致意见。”③既然意识概念都没有明确、一致的定义，它如何能够作为道德地位

的评价标准呢？其次，道德实在论难以解决他心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ｏｔｈｅｒｍｉｎｄｓ）。任何人都只能以第一人
称的方式确定自己的意识状态，那么应该如何了解他人的意识状态呢？显然，只能根据观察到他人的身

体和生理状态来推断意识的内部状态，但是这种推断永远不能被理性完全证明。所以，科克伯格指出，

“怀疑论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实体的内部状态”④。对于生理学基础与我们相同的存在物，

我们尚且不能直接进行合理的推断；对于与人类构造如此不同的机器人，又怎么可能保证推断的有效性

呢？例如，在比较以“硅”为基础的疼痛和有机生物体的疼痛时，两者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鸿沟，很难恰

当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如果说以上的困境来源于道德实在论的整体性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阐述的困境源于它们的一

致性原则。道德实在论要求伦理判定标准应当是一致的，不应该区分人类与非人类，例如辛格所说的感

知力，具有感知力的一切生物都可以被纳入道德圈，机器人同样如此。然而，这种一致性要求容易遭遇

各种反例。对人类而言，如果意识是具有道德地位的标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如婴儿

和失智的残疾人、老年人，他们是否因此而不具有道德地位呢？即使一个正常人也不能保证在每时每刻

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例如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没有了自我意识，我们的道德地位会消失吗？动物伦

理学、环境伦理学中所谓的边缘案例论证（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ａｓｅｓ）⑤也质疑了这种一致性原
则。基于此，很多学者认为一个人可以独立于意识而具有道德地位。最近，这一想法也被应用于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领域，冈克尔、科克伯格、弗洛里迪等学者都支持这种观点。

二、社会关系论及其与道德实在论的争论

为了避免道德实在论的上述困境，科克伯格和冈克尔为将机器人纳入道德主体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他们认为道德地位不是特定实体所固有的东西，而是通过不同实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获得的。也就是

说，实体Ｘ在道德上很重要，是因为它与其他实体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通过采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
很容易赋予机器人道德地位，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人有意识。科克伯格清晰地描述了这种特殊的推理方

式：

我们可能想知道，机器人是否仍然是“机器”，或者它们是否可以成为同伴。就像他们经常说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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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Ｋ．Ｄａｒｌ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Ｒｏｂｏ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Ｅｍ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ｏｗａｒｄｓＲｏ
ｂｏｔ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ｓ”，ＲｏｂｏｔＬａｗ，ｅｄ．ｂｙＲｙａｎＣａｌｏ，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ｏｏｍｋｉｎａｎｄＩａｎＫｅｒｒ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６，ｐｐ．２１３－２３１．
ＳｅｅＳ．Ｎｙｈｏｌｍ，ＨｕｍａｎｓａｎｄＲｏｂｏｔｓ：Ｅｔｈｉｃｓ，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２０．参见该书
第八章中关于“尊严”的讨论。

Ｄ．Ｊ．Ｇｕｎｋｅｌ，“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ＲｏｂｏｔｓＨａｖｅＲｉｇｈｔｓ？”，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２０１８，ｐ．９２．
Ｍ．Ｃｏｅ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ｈ，“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Ｍｏｒａｌ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Ｐｈｉｌｏ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１），
２０１４，ｐ．６３．
ＳｅｅＤ．Ａ．Ｄｏｍｂｒｏｗｓｋｉ，Ｂａｂ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ａｓｔｓ：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ａｓｅｓ，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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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们的狗”的一样，会不会也有人说“见过她的机器人”？这样一个与机器人有着这种关系的人，还会

在机器人面前感到羞耻吗？在个人参与的这一点上，还有必要讨论机器人的“道德立场”吗？道德属性

不是已经隐含在这里出现的关系中了吗？例如，如果一位老人已经非常喜欢她的机器人，并将其视为宠

物或婴儿，那么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关系，而不是机器人的“道德立场”。①

科克伯格认为“关系先于相关事物”②，我们在对其他实体的内部属性进行任何“外部”考察之前，

必定要先与这些实体进行交往，因此对机器人的道德属性的考察也应立足于它与其他实体之间的社会

关系。但社会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地位的归属问题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２１世纪对机器
意识和道德地位的判断，与之前几个世纪普遍存在的判断明显不同，因此对这些问题不可能存在中立客

观的判断方法。在社会关系论者看来，“道德”甚至“人”的概念都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他们将人的概念视为一个社会范畴，由于存在物的社会性质不断发生改变，每个存在物（包括智能机器

人）都有着被称为“人”的可能性。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进展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交流互动的许多特征

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复制，人机交互在社会交往中越来越普遍，社会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社

会”“文化”和“主体”等各种概念正在被重新设计，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正在

不断被人工制品重塑，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与我们的社会存在联系在一起。

尽管关系论有望绕开意识相关问题，并认识到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但这一方法同样存在一些明显缺

陷。首先，社会关系可能是将道德地位扩大到以前被排斥的“他者”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很多原本应该被纳入道德圈中的人，却被他们的人类同胞排斥在外。如

果一个群体由于某种原因一定要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那么他们之间很难建立社会关系，反而是得到

承认和法律保护的客观标准能为保护这部分人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其次，存在物具有意识是与之建立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

人类不太可能与没有意识的存在物建立社会关系。例如，我们不能与岩石有社会关系，也不能与无意识

的机器有社会关系，无论它们多么善于模仿有意识的生物。另一方面，社会性会受到非社会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包括物理的、生物的以及社会参与者的欲望、信念、目标等心理因素。人类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

上是从生活中的体验和欲望中获得意义的，从而产生满足或痛苦的状态。不仅人类生活经历中的一切

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塑造，反过来也是如此，客观的物理学和生物学事实会对人的意识和社会关系产生重

要影响。例如，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大脑的神经元结构对我们的认知能力、信念、感知产生深刻影响；从

社会的角度来说，人类的集体意向性是社会建构的基础，而集体意向性是一种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物

学现象③。因此，在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物理、生物和心理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构成和制约的多向

关系。由此可以预测，许多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人－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等社会关系的新形式不
仅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各种非社会因素的制约。

再者，关系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它们并没有真正提供关于道德地位的直接描述。当然，关系论

者可以辩称，这就是道德地位问题的全部内容：道德地位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它只是一种建构，是由不同

的主体对待他人的方式决定的。但这种对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太差强人意，并且会引发道德相对主义的

问题。不同的主体可能会对同一实体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建立和形成关系时，我们应该相信谁的看

法？似乎关系论者关注的只是我们对不同实体的感受和态度，但如果没有任何核心道德属性作为指导

原则，很难看出这种方法如何能够真正帮助人们做出道德决策，而不陷入相对主义。

由于这些批评，冈克尔试图提出一个解决相对主义困境的方案。在《机器人权利》（ＲｏｂｏｔＲｉｇｈｔｓ）
一书中，他将自己的观点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多元主义”（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并将其定位为道德相对主
义和道德绝对主义两种极端中间的立场。冈克尔似乎认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更具动态性的视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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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同时避免消极意义上的相对主义。① 实际上，社会关系论与通常所理解的

道德多元主义有很大的差异。多元主义者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拒绝相对主义

的多元主义者一般认为，有几种客观有效的道德评价标准，而不是只有一种，这与冈克尔和科克伯格的

关系论完全不同。实际上，不论在冈克尔过去还是现在的论著中，他对建立任何类型的道德标准都持批

评的态度。如果冈克尔的观点真的包含多种道德标准，即使我们承认这些标准是动态的，他似乎也需要

回答：是什么让一些标准比其他标准更具权威性？如果冈克尔通过提供某种有效性标准来回应，他的观

点变成了某种道德实在论；如果他不提供任何标准，那么又回到了道德相对主义。

以上是社会关系论本身存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考察关系论者对实在论的批判是否合理。关系

论者对实在论提出的一个重要反驳是，我们不能确切地为意识下一个定义，也不能为他人、其他生物或

机器有没有意识提供一个没有争议的验证条件。但有争议的验证条件与没有验证条件、或本质上依赖

于社会关系语境的验证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就像关于外星生命的问题一样：在太阳系之外的星

球上，生命究竟在什么样的确切条件下才能存在，天体生物学家之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存在争议，

但这并不会减损作为真实现象的外星生命的本体论客观性，它不会使太阳系外行星的存在或性质成为

社会关系。同理，智能机器人是否有意识也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并不会因为这个问题目前有很大争议而

失去它的客观性。

另一个批评是他心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他心问题所涉及的是我们的认知局限性，与道德地位

本身的构成无关，所以这一问题并不能用来反驳意识对道德地位的必要性。其次，他心问题实际上是一

种怀疑论，类似于笛卡尔的恶魔论证，但怀疑论在实际的道德决策中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会导致一个

严重后果———道德利己主义的合理化。一个人可以确定自己的心理状态，从而确定自己的利益和愿望，

但不能确定其他实体的心理状态，是否就可以由此否定他人的利益和愿望呢？正如托伦斯（ＳａｍＴｏｒ
ｒａｎｃｅ）指出的：“道德……最重要的是，它关注我们实践的、功能性的社会生活。在实践中，我们生活在
一个非唯我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共同现象群体中的一员。”②

要判断社会关系论和道德实在论孰优孰劣，有一个最直观的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场景，

大量的智能机器人在世界各地成倍增长，就像今天的智能手机一样。关系论者认为智能机器人与人类

的关系或者社会共识能够决定它们的道德地位，但这极有可能产生错误的判断。一种情况是，机器人的

主人可能会认为他的机器人是有意识的或有知觉的，因此值得以各种方式对它进行道德关注，但这台机

器人实际上并不比现在的扫地机器人更有知觉，那么许多原本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源，可能被浪费在

满足大量具有行为说服力但没有意识的机器人的“虚幻”需求上。另一种情况是，人们错误地把有意识

体验的机器人视为社交流利的“僵尸”，它们可能因此在人类手中遭受极端的不公正。从这个场景来

看，社会共识不但无法判定机器人的道德地位，反而可能使问题越来越糟，因此，构建一个客观中立的标

准对机器人伦理是非常必要的。

三、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的元伦理学分析

实际上，导致实在论和关系论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待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二分法的不

同态度。实在论者坚持哲学传统中对道德主体和受体的二分，认为要探讨智能机器人的道德地位，就必

须区分机器人是作为道德受体还是道德主体，即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及为什么对机器人负有道德责任，以

及机器人是否反过来也对人类或其他机器人负有道德责任。而关系论者放弃了这种区分，将道德主体

和受体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冈克尔提出，人工智能的出现挑战了传统的道德主体和受体的概念，要

讨论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题，应该突破两者之间的二元分立，从社会关系考察人机交互，而不应关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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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的差异①。在本节中笔者将表明，对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的概念区分是必要的，它们关乎机器人享

有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此外，成为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的必要条件

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以现象意识为前提。

关于究竟什么因素与道德地位相关，在道德实在论的各种文献中大致上可分为感知和智慧（或形

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格）两类，感知与感受痛苦的能力有关，智慧则是更高要求的能力，如自我意识、推理

能力、理性、自由意志等，如此形成了两类道德立场。塞斯玛（ＪｕｓｔｉｎＳｙｔｓｍａ）和马琪瑞（ＥｄｕａｒｄＭａｃｈｅｒｙ）
将其概括为：“总的来说，哲学家对道德立场有两种看法：一些人强调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能力，并愿意给

予道德支持面向所有有知觉的生物；其他人则强调复杂的认知形式，如理性和复杂的生活方式，将道德

立场限制在少数物种，有时仅限于人类。这种关于道德立场的哲学理论分歧根深蒂固，而且历史悠

久。”②那么，感知和智慧标准与道德地位问题究竟有着怎样的具体关系呢？意识在其中起着何种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区分“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的概念非常必要。

所谓道德主体指的是道德的“生产者”，对他人负有责任或义务；而道德受体是道德的“消费者”，是

被道德关注的对象，他们自身可能没有道德责任或义务。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道德主体都是道德受

体，但并非所有的道德受体都是道德主体。例如，所有成年人既是道德主体又是道德受体，而新生儿、动

物等是道德受体但不是道德主体。

道德地位的感知标准针对的是道德受体：只有当实体Ｘ具有感知力③，Ｘ才能被合法地视为道德关
注的对象，因此作为一个有生命、有知觉的生物和作为一个道德受体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关联。道德地位

的感知观点必须以意识标准为前提。此处可借用丹尼特（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ｎｎｅｔｔ）举过的一个例子：在正常情况
下，被截肢的手臂可能仍有大量健康的神经细胞记录着指向疼痛的刺激，那么手臂会痛吗？丹尼特认

为，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感受疼痛需要心灵，只要手臂没有连接到一个有心灵的身体上，无

论对手臂做什么，都不会导致任何心灵的痛苦”④。在道德立场的背景下，重要的不是可观察到的、与疼

痛相关的神经细胞受到的物理刺激，而是对痛苦的内在经验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私人心理事件，因此

需要意识才能产生。

道德地位的智慧标准针对的通常是道德主体。要讨论道德主体的概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

主体。主体的概念总是与做某件事情的行动相关，但并不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行动，比如呼吸，我

们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但呼吸并不是行动，而我在打字的动作是一个行动。对于一个主体来说，不做

某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行动，比如为了避免发胖，我没有吃下这块蛋糕。呼吸、打字和不吃蛋糕三件事

的区别在于，打字和不吃蛋糕取决于我的心理状态，而呼吸不是。关于这种心理状态，有学者将其理解

为“意志”（ｖｏｌｉｔｉｏｎ）、“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更多学者称其为“意图”（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它们所表达的内涵是一致
的：如果我想要Ｘ并且相信Ｙ是实现Ｘ的必要手段，那么我的信念和欲望会导致我做Ｙ，或者说会导致
我做Ｙ的意图，这种意图会导致我做 Ｙ。也就是说，Ｘ是主体，当且仅当 Ｘ能够例示某种心理状态，这
种心理状态能够直接引起行动。⑤ 根据这个定义，人和狗都是主体，因为狗能够根据自己的心理状态来

行动，但树不是主体，虽然树木能够生长，但没有意识状态。

并不是所有的主体都是道德主体。根据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道德主体是那些被期望满足道德

要求的主体。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道德主体是指具有普遍责任归属资格的主体。可以看出，道德

主体的概念最终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挑选出行为受道德要求约束的主体，其基本思想是：道德主体能

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按照道德标准行事；而非道德主体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必受道德标准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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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因此，虽然人和狗都是主体，但只有成年人才被认为是道德主体并负有道德责任，而未成年人、有认

知障碍的人、狗则不被认为是道德主体，它们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没有道德责任和义务。

那么，究竟具有什么能力的主体才能成为道德主体呢？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但有几种能力是

至关重要的。首先是自由选择行为的能力。尽管自由意志的概念存在较大争议，但有几点是能够达成

共识的：一个人必须是自己行动的直接原因，才能被描述为自由选择了该行为；如果行为是由自身以外

的事物引起的，那么该行为并不是主体自由选择的。例如，如果Ａ给Ｂ注射了一种药物，使Ｂ无法控制
自己的情绪而袭击了他人，那么 Ｂ就没有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他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此外，道德主体的行为与决策的过程有关。例如，一条狗经过训练之后，只攻击穿红色衣服的人，虽然从

心理状态的角度来看，狗可能是其行为的直接原因，但它并没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因为狗不会做出

相关意义上的决定。道德主体在行为实施之前，各种选择的利弊都可能被考虑和权衡，而不是一种本能

的驱使。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自由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事实上，大多数人在一天中的绝大多

数行为都是自发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过程。这里所强调的仅仅是，道德主体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决策

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自由选择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道德主体，要在范例中理解和应用道德规

则，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解和推理能力。最明显的是，他需要对“好”“坏”“强制性”“错误”和“允许”等

道德概念有最低限度的理解，如此才能形成使用概念的能力。他需要能够识别规则之间的相关性，例如

他必须了解将一把刀对着别人的喉咙刺下去意味着什么。他还需要能够将这些规则正确地应用于构成

规则含义的范例中，例如他知道纵火焚烧儿童在道德上属于被禁止的谋杀行为。

以上所列的道德主体的几种能力并不全面，笔者并不打算在此深究这一问题。需注意的是，这些条

件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及意识，但有理由相信每一种必要的能力都以意识为前提。作为道德主体标准解

释的核心，责任的概念只能合理地归属于有意识的存在物。首先，道德主体必须是主体，主体和非主体

的区别在于主体能够与世界发生作用，这种作用被视为行动，只有能够行动的存在物才能被算作主体。

正如前文中所分析的，主体的概念中已经预设了主体的行为是由某种意向状态所引起的，而意向状态是

有意识的。① 其次，自由选择行为的能力是以理性为前提的。很难理解一个无意识的事物能够自由选

择自己的行为，任何无意识事物的行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行为要么是纯粹随机的，要么完全是机

械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决策的概念本身就预设了有意识推理的能力。所有动物都有一定的解决问题

的能力，但只有人类可以通过操纵所理解的概念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有意识的存在才能在概念抽象推

理的基础上决定做什么。道德理解能力也是如此，让一个人知道、相信、思考或理解道德规则必须具有

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总之，有意识是成为道德主体的必要前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智能机器人能否获得道德地位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否拥有感

知和意识。即使是当前最为先进的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也不具备知觉。② 有感知力的机
器人能够成为道德受体，有意识的机器人可能成为道德主体。但这里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似乎和卡姆一

样，将感知和意识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忽视了成为一个道德受体和成为一个道德主体之间的关联。虽

然感知常常被视为道德地位的底线，有感知的实体（道德受体）不一定有资格成为道德主体，但道德主

体必须有感知。如果一个人没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就不可能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感知和由感知引

起的某种情感反应，是道德反思所必需的。因此，道德主体不仅需要有能力以智慧的方式做出基于理性

的判断和决定，就像信息处理机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需要有能力对其他实体的经验状态产生情感反应，

这种情感反应则是关系论者所强调的。

１８

①

②

当然，在心灵哲学中，这一论断会涉及到很多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存在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但严格来说，这是不连贯的，心理状态与

非心理状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内省的方式体验到的，而后者是由第三人称的方式公开观察到的。内省的能力以意识为前提，

因此如果心理状态的特征是主体能够通过内省的方式获得的，那么它们就是有意识的。此外，涉及意识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取消论

者认为意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神经生理学现象，“意识”这个词可以取消，但意识现象的关键在于它内在的现象特质，正是这种现象

意识而非意识的功能性质，才是道德主体各种条件的前提。

ＳｅｅＦ．Ｆ．ＬｉａｎｄＪ．Ｅｔｃｈｅｍｅｎｄｙ，“Ｎｏ，ＴｏｄａｙｓＡＩｉｓｎｔＳｅｎｔｉ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ｗＷｅＫｎｏｗ”，Ｔｉｍｅ，Ｍａｙ２２，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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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前文中，我们完成了几项工作：第一，在深入考察道德实在论和社会关系论之间的争论基础上，对社

会关系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对道德实在论的批评进行驳斥；第二，通过吸收当代心灵哲学的资源，对道德

主体和道德受体的概念进行元伦理学分析，表明拥有意识是获得道德地位的必要前提。据此，可以得出

结论：智能机器人能否享有道德地位，从根本上是由其意识状态决定的。如果机器人具有感知力，那么

它们就应该是道德关注的对象；如果机器人具有内在的心理状态，并且能够满足道德主体的一系列条

件，那么它们就应该对这个世界负有道德责任和义务。

关于意识的研究还有太多未解之谜，因此，现阶段很难确切地回答机器人能否享有、或者享有怎样

的道德地位的问题。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当前基于计算控制系统的机器人并没有感知和意识能力。即

使是当前最为先进的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也不具备知觉。① 所以从内在特征的角度来说，
它们既不是道德主体也不是道德受体。即使在将来它们能够满足这些复杂而苛刻的条件，相信也要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然而，这并不代表在现阶段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没有意义；相反，将机器人意识和机器

人伦理两个方面的研究深度融合，对于当前的机器人研发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机器人决策程序的设

计中，应力争在更大程度上对机器人的“自主”行动产生道德约束，使他们能够“选择”我们认为适当的

方式行动。基于此，人类有可能开发出各种基于人工智能的道德推理和评估模型，甚至道德情感模型。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模型的发展可能反过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人类道德立场和经验的知识，深化我

们对人类伦理领域中诸多问题的理解。

（责任编辑　行　之）

２８

① ＳｅｅＦ．Ｆ．ＬｉａｎｄＪ．Ｅｔｃｈｅｍｅｎｄｙ，“Ｎｏ，ＴｏｄａｙｓＡＩｉｓｎｔＳｅｎｔｉｅｎ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ｗＷｅＫｎｏｗ”，Ｔｉｍｅ，Ｍａｙ２２，２０２４．



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合目的论

———论康德上帝存在道德论证明的双重模式

闻　骏

【摘要】康德宗教哲学一方面系统批判了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另一方面通过构建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

确立了理性神学的道德根基。相较于传统的上帝存在证明，康德的道德论证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证明，

而是道德实践层面的主观证成，康德称之为“公设”。学界一般都把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给出的证明

视作这一道德论证明的经典表述和完整表达。事实上，在１７９０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曾试图从道
德合目的论的角度将其作进一步引申与延展。尽管这两种论证模式其核心内容从表面上看的确具有相似之

处，但实质上又存在某种内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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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施莱尔马赫著作集》翻译与研究”（２２ＢＺＸ１１２）

综观康德有关宗教哲学的思考，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毫无疑问是其始终关注的焦点。早在前批判

哲学时期，康德于１７６３年发表了《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就对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做出过初
步考察。在建构批判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康德实际上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

判》中都对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讨论。总体来看，康德宗教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建

立在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理性神学与道德宗教。从某种程度上讲，“道德必然导致宗教”正是

康德宗教哲学的理论主旨和基本走向。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部分有关传统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关

注颇多①，一般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给出的证明视作其有关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明的经典表述和

完整表达。但普遍忽略的一点是，在１７９０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有关“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的讨
论中，康德曾试图基于目的论判断力，从道德合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将这一经典道德论证明作进一步引

申和延展。尽管这两种论证的核心内容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趋于一致，但实际上又存在有某种内在差异。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种证明模式的深入考察与比较阐明以下三个问题：《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目的

论证明和《判断力批判》中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各自是如何具体展开的？这两种证明模式之间具有何

种内在差异？二者之间内在差异的根源及实质究竟何在？

一、《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目的论证明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第二卷“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中，康德给出有关上帝存在的道德

３８

① 这方面的探讨和争论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康德研究的热点之一，参见舒远招：《论康德Ｓｅｉｎ论题中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从二
项解读模式到三项解读模式》，《哲学动态》２０２０年第９期；舒远招：《实在谓词一定是综合命题的谓词吗？———就 Ｓｅｉｎ论题中实在
谓词的理解与胡好商榷》；《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胡好：《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系统批判》，《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彭志君：
《被遮蔽的逻辑谓词———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李伟：《康德“存在不是实在谓词”论题诠证》，《哲
学动态》２０２０年第９期；李科政：《上帝实存的宇宙论证明中的依赖性论题》，《宗教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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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证明的经典表述，因为这与其所要处理的问题直接相关：“纯粹理性总是有它的辩证论的，不管

我们是在它的思辨运用中还是在它的实践运用中考察它；因为它向一个给予的有条件者要求那绝对的

条件总体，而这个总体只有在自在之物本身中才能找到。”①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中，思

辨理性对这种无条件的、绝对的条件总体的追寻导致了诸先验理念（灵魂、宇宙和上帝）的产生。而当

主体试图运用知性范畴将其作为知识对象来加以把握时，必然会由于理性的这种僭越而产生所谓先验

幻相，如理性心理学的谬误推理、理性宇宙论的二律背反和理性神学的理想。因而，康德强调这些先验

理念的作用在于为知识体系的终极统一性提供某种调节性（或范导性）作用。

而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它所要追求的绝对无条件者不是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是意志的必然对象与

客体。“但理性在其实践运用中的情况也是半斤八两。它作为纯粹实践的理性，同样要为实践上的有

条件者（基于爱好和自然需要之上的东西）寻求无条件者，而且不是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而是即使在

这个规定根据（在道德律中）已被给予时，以至善的名义去寻求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

体。”②也就是说，“至善”就是道德实践所朝向的最终目的。不过，康德在此所讲的“至善”不是或不仅

仅是指对于纯粹道德而言至高的或至上的善，而是指作为道德完善性理想的最完满的善。在这种最完

满的善之中，道德善（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ｓＧｕｔ）即德性（Ｔｕｇｅｎｄ）无可争议地是第一条件和绝对性条件，是无限制
和无条件的善，是一切善的最高条件。然而，至善既然是作为最完满的善，人的经验性的幸福③

（Ｇｌüｃｋ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即自然善④（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ｓＧｕｔ）就必须被纳入进来考量且必不可少。“要成为这样一种善，
还要求有幸福，而且这不仅是就使自己成为目的的个人的那些偏颇之见而言，甚至也是就把世上一般个

人视为目的本身的某种无偏见的理性的判断而言的。因为需要幸福，也配得上幸福，但却没有分享幸

福，这是与一个有理性的同时拥有一切强制力的存在者———哪怕我们只是为了试验设想一下这样一个

存在者———的完善意愿根本不能共存的。”⑤尽管这种作为自然善的幸福仅仅是一种实用的善（ｂｏｎｉｔａｓ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其本身只是实践理性明智⑥的效果。只有当其受到道德理性的规范与制约时，它才成为纯
粹实践理性的对象，才真正成为一种善（Ｇｕｔ），而非仅仅只是一种福祉（Ｗｏｈｌ）。

因此，“至善”就是道德主体的德性和与之相匹配、成比例的幸福的最终统一。道德的最终目的就

是要寻求道德与幸福的最终统一。然而，实践理性于此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其自身的辩证论困境中：道德

涉及自由，属于本体世界；而幸福关涉自然，归属现象领域；二者从根本上讲是完全异质的。“康德面临

的难题是，要为两种殊为不同的善形成一个综合统一体，要把两种种类上不同的善性系统统一在一个单

一的终极的道德目的之中。”⑦康德认为，道德与幸福之间的有效联结不可能是分析性的（如斯多亚派由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７页。
同上，第１４８页。
有关康德哲学中幸福概念的较新近研究，参见Ｊｉ－ＹｏｕｎｇＫａｎｇ，Ｄｉｅ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Ｇｌüｃｋ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Ｚｕ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ｕｎｄ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ｎ
ｄｅｒＧｌüｃｋ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ｂｅｉＫａｎｔ，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５．
关于康德的至善概念所包含的道德善（德性）和自然善（幸福）之间的内在关联，艾伦·伍德认为：“道德善与自然善是人类欲求的两

种分离的对象。因此，它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而是可欲的，它们回应了人类本性中截然不同的兴趣。一个人类存在者（既是有限的

又是理性的存在者）既有种种关乎其物理状态的自然目的，又有种种关乎其道德意念与人格完善的道德目的。这两种目的都包含在

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之中，植根于作为一个目的自身而现实存在（实存／生存）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由于这两种善回应了截然不
同的兴趣，它们在各自所满足的种种欲求或需要方面无法相互替代。超额幸福无法代替一种善的道德特性；一个人对自己的道德德

性的认知，也不能取代他对自己种种自然欲求的一种正义的满足。人类本性对这两种善的任何一种的需要，都截然不同于它对另一

种的需要，因此，这两种善的价值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尺度或等价物。”（［美］艾伦·伍德：《康德的道德宗教》，李科政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６９－７０页。）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１５２页。
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实践理性有可能是纯粹的，也有可能是不纯粹的。不纯粹的实践理性往往被康德称作为“明智”或“机智”，表明

其具有某种实践智慧。而只有纯粹的实践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理性，才能自己为自己订立道德法则并严格遵循，也才是康德在其

《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要真正考察的对象。

［美］艾伦·伍德：《康德的道德宗教》，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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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出幸福，或伊壁鸠鲁派由幸福推出道德），只能是先天综合的。① 这种分析性的联结会导致究竟

是“德性导致幸福”还是“幸福导致德性”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实践理性的辩证的产生是由于理性

方面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假定，即至善（纯粹实践理性的无条件对象）被表象为仅仅应用于诸显象的世

界。康德论证说，我们一旦同意这个假定，就无法摆脱如是一个结论，即至善的达成是不可能的，或者至

少无法被设想为可达成的。而且，我们一旦被迫接受这个结论，我们就会由于实践理性的这一自然而然

的辩证（这一实践的归谬法）而不会投奉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按照这种方式，就产生了康德所谓的

‘实践理性的二论背反’。”②

康德认为，在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中，正题主张“幸福的追求是德性法则产生的原因”，这是根本不

可能的，因为幸福的原则只可能产生他律，而真正的道德要求自律。“把意志的规定根据置于对人的幸

福的追求中的那些准则根本不是道德的，也不能建立起任何德行。”③与之相反，反题认为“德性法则是

幸福的有效原因”，其实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在现世中作为意志规定的后果，原因和结果的一切实践

的联结都不是取决于意志的道德意向，而是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知识和将这种知识用于自己的意图的

身体上的能力，因而不可能指望在现世通过严格遵守道德律而对幸福和德行有任何必然的和足以达到

至善的联结。”④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处理相类似，康德认为正题和反题从根本上讲都混淆了本体和

现象，因而都是错误的。就“至善”这一最终目的而言，反题试图从德性出发获得相应的幸福，虽在现象

领域无法实现，但在本体世界则可能是有希望的。

而要想最终实现“至善”的道德目的，康德认为就必须诉诸两个必要条件，即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

的“公设”⑤。其中，灵魂不朽的“公设”是为了保证作为有限的理性的自然存在者的道德主体真正实现

自由意志与道德法则相一致所必需的人格的无限延续性，是为了保证朝向道德完善性和完满性理想无

限进展的可能性。而上帝存在的“公设”则是要从根本上保证德性与幸福之间的一种系统的因果联结

在实践上得以可能。在康德看来，上帝存在的“公设”是为了保证德性与幸福之间相匹配与相一致的最

终实现，而不得不在超感性世界中所设定的一个“拥有某种符合道德意向的原因性的至上的自然原

因”⑥。正是在“上帝存在”这一必要条件下，道德与幸福之间的有效联结才真正具有道德实践上的可

能。因此，为了解决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实现作为道德最终目的的“至善”，保证德福相一致和相匹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小龙批驳了刘易斯·贝克（ＬｅｗｉｓＷ．Ｂｅｃｋ）在其《〈实践理性批判〉通释》（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中的
关键质疑，认为在康德那里德性与幸福的联结是先天综合的，需要先验地进行论证，而非仅仅从经验的分析去观察。笔者对此基本

赞同，事实上这与康德原始文本相契合。（参见周小龙：《为何促进至善是义务？———从贝克对康德的一个批评讲起》，《外国哲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美］艾伦·伍德：《康德的道德宗教》，第８２－８３页。笔者认为，艾伦·伍德的这一看法更多还是立足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将至善纯粹作为道德结果来加以讨论的立场，这也显见于他主张康德关于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公设”都是通过一种所谓的实践

归谬法所得到的。艾伦·伍德在《康德的道德宗教》一书中认为，这种实践归谬法具体来说过程如下：“假定我否认上帝或来生的现

实存在。现在，如果我同时否定这两者，那么，我就无法设想至善有可能被达到。如果我否认自己能够设想至善有可能被达到，那

么，我就预设了或隐含了我不会追求至善，或者让自己不要投奉于对它的追求。但是，如果我不追求至善，那么，我就无法服从道德

法则而行动。因此，通过否定一个上帝与一个来世的现实存在，我已然预设了或暗示了我不会服从道德法则，或者不会让我自己投

奉于对它的服从。但是，如果我不服从道德法则，我就是一个恶棍（Ｂｓｅｗｉｃｈｔ），而且，这很可能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不受欢迎的结
论，也是一个我无法容忍的结论。当然，我有可能会说，我将服从道德法则，但这并不是为了满足我对‘至善有可能达到’的信念的

‘投奉’。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就必须承认自己是在‘非理性地’行动，因为根据我自己的信念，我应该（是在一种逻辑意义上的

‘应该’，而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应该’）放弃我对至善的追求，以及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变成一个恶棍。因此，无论在哪种情形

下，我否认一个上帝与一个来生的做法，都会把我引向一种实践背谬。”（同上，第２４页。）实际上，在稍后的《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
力批判》中，康德已经开始明确将至善作为意志的客体和规定根据来处理。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１２５页。
同上，第１２５页。
康德所谓“公设”或“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来自拉丁文，兼有“要求”和“假设”两种含义。所谓“悬设”即高悬一个理想目标之意，以与一
般意义上的“假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相区别，而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或“悬设”显然还带有道德上的“要求”的含义。其与一般“假设”
的区别在于：假设是为了使我们的判断和知识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出于纯粹理性思辨运用的需要，其自身并不具有必然性；而康

德所谓“公设”或“悬设”是出于实践理性的必然需要，是为了保证德福一致的至善的终极目的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因而这里的“公

设”或“悬设”具有道德实践意义上的主观必然性。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１７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配，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不得不引入“上帝存在”的“公设”。

二、《判断力批判》中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

与《实践理性批判》从实现道德至善的最终目的导向上帝存在的“公设”相区别，康德在１７９０年发
表的《判断力批判》中则试图从批判哲学合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来证明上帝存在。

康德认为，当我们试图去考察并解释外部自然世界的产生及其原因时，一般来说既可以采用机械性

原理对其进行考察，也可以运用自然合目的论原理来加以解释，但这两种原理自身从根本上讲却是互不

相容的。“在自然的同一个事物上，这两个原则不可能作为一个由另一个来解释（来演绎）的原理而相

互联结……因为一种解释方式是排斥另一种解释方式的；即便是假定这样一个产品的可能性的两个根

据客观上都基于一个唯一的根据。”①因此，当面对无生命的自然物时，我们一般倾向于采用机械性原理

去对其进行考察。然而，对那些有机生命体来说，这种机械性原理往往是不够用的，因为有机生命的产

生及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无法用机械性作用原理来加以解释的。这时，理性就会主动将自然合目的论

原理置于机械性原理之上，并诉诸目的论的概念来对其进行系统考察。

就自然合目的论而言，又可以区分为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外在目的论是通过有用性与适应

性来看待一个事物，本质上就是把一个事物当作实现另一个事物的手段，实际上还是一种机械性的因果

关系。内在目的论则主张任何事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一切事物互为手段与目的。康德认为，只有这

样一种内在目的论才能够真正解释有机生命体的产生和起源，只有从内在目的论出发才可能真正形成

一个有机目的论系统。正是建立在这种内在目的论基础上的自然合目的论，让整个自然世界形成一个

互为手段与目的的有机目的论系统，并打造出一个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无生命的自然物到有生命的自

然物、从较低级的生命体到较高级的生命体的合秩序性的自然有机系统。而处在这个自然有机系统核

心位置的就是人，也就是说，自然有机系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成人，或者说自然向人生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成为自然有机系统的最终目的呢？康德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既是自然

的存在物，又是自由的理性存在者。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人像其他动物一样有自然欲望、自然本能和

自然需求。但作为一个自由的理性存在者，人通过文化和教养自由地确立起合目的性的生存状态，并有

目的地创造出科学艺术与法规制度，从而完全摆脱动物性本能和欲望的限制与束缚。从自然本能的层

面看，人与所有其他的自然动物没有本质性区别。然而人有理性与人格，并通过文化制度和文明教养具

体体现出来。“一般而言自己为自己设定目的、并且（在人规定目的时不依赖自然）一般而言与他的自

由目的相适合地把自然当作手段来使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而言对随便什么目的的适应性

（因而是在他的自由中的适应性）的产生就是文化。”②因此，作为一个有文化的自由的理性存在者，人完

全具备充分的资格与条件成为自然有机系统的最终目的。

不过，对一个有文化的自由的理性存在者来说，仅仅按照自然合目的论原理推出自然有机系统的最

终目的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从这种自然合目的论进一步上升到道德合目的论，并从中推论出一个道德世

界的创造者即上帝。康德明确指出：“按照我们理性能力的性状，没有一个同时也是道德立法者的创造

者和统治者，我们就根本不可能使得一个如此与道德法则及其客体相关的、存在于这种终极目的中的合

目的性成为我们可理解的。”③道德实践所关涉的是无法在现象领域中把握的本体世界，因而自然合目

的论所形成的、以人为最终目的的自然有机系统需要一个“有理智的至上原则”来引导。在康德看来，

道德合目的论“迫使我们的理性判断超出世界，为自然与我们里面的道德的那种关系寻找一个有理智

的至上原则，以便也在与道德的内在立法及其可能的实现的关系中把自然表象成合目的的”④。这个

“有理智的至上原则”从经验世界出发永远无法为其存在提供证明，只有在道德实践中它才能引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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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２８－４２９页。
同上，第４４９页。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１５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第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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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从有限上升到无限，并最终实现整个自然世界的终极目的。正是作为“有理智的至上原则”的上

帝，才使得以人为目的的整个自然世界有其终极目的。“道德信仰作为普通人的真正信仰，使他把自然

看作属神的创作性的产物，并且使人产生如是一种信仰，即自然被它的创造者赋予了一种最终的道德意

图。因此，普通人把自然‘看作’上帝的杰作，并且从中觉察到一种———无论多少经验性的证据都无法

加以证明的———神圣的与道德上合目的的创造的标记。”①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合目的论需要一个道

德性的世界终极原因即上帝的存在。② 正如康德所说：“我们必须假定一个道德的世界原因（一个世界

创造者），以便按照道德法则为我们预设一个终极目的；而后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假定前者也就

在多大程度上（亦即在同样的等级上和出自同样的理由）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上帝存在。”③

综上所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力的方法论”（第７９－９１小节）中所给出的这一证
明其核心步骤可以简要概括如下：（１）对于某个自然存在物，我们可以为它寻求一种机械因果性的效果
因（ｎｅｘ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ｕｓ），也可以为它寻求一种目的因（ｎｅｘｕｓｆｉｎａｌｉｓ）。（２）单纯机械因果性的效果因只能用
来解释无机自然界，而对于生命有机体和一种完全不同于机械系统的自然有机系统来说，只能通过目的

因来加以解释。（３）两种原因系列都必然追溯到一个最高原因，就目的因来说就是必然追溯到终极目
的。（４）如果要先天地给予一个自然有机系统以终极目的，只能是服从道德法则和遵循道德义务的人，
因为只有这个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才根本不依赖于自然万物及其目的（包括他自己的幸福）而具有其自

我的绝对价值，并因此赋予自然万物与自然有机系统以终极目的。（５）道德法则作为运用我们的自由
意志和实践理性的形式条件，单凭其自身而使我们负有道德义务，并不依赖任何作为质料性条件的目

的，它先天规定我们必须要将道德法则付诸实践并去追求最高的至善。（６）这种最高的至善也就是作
为道德主体的人在遵循道德法则和道德义务这个客观上配得幸福的条件下获得主观上的幸福。（７）这
种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完全一致和相匹配是作为有限的自然存在者的人所不能实现的，但又绝对应当追

求。（８）因此，我们必须设定一个道德性的世界的终极原因即上帝存在。

三、两种证明模式的内在差异

从整体上看，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从作为道德最终目的的“至善”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导向上

帝存在的“公设”。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则是基于批判哲学合目的论原理，运用目的论判断力从道德合

目的论与自然合目的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角度切入，最终导向“假定”④一个道德性的世界的终极原因即

上帝存在。就前者而言，“上帝存在”作为“公设”成为实现“至善”的道德最终目的以及德福相一致、相

匹配的必要条件。就后者而言，康德将《判断力批判》中考察的自然合目的论与道德合目的论之间的内

在关联⑤，以及道德主体所朝向的“至善”的终极目的有机联结起来，最终基于道德合目的论证明了作为

一个道德性世界的终极原因的上帝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二者都是立足于道德论基础上所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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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艾伦·伍德：《康德的道德宗教》，第１４１页。
关于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对上帝存在证明的详细论证，参见杨云飞：《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云南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第４７０页。
这里的“假定”并不意味着已经获得关于上帝存在的任何可能知识，而只是出于道德目的的主观需要和“确信”（üｂ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因为
作为有限的理性的自然存在者的道德主体，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知识论层面上推论出一个道德性的世界的终极原因，但上帝作为这样

一个道德性的世界的终极原因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是必需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给出的上帝存在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是从自然神学与道德神学的关系角度来切入的。在

他看来，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证明背后隐藏着人们摆脱不掉的、要用合目的性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某种倾向，这种眼光极有可能趋向

于把人的道德作为自然的终极目的而推出上帝的存在。而后者正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中试图去做的。因

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特别指出，自然神学通过其对自然合目的性的强调而为道德神学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虽然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然神学证明进行批判，但并没有彻底否定其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自然神学的证明或许倒有可能加强其

他的证明（如果这些证明可以获得的话），因为它把思辨和直观联结在一起；但就其自身而言它毋宁说是使知性为神学知识做好准

备，并为此给知性提供一个正确和自然的方向，而不是说它独自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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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但前者实质上是一种道德目的论证明，后者则是一种道德合目的论证明。从表面上看二者的论

证趋向和最终目标趋于一致，但两者之间却存在诸多方面的内在差异。

首先，从其所关涉的主体能力看，《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目的论证明所关涉的是纯粹实践理性，而

《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主要关涉的是基于人的情感能力的反思判断力。在《实践理性批

判》的道德目的论证明中，作为道德最终目的的“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与客体。也就是说，

“至善”与纯粹道德之间的必然关系不是从道德动机及其规定根据上来考量的，而是从道德实践的对

象、结果及其趋向的角度引入的。事实上，正是基于纯粹实践理性并通过对作为道德最终目的的“至

善”的设定，才最终导向上帝存在的“公设”，道德也才最终“滑向”宗教。而在《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

目的论证明中，植根于主体所具有的情感能力的反思判断力调节性（或范导性）地运用于自然界的客观

质料上，才使得自然合目的论得以可能。在康德看来，目的论判断力以及这种合目的论原理来源并生发

于主体的反思判断力①。它不像知性那样要去为自然立法，而是为了解释自然的内在统一性所塑造出

的一种区别于自然机械性原理的主观合目的论原则，本质上是一种综合把握自然统一性的非知识性的

主观原则或原理。这种自然合目的论原理为自然有机系统颁布了完全区别于自然机械性原理的主观统

一性原则，使得我们可以在机械因果规律之外寻找到某种主观的合目的性，并最终导向自由（道德）的

终极目的。

其次，从其所关涉的范围和领域看，《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目的论证明试图立足于实践理性，并在

纯粹道德哲学领域内确证作为本体的先验理念———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而《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

的论证明则试图凭借反思判断力与主观合目的论原理联结现象领域的自然与本体世界的道德。前者聚

焦于考察道德理性在本体世界的实践运用，以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以道德法则为根据获得上帝

存在的“公设”。后者则从感性审美和经验现象领域出发，将自由作为跨越自然现象领域并通达道德本

体世界的“事实”，以主观合目的论原理为根据推出上帝存在的“假定”。在康德看来，人不仅是经验现

象领域内的自然存在者，也是道德本体世界中的自由存在者。因此，自然的终极目的通过人的道德实践

展现出人的自由本性，并最终通达本体世界。因此，《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目的论证明始终立足于道

德实践领域内，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而《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才真正将自然合目的论与

道德合目的论内在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自然现象领域与道德本体世界的有效联结，从而成为上帝存在

的最终根据。

最后，从其论证的落脚点和最终效果看，《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目的论证明着眼于作为道德最终

目的的“至善”的最终实现，以及德福相一致与相匹配，从而最终落脚在证明“上帝存在”作为“公设”的

某种主观必然性；而《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则立足于植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主观合目的论

原理，力图最终确证“上帝存在”的某种“客观”实在性，从而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伦理神学（或道德神

学）。具体而言，前者并非是要确立起上帝存在的某种客观实在性，仅仅只是试图确立起一种主观实践

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即道德主体从道德实践层面上讲必然需要一位上帝；而在后者中，自然合目的论

将整个自然世界看作是一个合乎目的并按照由低到高的等级秩序和谐运转的有机系统，而正是作为一

个道德性世界的终极原因的上帝，才使得自然合目的论所形成的以人为目的的自然有机系统获得其终

级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道德合目的论层面上有关上帝存在的“假定”，自然有机系统必然会从根

本上失去其终极归宿而变得没有着落。正如康德所说：

我们将必须不仅仅把原始存在者设想为理智及为自然立法的，而且必须设想为在某种道德目的国

８８

① 在康德哲学中，判断力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规定性判断力，它从属于知性，是运用知性范畴把“特殊”归于“普遍”，或者说用“普遍”

来统摄（或归摄）“特殊”的能力，因而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能力；另一种是反思性判断力，它从属于我们的情感，虽然也是从被给予的

“特殊”出发，但并不是为了形成知识而在主体内部形成主观普遍性原则，而是在主体还没有或者还没来得及把规定性的知性范畴

运用到对象上去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对对象的普遍性把握。与《纯粹理性批判》讲到的人的知性能力运用普遍知性范畴统摄与规定

感性直观不同的是，基于人的情感能力的这种反思判断力是一种将特殊对象把握于普遍之中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之中，这种反思判

断力凭借某种合目的论原理在主体内部形成主观合目的性的普遍性原则，以实现对对象的普遍性把握。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

正是通过首先在审美和艺术中具体运用这种反思判断力，从而发现和揭示出审美判断中的这种主观合目的性原理，并最终将这种主

观合目的性原理延伸推广至主体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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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立法的首领。考虑到惟有在这首领的统治下才有可能的至善……我们将把这个原始存在者设想为

全知的：以便甚至意向中最内在的东西……对他都不会隐藏；设想为全能的：以便有可能使整个自然都

与这个最高的目的相适合；设想为全善的同时又是公正的：因为这两种属性……构成一个至上的世界原

因作为在道德律下至善的因果性之条件；同样，还有其他一切先验的、在与这样一种终极目的的关系中

被预设的属性，如永恒性、全在性等等……以这样一种方式，道德的目的论就弥补了自然的目的论的不

足并首次建立了一种神学……①

四、两种证明模式内在差异的根源及其实质

从根源及其实质上看，《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目的论证明与《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之

间的内在差异植根于二者基本立足点上的根本差异。具体而言，前者立足于作为有限的理性的自然存

在者的道德主体自身所具有的二重性结构，后者则立足于康德批判哲学体系自身所内蕴的自然与自由、

现象与本体之间的张力。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从纯粹实践理性的角度看，道德绝对是自足的。作为纯粹道德哲

学核心的道德律令，是不包含任何可能的质料性内容的、绝对形式化的普遍立法原则。道德律令得以确

立根源于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它要求的是完全的理性自律而非一切形式的他律。然而，从作为有限的

理性的自然存在者的道德主体层面看，纯粹道德实际上又是不足的。一方面，道德主体作为理性存在者

能够克服并超越于自然必然性的限制和束缚，只遵从理性自身所订立的法则，去追求绝对的、最高的道

德完善性和完满性。另一方面，道德主体作为一个有限的自然存在者，又不能完全排除掉自身的感性欲

望和自然偏好，必然会现实地受到自然必然性的限制与束缚，从而必然会去追求基于自然本能的自然欲

望与自然需求的满足，以及自身利益和自然幸福的获得。因此，康德在纯粹道德哲学中除了强调道德主

体的道德动机与道德义务，还引入道德目的这一概念，即通过在道德实践领域内设置一个最终目的或最

高目的，为实现和达成某种协调统一留下空间余地和可能性。“同样，有限的理性意志总是拥有一个目

的（Ｚｗｅｃｋ）或对象（Ｏｂｊｅｃｔ［客体］，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对象］）。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康德也把意志叫作‘欲求能
力’（Ｂｅｇｅｈ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ｍｇｅｎ）或‘目的的能力’（Ｚｗｅｃｋｅｎｖｅｒｍｇｅｎ）。因此，从一种实践的视角来看，人类的
行动就既是被推动的，也是合目的的……对于康德来说，‘意志’的概念以某种方式既包含推动力（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规定］），也包含合目的性……‘因为没有哪个意志全然无需一个目的。’”②

在康德看来，这种协调统一必须与道德主体作为有限的理性的自然存在者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结

构相一致。其一，作为一个有限的自然的存在者，道德主体对自然幸福有着热切的期盼；作为一个理性

的存在者，道德主体又对纯粹道德和纯粹德性有着坚定追求。其二，作为有限的自然的存在者，道德主

体始终无法摆脱内在自然欲望和外部感性条件的限制与束缚，总是想要去满足自己的感性偏好与自然

需求而去追求自然幸福；而作为理性存在者，道德主体应当绝对遵循道德法则和道德义务，能够基于纯

粹自由意志实现理性的完全自律。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就必然要求道德与幸福之间相一致、能匹配、成

比例，也就是要实现所谓“至善”的最终目的。可见，正是作为有限的理性的自然存在者的道德主体所

具有的这一二重性结构，才使得道德与幸福如何相协调一致的问题，即“至善”最终如何实现的问题摆

在道德主体的面前。康德把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推向宗教，推向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公设”。可以

说，没有对道德主体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结构的充分把握与关注，就不可能从纯粹道德导向上帝存在的

“公设”。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有限的理性的自然存在者的道德主体所具有的二重性结构，正是道德导

向宗教的关键所在。

然而，就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而言，自然与道德、现象领域与本体世界之间如何建立起某种实

在性关联并在理性批判中统一起来，仍然是其难以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在《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

９８

①

②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３０３页。
［美］艾伦·伍德：《康德的道德宗教》，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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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证明中，康德立足于人的自由本质，通过将自然合目的论与道德合目的论有机统一起来，为“上

帝存在”确立起实在性和必要性，并最终实现了自然与道德、现象与本体的内在统一。①

具体来说，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建立在现象与本体的严格区分基础之上，并为实现二者最终的

协调统一而构建起来。在严格区分现象与本体的基础上，康德揭示出上帝存在作为一种知识对象来加

以把握的根本不可能性和虚妄性，从而将其推向道德实践领域，并试图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

目的论证明来实现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尽管如此，对理性存在者而言，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仍处于相

互割裂的状态。而在《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中，康德力图真正将现象领域中“自然的人”与

本体世界中“道德的人”统一起来，从而建构起完整的道德神学。如此看来，《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目

的论证明实现了在道德实践领域内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而《判断力批判》中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则在某

种程度上力图实现在整个批判哲学体系架构内协调统一自然现象领域与道德本体世界的理论要求。因

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完成的上帝存在的道德目的论证明，以必然性“公设”的方式在道德实

践领域内确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而在《判断力批判》中所完成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则凭借合目的

论原理将现象领域中的自然和本体世界中的道德重新统一起来，从而确保了上帝存在的实在性。至此，

一种始于理性批判，从自然现象领域一直延伸至道德本体世界的道德神学论证才真正完整地呈现出来。

因此，《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既有效弥合了自然现象领域与道德本体世界之间的割裂状

态，也重新构建起上帝存在的某种“客观”实在性和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判断力批判》的道德合目

的论证明从根本上生发于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内在统一性要求②。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目的论证明，还是《判断力批判》中的道德合

目的论证明，其实质都是一种道德论基础上的证明。只有将《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目的论证明同

《判断力批判》中的道德合目的论证明结合在一起并有机连贯起来，才能完整构建起康德有关上帝存在

的道德神学证明。就其思想本质而言，在康德那里，上帝和宗教虽然是为了解决道德自身的内在矛盾的

“公设”或“假定”，但其实质体现出道德主体能动地去克服与超越现实的诸种限制与束缚，敢于或勇于

通过遵循实践理性所颁布的道德律令不断追求道德完满性理想的坚定信心和信念。“康德把道德的人

描绘成‘关心道德完善性的理想之达成’的人……倘若道德的人想要继续对自己人格在道德上的完善

的一种理性追求，他就必须保持如是一种希望，即凭借自己不停顿的进步，他总能以某种方式实现完善

性的理想。”③因此，对康德宗教哲学而言，上帝本质上是道德的上帝，而宗教信仰本质上是植根于纯粹

实践理性的道德信仰（ｍｏｒａｌｆａｉｔｈ）。

（责任编辑　行　之）

０９

①

②

③

“从至善的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判断力是如何联结知性和理性的。自然合目的性原则让我们认识到，自然不仅是机械性的，而且

也可以将之评判为目的论的，从反思性的判断力的角度来看，自然是趋向于自由的，甚至可以说，自然规律是作为手段服从于自由的

法则的，因而至善是具有可能性的。知性和理性的立法不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在反思性的判断力的追溯下，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

统是以实现至善为原则的。”（参见刘作：《康德为什么要重写〈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世界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实际上，康德于１７９０年发表的《判断力批判》（“第三批判”）正是试图聚焦于人的情感能力并由其出发，从中寻找到真正沟通和弥合
《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第二批判”）所造成的横亘于现象与自在之物、自然与自由、思辨理性与实践

理性之间的理论鸿沟的中介和桥梁。

［美］艾伦·伍德：《康德的道德宗教》，第１４２页。



存在的湮灭与创生

———费希特《新方法知识学》中的“理智直观”学说研究

倪逸

【摘要】“理智直观”是德国唯心论的核心概念。康德之后，莱茵霍尔德首次将这一概念提升为先验哲学的核

心概念，并将其解读为能够为一切表象活动奠基的原初自我活动。费希特在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的《新方法知识
学》“哈勒版笔记”中承接了莱茵霍尔德未竟的工作，将“理智直观”界定为具备直接性的自我意识，并进一步

深入挖掘出“理智直观”之下原初存在湮灭与创生的动态发生学结构，从而真正完成了对“理智直观”的先验

存在论建构。

【关键词】费希特；理智直观；存在；湮灭；缺失；先验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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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倪逸，江苏通州人，哲学博士，（杭州３１００５８）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外国哲学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费希特《新方法知识学》翻译与研究”（２２ＣＺＸ０５６）

“理智直观”（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是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论哲学传统，特别是莱茵霍尔德、费
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但长久以来，这一概念或是过于简单地以字面方式被理

解，或是在２０世纪主体性理论的框架下被过于简单地等同于“自我意识”（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概念。本
文试图在有限篇幅内，以费希特于 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首次正面论述“理智直观”概念的《新方法知识学》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ｎｏｖａｍｅｔｈｏｄｏ）的“哈勒版笔记”（ＨａｌｌｅｓｃｈｅＮａｃｈｓｃｈｒｉｆｔ）为核心依托，遵循“历史化 －
体系化”（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的研究方法，阐释以下四条核心论题：第一，费希特将“理智直观”界
定为必然能够为一切经验性意识活动奠定先验存在论基础的“直接性意识”（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ｅｓ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第二，“直接性意识”体现为自我“返回自身的活动”（ｄｉｅｉｎｓｉｃｈｚｕｒüｃｋｇｅｈｅｎｄｅＴｔｉｇｋｅｉｔ），
因而“理智直观”刻画了自我同时（ｚｕｇｌｅｉｃｈ）作为“主体

!

客体”（Ｓｕｂｊｅｋｔ－Ｏｂｊｅｋｔ）的动态统一体结构；
第三，自我的原初动态统一体结构得以实现的先验存在论前提在于自我的“缺失”（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第四，“缺
失”绝非单纯的空乏（Ｌｅｅｒｈｅｉｔ），而恰是原初存在“湮灭”（Ｖｅｒｎｉｃｈｔｅｎ）的产物，存在的湮灭与创生才是
“理智直观”概念的内核，同时构成了自我本身的先验存在论基础。

通过阐释这四条核心论题，本文意在揭示潜藏于“理智直观”概念之下的前意识领域中先验自我的

极度精微复杂的动态结构，并展现其深刻的先验存在论意涵。① 第一部分将采取历史性的考察方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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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使用“先验存在论”（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来刻画费希特式先验自我的深层动态结构。“先验存在论”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
“存在论”传统，它以“自身规定”（Ｓｉｃｈｂｅｓｔｉｍｍｅｎ）或“存在者的存在”（ｄａｓＳｅｉｎｅｉｎｅｓＳｅｉｅｎｄｅｎ）为体系本原，以具体的存在者为现实
开端，指出任何具体存在者的自足规定性（ｓｅｌｂｓｔｓｔｎｄｉｇｅ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ｈｅｉｔ）都建基于更深层的作为“绝对者”的实体或存在本身。因而，
先验存在论要求体系从具体的存在者出发，回溯到作为绝对者的存在，再重新将绝对存在展开，刻画从绝对存在展开到具体存在者

的发生学演进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唯心论哲学（特别是费希特与谢林的体系构想）正是先验存在论的典范。这一理论范式来

自２０世纪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先验哲学家沃尔夫冈·克拉默（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Ｃｒａｍｅｒ），他致力于以“先验存在论”构想统一从斯宾诺莎、莱
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胡塞尔的整个德语“先验哲学”历史传统，这一构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迪特·亨利希（Ｄｉｅｔｅｒ
Ｈｅｎｒｉｃｈ），并催生出如今德语学界著名的“海德堡学派”。（Ｖｇ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Ｃｒａｍｅｒ，Ｄａ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ｕｎｄｄａｓＫ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ｍＳｕｂｓｔａｎｚｂｅｇｒｉｆｆ，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９，Ｓ．１２５－１３０．）谨以本文向这一先验哲学的精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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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莱茵霍尔德的“理智直观”概念意涵及其对早期费希特先验哲学的直接影响，并试图说明莱茵霍

尔德将“理智直观”理解为一种建构原初经验质料规定性的“自我活动”（Ｓｅｌｂｓｔｔｔｉｇｋｅｉｔ），而这与构成莱
茵霍尔德先验哲学核心的“表象能力”（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ｖｅｒｍｇｅｎ）概念紧密相连，为费希特的“理智直观”概
念做了先行的理论预备。第二部分将以《新方法的知识学》的“哈勒版笔记”为核心文本，展示费希特关

于“理智直观”概念的论证步骤，完成对“理智直观”概念的准确定位。第三部分集中考察《新方法的知

识学》的“理智直观”概念的深层维度，并试图展示该概念所蕴含的“存在→湮灭→缺失→理智直观”这
一发生学意义上的先验存在论动态结构，完整建立起上述四条核心论题。

一、莱茵霍尔德“理智直观”学说对费希特的影响

莱茵霍尔德早期（１７８９－１７９２）的先验哲学体系，被他称为“基础哲学”（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或“表
象能力理论”（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ｖｅｒｍｇｅｎｓ），堪称德国唯心论哲学的奠基石。他试图解决康德《纯
粹理性批判》中遗留的“自我意识”疑难，以“表象能力”整合康德的“我思”“自我意识”“先验统觉”等用

于刻画先验自我的基础概念，将表象能力界定为能将在康德那里彼此分离的接受性与自发性重新统一

起来的原初综合活动，从而为先验自我的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奠定基础。在建构表象能力概念的过程

中，莱茵霍尔德留意到那个被康德坚决否认的“理智直观”概念。

在１７８９年发表的《人类表象能力新论尝试》（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ｖｅｒｍｇｅｎｓ，下文简称《尝试》）中，莱茵霍尔德就已经指出，在表象能力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先行
于一切其它表象的“接受性与自发性的形式”，它“是在表象能力中由表象能力给予表象主体的，这些形

式在表象能力中已然先于一切表象被规定”，而且它是表象能力的本质性特征。① 换句话说，与一般意

义上的作为范畴和概念的知性形式（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ｅｓｆｏｒｍ）相比，接受性与自发性形式具备更加深层的本原性
地位。莱茵霍尔德说：

因而表象能力必然要先行于一切它所预设的现实表象；因此接受性与自发性的形式必须先于一切

表象而在表象主体中得到规定。这些形式构成了表象主体所固有的，先于一切表象而已然具备的本

性。②

从这段引文不难看出，此时的莱茵霍尔德已经意识到，构成表象能力核心的那些底层“驱动性”要

素不仅是一类性质完全不同于一般表象的原初精神性活动，而且已经深入先验自我自身存在的本质性

层面。但在《尝试》中莱茵霍尔德仍然无法足够准确地定位这些先行于一切表象的原初自我活动，并找

到足够清晰的概念框架来刻画这些活动。在 １７９０年发表的《论纠正迄今为止哲学家的错误理解》
（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Ｂｅｒ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ｂｉｓｈｅｒｉｇｅｒＭｉβ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ｎ）的第六章“论《表象能力新论尝试》”
（Ｅｒｒｔｅｒ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ｖｅｒｍｇｅｎｓ）中，莱茵霍尔德开始尝试以
“直观”为抓手去刻画这些原初自我活动。作为预备步骤，他首先更易了康德那里仅仅具备单纯接受性

维度的“直观”的内涵：“所谓直观也就是那种表象，直接地被关联于客体，并且直接地产生自那些被给

定的（还没有被提升为表象的）材料。”③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莱茵霍尔德削去了“直观”在康德那里所

具备的单纯接受性的限制，而只是将它界定为关联于客体的“表象”（这与《尝试》中的界定是一致的）。

最重要的是，他强调直观所关联的是那些尚未得到规定的、直接来自原初经验的“材料”（Ｓｔｏｆｆ）。这意
味着直观活动具备主动整合原初经验材料的能力。

在这一预备步骤的基础上，莱茵霍尔德将上述作为原初自我活动的主动性原初综合能力进一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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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Ｌ．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ｈｒｓｇ．Ｅｒｎｓｔ－ＯｔｔｏＯｎｎａｓｃｈ，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
２０１２，Ｓ．２９２．本文引用的莱茵霍尔德文本，均来自Ｍｅｉｎｅｒ出版社的莱茵霍尔德著作单行本，所有引文均由笔者翻译。另外，莱茵霍
尔德原始文本中使用的与如今德语正字法不同的拼写在引用中均保持原状。

Ｉｂｉｄ．，Ｓ．２９３．
Ｋ．Ｌ．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Ｂｅｒ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ｂｉｓｈｅｒｉｇｅｒＭｉβ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ａ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ｄ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ｈｒｓｇ．Ｆ．Ｆａｂｂｉａｎｅｌｌ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０３，Ｓ．２６９．



存在的湮灭与创生

定为“先天直观”（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ａｐｒｉｏｒｉ），试图刻画在《尝试》中尚未得到充分界定的“接受性与自发性的
形式”，并直接将“先天直观”称为“理智直观”：“先天直观也叫做理智直观，因为按照先天直观身处其

中的单纯（表象）能力的性质，先天直观的特定材料由一种（理智力量）的自我活动的行动按其现实性界

定为接受性中的一种特殊表象的材料。”①这是莱茵霍尔德在其早期先验哲学体系中首次对“理智直观”

做正面界定。从这段界定可以看出，莱茵霍尔德至少凸显了理智直观三个层次的意涵：第一，理智直观

是一种理智性的“力量”（Ｋｒａｆｔ），因而具备本原性的先验存在论地位与原初的主动性；第二，理智直观可
以将给自原初经验的原始材料界定为接受性中的表象材料，因而具备直接深入原初经验的主动性作用

能力，换句话说，理智直观可以在原初经验中建立起一种原初意义上的“主体
!

客体”关联；第三，理智

直观刻画了一种本原性的自我活动“现实化”为表层经验中具体的表象规定性的进程。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的论述，莱茵霍尔德的理智直观概念已经深入表象能力之下的先验存在论领域，

刻画的正是这些晦暗不明的先验存在论领域之内的先验自我的原初动态结构。因而，理智直观概念已

经无法在处理表层经验结构的表象能力理论中得到充分解释，要想完整把握它就需要一种“高级认识

能力理论”，或者如莱茵霍尔德在《论纠正迄今为止哲学家的错误理解》中所承认的，“对理智直观的详

尽探讨完全从属于一种彻底的认识能力理论，而我只是在基础学说（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ｈｒｅ）中亡羊补牢而
已”②。相比于康德，尽管莱茵霍尔德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刻画出理智直观的基本轮廓，但受限于表象能

力理论框架，他仍未能整全建立起理智直观的全貌；由于同样恪守康德式批判哲学将问题域限制在对经

验的可能性条件的追问与展示之上的基本教条，他也未能真正深入表象能力之下的先验自我所寓居的

先验存在论领域，挖掘出理智直观的深层先验存在论意涵。

尽管莱茵霍尔德在１７８９／１７９０年的两部作品中的理智直观界说存在这些遗憾，他相较于康德式批
判哲学体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已经撼动了彼时德语哲学界，并对费希特、谢林与荷尔德林等后继者们

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就本文的主题而言，这一影响直接体现在费希特早期的理论探索中。③

在首版面世于１７９４年并奠定了费希特早期哲学成就的代表作《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第四节“理
论知识的基础”的附录“表象的演绎”中，费希特已经开始在莱茵霍尔德意义上使用“直观”来刻画这种

构成表象能力先验存在论基础的原初自我活动：“自我应当将自身设定为直观着的；因此无非只有自我

本身才会被归属于自身。”④这里，“直观”等于主动性的“自我规定”（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与“自我限制”
（Ｓｅｌｂｓｔｅｉｎｓｃｈｒｎｋｕｎｇ），意在自我自身之内建立起绝对自我（先验意识）与理智自我（经验意识）之间的
层级区分，并重新建立起自我内部的统一性。费希特将这种意义上的“直观”在等同意义上称为“生产

能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Ｖｅｒｍｇｅｎ）、“生产性想象力”（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ｅ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内观”（Ｈｉｎｓｃｈａｕｅｎ）与
“内向直观”（ｉｎｎｅｒ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在“表象的演绎”这一部分中，费希特更是直接建立起这些表述之间
的等价联系：

这种生产着的能力始终就是想象力；因此那种设定了被直观的东西的活动只有通过想象力才会发

３９

①

②

③

④

Ｋ．Ｌ．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Ｂｅｒ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ｂｉｓｈｅｒｉｇｅｒＭｉβ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ｓ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ａ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ｄ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ｂｅｔｒｅｆｆｅｎｄ，Ｓ．２６９．
Ｉｂｉｄ．，Ｓ．２７０．
莱茵霍尔德哲学对于早期费希特先验哲学体系的具体影响流变，以及荷尔德林与谢林对于耶拿后期费希特理论转型的影响的细节

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体系化方式展开相关论述。更细致的哲学史考察，可以参见先刚教授及笔者在近年发表的相关研究。

（参见先刚：《试析早期谢林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观的差异》，《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倪逸：《探求意识实在
性的终极根据：费希特与谢林早期先验哲学的平行演进（１７９４－１７９７）》，《哲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倪逸：《历史哲学的生成———
重解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７期。）
Ｊ．Ｇ．Ｆｉｃｈｔ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ｄ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１７９４／９５），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ｄｅｒ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２，
ｈｒｓｇ．Ｒ．Ｌａｕｔｈ＆Ｈ．Ｊａｃｏｂ，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ａｄＣａｎｎｓｔａｔ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ａｎｎＶｅｒｌａｇ（ＧüｎｔｈｅｒＨｏｌｚｂｏｏｇ），Ｓ．３７１．“［Ｄ］ａｓＩｃｈｓｏｌｌｓｉｃｈ
ｓｅｔｚｅｎ，ａｌｓａｎｓｃｈａｕｅｎｄ；ｄｅｎｎｎｉｃｈｔｓｋｏｍｍｔｄｅｍＩｃｈｚｕ，ａｌｓｉｎｓｏｆｅｒｎｅｓｓｉｃｈｄａｓｓｅｌｂｅｚｕｓｃｈｒｅｉｂｔ．”本文引用的费希特文本，均来自巴伐利
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Ｊ．Ｇ．Ｆｉｃｈｔｅ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ｄｅｒＢａｙ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在引用时按照国际费希特研究的通
行体例标注斜体版本名ＧＡ，并依次以罗马数字标注部次、阿拉伯数字标注卷次及具体页码。引文均由笔者翻译，笔者对一切可能出
现的错讹负责。另外，费希特原稿中与如今德语正字法不同的词语拼写在引用中均保持原状，引文中所有强调部分均依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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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而其本身就是一种直观活动（一种［在主动的意义上］之于一个无规定的某物的内观活动）。（ＧＡ
Ｉ．２，３７１）①

这里费希特对“直观活动”（Ａｎｓｃｈａｕｅｎ）的定义，凸显了原初自我活动三个层次的特征：一是内在
性，直观活动完全发生在先验层面，发生在一切规定性得以建立之前的“无规定”状态下；二是主动性，

直观活动是一种主动的生产活动；三是有效性，直观活动可以持续地生产出原初经验的规定性，并逐步

将先验的绝对自我具体化为经验中的理智自我。可见，此时的费希特基本全盘接受了莱茵霍尔德对

“理智直观”概念的理解。与莱茵霍尔德一样，对“理智直观”概念所蕴含的最重要的“内在性”维度，费

希特浅尝辄止，并未深入打开这里面所隐藏的深层先验存在论维度。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也许是慑于康德那段知名的否定意见的影响，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中一次都没有直接使用过“理智直观”这个表述。尽管费希特已经用上述表述尝试刻画理智直观的内

涵，但１７９４年的费希特大体上仍然遵循了康德－莱茵霍尔德批判哲学的路线，并没有足够深入探索绝
对自我背后的先验存在论维度。在某种意义上，“理智直观”仍然没有成为费希特先验哲学的主题。费

希特直接切入“理智直观”概念的契机是１７９５年前后与荷尔德林、谢林等人的交流，这段经历直接促成
费希特思想的巨大转变。② 在荷尔德林与谢林大胆使用“理智直观”概念的触动下，费希特也开始尝试

正面刻画“理智直观”概念，探索进入先验自我所在的晦暗的先验存在论领域的途径。在下一节，我们

将进入费希特在耶拿后期（１７９６－１７９９）的代表作《新方法知识学》，尝试完成对“理智直观”概念的彻底
定位与考察。

二、《哈勒版笔记》中的“理智直观”概念

开始本部分的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新方法知识学》复杂的文本学背景：按照２０世纪
初德国学者希尔施（ＥｍａｎｕｅｌＨｉｒｓｃｈ）的考证，《新方法知识学》这一文本脱胎于费希特从１７９６年夏季学
期至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冬季学期在耶拿大学开设的一系列以“新方法先验哲学（知识学）基础”（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ｎｏｖａｍｅｔｈｏｄｏ）为主题的讲座的手稿。③ 费希特本人
的手稿已经全部散佚，目前留存于世的只有两份较完整的学生课堂笔记。

１．“哈勒版笔记”，记录人未知，根据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的文本学家考证，这份笔记大概
是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冬季学期费希特“新方法知识学”的课堂讲授记录，自１８３６年起由收藏家迈尔（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ＦｒｉｔｚＭｅｙｅｒ）持有。１８８５年迈尔去世后，笔记流入哈勒大学图书馆保存并由此得名。１９１２年，德国学者
梅迪库斯（ＦｒｉｔｚＭｅｄｉｃｕｓ）在编纂六卷本《费希特选集》时便已提及哈勒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这份笔记。
１９２０年，希尔施在他的费希特宗教哲学研究著作中已经使用了哈勒版笔记的部分内容。１９３７年，德国
学者雅各布（ＨａｎｓＪａｃｏｂ）终于首次完整地将哈勒版笔记收录发表于他编辑的《费希特遗稿》中④，哈勒
版笔记正式面世，并在１９７８年被收入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的第四部分“课堂笔记”（Ｋｏｌｌｅｇｎａｃ

４９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ｒｅｎｄｅＶｅｒｍｇｅｎｉｓｔｉｍｍｅｒｄｉｅ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ａｌｓｏｊｅｎｅｓＳｅｔｚｅｎｄｅｓａｎｇｅｓｃｈａｕｔ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ｅｈｔｄｕｒｃｈｄｉｅ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ｕｎｄｉｓｔ
ｓｅｌｂｓｔｅｉｎＡｎｓｃｈａｕｅｎ（ｅｉｎＨｉｎｓｃｈａｕｅ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ｅｉｎｅｓｕ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ｎＥｔｗａｓ）．”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学事实是，这段引文中
括号内的部分是费希特在１８０２年出版的（Ｃ版）《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补充添加的，因而基本可以视为费希特本人对其早期相关
论点的一种“后见之明”。这进一步说明了对如何准确定位与刻画“理智直观”概念这一问题，１７９４年的费希特尚未有非常清晰的想
法。

关于费希特的这一转变，笔者将另外专门撰文论述。已有的历史考察可以参见魏贝尔（ＶｉｏｌｅｔｔａＬ．Ｗａｉｂｅｌ）的专门研究。（Ｖｇｌ．Ｖｉｏ
ｌｅｔｔａＬ．Ｗａｉｂｅｌ，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ｕｎｄ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９４－１８００，Ｐａｄｅｒｂｏｒｎ：Ｓｃｈ．ｎｉｎｇｈ，２０００，Ｓ．４５－７０．）
按照希尔施的考证，费希特分别在１７９６／１７９７年冬季学期与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冬季学期两次开设“新方法知识学”课程，而１７９７／１７９８年
冬季学期开设的课程内容略有变化，题为“本人著作中的先验哲学基础（知识学基础以及略论知识学的特征等）”［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ｉａ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ｘｓｕｉｓｌｉｂｒｉｓ（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ｅｔＧｒｕｎｄｒｉβｄｅｓＥｉｇｅｎｔüｍｌｉｃｈｅｎｅｔｃ．）］。（Ｖｇｌ．ＥｍａｎｕｅｌＨｉｒｓｃｈ，
“Ｆｉｃｈｔ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ｄｅｒＦｒüｈｚｅｉｔ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ｄ．２４，ｈｒｓｇ．Ｈ．Ｍ．Ｍüｌｌｅｒ，Ｗａｌｔｒｏｐ：Ｈａｒｔｍｕｔ
Ｓｐ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８，Ｓ．１５７－１５８．）
Ｖｇｌ．Ｊ．Ｇ．Ｆｉｃｈｔｅ，Ｎａｃｈｇｅｌａｓｓｅｎ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ｄ．２，ｈｒｓｇ．Ｈ．Ｊａｃｏｂ，Ｂｅｒｌｉｎ：ＪｕｎｋｅｒｕｎｄＤüｎｎｈａｕｐｔ，１９３７，Ｓ．３４１－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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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第二卷。①

２．“克劳泽版笔记”（Ｋｒａｕｓｅ－Ｎａｃｈｓｃｈｒｉｆｔ），来自费希特的学生克劳泽（Ｋ．Ｃｈｒ．Ｆｒ．Ｋｒａｕｓｅ）于１７９８／
１７９９年冬季学期在耶拿大学参加费希特的“新方法知识学”课程时所记录下的笔记，１９８０年由德国学
者富克斯（ＥｒｉｃｈＦｕｃｈｓ）于德累斯顿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寻获，并被编辑整理成单行本于１９８２年出版。②

尽管这两份笔记都是对费希特于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冬季学期于耶拿大学开设的“新方法知识学”课程
的记录，但是两份笔记的内容差异相当大，互相包含了许多对方所没有的内容。总的来说，费希特在哈

勒版笔记中提出一种更加激进的先验自我学说（这也是本文致力展开的主题），而克劳泽版笔记中的费

希特先验自我学说则更为保守。

我们将以哈勒版笔记第一节中的相关文本为核心，试图准确定位费希特的理智直观概念，并建立起

本文的前两个核心论题：第一，费希特将理智直观界定为“直接性意识”；第二，“直接性意识”被进一步

界定为“返回自身的活动”，因而理智直观刻画了原初经验中的原初“主体
!

客体”结构。

一个预备性的核心问题是：与耶拿前期相比，费希特耶拿后期的先验自我学说究竟发生了怎样深刻

的理论转变？希尔施指出，费希特在《新方法知识学》将先验自我学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历史哲学”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那些永恒的形式中所蕴含的理性是一种活生生的、活动着的理性……理性就
是自我，自我在无限地奔向非我的奋进过程中复现了它的自我本性，并因而找到了历史在哲学中的位

置。”③这段论述指出了费希特耶拿后期的理论转变的核心要点：先验自我被赋予一种“历史性”的理解。

进一步说，费希特开始尝试以“历史”的或者说“发生学的”（ｇｅｎｅｔｉｓｃｈ）的方式，去刻画位于表层经验之
下晦暗的先验存在论领域中的先验自我的演进过程。从先验自我到表层经验的理智自我的演进过程，

应当被理解为自我本身的“再生”（Ｒ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和“复现”（Ｗｉｅｄｅｒ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ｅｎ）。在这个过程中，先验自
我逐步将自身的动态先验存在论结构固定为表层经验中稳固的“主体

!

客体”对象性关联。我们的任

务就是将这种发生学的演进过程展现出来。④

在哈勒版笔记开篇“绪论”部分，费希特就指出，先验哲学应当将自身奠基于“公设”（Ｐｏｓｔｕｌａｔ）而非
“原理”（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原理仅仅是意识中被给定或设定的东西，而公设作为“最高原理”超越意识之外，不
可能是由意识进一步证明的东西。（Ｖｇｌ．ＧＡＩＶ．２，２８）费希特将公设界定为“本原行动”（Ｔａｔｈａｎｄ
ｌｕｎｇ）：“所谓本原行动，就是我既任由我的自我向内行动，又在审视着它。”“这种活动根本不能被定义，
它只以直接性直观为根据；它在于，我直接地意识到我的（活动）。”（ＧＡＩＶ．２，２９）⑤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目前国际费希特学界对于哈勒版笔记的确切年份仍然有争议。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的编者认为，哈勒版笔记完成时间应

晚于１７９８年，证据如下：其一，哈勒版笔记中引用了费希特最早于１７９７年底才完成的《伦理学体系》（Ｄ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ｌｅｈｒｅ）的内
容；其二，哈勒版笔记中出现了“潜能阶次”（Ｐｏｔｅｎｚ）概念，根据目前的概念史考证，德国古典哲学历史上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始自谢林
于１７９８年底完成并于翌年春季出版的著作《自然哲学体系初稿》（Ｅｒｓｔｅｒ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这一时期谢林正巧
在耶拿与费希特共事且联系密切，因此费希特接触到这一概念的时间应当不早于１７９８年底。根据以上文本证据，哈勒版笔记最大
可能对应的是１７９８／１７９９年冬季学期的课程。关于哈勒版笔记完整的文本学历史，请参见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第四部分
第二卷的“前言”（Ｖｏｒｗｏｒｔ）部分。（ＧＡＩＶ．２，１－１５）
关于克劳泽版笔记完整的文本学历史，参见该版本的“编者导论”部分。（Ｖｇｌ．Ｊ．Ｇ．Ｆｉｃｈｔ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ｎｏｖ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Ｋｏｌｌｅｇｎ
ａｃ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Ｋ．Ｃｈｒ．Ｆｒ．Ｋｒａｕｓｅ１７９８／９９，ｈｒｓｇ．Ｅ．Ｆｕｃｈ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４，Ｓ．ＩＸ－ＸＸＸＶＩ．）
ＥｍａｎｕｅｌＨｉｒｓｃｈ，“Ｆｉｃｈｔ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ｄｅｒＦｒüｈｚｅｉｔ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ｄ．２４，Ｓ．１６９．
费希特耶拿早期的体系构想中已经出现了“发生学”机制的雏形，主要体现为《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表象的演绎”部分对构成先验

自我的“生产能力”两重原初自我活动，即返回自身的“向心”（ｃｅｎｔｒｉｐｅｔａｌ）活动与超越自身跃向无限的“离心”（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活动之间
的动态交互关系的考察。费希特指出，这两重自我活动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用费希特彼时的术语说是“自我之内依据因果性的原

初奋进”）是“以发生学（ｇｅｎｅｔｉｓｃｈ）的方式从自我的法则中推导出来的”。（ＧＡＩ．２，４０６－４０８）德国学者乌尔利克斯（Ｌａｒｓ－Ｔｈａｄｅ
Ｕｌｒｉｃｈｓ）进一步发展了其导师施托尔岑贝格的构想，直接以费希特的这段文本为证据，主张费希特彼时已建立起一种“发生学式的主
体性理论”（ｇｅｎｅｔｉｓｃｈｅ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Ｖｇｌ．Ｌａｒｓ－ＴｈａｄｅＵｌｒｉｃｈｓ，“Ｖｏｌｌｓｔｎｄｉｇｅｓ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Ｄｅｒ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ｕｎｄｄｉｅｇｅｎｅ
ｔｉｓｃｈｅ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ｕｍ１８００”，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ｎ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ｕｎｄ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Ｋｏｎｔｅｘｔｅｕ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ｕｍ１８００，ｈｒｓｇ．
Ｆ．Ｂｏｍｓｋｉ＆Ｊ．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８，Ｇｔｔｉｎｇｅｎ：ＷａｌｌｓｔｅｉｎＶｅｒｌａｇ，Ｓ．２４１－２４４．）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ＤｉｅｓｅＴｈｔｉｇｋｅｉｔｌβｔｓｉｃｈｎｉｃｈｔＤＥＦＩＮＩＲＥＮ，ｓｉｅｂｅｒｕｈｔａｕｆ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ｅ［ｒ］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ｓｉｅｂｅｓｔｅｈｔｄａｒｉｎｎｄａβｉｃｈｍｉｃｈｍｅｉｎｅｒｕｎｍｉｔｔｅｌ
ｂａｒｂｅｗｕβｔｂｉｎ．”需要注意的是，费希特原文中并没有说明我最后意识到“我的”什么东西，从词性看，这个被意识到的“我的东西”
是阴性的，因而只能是“活动”或者“直接性直观”。综合上下文，笔者选择“活动”作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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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似乎在暗示，被作为整个先验哲学体系的最高公设的“本原行动”内部存在着二重化维度：本

原行动既意味着一种自我的原初内向活动，又要进一步以能够被自我“直接地意识到”的“直接性直观”

（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为根据，这个直接性直观表达了自我对于自身活动的“直接性意识”（ｕｎｍｉｔ
ｔｅｌｂａｒｅｓ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关键在于，这两重维度同步发生。这种自我本身的二重化正是费希特的核心命
题所试图表达的：“我就是自我，且我将自身设定为自我。”（ＧＡＩＶ．２，２９）这种同步二重化的自身设定
活动又构成自我的“本质”（Ｗｅｓｅｎ），意味着自身设定活动已经发生在表层经验之下的先验存在论领域。
因此，“直接性意识”与表层的对象性意识（用费希特的话说，例如思考一面墙的意识活动）有着本质性

差别，自我之所以能产生这种直接性意识，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直接性直观”或者“理智直观”：“很显

然，我们首先已经直观到了那个向着自身之内行动着的自我的直观。因而这种向着自身之内行动着的

自我的直观才是可能的。如此这般的直观是一种理智（直观）。”（ＧＡＩＶ．２，３１）
就此我们建立起本文的第一个核心论题：理智直观就是自我之于自身二重化设定活动的直接性意

识，而这种直接性意识是一切对象性意识活动的可能性条件（先验条件）。因此，作为直接性意识的理

智直观仅仅发生在先验存在论的层面，是自我之于自身的本质性建构活动。正是在这一点上，费希特展

开了对康德那段著名论断的真正反击：“这与康德式体系并不矛盾；康德仅仅是否定了一种感性的理智

直观。这是正确的；但是自我的直观并不是什么被固定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静止不动的东西，而是一个

正在行动着的自我。”（ＧＡＩＶ．２，３１）费希特非常清晰地表明：理智直观始终发生在先验存在论的层面，
始终指向一个正在进行自身二重化设定活动的先验自我，这与表层经验中的意识活动存在本质差别，因

而像康德一样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否认理智直观的可能性完全是多此一举。

接下来，我们深入作为直接性意识的理智直观的内部结构：这种二重化的自我“同时”作为直接性

意识的主体与客体而存在。因此，同时作为直接性意识的主体与客体的自我构成一种“绝对同一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ｔ）。作为“主体
!

客体”的自我之所以是“绝对”的，在于它能够“首先使得一切表象活

动成为可能”。（ＧＡＩＶ．２，３１）而要使得这里的“同时”成为可能，理智直观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内向直
观”，如费希特所言，“因此自我的概念只有通过内向的、或者说返回自身的活动才得以实现”。（ＧＡＩＶ．
２，３３）

就此，我们同时建立起本文的第二个核心论题：作为直接性意识的理智直观实际上是先验自我返回

自身的原初活动；这种活动刻画出原初经验中先验自我所具备的原初“主体
!

客体”结构。费希特在第

一节中这样总结：“我直截了当地设定了我自己———这意味着：我自己意识到我的（活动），首先是作为

客体；然后是作为那个正在意识着的主体；被找寻到的（自我）与找寻着的（自我）———是同一个东西。

自我或者直接性意识也完全就是一回事。”（ＧＡＩＶ．２，３３）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完成了费希特理智直观概念的建构。但如果只停留在前两个核心论题，我们所

达到的结论似乎与莱茵霍尔德和耶拿早期费希特所达到的并没有实质区别。通过前两个论题，我们只

是展示出理智直观发生在表层经验之下的先验存在论领域，并为一切表层经验中的对象性意识活动奠

定基础。但是，理智直观究竟何以发动？先验自我的动态结构又是如何可能的？单纯的原初“主体 －
客体”的二重化设定活动，似乎不足以解释先验自我的起源。正如费希特在第一节中所追问的：“自我

直观的运转究竟是何以实现的？”问题的答案也很明确，这种运转必须是“发生学”意义上的。（ＧＡＩＶ．
２，３３）这意味着，在作为直接性意识的理智直观开始运转之前，先验自我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结构使得这
种运转成为可能。理智直观尽管是意识的基点，但其本身不是意识的最终根基。而要考察理智直观之

下的发生学基础，唯一的抓手便是那个能够在先验自我内部建立起原初“主体
!

客体”结构的“返回自

身的活动”。费希特指出，“返回自身的活动”之为可能，在于任何活动都必须要预设一个“静止”（Ｒｕ
ｈｅ），而最原初的活动便是从“静止”之中“出离”（Ｌｏｓｒｅｉβｅｎ）并重新返回自身，从而形成作为直接性意识
的理智直观：“自我的概念究竟如何落实？我们的能力只限于，从静止中出离，并过渡到（与静止）对立

的状态中，从而获得关于我们的活动的意识、获得一种直观。”（ＧＡＩＶ．２，３１）
显然，这里的“静止”指向一种先验自我在理智直观形成之前的原初状态。费希特更进一步指出：

“静止着，意味着我发现自我原来是被设定好的、是产物、是被找到的（自我）。”（ＧＡＩＶ．２，３３）这意味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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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静止”竟然是一种远在理智直观之前就已然发生的、更加原初的自我活动的产物！如费希特所言：

“就此我们获得了对于自我本身的静止的内向直观，同时也获得了自我的活动———两者分别是被行动

作用的与行动着的———两者又是合二为一的。”（ＧＡＩＶ．２，３１）尽管费希特在这里仍然使用“内向直观”
来刻画这种远在理智直观之前就已然发生的原初自我活动，但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是作为“静止”的

自我的“内向直观”，它是自我的“活动”（理智直观）的内向行动的作用对象，意味着在理智直观开始作

用之前它就已然存在。两者最终合二为一，意指最终先验自我通过理智直观建立起自身的同一体。

就此我们终于发现进入理智直观之前的发生学进程的入口：在理智直观开始运转之前，先验自我已

经呈现出一种作为“静止”的被动性结构；而费希特已经明示，“静止”是一种更加原初的自我活动的产

物。前两个论题的理论资源已经穷尽。因而，我们将继续深入比理智直观更加底层的晦暗世界，探求先

验自我的创生机制。

三、存在的湮灭与自我的创生

上文已经通过对“哈勒版笔记”的“绪论”以及第一节的文本分析得出：其一，理智直观是所有表层

经验中对象性意识的先验条件；其二，理智直观必然发生在原初经验的层面、即先验存在论的领域内。

然而，正如上文指出的，理智直观仅仅是先验自我的操作基点（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ｄ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而并非先验自
我的“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①。理智直观得以发动的前提条件是先验自我已然呈现为一种“静止”的状态，
而“静止”恰恰是一个远远先于理智直观的、更加“古老”且“原始”的原初自我活动的产物。本部分即

意在探索这种更加原始的原初自我活动的结构，并建立起本文的后两条核心论题：第三，“静止”来自存

在对于自身“缺失”状态的实在性否定；第四，“缺失”并非单纯的空乏，而恰是绝对存在“湮灭”的产物，

存在通过湮灭与自我否定完成了先验自我的“创生”（Ｇｅｎｅｓｉｓ）。
费希特在“哈勒版笔记”第一节的后半部分将先验自我的活动按照我们的逻辑演绎顺序分为四个

阶段（ＧＡＩＶ．２，３６－３７）：
Ａ．现实的、有规定的活动；灵动（Ａｇｉｌｉｔｔ）；直接性意识；理智直观
Ｂ．自我的概念；现实活动的产物
Ｃ．可被规定的活动（ｂｅｓｔｉｍｍｂａｒｅＴｔｉｇｋｅｉｔ）；静止
Ｄ．非我（Ｎｉｃｈｔ－Ｉｃｈ）；静止的产物
这四个阶段又分属两个领域：Ａ与Ｂ属于主体性的或“可见”的领域（ＳｐｈｒｅｄｅｓＢｅａｂｓｉｃｈｔｅｔｅｎ）②，Ｃ

与Ｄ属于客体性的、“被找寻到的”或“被给定”领域（ＳｐｈｒｅｄｅｓＧｅｆｕｎｄｅｎｅｎｏｄｅｒ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ｎ）。所谓“主
体性的”或“可见的”领域所刻画的便是本文第一部分提供的理论图景：康德与莱茵霍尔德意义上的批

判哲学都关注先验领域的自我如何通过理智直观完成自身建构，将自身落实为具体主体。在这个意义

上，先验自我所位居的原初经验对于具体主体而言是“可见的”，并且存在着本质联结。所谓“客体性

的”或“被找寻到的、被给定的”领域则勾勒出一幅完全突破康德与莱茵霍尔德式批判哲学构想的图景：

在表层经验中的具体主体的视野之外，先验自我仍然存在着深层的先验存在论场域，而在这个场域中所

发生的一系列原始自我活动，都为主体性领域中的理智直观发生提供了先验条件。因而，对于作为先验

自我基点的理智直观而言，这些先验自我的原初活动及其产物呈现为某种“被找到”或是“被给定”的东

西。费希特特地注明：“此处的被给定并不意味着由外界给定，而是通过我们的理性的反映法则而被找

寻到。”（ＧＡＩＶ．２，３６）在客体性领域之中展开并涌动着的是最原始的绝对存在，它缺乏任何具体的规

７９

①

②

在近代物理学中，“奇点”指宇宙“从无到有”创生的那个起源点。这里使用这一比喻，用以说明理智直观不是先验自我在先验存在

论意义上的真正开端。

费希特在此用于刻画“主体性领域”的术语ｄａｓＢｅａｂｓｉｃｈｔｅｔｅ在今天的德语中已经不再使用，在１８世纪末的德语中这个词的意味近似
于今天德语中的ｄａｓＢｅａｂｓｉｃｈｔｉｇｔｅ（被意愿／意向到的东西）。笔者在此采用“可见的东西”而不是“被意愿／意向到的东西”这一翻译，
理由是费希特对主体性领域的核心界定就是理智直观的“观审”或者“看见”（Ｓｅｈｅｎ）。这一术语中凸显的是主体的“视场”（Ｓｉｃｈｔ），
而非“意愿／意向”（Ａｂｓｉ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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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因而还没有被落实为先验自我；只有当它停止涌动，才会呈现为在理智直观刚刚发生那一刻作为

“静止”的先验自我。“静止”是理智直观开始运转的起点，也是我们切入绝对存在的关键点。把握“静

止”的核心在于“静止”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静止”，而是具备双重属性：一方面，“静止”是理智直观的

起点，相对于理智直观的“观审”（Ｓｅｈｅｎ）而言才是“静止”的；另一方面，“静止”是更原始的存在活动的
产物，静止下来的活动即一种“静止着的活动”（ｒｕｈｅｎｄｅＴｔｉｇｋｅｉｔ）。这也是费希特将 Ｃ同时界定为“静
止”与“可被规定的活动”的目的：

但是活动Ｃ仅仅在关联于作为返回自身的活动的直观 Ａ的情况下才是可被规定的。活动 Ｃ与直
观Ａ处于交互关系中，因此活动Ｃ是静止着的，只是一个单纯的能力，一种自我的概念，一种自我的静
止着的直观。（ＧＡＩＶ．２，３７）

费希特进一步将活动Ｃ界定为一种原始的“能力”（Ｖｅｒｍｇｅｎ），一种原始自我的“静止着的直观”
（ｒｕｈｅｎｄ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如果将这里的表述与费希特在１７９４年《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对理智直观所
做的刻画相比照，就会发现曾经被混为一谈的“理智直观”与“生产能力”此时已经拉开了显著的“存在

论距离”。正如费希特所界定的，活动 Ｃ完全属于先验自我之前的深层先验存在论场域：“Ｃ就是那个
通过直观而在意识中发生并被找寻到的自我的概念，因此从属于被给定事物或者说客观事物的领域。”

（ＧＡＩＶ．２，３９）对活动Ｃ的先验存在论定位，意味着在作为先验自我的自身建构活动的理智直观之下，
还潜藏着一股更本原的“生产能力”，即“静止着的直观”。此时，作为“静止的直观”的承载者的那个更

加原始的先验自我也成为“实体”。费希特这样界定：

所谓作为静止着的活动的 Ｃ就是作为实体的自我的概念———它只是在与 Ａ的关联中才是相对静
止着的……因此这个对立于已然相对静止而被设定的静止不可能继续是相对（静止）的，也即是说，它

不可能仅仅是活动的缺失与否定，而必须是一种对活动的实在性否定，一种扬弃了活动的东西，一种湮

灭了活动的东西———一种否定性的大小，一种“略胜于无”的东西。而这正是真实的存在真正的特征。

（ＧＡＩＶ．２，３８）
所谓自我的“静止着的直观”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原初自我活动的“缺失”。费希特使用这个极富新

柏拉图主义色彩的术语，意在表达“缺失”既非单纯的“空乏”也非绝对的“虚无”（Ｎｉｃｈｔｓ），“缺失”刻画
了一种存在的状态，即原始先验自我将要产生活动而又无法产生活动的脆弱且不稳定的状态。因此，

“缺失”必须被否定，而且是在实在性意义上被否定，被否定后的出现的空位（“静止”）才使得理智直观

的“出离
!

返回自身”活动成为可能。因此，“缺失”以及与之相伴的“实在性否定”（ｒｅｅｌ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ｏｎ），构
成从活动Ｃ（静止）向活动Ａ（理智直观）转变的核心动力。而“缺失”之为发生，恰恰在于原始先验自我
或者说绝对存在已经“湮灭”（Ｖｅｒｎｉｃｈｔｅｎ）。理智直观赖以开端的“静止”，不是绝对的空乏，而是绝对存
在已然湮灭后的废墟。费希特因而指出，绝对存在只能是“否定性”的：

存在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因为它否定了一个在存在之外而被设定的、活动着的东西；存在着的东

西不能一开始就被创造出来，它只能先被湮灭，一个否定性的创造活动（湮灭）必须要先于一个肯定性

的创造活动而发生。因此存在也否定了将要转变出来的存在者，存在要想转变（为存在者），必须要停

止存在。（ＧＡＩＶ．２，３９）
这段界定已经非常清晰地刻画出绝对存在的“湮灭”活动的结构：只有存在湮灭自身，即停止作为

绝对存在而存在，才能将自身转变为“存在者”（ｄａｓＳｅｙｅｎｄｅ）———被初步固定下来的先验自我，理智直
观、以及随后的对象化经验构造才会成为可能。伴随着绝对存在的湮灭，呈现为废墟状态、尚未被理智

直观转变为原初“主体－客体”结构的那样一个原始自我到先验自我的中间状态，便被费希特界定为活
动Ｃ的产物Ｄ，即是被给定的“非我”，并最终演变为先验自我原初“主体－客体”结构的客体一侧：“既
然Ｃ已然是静止中的直观，是对立于Ａ而被设定的东西———那么因此Ｄ作为被给定的东西也是静止着
的，因此它是Ｃ的产物———静止的静止。”（ＧＡＩＶ．２，３８）

就此我们彻底完成了后两条论题的阐释，建立起从绝对存在到先验自我之间的先验存在论通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得到“创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进行的理论探索并非一种独断论的

呓语。费希特反复强调，活动Ｃ与活动Ａ始终是同一个活动。这即是说，费希特的先验哲学存在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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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湮灭与创生

重开端：从绝对存在的湮灭、缺失到实在性否定，再从静止到出离，从而启动的先验自我的理智直观是先

验存在论或“发生学”意义上的开端；①而以先验自我的二重化自身设定为基点的理智直观，是“经验反

思”或是先验回溯意义上的开端。这两重开端构成的“不一不异”的关系，才是整个先验哲学体系的真

正基础。

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以费希特耶拿后期哲学的一隅，展现出德国唯心论哲学中“理智直观”概念所

具备的深厚的先验存在论意涵。② 费希特《新方法知识学》“哈勒版手稿”所提出的“理智直观”学说，深

入先验存在论的领域，将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根据向“前”推进到极致———先验自我的根本起源在于绝对

存在的湮灭与创生所组成的活生生的、涌动着的动态“永恒”（Ｅｗｉｇｋｅｉｔ），从而彻底超越了近代以来的主
体性哲学的界限，开创了“先验存在论”的崭新哲学视域。可以说，费希特的思考所隐藏的这种惊人超

前的理论构想，预示着整个德国唯心论运动从“自我意识的历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ｓ）转
向“存在的历史”（Ｓｅｙ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的深刻转折，对于后来的谢林与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
响。③ 同时，以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唯心论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下的形而上学思考仍然具备着无可替代

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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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施托尔岑贝格否认存在这样一条先验存在论意义上的开端，仅将作为“静止”的原始先验自我的活动视为一种“单纯的可能性”

（ｂｌｏβｅ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并就此封锁了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空间。这不能不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Ｖｇｌ．Ｊüｒｇｅｎ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Ｆｉｃｈｔｅｓ
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ｎ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ｉｎｄ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ｎｖｏｎ１７９３／９４ｂｉｓ１８０１／０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ｌｅｔｔ－Ｃｏｔｔａ，
１９８２，Ｓ．１９５．）笔者对这一分歧的注意来自施托尔岑贝格的学生、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朗博士（ＳｔｅｆａｎＬａｎｇ）。
法国学者蒂利耶特（ＸａｖｉｅｒＴｉｌｌｉｅｔｔｅ）较早注意到德国唯心论传统中的“理智直观”概念所具备的深层先验存在论意涵，他关于“理智
直观”精深而博大的概念史体系研究，至今仍是该领域难以逾越的高峰。笔者试图在蒂利耶特未能充分留意的费希特耶拿后期哲学

的领域内补足蒂利耶特的超前洞见。（Ｖｇｌ．ＸａｖｉｅｒＴｉｌｌｉｅｔｔ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ｉ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ｖｏｎＫａｎｔｂｉｓＨｅｇｅｌ，Ｓｃｈｅｌｌ
ｉｎｇｉａｎａ２６，ｈｒｓｇ．Ｌ．Ｅｇｌｏｆｆ＆Ｋ．Ｈａｙ，üｂｅｒｓ．Ｓ．Ｓｃｈａｐｅ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ａｄＣａｎｎｓｔａｔｔ：ｆｒｏｍｍａｎ－ｈｏｌｚｂｏｏｇ，２０１５．）
庄振华教授在其关于费希特知识学总体评述中非常精确地指出，费希特在其知识学体系中发展出“原初同一性的动态发生结构”，

并“使之突破了主体意识的界限，成为绝对者和存在本身相通的结构”。这一洞见与笔者本文中试图论证的核心论题是完全一致

的。（参见庄振华：《试论费希特知识学的视野与贡献》，《学术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生活世界

———人类希望的“乌托邦”

夏　宏

【摘要】在失去宗教和形而上学作为最终根据的现时代，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明见性的领域，为我们探讨科学世

界的意义，批判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缓和个体面对多重世界产生的冲突，奠定各种规范的合法性基础

提供了丰富资源。然而，生活世界又具有历史相对性，一旦我们发挥自身的批判性反思能力，它就会随之被卷

进问题的漩涡中。具有明见性特征的生活世界在给人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可能因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差距而让

人失望。生活世界之所以成为人类希望的乌托邦，就在于人类“生活”富有文化内涵和“世界”自身永远是开

放的。

【关键词】生活世界；希望；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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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夏　宏，江西湖口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生活世界”（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是一个复合词，它由“生活”与“世界”这两个人们相当熟悉的词组成。自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广泛运用这个词以来，当代思想家

们对它予以极大的关注。它不仅被理解为科学批判的基础和社会批判的基础，而且被视为伦理、道德、

政治、法律等各种规范的合法性源泉。在当今批判、怀疑、解构不断加剧的时代，生活世界似乎成为人类

希望的源泉。但是，生活世界又具有历史相对性，只能为人类提供相对的可靠性。生活世界显然是“乌

托邦”，却是给人类以希望的“乌托邦”。

一、生活世界概念的演变

在哲学史上，胡塞尔并不是“生活世界”这个词的原创者。据考证，这一概念早在１９世纪的前半叶
就被使用过。一位名叫埃伦伯格（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Ｅｈｒｅｎｂｅｒｇ）的生物学家，于１８４７年在当地一家报纸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小生命的世界》的文章，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一词是指那些微小的且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
发现的生命领域。德国生物学家布罗恩（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ＧｅｏｒｇＢｒｏｎｎ）在翻译达尔文著作《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
公开出版）时，用Ｌｅｂｅｎｗｅｌｔ来指称地球上现有的生存物。至１９世纪末，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一词不仅作为生物
学和植物学术语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在宗教哲学中也得到运用。特勒尔奇（Ｅｒｎｓｔ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等人在宗
教哲学中就运用了“基督徒生活的世界”的说法。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冬季学期的讲座“对亚里士
多德的现象学阐释，现象学研究导引”中也曾用到过“生活世界”这个词。① 胡塞尔早在《观念 ＩＩ》
（１９１７）就偶尔使用过这个词，其含义几乎等同于“周围世界”“自然世界”等，后来又在《危机》（１９３６）中
大量使用，这也是胡塞尔在出版的作品中使用这个词最多的地方。

００１

①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ｅｒｍｅｓ，“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１８３６－１９３６）．ＶｏｎｄｅｒＭｉｋｒｏｓｋｏｐｉｅｄｅｓＬｅｂｅｎｓｚｕｒＩｎｓｚｅｎｉｅｒｕｎｇｄｅｓＥｒｌｅｂｅｎｓ”，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ｅ，Ｖｏｌ．４４，２００２，Ｓ．１７５－１７８．



生活世界

出现在《危机》中的“生活世界”已成为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预先给定的世界”“日常世界”

“唯一现实的世界”“意见的世界”“感性世界”“主观相对的世界”“历史世界”①等都是生活世界的不同

表达。或许正是因为生活世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将《危机》这一著作译为英文的卡尔（Ｄａｖｉｄ
Ｃａｒｒ）认为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论述有许多错误和混乱之处，有些甚至相互矛盾，需要加以整理和审
查。② 卡尔的这一批评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生活”与“世界”毕竟都是“日用而不觉”的熟悉概念，无论

就它们各自的形式还是内容而言，古今中外都没有完全相同的理解，即使是每个人，甚至每个人在其不

同的人生阶段，对它们也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生活世界”是由“生活”与“世界”组合起来的一个新

词，要对它进行严格的界定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胡塞尔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平

淡地生活时，并不需要‘预先给定’这个词，关于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现实的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提

示。”③尽管如此，透过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我们还是能对它进行一些基本界定。第一，生活世界

是源初的明见性领域④，即它就是体验到的真理的领域，也即直观地、直接地、相应地自身把握到的意

识⑤；第二，生活世界是康德哲学“未言明的‘前提’”，因而也是不言而喻地有效的生活的周围世界⑥；第

三，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之被忘却的意义基础”⑦；第四，生活世界是未曾引起过明确注意的、也未受影

响的视域（地平线）⑧，亦即一种随着感知者或行动者的移动而移动的某种不确定背景；第五，“生活世界

（从广阔的时间维度来看）正是历史世界”⑨，凝结着流传下来的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第六，生活世界是

预先给予我们的世界，是自然态度的相关项，即人们自然地、直接地、朴素地面对的世界，也是“不言而

喻地预先给定的经验世界”瑏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对它作出许多其他界定，如它同时是非超越论的

本体论的主题和超越论科学的主题瑏瑡，等等。在这些看上去各不相同的界定中，把生活世界理解为源初

明见性领域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正是这一特征，生活世界才成为“前提”，才能成为自然科学的意义基

础。但是，生活世界作为理解的视域，它同时是历史性的，亦即生活世界是“历史的先天”。

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引入２０世纪的哲学，帕托契卡（ＪａｎＰａｔｏｋａ）、舒茨（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üｔｚ）、
卢曼（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等许多欧洲思想家们已经接受了胡塞尔的理解，并
将其融入他们自己的思想中；但他们在接受这些理解的同时，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阐发，使得这一概念

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卢曼曾说，生活世界是２０个世纪最富有成果的、被制造出来的单词之一。瑏瑢 早
在１９３６年，即在胡塞尔正式发表《危机》论文之前（实际上出现于１９３７年初），胡塞尔的学生帕托契卡
就出版了《作为哲学问题的自然世界》的教职论文，他所理解的“自然世界”实际上就是“终极视域”“所

有视域的视域”“人的存在因其本体论结构所带来的东西”瑏瑣，与生活世界的内涵有相通之处。而舒茨早

在其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１９３２）中就在与时间性相关这一基础上区分了四种世界，即“周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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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参见［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７４、１１９、６４、５６３、５０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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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１７６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原中译文为“源初的自明性的领域”，此处将原译文“自明性”改为“明见性”。
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增补版），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１６７页。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１２５页。
同上，第６４页。
同上，第５６４页。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ＤｉｅＫｒｉｓｉｓ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ｄｉ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Ｅｒｇｎｚｕｎｇｓｂａｎｄ．Ｔｅｘｔｅ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ｃｈｌａ
ｓｓ（１９３４－１９３７），ｈｒｓｇ．ｖｏｎＲ．Ｎ．Ｓｍｉｄ，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３，Ｓ．４２６．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２４５页。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ｎ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ｄ．ｂｙＬ．Ｕｎíｋ，Ｉ．ＣｈｖａｔíｋａｎｄＡ．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１５，ｐ．１１６．
Ｎ．Ｌｕｈｍａｎｎ，“Ｄｉｅ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ｎａｃｈＲüｃｋｓｐｒａｃｈｅｍｉｔ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ｅｎ”，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Ｒｅｃｈｔｓ－ｕｎｄＳｏｚ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７２／２），１９８６，Ｓ．
１７６－１９４．
ＪａｎＰａｔｏｋａ，Ｄｉｅ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Ｗｅｌｔａ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ｌａｕｓＮｅｌｌｅｎｕｎｄＪｉｒíＮｅｍｅｃ，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ｌｅｔｔ－Ｃｏｔｔａ，１９９０，Ｓ．２７０，
Ｓ．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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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社会的前人世界”（ｓｏｚｉａｌｅＶｏｒｗｅｌｔ）、“社会的后人世界”（ｓｏｚｉａｌｅＦｏｌｇｅｗｅｌｔ）以及当前的社会的共同
世界（ｓｏｚｉａｌｅＭｉｔｗｅｌｔ）①，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世界。后来，他进一步拓展了有关社会世界的理解，将社
会世界视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② 这种变化在其遗著《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得到体现，他肯定了生活世

界的“直接被给予性”和“互主体性”特征③，同时指出这个世界正是我们日常行动、日常生活的世界。

这个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世界是一种最高实在，人们通过自然态度在其中确信无疑、理所当然地生

活。“日常的生活世界被理解为真实性的领域，清醒和正常的成年人仅仅想当然地对它采取常识的态

度。有了这种想当然，我们意指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不成问题的一切事情；每一种状态对我们来说是不成

问题的，直到我们要加以进一步注意。”④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动理论》中承认，他从胡塞尔和舒茨那里

借用了生活世界概念，同时指出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是一种源于认识论的世界构造概念⑤。他从形

式语用学的立场对生活世界进行改造，将它理解为人们日常交往行动总是已经在其中“移动的视域”⑥。

帕托契卡、舒茨、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与胡塞尔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

他们的理解都可以追溯到胡塞尔那里。虽然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形式语用学的改

造，使之成为社会批判的奠基性概念，但他并没有否定生活世界具有“非课题化”“互主体性”“直接被给

予性”等基本特征。

生活世界就是人类生活所必须涉及到的世界，但它并不是具体的、固定不变的世界。它是人们理解

事物的视域、行动的背景，这种视域或背景同时包含着从事理解和实践行动的主体和主观世界。就此而

言，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以生活之名，对自笛卡尔以来传统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分离的综合和超越，

与通常所说的互主体性的世界、感性世界（马克思）、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等的含义相近。今天，我们

生活在一个重视科学、逻辑和事实的时代，神秘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已“祛魅化”，我们更多地依赖科学和

技术来解决遇到的问题，人际交往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更多地依赖于合理而公平的制度。以往支配我

们生活并不断为我们提供意义、根据和价值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不断地受到批判和怀疑。在这种状况

下，我们从哪里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如果行为规范的最终合法性不能来自宗教或至高无上的神，那这

些规范又该从哪里获得其合法性呢？与此相关的政治合法性又源自哪里呢？多元性的价值冲突能否得

到缓解？等等。自胡塞尔提出有关“生活世界的科学”以来，一方面，它作为“源初明见性领域”，为我们

探讨科学世界的意义、批判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缓和个体面对多重世界产生的冲突、为各种规

范的合法性奠定基础提供了资源，并试图解决因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瓦解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另一方面，作为明见性领域的生活世界又具有历史性，是“历史的先天”，这

就意味着它又具有相对性。一旦我们发挥自身的批判性反思能力，生活世界就会随之就被卷进问题的

漩涡中⑦，因而它只能为人类提供相对的可靠性，其乌托邦色彩也是明显的。如果说“乌托邦”能够为人

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促进社会朝公平、正义、合理的方向前进，那么这样的乌托邦具

有积极意义。就乌托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言，生活世界正是人类希望的“乌托邦”。

二、生活世界的当代价值

生活世界是源初明见性的领域，它揭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行为模式等的内在真理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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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ＤａｖｉｄＭ．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ｃｈｕｔｚａｎｄ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ｕｔｚ：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ｅｄ．ｂｙＫｕｒｔＴ．Ｗｏｌｆｆ，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４，ｐ．２２．
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ｕｔｚａｎｄＴ．Ｌｕｃｋｍａｎ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Ｖｏｌ．１，ｔｒａｎｓ．ｂ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ＺａｎｅｒａｎｄＨ．Ｔ．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２１．
Ｉｂｉｄ．，ｐｐ．３－４．
参见［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４－７５页；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Ｎａｃｈｍｅｔａｐｈ
ｙｓｉｓｃｈ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８，Ｓ．８７．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ｔｒａｎｓ．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１１９．
Ｉｂｉｄ．，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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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世界为出发点，就可以批判性地思考行为的意义、价值，辨别规范是否合理、正当，判断观念是错

误的还是正确的，等等。我们可以从生活世界那里寻找资源去探讨科学世界的意义，批判社会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缓和个体面对多重世界产生的冲突，并为各种规范的合法性奠定基础。

自１７世纪以来，科学的快速发展与技术的广泛运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科学家借助理想化
的概念、公式、符号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科学世界。科学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被广泛接受，以至

于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所有目的和行动以及所有其他东西注入其中的生活世界却被忽略①，甚至完全

被遗忘。科学指导的生活被视为真正的生活，科学世界也被当作真正的世界。但科学不思考也不关心

人性问题，与此相关的是，科学日渐脱离生活世界，它的真正意义从一开始就被模糊了，因而胡塞尔认为

科学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他强调生活世界是持续的并在先被给予的（ｐｒｅ－ｇｉｖｅｎ）领域，这
是先于所有目的、目标、兴趣的领域，是由我们“一切目的和成就”的“一切生活活动”所确定的领域，因

而它总是为我们而有效地存在着，进而成为“一切实践的‘基础’”，并为所有其他活动提供了一个唯一

的基础。② 自然，生活世界也为“科学上是真的”世界———科学世界———奠定了基础。胡塞尔从现象学

立场分析了现代科学产生的生活世界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科学世界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指出科学世界

取代生活世界的危害。透过胡塞尔理性的分析，他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科学要未雨绸缪，科学及其

应用应回归到人类生活之中，不能为科学而科学。科学诚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唯

一方式；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是有其社会和历史背景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的权威性和绝对性持批判的

态度，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只不过是源于生活的假设，只有回归到生活世界之中或从它那里才能得到

理解。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结构可以从“系统”和“生活世界”这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从系统层

面看，社会是由各种规范和制度确立起来的子系统。现代社会有两个主要的子系统：一个是经济系统，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另一个是政治系统，即国家、官僚机构或行政机构。它们有各

自特定的驾驭媒介，经济系统的驾驭媒介是货币，政治系统的驾驭媒介则是权力。社会的物质再生过程

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子系统来进行调节的。在系统层面，人们的行动一般可以理解为工具 －目的理性行
动，这种行动以成功（ｓｕｃｃｅｓｓ）为其价值取向或其产生的工具性后果为取向。其次，从生活世界层面看，
社会就是生活世界。在这种理解中，社会被视为一个由个体日常生活经验和交往构成的领域，这些日常

生活经验和交往互动共同确定了人们关于世界的基本理解，并构成了人们行动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

架中，人们的社会行动并非仅仅受到规则和制度的指导，而主要是由自己的理解、期待、信念和价值观来

指导。换言之，人们的行动是基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个人经验，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人们的“生

活世界”。如果用“系统－生活世界”这两层面的批判框架来理解、分析西方社会现代化（或理性化）的
发展过程，就可以发现这一过程存在的根本问题：人们本应在生活世界层面上进行交往、互动、对话和沟

通，彼此寻求共识，进而互相承认和理解，但资本主义时代的系统逐渐与其生活世界相分离，两者完全相

互脱节而彼此无关联。更糟糕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系统不仅完全脱离了生活世界，而且向生活世界杀

了回马枪，生活世界完全臣服于系统。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这个殖民化过

程中，货币和权力这两种子系统媒介起了重要作用，由此而导致的连锁反应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

的各种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也是从生活世界中凸显出来的，真正的社会整合应该建立在生活世

界这一基础上。

在舒茨看来，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多重世界之中的。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他离不开吃喝拉撒等

基本的生存活动，进而才是不同领域中的工作者或专家，才可能是快递员、教师、科学家、艺术家等多重

身份的其他人员，亦即人的生活是多重的。与此相应，人实际上要面对多重世界，当他以不同身份出现

在物流、教学、科学、音乐等世界时，这些世界对他来说都是现实的（ｒｅａｌ）、有意义的，都是不同的“有限
意义域”。此外，一个人既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但他同时有自己的想像的、理想的或幻想的世界。这些

无限的世界或实在既相互包含或融通，也可能时常有所冲突。在诸多有意义的世界或实在中，有一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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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那就是日常的生活世界，舒茨称之为“最高实在”。它之所以成为最高实在，原

因就在于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的身体参与这一实在，甚至在我们的梦中也是这样，这些身体本身就是外

部世界中的事物，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身体活动嵌入其中的领域，因而这个意义域也是我们可以由此改变

的领域，因而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有含义的宇宙，也就是说，它是某种意义结构”。① 这种意义

结构来源于人类行动：自己的行动以及我们周围同伴的行动，当代人的行动和前辈们的行动。因此，舒

茨将生活世界视为日常实在，并认为这是所有实在中最高的实在，任何人类生活（包括社会生活）都要

以这种实在为立足点。其它现实世界以及神话世界、艺术世界、幻想世界等，也是这个日常实在的派生

物，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或各个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只有回到生活世界这一基本层面才能得到解决。

人类生活中存在着各种规范。在宗教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这些规范可以从传统的宗教信仰中获得

其合法性。但在现代社会，这些合法性资源逐渐枯竭，其结果就造成了合法性的危机。包括法律规范在

内的所有规范都是一种张力性的存在。这种张力的一端表现为强制性或义务性要求，另一端则表现为

有效性或合法性要求，即人们认为这样的法律本身就应该得到尊重，尊重这样的法律实际上就是尊重自

己的意志。如果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使这样的法律规范得到遵守，那么这种尊重就表明法律规范本

身获得了有效性。哈贝马斯在批判地反思传统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对康德所提出的“绝对命令”这一普

遍性原则也进行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他的话语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作为合理性话语中的参与者，所有可

能受影响的人能够同意的这些行动规范是有效的。② 也就是说，在确定人类行动的规范时，人们不能从

权威的意志或命令出发，而应该从明见性的生活世界出发，彼此之间应畅所欲言，进行理性的对话和沟

通，从而制订出反映参与者的意愿进而大家都愿意遵守的规范。从生活世界的“制度性秩序”来看，话

语原则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它不仅需要公民积极参与话语论证过程，还需要不受权贵

集团和利益集团操纵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从话语原则出发，提出一种重构现代法律体系的方案，重新

确立了五项基本人权和法治国家所要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这种重新建构出来的法律体系，可以使立

足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得到进一步强化。

哈贝马斯认为，当今是后形而上学时代，也是宗教约束力不断失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批判、

怀疑、否定、解构的时代，生活世界不仅能够为科学世界的意义进行奠基，缓和个体面对多重世界所产生

的冲突，而且能够为社会摆脱危机提供前景，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保证。它为我们

合理利用科学造福人类、在共识基础上缓和彼此之间的价值冲突、解决子系统对人的无情支配以及探索

现代法治的合法性基础等根本性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源。生活世界具有的这些价值，似乎为处于时代困

境中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三、生活世界的历史相对性

生活世界的明见性特征通常使我们不会把日常生活当作“课题化”研究的对象。但在现实生活中，

一旦陷入困境或遇到问题，利用生活世界中已有的知识、规范又无法解决时，我们便可能对这些知识、规

范等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对它们产生怀疑，并有可能形成新的知识、规范。这些新的知识、规范又不断

地流进生活世界这个巨大的蓄水池并沉淀下来③，从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被给予的世界。在胡塞尔

那里，生活世界实际上处于不断生成之中，既包含着经验层面的内容，也包含着先天层面的内容。④ 在

舒茨看来，生活世界同样具有这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作为行动的意义确定基础，它是先天的“意义结

构”（ａｔｅｘ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⑤；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经验内容，要么是已经由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教给我们，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修订版），霍桂桓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７、１１页。译文略有改动。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２页。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４４５页。
ＲｏｃｈｕｓＳｏｗａ，“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Ｉｄｅｅｅｉｎｅｒｎｉｃｈｔ－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ｖｏｎｄｅｒ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６／１），２０１０，Ｓ．４９－６６．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修订版），第１１页。



生活世界

要么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因而，生活世界同时是历史地发展的世界，是“主观相对的世界”，在人类的

实践活动中，生活世界的历史相对性特征使得它自身具有不确定性。哈贝马斯把最初在胡塞尔那里阐

发的生活世界的这一特征做了进一步发展，认为生活世界之所以具有相对性，是由生活世界的三个主要

构成要素，即文化、社会和个性结构所决定的。

第一个构成要素是文化。文化是不断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断发展的文化和发展

不平衡的文化，对个人、群体产生的作用并不相同，效果也具有相对性，导致个人、群体之间在彼此认同

方面存在差距，进而影响着生活世界的稳定性。例如，当今科学昌明，但巫术仍没有绝迹，以科学之名复

辟旧有文化之势仍没有绝迹，电脑算命、网络诈骗等行为仍有市场。文化的差异性也导致了生活世界具

有相对性。一个民族具有统一的文化背景，但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又有许多形态各异甚至彼此相互冲

突的亚文化。例如，在某一较大的地理范围内，生活在山区的同一民族成员与生活在城市里的同一民族

成员要彼此获得完全共识，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第二个构成要素是社会。社会是由各种规范构成的世界。虽然人们总是按已确定的规范来进行交

往，但随着形势的变迁，原有的规范也常有变化，甚至主导这些规范的原则都会有变化。依照原则、规范

而生活的人也相应地调整交往方式、方法，改变现有的规范。但人与人之间在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上并不

同步，这就很容易产生冲突，原有的作为统一体的生活世界可能会破裂，又需要在新的背景下重新通过

交往互动而建立起来。生活世界虽然具有互主体性特征，在涉及习俗、宗教规范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小

到群体，大到民族、国家和世界，有些方面可以形成共识，有些方面却难以形成共识。在小的群体中，同

质性因素多，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容易形成共识；在大的群体中，同质性因素较少，利益差距大，往往难以

形成共识。例如，人们较容易在小区公约、团队纪律、行业规范等方面达成一致，但当涉及范围广泛的伦

理规范、法律法规、国际条约时，则往往难形成共识，久拖不决的最终结果或许只能是一些约束力有限的

原则。在某些多民族国家或党派林立的国家，其内部成员在利益方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冲突，民主决策

过程漫长，甚至无法达成共识，进而战乱纷繁，民不聊生。这些现象表明，虽然从理论上讲，人们通过交

往、对话可以彼此达成共识，但最终要完全达成共识则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只能努力做到求同存异。

第三个构成要素是个性结构。生活世界是互主体性的世界，它自然包含着相关的个体，这些个体就

是具有其“个性结构”的人。个体始终是不断被社会化的人，虽然在社会化过程中能获得普遍化的行动

能力，并且使得自身的生活历史与集体的生活形式相协调，但如果这个过程出现紊乱，就会出现对他本

人来说的文化传统的破裂和规范的无效现象。①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一旦抽象化、数字化的科学文化以

其自身的合理性支配个人，很有可能造成病态的个人，也必定会造就病态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确定

性也就失去其意义了。

哈贝马斯有时称生活世界为“灌木丛”。这种灌木丛并不完全是透明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

各种要素纵横交错地混杂在一起，有些要素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要依靠各种“知识范畴”“问题经验”把

它们区分开来。② 因此，在生活世界中，科学可能蕴含着非科学的因素，合乎规范的行为与不合乎规范

的行为都可以找到其根据和理由，美好的事物与丑陋的事物相互并存。这种不透明性还表现为生活世

界包含着无法言说却又起作用的因素。表面上，生活世界似乎是透明的，但其背后仍有许多难以把握到

的知识。哈贝马斯称这些知识为“非课题化的知识”③，这些知识类似于迈克尔·波兰尼（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ｌａ
ｎｙｉ）所谓的“隐性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如音乐知识、各种技艺知识以及医生的诊断疾病知识等，即只
能意会而不能言说的知识。这类知识具有个体性、突发性、非逻辑性等特征，需要人们去“心领神会”，

它们也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对世界的理解，使得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或把握，因而使生活世界呈现

出相对性。

哈贝马斯曾指出：“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语者和听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验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够相互

地提出其表达与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协调的要求，他们能够批判和确认这样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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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要求，处理他们之间的纷争从而达成共识。”①这个先验场所就是交往互动的视域，但又是更全面、

更广阔的视域的一个片段。随着交往的扩展和交往对象的不同，这个作为视域或先验场所的生活世界

也不断变化，进而使生活世界具有动态性。这种动态性使得生活世界呈现出相对性特征。人们总是在

特定的生活世界或视域中看人、事、物，所看到的结果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是

在一定的生活世界中交往互动，才知道“萧规曹随”或“破旧立新”的必要性。

总之，生活世界是先天层面与经验层面的内容杂陈于一体的明见性领域，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之

中，这些特征使它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与给人以可靠性的“终极本质”不同，生活世界给人以希望，

但这种希望必然是不确定的。奥尔特（Ｅｒｎｓｔ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Ｏｒｔｈ）认为，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解，预设了
存在一种“完全洞彻自身并生活在和谐的意向间社会之中的人类”，因而生活世界具有“幻想性质”。②

由于生活世界的这种特征，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把所有希望全部寄托在生活世界之上，显然也是不可取

的。

四、作为乌托邦的生活世界的积极意义

前文已指出，在这个合法性不断被质疑、价值观冲突加剧和意义不断被解构的时代，生活世界仍具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生活世界又具有历史相对性，不断生成变化的经验源源不断地涌入，改变以

往被给予我们的知识、规范等，进而改变我们对人、事物、社会的认识，从而使已确立的合法性、价值观和

意义处于不确定之中。因此，奥尔特认为它具有“幻想性质”，并对它作了一种消极的理解。实际上，我

们一直离不开的生活世界具有两重性，它虽然有时让人失望，但更多的是给人带来希望。在布洛赫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看来，一个充满期待和可能性、希望与新奇性，并不断向未来可能性开放和生成的“乌托
邦”就是充满希望的乌托邦。曼海姆（ＫａｒｌＭａｎｎｈｅｉｍ）也曾把这种积极意义上的乌托邦理解为“既超越
现实、又打破现行秩序束缚的取向”③。人们一直处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正是曼海姆所理解的充满希望的

乌托邦，因为这种乌托邦“内含一种让现实向自己的愿景转化的动力”④。

生活的文化内涵使作为乌托邦的生活世界具有意义。这种文化内涵表现在生活与态度的一致性

上。古往今来，对“生活”是什么或什么是“生活”的问题，出现过无数的阐释。胡塞尔关于生活的理解

是“任何生活都是执态”⑤。所谓“执态”（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ｎａｈｍｅ），就是采取态度或立场的意思，即对自己的行动
以及行动的对象采取态度。就个人而言，作为实践的日常“生活”尽管有时看上去与动物的吃喝拉撒无

异，但这些“生活”体现了人的基本态度。以“吃”为例，人们可以用健康、文明、节约、刺激等态度来对待

所吃的食物，看重自己尊严的人尽管处于困境，但绝不接受“嗟来之食”。动物就不可能对“吃”持这样

的态度，动物对某些食物的喜好或不喜好基本上是出于本能。只有人的态度才能赋予人、事、物等诸对

象以意义。态度就是趋向，是个人的意志、意愿和希望的体现，蕴含着人类历史的文化内容。在胡塞尔

看来，“人的生活是必然的，并且作为具有特殊思想内涵的文化生活，是历史的”⑥。我们常说“科学给人

类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这个说法就体现了我们对科学所持的肯定的、积极

的态度。就我们的共同体生活而言，我们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伦理生活等，也使我们对政治体制、道

德规范和伦理规范表现出我们的态度。因此，正是我们的共同生活赋予了科学技术、政治体制、道德规

范以意义和价值。这些以文化方式体现出来的态度，关联着“与它的历史地进行生活的，进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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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应用的人类”①。胡塞尔曾以寄信为喻来说明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如何陶冶人的目的：这种目的如

同一封来自遥远的信件，要寄给进行应用的人；有的文化对于现今而言是文化财富，其蕴含的目的，或作

为信件则要寄给当今的人们，或作为要求而体现在当今的目的生活中；有的文化构成物则是作为目的从

今天出发，寄给未来之中的生活。② 态度既是人的意志的体现，也是文化陶冶的结果，它使人对现实充

满希望，使人类不断“脱离现实或超越现实存在的目标”③，朝着理想目标和理想境界而前行，不断缩小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世界就是曼海姆意义上的“乌托邦”。

其次，世界本身就是希望的起源。汉语的“世界”一词源于佛教，时间意义上的古往今来谓之“世”，

空间意义上的上下前后左右谓之“界”。两个字合在一起意味着世界无起始、无终点、无界限、无尽头的

存在状态，正是“世界”的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才能让世世代代的人充满希望地生活于其中。这种生活

世界就是人的视域。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表明，意识都是关于某事物的意识，而对某事物的意识总是与

其视域不可分割，因此不能与普遍性视域即世界分离开来，换言之，在意识中，某事物总是和它的视域合

二为一。一方面，人们对某事物的意识总是与对世界的意识结合在一起，也是一起被给予的。在任何情

况下，物体都以对我们有效的方式而被给予我们，但原则上只有在它们作为“世界视域”中的事物或对

象这样一种方式下才能被给予我们。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的这一视域只是作为存在着的对象的视域，

如果没有特定的意识对象，这个视域就无所谓真实与不真实。④ 正是在生活世界这个普遍视域的基础

上，我们所遇到的物或者对象才获得它们的意义。这个普遍的视域具有绝对性，“这一世界信念的无所

不包的基础是任何实践，不论是生活实践还是认识理论实践的前提”⑤。这表明生活世界中的物或对象

从未最终地被给予，它一直与开放的视域不可分割，在视域中被给予我们。如果生活世界是有限的，一

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人类的希望也一定是有限的。就“世界”与人的关系而言，世界是因人的存在而

向人展开其意义的。正如施密特所说：“‘世界’不是形而上学地把握了的宇宙，而在本质上是‘人的世

界’。”⑥生活世界离不开人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群体中的个人，还是社会化的人、历史化的

人，他始终是能动的精神的存在者。因而，人的天性始终是未完成的，人的本质也是不确定的。用舍勒

的话来说，“人是可以无限地向世界开放的 Ｘ”⑦。虽然这个“Ｘ”是一个未知数，却正是人类的希望所
在。

无论是从“生活”的意蕴，还是从“世界”的内涵来理解生活世界，它都是人类充满希望的世界。在

这个失去确定性的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仍要以“生活”的名义，生活在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世界上。

哈贝马斯曾指出，人们需要乌托邦，“如果乌托邦这块沙漠洲枯干，展现出的就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

无计的荒漠”⑧。虽然我们一直处在生活世界之中，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脱离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历

史相对性以及由此而产生不确定性、不透明性和动态性，可能时常让我们的希望破灭和落空，但它永远

是给我们以希望又使希望破灭的乌托邦。因而，人们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建立自己的希望，进而实现

自己的希望。对此，德蒙特·莫兰（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对明见性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矛盾性曾有过恰当的
说明：生活世界就如同一艘船；对于船上的人，船就是他们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终极参考点；对于出生在

船上的人来说，不断摇动的船只使他具有居家和地面的感觉。⑨ 生活世界这艘大轮船虽漂移不定，但为

生活在船上的人类带来的始终是希望。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０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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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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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６１５页。
同上，第６１５页。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２３４页。
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１７３页。为保持上下文一致，原译文中的“地平线”改为“视域”。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４６页。
［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０２页。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Ｄｉｅ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ｉｎＫｏｓｍｏｓ，Ｍüｎｃｈｅｎ：Ｎｙｍｐｈ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ｓ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４７，Ｓ．３７．
［德］哈贝马斯：《新的非了然性》，薛华译，《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６９页。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ｎｅｓ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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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里翁对“肉身”的现象学阐释

胡文静

【摘要】马里翁现象学中的肉身，不同于身体与物体，它无形无相，是一种不可见之感受场。作为源初绝对的

内在性之自身，肉身自身感发，超越一切外在关系限制而直接自身给予。通过重新解读笛卡尔“我思”与“吾

身”概念，以及借鉴胡塞尔对“肉身”与“身体”的现象学区分，马里翁揭示出“肉身”之本源性与“我思”之感受

性。并最后证明，肉身即是自身，获有肉身就是回归、锁定与接受我自身，进而获得自我之个体性与实际性。

【关键词】肉身；自身；给予；马里翁；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５－０１０８－０８

作者简介：胡文静，安徽巢湖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１４１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欧陆哲学的最新进展：马里翁现象学研究”（２０２２ＺＺＸ００１）

法国哲学家们聚讼纷纭的“肉身”（ｃｈａｉｒ）是什么？它是通常意义上的“身体”（ｃｏｒｐｓ）吗？我们如何
才能真正“获有肉身”（ｐｒｅｎｄｒｅｃｈａｉｒ）①，进而获得“我自身”？亦即不单由出生而接受、获得我之实际身
体，而是要获得“我的肉身”和“我自身”？对梅洛－庞蒂（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而言，肉身是“存在之
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ｄｅｌêｔｒｅ），是人之身体和一切存在者之本源和模型、“存在之元素（éｌéｍｅｎｔ）和具体象征
（ｅｍｂｌèｍｅ）”②，是重新回归和适应自身的结构和感知场域。而在米歇尔·亨利（ＭｉｃｈｅｌＨｅｎｒｙ）看来，肉
身之“自身感发”具有绝对内在性和源初性，肉身是“绝对主体性之生命”③和无限实存，具有源初凄婉

（Ａｒｃｈ－Ｐａｔｈｏｓ）之自身感发的“生命之源始肉身”（Ａｒｃｈ－Ｃｈａｉｒｄｅｌａｖｉｅ）④，即上帝。马里翁（Ｊｅａｎ－Ｌｕｃ
Ｍａｒｉｏｎ）对他们的肉身思想都有所承继，试图通过对“肉身”概念的阐发来解答上述问题，并由此引领我
们回归本源自身之给予性。此外，他还受惠于笛卡尔与胡塞尔对身体与心灵的思考。

一、笛卡尔之“我思”奠基于“吾身”

作为蜚声国际的笛卡尔研究专家，马里翁通过对笛卡尔哲学创新性研究，揭示其中被掩埋或误解的

诸多思想真意。他认为笛卡尔并非坚持简单的“心身二元论”，而是一直隐秘地追求一种心身统一性。

笛卡尔哲学中早已蕴涵“吾身”和“心身合一”的思想痕迹，这十分接近马里翁意义上的“肉身”思想。

马里翁说：“第三种源初概念已经出现在第六沉思中，那就是吾身（ｍｅｕｍｃｏｒｐｕｓ），已经是身体本身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ｐｒｅｎｄｒｅ在法语中有拿取、占有、获得、接受等意，本文译为“获有”，兼取“获得，具有”之意，因为马里翁着重阐发通过其现象学还原而
真正获得和具有我们的肉身，进而回归我们“自身”，即本源的“自身给予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给予性自身或肉身获有我，给予我

“自身”，我是受了肉身之影响，才获有肉身，我是肉身自身给予之领受者，肉身是先于我的绝对、无限（无条件）之本源。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Ｌ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ｔｌ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Ｐａｒｉ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４，ｐｐ．１７７，１９１．
ＭｉｃｈｅｌＨｅｎ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ｅ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ｄ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ＧｉｒａｒｄＥｔｚｋｏｒｎ，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５，ｐ．２０６．
ＭｉｃｈｅｌＨｅｎｒｙ，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ｐｏｈｉｅ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２０００，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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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ｓｐｏｒｐｒｅ），即当代现象学所谈论的肉身（Ｌｅｉｂ）。”①而胡塞尔对 Ｌｅｉｂ与 Ｋｒｐｅｒ的区分，其实在笛卡
尔那里也已存在：“笛卡尔预料了，宣告了———当然他并不知道———胡塞尔在其他各种物体和我的身体

之间做的区分。”②马里翁力证笛卡尔已含蓄表达过“我思”奠基于“吾身”，以及理智思维主体奠基于受

动性感觉的思想。笛卡尔的“第三个原初概念”就是灵魂与身体的源初简单的合一（ｕｎｉｏｎ），这种源初
合一保证了“自我－我思的感受性思想”（ｐｅｎｓé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ｄｅｌ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的可能性③，此“合一”居于广延
之身体中而感受性地去思想和被感动，先于且重新规定灵魂与身体。

马里翁熟稔笛卡尔文本，从《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择出“吾身”思想的萌芽———“我有感官和身体”。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沉思中，开始为追求确定无疑的科学基础而施行普遍怀疑，以至舍

弃感官：“我要把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④但他在第二

沉思中悔改，并在“一切皆可怀疑、随时我都可能被欺骗”的情况下，推出“我被欺骗”这一事实存在，进

而推出“我存在，且是具有身体和感官的存在”：“难道我不是什么东西（ａｌｉｑｕｉｄ）吗？可是我已经否认了
我有感官和身体（ｓｅｎｓｕｓｅｔｃｏｒｐｕｓ）……难道我就是如此非依靠身体和感官不可，没有它们就不行吗？
……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对不；如果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

仅是我想到过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⑤

马里翁指出，笛卡尔此处的“悔改”肯定了“我有感官的身体”，但这还不够，他要进一步区别“我的

有感官的身体”（ｍｏｎｃｏｒｐｓｄｏｕｅｄｅｓｅｎｓ）与“世界中一般自然物”（ｌｅｓｃｏｒｐｓｄｕｍｏｎｄé）⑥：有感觉的身体
可以感觉自身（ｓｅｎｔｉｒｌｕｉ－ｍêｍｅ）及他人和物，乃至被感觉；而自然物与身体（ｃｏｒｐｓ）一样，无感觉能力，
只能被感觉。在他看来，笛卡尔只能用怀疑法排除自然物般的身体，不能排除“我的有感官的身体”，否

则自我与我思皆不可能：“在我思（ｃｏｇｉｔｏ）存在前，自我（ｅｇｏ）已经真正地奠基于作为身体和感官（ｃｏｒｐｕｓ
ｅｔｓｅｎｓｕｓ）的无条件实存。感觉的身体（Ｌｅｃｏｒｐｓｓｅｎｔａｎｔ）先于思想活动（ｃｏｇｉｔａｔｉｏ）。在思维的东西（ｒｅｓ
ｃｏｇｉｔａｎｓ）包含感觉的思想（ｐｅｎｓéｅｓｅｎｔａｎｔ）……甚至对于笛卡尔，我是首先明确地必定与我的感觉身体
联结在一起。自我作为肉身而给出自身。”（ＤＳ．１０４）

笛卡尔随后说：“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ｒｅｓｃｏｇｉｔａｎｓ）……一个在怀疑，在领
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总之，我就是那个在感觉的东西

……有人将对我说：这些现象是假的，我是在睡觉。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至少我似乎觉得看见了（ｖｉｄｅｒｅ
ｖｉｄｅｏｒ），听见了，热了，这总是千真万确的吧，真正来说，这就是我在心里叫做感觉的东西，而在正确的意
义上，这就是在思维。”⑦在此，笛卡尔将我定义为一个思维或感觉的东西，此“思维”的涵义混同于“感

觉”。当然，此处“感觉”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肢体感觉，而应是包含肢体感觉在内的更广泛深刻的

“领会”涵义。对于笛卡尔“思维”涵义的深刻性，马里翁引笛卡尔书信来佐证：“通过‘思维’这个词，我

不是指包括所有思考方式的普遍性，而是指一种特殊的本性，这种本性具有和呈现出这些方式，就像广

延是具有所有形状的本性一样。”⑧因此，“思维”和“感觉”在笛卡尔那里有时同义，具有如同广延为所

有形状奠基的本源基础性，包含理智思想和感性感觉、想象、意愿和欲望等多种意涵。如笛卡尔所说：

“思维，我是指凡是如此存在于我们之内以致我们对之有直接认识的东西说的。这样一来，凡是意志的

９０１

①

④

⑤

⑥

⑦

⑧

②③　［法］马里翁：《笛卡尔与现象学：马里翁访华演讲集》，方向红、黄作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第２１６页，第
２５４页，第３３５页。所引译文有所改动，如将“原初概念”改为“源初概念”，以突出“吾身”自身给予之本源、源发意涵；将“肉”改为“肉
身”，以在行文上与本文“肉身”概念一贯。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２２页。
拉丁文参考马里翁著作引文，其他引文引自［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２５页。拉丁文 ｃｏｒｐｏｒａ相当于法语的 ｃｏｒｐｓ，既可以
指人的身体，也可以指一般的物体。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ＤｅＳｕｒｃｒｏｔ：é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ｅｓ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ｓｓａｔｕｒéｓ，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１，ｐ．１０１．以下文中注简称为
ＤＳ．，译为《过度》，并注明页码。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２９－３０页。
转引自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Ｏ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Ｐａｓｓｉｖ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ＣａｒｔｅｓｕａｎＤｕａｌｉｓｍ，ｔｒａｎｓ．ｂｙ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Ｍ．Ｇｓｃｈｗａｎｄｔｎｅ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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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理智的活动、想象的活动和感官的活动都是思维。”①

笛卡尔哲学中隐含的思维的感觉性，被亨利解读为非出离（非意向性）的生命本质之自身感受或形

式之感受性：“在笛卡尔的ｃｏｇｉｔｏ中，也即在纯粹思维自身且作为纯粹思维的感受性中，显示出了形式之
感受性（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é）。”②亨利指出，笛卡尔此处的“至少我似乎觉得看见了，这总是千真万确的”中的“似
乎觉得看见”（ｖｉｄｅｒｅｖｉｄｅｏｒ）就是自我感觉或思维的自身感受。换言之，即便我不是真的看见某对象，没
有意向性构建出的意向对象之真实存在，我还是能在自身感受到这个“觉得看见”，这个感觉是“千真万

确的”且绝对直接，超越任何意向性结构和对立关系之中介、表象与间距，这便是亨利的“生命源初的、

非出离的、绝对的、内在的自身感受”。无独有偶，胡塞尔在《观念Ⅱ》中也提到肉身之感觉状态的内在
性和真实性：“我相信，被知觉物并不存在，我受到幻觉影响，于是一切在其外延中伸布之物都被排除

了。但是，感觉状态并未消失，从存在中消失的只是实在物。”③

在亨利看来，笛卡尔对“ｖｉｄｅｒｅｖｉｄｅｏｒ”之真确的肯定，意味着我肉身之感觉比理智性思维更本源、直
接。肉身感受可越过意向性对象的对立、凝固与隔阂，而直通我们自身生命与无限上帝相接通的本源。

对此，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也表达出这种在其自身中自我认识，先于反省地、在反省和体验的
根源处与存在本身连通的我思：“我们在所有体验和反省的根基处发现了直接认识它自身（ｌｕｉ－ｍêｍｅ）
的存在……通过与存在的直接联系认识它自己的存在。自身（ｓｏｉ）意识就是运作中的精神（ｅｓｐｉｒｉｔ）的存
在本身（ｌêｔｒｅｍêｍｅ）……是一个不受制于时间、没有限制的思想之场域（ｃｈａｍｐ）和体系……将一切事
物纳入自身的精神活动，通过自身且无需附加就是‘我在’的‘我思’。”④梅洛 －庞蒂称之为先于一般语
言表达（非海德格尔最深意义上的语言之道说）的“沉默的我思”：“沉默的我思（Ｃｏｇｉｔｏｔａｃｉｔｅ），自身
（ｓｏｉ）对自身的在场（ｐｒéｓｅｎｃｅ），是存在本身，先于任何哲学。”⑤

马里翁受亨利的影响颇深：“意识不是首先通过表象、意向性或出离（ｅｃｓｔａｓｙ），而是通过在绝对内
在性中的感受性来思想它自身，因此，它首先在内在性中思想自身。意识根本上通过自身－感受来思想
且思想自身……通过对笛卡尔的精彩分析，米歇尔·亨利给出了一条对‘ｃｏｇｉｔｏ，ｅｒｇｏｓｕｍ’的原创有力
的理解……打开了理解笛卡尔全部著作的新角度。”⑥他称赞亨利突破了康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

等人对笛卡尔“ｅｇｏ”的片面解读，提出笛卡尔的“ｃｏｇｉｔｏ，ｅｒｇｏｓｕｍ”是一个非反思的、由生命之肉身在其
内在性中直接自身感觉和体验的思想意涵。马里翁发扬亨利，提出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中对宽宏

大度与自我重视的论述，亦显示出灵魂的完美的自身感受⑦。正如笛卡尔说：“自我满足是一种激情，也

是一种高兴，我认为它是所有激情中最甜美的，因为它的起因只是在我们自身。”⑧这种自我满足或自我

重视达到最高点便是真正的宽宏，通向德性：“他知道，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对自己意志的自由支

配……他在自身中感受到了一种因为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意志所带来的坚定和忠贞的决心，也即，他从

不会缺乏从事和执行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的意愿。而德性恰恰由此而来。”⑨其实，笛卡尔在《沉思》

中将“爱与恨，意愿”添加于思维的涵义中，就已彰显出 ｃｏｇｉｔｏ之感觉性，即激情（ｐａｓｓｉｏｎ）的本质涵义。
而激情源于古希腊ｐａｔｈｏｓ一词，本来就具有被动性、接受性涵义。由此，马里翁认为，笛卡尔的整个哲思
生涯一直蕴涵着一贯性：灵魂与身体有“不证自明、难以言喻”的统一性。

此外，在第六沉思中，笛卡尔更明确地提出我是由精神和灵魂组成的统一体：“我相信这个物体（肉

体）……比其他任何物体都更真正、更紧密地属于我……事实上我决不能像跟别的物体分开那样跟我

的肉体分开……我不仅住在我的肉体里……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像一个整体一

样地同它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饥、渴、疼等等感觉不过是思维的某些模糊方式，它们是来自并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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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１６５页。但笛卡尔随后自我否认，又说唯有理智才能领会，由此可见笛卡尔的犹疑不决。
ＭｉｃｈｅｌＨｅｎｒｙ，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ｄｅｌ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２００３，ｐｐ．６４２－６４３．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２卷，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２４页。

⑤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ｌ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４５，ｐ．４２６，ｐ．４２６．
⑦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０５－１１７，ｐ．１１２．
⑨　［法］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贾江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１１８页，第９９页。引文有所改动。



获有肉身与接受自身

于精神和肉体的结合……我的身体（或者就我是由肉体和灵魂组合成的而言，不如说整个的我自己）

……”①笛卡尔分明已将“包含着肉体和灵魂的我自己”看成“我的身体”（我自身即我的肉身），并在区

分性地表述灵魂与肉体的同时，追求一种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与统一。

因此，笛卡尔哲学早已昭示我的感官身体之灵肉统一性和本源性，那运用普遍数学法秩序化地安

置、度量、构建自然万物的理智思维性自我（ｅｇｏ）其实奠基于我感官身体的源初感觉。如梅洛 －庞蒂所
洞见的：“笛卡尔关于人之身体的观念：人的身体是非封闭的（ｎｏｎｆｅｒｍé），当被思想统治时是开放的
（ｏｕｖｅｒｔ），———这或许是灵魂与身体合一（ｕｎｉｏｎ）的最深意涵。”②梅氏觉察出笛卡尔之灵魂与身体的合
一性，且这种合一性以开放性、接受性的姿态面向无限本源之存在本身。

因而，笛卡尔的“吾身”已十分接近马里翁现象学意义上的肉身。马里翁在《论笛卡尔的被动性思

想》中指出：“在思维的东西首先是一种直接源始感觉，在此感觉中，在思维的东西以自身感受的方式为

它自身而现象化它自身……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ｓｕｍ的任何活动都内含一种源初感觉，因此吾身（ｍｅｕｍｃｏｒｐｕｓ）
是自我（ｅｇｏ）的根本形态。”③他在全书结尾总结道：“自我（ｅｇｏ）通过感觉来思考，因为，更根本地，它根
据吾身（ｃｏｒｐｕｓｍｅｕｍ），也即根据它的肉身来认识和经验它自身。”④不过，马里翁指出，笛卡尔在使用
“身体和感官”和“吾身”这些概念时，还未将身体与感官融合为现象学意义上绝对内在的统一性，也未

明确表述出肉身的本源性以及区分肉身和身体。笛卡尔是犹豫含混的，有时认为自我是身体感觉意义

上的思维，有时又认为自我是超脱于感官和身体的灵魂或理智思维。因此，马里翁指摘笛卡尔错失机

会，没完全达到“现象学的统一性”。（ＤＳ．１０５）

二、胡塞尔对Ｌｅｉｂ与Ｋｒｐｅｒ的现象学区分

相比于笛卡尔的犹豫含混，马里翁认为胡塞尔将“肉身”（Ｌｅｉｂ）与“身体”（Ｋｒｐｅｒ）予以明确区分，
确定了“肉身”在现象学意义上的“统一性”和“本源性”。胡塞尔对“肉身”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笛卡尔

式沉思》与《观念Ⅱ》。
在《笛卡尔式沉思》中，胡塞尔说：“我发现我的肉身，作为不只是一个身体，而是作为一个肉身———

我抽象出来的世界层中的唯一对象而突显出来……如果我对他人进行本己性的还原，就会得到本己性

的身体，如果我将自己还原为人，我就得到我的肉身和我的灵魂（Ｓｅｅｌｅ），也即自己作为心理－物理的统
一体（Ｅｉｎｈｅｉｔ）。我就得到那个位格的我，这个我（Ｉｃｈ）在这个肉身中，并通过处于外部世界中的肉身起
作用，且承受（ｌｅｉｄｅｔ）世界。”⑤可见，胡塞尔意义上的肉身完全区别于身体及自然物体⑥，它统摄身体各
部分，是经过现象学还原抽象出来的自然基础世界层中的唯一对象，作为本源性基础而为身体之显现奠

基，使得身体以及自然物显现和活动成为可能（因为其使身体可见的能力，肉身必须退隐而不可见，就

像存在作为“无”从存在者中退隐而同时显示存在者之可见性）。它是心理 －物理统一体，犹如波德莱
尔的“灵性肉身”（ｃｈａｉｒｓｐｉｒｉｔｕｅｌｌｅ）。肉身具有诸多感觉器官或感受场（Ｅｍｆｉｎｄｕｎｇｓｆｅｌｄｅｒ）来与我自身及
世界中的他人和事物打交道，即“我能”（Ｉｃｈｋａｎｎ）通过动觉的作用和“我做”（Ｉｃｈｔｕｅ）来使我的身体活
动去处理他人和他物，并反过来能感知它自己而获得“位格的我”。

胡塞尔这个“位格的我”因其在肉身中相对于世界的承受性，被马里翁改造为具有受动性

（ｐａｓｓｉｖｉｔé）和接受性（ｒéｃｅｐｔｉｖｉｔé）的领受者（ｌａｄｏｎｎé）。当然，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经验与判断》中也阐
发过感性知觉和感情的受动性（相对于意向性投射之主动性），以及周围世界激发出我的知觉性思考、

影响我，并在我知觉意向性朝向世界诸物之前，就具有自身给予性：“自我被触发者所吸引……他按照

不同的强度应接刺激……我们称转向的实行为自我的醒觉（Ｗａｃｈｓｅｉｎ）……醒觉行为是将目光朝向某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⑤

⑥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８３－８９页。庞景仁翻译的“我的身体”（ｍｅｕｍｃｏｒｐｕｓ）即“吾身”。引文有所改动。
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Ｌ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ｔｌ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ｐ．２８３．

④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Ｏｎ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Ｐａｓｓｉｖ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ＣａｒｔｅｓｕａｎＤｕａｌｉｓｍ，ｐ．１１８，ｐ．２４６．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ｕｎｄＰａｒｉｓ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ａ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ｐ．１２８．
德语Ｋｒｐｅｒ有“身体，躯干，物体”等意义，与法语ｃｏｒｐｓ意义相近，既可指作为自然物体的身体、躯干，也可指其他自然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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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被醒觉意味着经受一种有效的触发……只要自我在此转向中应接了触发性刺激和前所予者，我们在

此就能谈及自我的接受性，自我具有接受性（Ｒｅｚｅｐｔｉｖｉｔｔ）……是主动性的最低阶。”①

胡塞尔在《观念Ⅱ》中还论述了两点。其一，自我（心灵）与肉身的不可分性：“不可能排除肉身，甚
至鬼魂也有鬼魂肉身……肉身不仅是一物，而且是精神的表达，同时它也是精神的器官。”“物质性肉身

与心灵缠结在一起……自我或者这个心灵‘具有’一个肉身……我并无可能使我离开我的肉身或者使

肉身离开我。”②肉身与心灵在现实的人那里彼此交织、无法分离。可以说，肉身就是自我、心灵、精神，

是一种“我能”之能量场和感觉能力集合体。

其二，肉身作为感觉状态和被定位感觉之载体，具有直接自发性、内在基础性和感受性，自我（心

灵）、肉身物（Ｌｅｉｂｋｒｐｅｒ）与物质性身体有根本性区别。肉身具有双重性质，不仅有外延及颜色、硬度等
物质实在性，更是感觉状态（Ｅｍｐｆｉｎｄｎｉｓｓｅ）的特殊肉身事件，是进行感觉的物（ｅｍｐｆｉｎｄｅｎｄｅｎＤｉｎｇｅｓ）。
肉身具有运动感觉系统（动感），是感觉和情绪刺激的定位场，为实在的心灵所予物和自我所予物奠定

基础。肉身之感觉是本源性的感觉，是包含触觉、视觉、听觉等感觉为一体的感觉器官复合体，是“一切

一般感觉及显现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肉身是直接自发（自由）运动”③。自我具有能力，通过属于肉

身的“自由我”及其意志而直接运动，非如普通物质那般只是机械地间接自发运动。自我作为“肉身 －
主体”和“肉身－心灵能力（具有感觉能力、自由运动能力、统觉能力等）的主体”通过中心定位场之零
点，将周围世界诸物定位。肉身主体永远在“此处”，世间他物在“彼处”，被“肉身之我”安置于不同方

位：“一切空间存在必然如是显现”④。肉身之感觉具有被动性的感受性，就像我左手触摸右手，我不仅

在感觉，也在经受感觉，即自我感觉。“肉身永远有感觉状态，肉身具有何种特殊的状态取决于实在环

境的相关系统，在此环境中肉身经受着感觉……肉身的感受性被彻底构成为一种‘有条件的’或心理物

理的特性。”⑤肉身作为感觉载体具有转换能力，将外部世界的实在因果关系转换为外部世界和肉身 －
心灵主体之间的条件关系。

马里翁将胡塞尔上述思想总结为：“我对世界的一切现象化，都要通过我的肉身（ｍａｃｈａｉｒ）……我
不能将我自身与肉身分开。”（ＤＳ．１０７－１０８）他认为心灵或自我、我自身与肉身感知无能分离，正是肉
身通过其源初性感觉（自我感发）将自我赋予我，将自我作为它自身而锁定于肉身中。自我和自身并非

理智性思索所能获得，如亨利所揭示，笛卡尔式理智思维只能打开表象之距离，而不能直接切入、通达我

之自身。其实，在笛卡尔的ｃｏｇｉｔａｔｉｏ（我思活动）中已经有“ｃｏｇｉｔａｔｉｏｓｕｉ”（我思自身，即我之自身感发）作
为基础和前提。这种肉身之自身感发的源初性感觉，先于意向性分离之裂隙。因而，马里翁对笛卡尔的

ｃｏｇｉｔｏ和ｅｇｏ的地位进行转置：“自身（ｓｏｉ）只有通过自我感知才能通达它自己……感觉行为具有优越
性，因为它将ｅｇｏ赋予它自己……经由ｅｇｏ而获有肉身就会有代价：要在肉身中才能获有ｅｇｏ……ｅｇｏ将
它自己投入肉身中是为了锁定（而非冻结）它自己，由此获有它的源初自身（ｐｒｅｎｄｒｅｓｏｎｐｒｅｍｉｅｒｓｏｉ）。
自我（ｅｇｏ）只有当它获有肉身时才能锁定自己。”（ＤＳ．１０９－１１０）

三、获有肉身即回归自身

自我唯有在获有肉身，即获得自己现象学之根基，才能获得它自身（ｓｏｉ－ｍêｍｅ）或自身性（ｉｐｓéｉｔｅ）。
为此，马里翁在《过度》中举出三个例证：受难（ｓｏｕｆｆｒａｎｃｅ）、快乐（ｐｌａｉｓｉｒ）、衰老（ｖｉｅｉｌｌｉｓｓｅｍｅｎｔ）。他在
《爱的现象》中又再次论及肉身之获有与我自身的不可分性及肉身与自我的合一性：“因而，我不能将我

与我的肉身分离、区别、疏远，更不能缺失。”“我就是我的肉身，并且，肉身与自我绝对合一。”⑥我们先阐

析《过度》中的三个例证。

第一，受难。马里翁认为，受难就是自我遭受和感受。当我将手伸到火炉旁感到烫时，这个感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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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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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来自于火的形状、颜色等对象性外在性质，而是来自于我自身内的感觉。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说，火焰

并非显现于世界中，而是显现于我自身中。“它们在我肉身之基地上获有肉身，我是显示的基地（ｍｉ
ｌｉｅｕ），因此，我只是在现象性的意义上遭受它们……我通过它们来遭受自己……受难将我（ｍｅ）钉在自
身（ｍｏｉ），犹如将某物钉在土中。受难并不只是伤害我，它将我（ｍｅ）作为肉身赋予我自己。”（ＤＳ．１１１）

受难与我在肉身意义上的存在不能分离。诚如列维纳斯所言：“身体的受难，在任何程度上，都是

一种从实存瞬间中逃离的不可能性。这正是一种存在的不可逃避性……受难的所有剧烈性在于撤退的

不可能性。这就是被陷入生命与存在的事实。”①我必定要将我自己投入（如同海德格尔的“现身情态”

和“被抛”）到肉身之生命与存在中，毫无距离隔膜与时间延迟。肉身之感受犹如一个从其自身和将来

而降临至每个现在的事件，主体不再能掌控，如达摩克利斯剑悬临于顶，我们唯有承受。

第二，快乐。帕斯卡尔（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认为忍受痛苦是荣耀、沉溺快乐是羞耻，犹如笛卡尔赞扬自我
重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运用和我们对自己的意志的支配”②，他们认为只有忍受苦难是理性之能动

性表现，而享受快乐让人难以启齿。但马里翁认为，痛苦和快乐都是肉身之感受与显示，因为快乐不仅

击中我的身体，也激荡我身体中的灵魂，即肉身。自我不是只能显示出理性的清晰与意志的坚强。肉身

超越理性，指示那暧昧的自身（ｓｏｉ），它比心灵的出离（ｅｘｔａｓｅ）更为源初。“理性与意志都服从于肉身之
获有，肉身与根本被动性（即受难之痛苦）在快乐中没有限制、没有例外地展现他们自身。”（ＤＳ．１１４）

第三，衰老。马里翁认为，衰老是直接通达自身给予性的现象学显现样式。衰老最直观地显示了自

身给予的运动过程，即自身给予之时间化。在现象学眼光看来，时间并未流逝，而是在积淀。倘若时间

真的流逝，那么时间就不会遗留任何痕迹与影响。过去的时间沉淀于我的肉身中，最显明的表现便是我

的面容（ｖｉｓａｇｅ）：“时间刻画着面容，因为它在肉身之获有中标示了面容。”（ＤＳ．１１５）我的肉身被时间塑
造，犹如溪流中的鹅暖石，经受着河水日夜冲蚀。“已经过去的时间在我之中获有肉身而展现它自己，

时间在我（ｍｏｉ）之中获有肉身。”（ＤＳ．１１５）时间通过雕刻我的肉身而展现它自己，而我和我的自身亦通
过时间化与我的肉身无能分离。

这三个例证展示了自我获有肉身的经验。自我从不将自己现象化为自然物，而是自我感发、获有肉

身。获有肉身之被动性并不表示自我之堕落与异化，而是真正获有自身。肉身之获有将我（ｍｅ）给予我
自身。马里翁在《爱的现象》中再次强调肉身与自身的不可分离性：“我通过获有肉身而钟爱我自身

（ｍｏｉ－ｍêｍｅ）……唯有肉身之获有才能将我的自身性赋予我（ｍａｓｓｉｇｎｅ）。”③获有肉身给予我一个不可
还原的“此处”（ｉｃｉ），同时给出一个“彼处”（ｌà），此处与彼处对立而统一。我因获有肉身才能具有自身，
进而能提出“有谁爱我”的问题，让我具有源初的受动性（ｐａｓｓｉｖｉｔé），获得从彼处来临到“此处”（我、自
身、肉身）的亲近性（ａｆｆｅｃｔé），这“彼处”之亲近非由理智之思而来，而是由我之肉身的自身感受（爱）而
来。笛卡尔式自我怀疑，不应导向形而上学或科学理论般的确定性，而应导向对自我的保证（ａｓｓｕｒ
ａｎｃｅ），自我的保证源于“彼处”给予我之肉身和自身。所以，“我通过思而存在吗？”早已不是问题（此句
已蕴含了主语“我”之存在），而是它源于更本源的问题：“有人从彼处来爱我吗？”④由此，我们期待一个

从“彼处”而来的回应，这回应像纯粹事件一样突然降临到我与我的肉身，且必然在有所变形（ａｎａｍｏｒ
ｐｈｏｓｅ）中，将它的在场赠予我，进而改变我，让我在被给出的当下瞬间，对准于（从而接受和获得）我无可
替代的实际性。

四、获有肉身：个体化与内在性

（一）自我之个体化与实际性

马里翁认为，获有肉身比海德格尔之此在实存更彻底地完成了实际性（ｆａｃｔｉｃｉｔé）与个体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ｔｉｏｎ）。自我通过获有肉身而获得处所，才有可能获得在时空中的实际位置。肉身在自身感发之实际性

３１１

①

②

③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Ｌｅｔｅｍｐｓｅｔｌａｕｔｒ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１９８３，ｐｐ．５５－５６．
［法］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９８页。

④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éｒｏｔｉｑｕｅ：ＳｉｘＭé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６６，ｐ．６８．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中完成自我的个体化：“向来我属性（Ｊｅｍｅｉｎｉｇｋｅｉｔ，ｌａｍｉｅｎｎｅｔé）并不是首先和唯一地关联于作为不可能
性的可能性之我的可能性（死亡），而是关联于我的肉身本身。”①理性不能获得个体化，哈贝马斯式公共

交流理性的普遍通用性，只会将理性思考匿名化而达至非－个体化。相反，肉身在实际境况中固守自己
的独特性和个体化，本能地拒斥普遍性和规则化。两个自身（ｉｐｓｅ）不会共享同一个肉身，每个肉身都只
拥有唯一的自身。因此，人类之独特性不在于逻各斯之理性，而在于获有肉身。逻各斯作为关系（与自

身的关系），只能依据肉身来实现和完成。因此，逻各斯之理性起源于肉身之感发。

自我能获有肉身，获得个体化和实际性，非因先验自我之操控，而是因源初肉身赋予我自身和“向

来我属性”：“不是我将我的肉身给予我，而是肉身将我自身给予我。在我接受我的肉身时，我接受我自

身———我由此是被给予的（ａｄｏｎｎé）。”（ＤＳ．１１９）肉身如同事件般朝我发生，感发和决定我。由此，传统
形而上学操控性自我被转变为接受性的领受者。这一领受者在《爱的现象》中演化为“爱欲者”

（ｌａｍａｎｔ），爱欲者因为获有肉身而有爱之欲望（ｄéｓｉｒ），并通过在专属于我自身的爱之欲望之受动性和
永恒性中达到自身个体化。譬如，我在说“我爱你”（或我对无限之神圣者的爱）那一瞬间投射出爱的意

向性，暗含着永恒性许诺———我会永远、一劳永逸地爱你：“爱要求永恒性……应该现在就去爱，即刻而

永远地去爱。瞬间只为此而被给出，肉身亢奋不已。”②这正是我的爱之欲望在那一瞬间超越有限，朝向

和达至永恒无限境界的唯一性（在“爱”之瞬间达至无限本源之“一”，消弭时间空间之有限性分异流

变）。这一永恒性时刻具有独一性、不会流逝，而是发生过、永远存留于那一瞬间，无可修改、不可重复。

这一瞬间“只属于我（ｍｏｉ），只是为了我且通过我而曾经突然降临，因此，它一劳永逸地个体化我”③。
（二）肉身在自身感发之内在性中消融一切关系与间隔

肉身在自身感发中将我和自身直接给予我自己，不像意向性出离在意识中分出自我与对象之裂隙

（如直观和意义、ｎｏｅｓｉｓ和 ｎｏｅｍａ）。在肉身自身感发中，意义符号性意指滞后，直观感知却本源在先。
例如，我们有时不经理智思索，便能瞬间领会或作出某个“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如政治军事实践中的直

觉判断、科学研究中的直觉性创想以及父母在车祸中刹那间将子女推开等应激行为。这些都体现肉身

先于意向性指向的直接自身感发，肉身与周围环境和世界亲密相联、无有隔阂，不论是海德格尔的此在

通过上手之物之因缘与意蕴整体之世界本源相联，还是梅洛－庞蒂的与世界肉身交错融通的我之肉身。
肉身之直接自发性，正是肉身之自身给予的直接性。一切现象都需借由肉身的感受性方能显现，正

是由于有“我的独一无二的肉身感觉到世界，世界才存在。我的肉身围绕、覆盖、保护和开启了世界”④。

肉身的感受性以自身感发为基础，这自身感发就是给予性在肉身中展开的自身给予。马里翁称：“必须

从给予性来思考获有肉身，作为每一现象的基本规定。如果并不是所有自身给予者都自身现象化，但所

有自身现象化者都必定先自身给予———即根据给予性之褶子（ｐｌｉ）来展开。那么，由此给予性，现象之
降临都含有实际性和应接偶发性（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ｅ）的特征。因此，在被给予之现象的假定中，肉身是我称为
充溢现象或悖论的最简单和最适合的情况。”（ＤＳ．１１９－１２０）

肉身作为自身感发直接关联于自身，从而摆脱所有外在条件之束缚而具有绝对性（ａｂｓｏｌｕｉｔé），并给
予我个体性（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é）。我的痛苦与快乐属于我的肉身之感发，独一无二，无可替代与置换。肉身
相对于其他典型充溢现象具有殊胜性：“肉身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将自我（ｅｇｏ）给到它自身，也即将领
受者（ｌａｄｏｎｎé）给到它自身的充溢现象。”（ＤＳ．１２１）肉身不像事件在不可预计之数量中给出繁华纷呈
的世界、偶像在不能承受之强度中给出耀眼炫目的可见者、圣像在不可注视的模态中给出具有绝对他异

性的他者⑤，肉身给出的是呈现一切现象的基底，即接受性的 ｌａｄｏｎｎé。这是超越形而上学主体的关键。
马里翁称：“如果一种主体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必须克服对形而上学主体的解构，那只能是来自统合了异质
性感发与自身感发（ｌｈéｔéｒｏ－ｅｔｌａｕ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ｏｎ）的肉身。”（ＤＳ．１２１）

自身感发是异质性感发的基础，肉身首先“自身感觉到我自身（ｍｏｉ－ｍêｍｅ），自身感觉到在感觉着

４１１

①

②

⑤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é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Ｅｓｓａｉｄｕｎｅ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ｌａ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９７，ｐ．３２３．
③④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éｒｏｔｉｑｕｅ：ＳｉｘＭé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３２５－３２６，ｐ．１７５，ｐ．１８１．
关于马里翁对偶像（画作）与圣像（面容）的现象学探讨，参见胡文静：《透视与逆 －意向性：论马里翁对绘画艺术中不可见者的现象
学揭示》，《哲学动态》２０２１年１２期。



获有肉身与接受自身

……自身感发独自就使得异质性感发成为可能。只有我首先在我自身中体验到我自身，我才能感觉到

世界中万物”①。虽然异质性感发让人联想到外在关系的影响（外物对我之肉身的刺激，引发我的思想

观念，如经验论），从而认为异质性感发透露出肉身的依赖性，但异质性感发显现的是自然物而非肉身，

而且异质性感发根本上是通过“肉身”之自身感发才能产生影响。当然，自身感发的基础性可能引起比

绘画或偶像更严重的唯我论，但如果“我”可以找到与世界（本源给予性）接通的独特路径，进而与其合

一，那么“我”就能向圆满觉悟境界或无限者接近，达到绝对完满的自身给予。因为“我”之有限的自身

给予是无限本源的绝对生命之自身给予活动中的一个活动，“我”依赖我的肉身来展开这个活动并融入

其中，所以我可以在我自身中向本源无限靠近而不断拓展“我”的自身给予，从而不断拓展世界，接近神

圣者之无限给予（爱）。“我的肉身越多感觉它自身，世界就越开启。肉身的内在性是世界外在性的条

件，而非与之对立，自身感发与异质性感发正比例增长。”②换言之，我的肉身与世界本源合一，我的肉身

开启出世界，如陆象山之“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③，我的肉身在根本上与世界连通。我肉身的感觉

范域在自身扩展的同时，世界亦随之同步扩展，进而通向无限境界（世 －界）。即便我的肉身暂时有限，
却蕴涵着通向无限境界的可能。我的肉身是爱欲者的肉身，上帝是最初和第一爱欲者，我和上帝（无

限）是可接通的。这样，或可避免我的肉身之自身给予带来的唯我论疑难，因为我与世界根本上相互缠

绕、本源合一。

五、余　论

马里翁批判性继承笛卡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和亨利等人，对肉身予以现象学阐释。肉身自身感
发、超越一切外在关系（尤其因果关系），具有直接性、本源性，并由此给出我之个体性与实际性。肉身

隐而不彰却显发一切：“任何肉身都不会显现为身体（ｃｏｒｐｓ，或物体）……因为肉身具有的特权———感觉
和感觉到自身在感觉———并不能在任何光中直接显现。任何肉身都不会被看到……所有肉身的不可见

性。”④质言之，肉身作为源初绝对的内在性自身，相当于传统哲学中统摄身体的努斯、灵魂和单子，含括

全身所有可能的活动样式，是一种融合感觉、思想等活动为一体的、具有表现世界的能与力的结构和系

统。举凡数理思维、感知感觉、情绪感受、意愿欲求等一切思想活动都奠基和融摄于肉身之自身感发，肉

身之自身感发在绝对的内在性中开启世界。

不过，麦金莱（ＳｈａｎｅＭａｃｋｉｎｌａｙ）批评马里翁在《爱的现象》中将肉身置于与世界其他现象的关系
中，有损对肉身超越一切关系之绝对性的证明，而这正好体现了肉身虽因“直接性与内在性而不被构造

为对象，但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世界与我之间的本源关系的一部分”。⑤ 肉身之自身给予性并非绝对独

立，而是奠基于更本源的世界之自身给予性，我与世界的关系亦需一种解释学来阐明。对此，我们认为，

麦金莱发现了马里翁对肉身的阐释在《爱的现象》中与在“现象学三部曲”中的不同，但马里翁此举是为

了突出在我之外的他者之爱的优先性与本源性，与麦金莱坚持的世界之优先性没有本质差异。而且，马

里翁的肉身之自身感发并非限于某孤立个体，个体的宾格我之肉身融摄于那自身给予者的、具有无限爱

的肉身。这种无限的爱消弭了我与他者之分离，使我与之融合，并给予我无限永恒之幸福。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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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归位与经典活化

———基于《原儒：从帝尧到孔子》的若干思考

秦燕春

【摘要】近百年经学史的历史处境可由缺位、错位、归位三个时段与层级构成。重回“经学天地”的过程就是重

新审视儒学道统论述的过程。作为常道的“经”具有不可匮乏的圣之性格。经学首先是一种独特的体道意

识。经学的本质是规范性的学问。经学政治必然包含相应的理想性格。经由经典活化促成经学正位，时代需

要我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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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　引

“今日的我们如何理解与整顿经学？”这是出自“三联学术”２０２３年春日书单的预告。针对杨儒宾
教授新著《原儒：从帝尧到孔子》①（下文简称《原儒》）的这一探问，明证了“经学何以可能”已然成为当

下极为真实的现实问题。但等是书于当年６月正式面世，书封上赫然出现的说明词却是———“从神话
到历史”———这是全然不同的定位。虽然这新定位很可能是为避免与之后“寻迹圣人之前、六经之先的

上古中国思想世界”在语词上发生重复。但这无意中裂开的裂缝，却不妨正是当下“经学”的处境尴

尬———史学意识独大的凸显：经学已死，史学当立？

《原儒：从帝尧到孔子》如果可以遵从这一句式“从神话到……”，更稳当的表诠应该是“从神话到经

学”；更具体的表诠，这是一本事关“新尚书”何以可能的“新经学”书写；更准确的表诠，这是一本追溯从

三代之前到六经挺出、这一“曰若稽古”而“古愁莽莽不可说”的史前时期与前史时期，天人演进的路向

转进的“新经学”书写。

这是人文的发轫，却是“神圣人文”的发轫。② 这是天地两间的必然分裂，是期待合一的重新开始，

也是指向合一的工夫论的蒙昧初始。这是经由“绝地天通”的五帝时代、“天人对越”的制礼作乐、“仁礼

一致”的六经挺立三阶段所完成的天人关系“一波三折”的一再安顿的大工程。就是书的基本关怀论，

中国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主轴，是必然和必须在“天人之际”的纵观轴上展开的。三代、秦汉至于宋明

儒学，罔不如此。经学不仅是大地，经学更是天地。③ 但在经典业已遭受毁弃的天地两间重新探问“经”

或“经学”，首先需要对“经”或“经学”的基本性质稍做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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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３年。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中：中央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５－３５页。
该书第二章“经学的‘经’与‘学’”结论有谓“重回经学大地”。笔者窃以为“经学天地”更符合杨著的定位。有关《原儒》的“天人”

主轴，参见秦燕春：《经纶天人———作为“新尚书学”的〈原儒〉》，《新经学》第１２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３１２－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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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概念如果成立，即意味着一种特定世界观的成立：这是由重要义理、典范人物、原型事件、

神圣经典组成的“原道－征圣－宗经”的世界观的成立。经学意识－道的意识－“圣”的概念，三者同根
而发。经学不是一般知识论性质的问题，经学的内容是“道”的元素。经学提供给学者的是如何“体道”

的议题，而不是认知性知识的问题。经学是与人格相关的存在性的学问。经学参与学者的生命转化。

如果就“知识”层论，则经学的知识不是“主体所对的对象”（这种知识观多半基于近代西方科学的传播，

才成为全球知识论的主流）。经学属于智慧更高的明师、主体必须向它请益。经即是师，读经即是问

师。经书之于主体，不是被研究者，而是被请益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书就完全没有知识的成分，更不是说绝不能从知识的观点进入经书的世界，而

只是如何有效安排经义与知识的位置的问题。“经”固然一直都在常与变之间、在信与疑之间作辩证的

发展。经典可以再诠释，也可以创造性转化，更可以在“信”与“疑”的辩证中，信转向更深刻的疑、疑启

发更坚实的信。但要“敬信”先行而非“怀疑”先行，才是经学而非科学应有的态度。只有义理分明、大

体得当，才能使得具体的小学的知识转化为道之载体。经书的诠释才能如实成为实践地提升生命层次

的活动，经书的内涵也将随着学者的心灵境地的提高而不断开显、丰富、呈露，“人能弘道”才藉此成为

可能。经书是沉默，它有待合格的学者。这是经书与学者的相互诠释，彼此的内涵相待生起。就此而

言，当代人对于“经书”的态度，很可能都属于佛教所常呵斥的“贡高我慢”了。

重回“经学天地”的过程，可以说就是重新审视儒学道统论述的过程。孔子之前有往圣先贤，孔孟

之道继承三代圣王，尤其上承三代之前的尧舜之道，这样的道统叙述原本一直是被历代儒者视为自明

的。儒家虽由孔子开创，儒家的源头却在儒家前史：孔子之前、诸子百家尚未分化的时代，如《汉书·艺

文志》中班固论九流十家之起源。孔子的思想前有所承，孔子之前已有《六经》，经的意识早已有之。无

经即无儒家之教。① 经作为义理成立的依据被赋予的超历史性，即经所具有不可匮乏的圣之性格。经

学的本质即是规范性的学问，没有规范即不成为经。经学首先是一种独特的体道意识，经学政治也就必

然包含相应的理想性格。

但在经学传统湮没已久的当下，经学的如此性质却未必再如此不证自明了。这样的学问类型与这

样的经学感受，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形构与学术认知，已经缺席久矣。这也是何以《原儒》的前两章，首要

处理的是“当代学术视野下的经学”与“经学的‘经’与‘学’”的问题。２０２３年又逢癸卯，遥遥呼应了
１２０年前“癸卯学制改革”的经学之变，《原儒》的出世像是冥冥中一段天意，也像漠漠中如此而已。本
文也无妨先就此历史议题稍加铺陈。

二、经学缺位：“癸卯”之际

曾位居传统中国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信仰体系乃至政治体系顶端的经学，在２０世纪中华文明结构
中的全面消失，是“墙倒众人推”合力作用的结果。发生在２０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几乎每一件都担任
了拆除经学大厦的工作：废除科举、学制改革、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古史辨派、革命普罗文学，等等。儒

学的道统架构被拆碎至今，并非一日之功。从清代的考据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前浪后浪，先后接棒，共

成此役。这些事件对传统的破坏性可谓一步比一步严重。经学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工程一步

一步“倒塌”的。

原本担纲“华夏文明枢纽”（“串联了华夏文明各分支知识的脉络”）②的经学，崩溃于２０世纪的指
标之一就是１９０５年科举废除，更致命一击则是在现代学制与现代知识建构中，经学近乎全面地从体制
内撤出：它不再被视为可以整合所有学术，甚至连整合人文学术的功能都已消失，更被视为阻碍文明进

步、绊倒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元凶。

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剧烈过程中，有关经学的争议或许并非最受人瞩目，却无疑是最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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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页。本文征引原文具体页码以该版为准。
同上，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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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之一。２０世纪中国学术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应该就是一种真正能够面对这个时代发言的经学
的缺位。１９０４年晚清癸卯学制以及１９１２年民国壬子学制的施行，其中关涉到的核心举措，即是如何安
置之前作为几千年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基础的经学。

１９０４年的癸卯学制改革被认为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教学制度，在形式上复制了近代西
方特别是日本的教学体系。从蒙养院、小学、高小、中学、高等学校（包括预科及大学堂），一应俱全，还

设置了相当于博士生教育的通儒院。另有实业学堂、译学馆、师范学堂等专门学校，以及为已经通过科

举考试的进士进修实学的进士馆。但比这些教育形式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教学内容的改变，尤其体现

在如何安置经学传统与传统经学。

癸卯学制的《学务纲要》对于经学的安排，是采取近乎西方“神学”的安位：“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

之宗教。”《重订学堂章程折》则称：“无论何等学堂，皆以忠孝为本，中国经史为基。”经学的学习在中小

学为必修课，每天安排两个小时学时。尽管看起来厘定的位置还算可观，如果考虑到已经更新的教学方

法（例如背诵数语、浅解大意）与所占课比（例如更强调外语与科学的学习，甚至专门开设了官话课），经

此教育出身的学生，无疑其知识体系的基础已经是西方文化了。伴随着次年（１９０５）科举制度的废除，
经学的处境更岌岌可危。完成最后致命一击的是由蔡元培主持的１９１２年壬子学制改革，直接将之前的
“以经学准宗教”变成“以美育代宗教”———对于中国学术体系，自然就是“以美育代经学”。清末学制

仿照神学之例设置的经科被正式废除，自此以后，经学四分五裂。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民国执教育之牛

耳者看来，《周易》《论语》《孟子》应该划归哲学，《诗经》《尔雅》应该划归文学，《尚书》、三《礼》、《大戴

记》、《春秋》三传应该划归史学。① 从此，作为知识体系的经学不复存在，也就难以避免因此结构缺失导

致的对国人的精神生活的伤害。正如１９５０年熊十力致梁漱溟信中所言，“时俗说先圣之学皆用艺术眼
光看去，吾尤痛心”，即针对蔡元培主持下的学制改革立论。②

经学作为学科被取消之后，关于经学的研究被分割进文史哲三个学科，即便是在文学与哲学两个学

科，也只是以研究其历史形态作为目标———有经学史而无经学。与此同时，经学本身不仅普遍被视作一

种对宇宙人生的错误认知，甚至经常被简单地当成一种为专制主义服务的落后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晚

清以来剧烈的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曾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不折不扣的基石的经学，不仅没有维持其

传统学术中心的辉煌地位，反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蔑弃。这种粗鲁肤廓的批判之音，至今仍是民间一知半

解的常态与常识。

经学渐次被逐出中国知识人的日常基本阅读科目的后果与代价，至今仍不能被很好的理解与阐释。

实际上，如果要盘查何以癸卯之后十数年、壬子之后仅数年，新文化运动即全面发动，最需要被考虑的重

要因素，应该就包括，废除读经不仅使得一代中国人从知识基础、更是从思维方式上脱离了古国本有之

传统———而这代人正好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１９１９年前后，这代在“经学缺失”中长大的少年，
正好到了念大学的年龄。邓秉元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中曾感慨，如果以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癸卯学制起
算，到１９１８年前后，彼时在读大学生中的大部分，应该主要来自完全新式教育的学校———历史已经用了
十几年时间，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西学拥趸，而且全是容易热血上头的青年。这代人在知识结构上早已

与父辈分道扬镳，公开的精神决裂早晚要来。１９１９年，正是这样第一批主要以近代流行的西方文化为

８１１

①

②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这是
继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围绕读经问题发生的重大转变，就此引发了关于读经问题的百年讨论。此后不久，面对现实激起的反对意

见，蔡元培进一步撰写了《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参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６７页；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编：《中国现代教育文选》（修订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８页；邓秉元：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１页。）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８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４８页。１９４９年９月７日，熊氏在致张丕介、徐复观、唐君毅、钱
穆、牟宗三诸人的信中直言：“人文社会所以异于偏尚科学化之唯偏重经济与政治之严密组织与各专门技术等等而日趋于物化者

（人文至此为长远），其必别有致力处，必有所归趋与真实据处……若于此不能有真切发挥处，第泛言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语，恐

不会有根据处也……如谈未来之人文社会而不深穷一个超科学而并不遗科学、不遗科学而实超科学化之另一高尚路向，与更有致广

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之道理在，为人类所不容不更求上达者，则如何得拔于物化之中？何以异于今之社会？……艺术，孑老昔以

代宗教，最无知最害人！”（同上，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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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的新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要全盘西化，要彻底反传统。①

以代际论学不见得一定有意义，因为总有“异代同调”这种宫商相应的可能。但如果异代之际的教

育背景赶上了明显的、剧烈的质地变化，则代际的差别就会被放大。１２０年前那个癸卯前与癸卯后，恰
好就是这样的经学易代之际。

以上属于现代学制重构的层面，而在现代知识重构的层面，经学作用的急遽消逝和中国打造新知识

体系的旷代工程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绾结四部知识的经学力量被松绑，虽然某种程度有助于人文知

识从经学的笼罩中独立成长，但经学本质在这一历程中反而受到其它学科特别是史学意识夺胎换骨的

篡夺。“经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则为经。”（《孔丛子》）“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王阳明《稽山书

院尊经阁记》）这类说法不仅是历代儒者的共识，也可以说是历代主流知识的共法。即使古典中国有着

极为发达的史学意识与史学传统，经不能脱离史，但在“经史子集”的清晰架构中，“经”更不可能化为

“史”。与２０世纪影响甚大的宗教学家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焦虑的近代西方时间观念不同②，东方
的时间在历史当中展开之际，作为“圣显”（ｈｉｅｒｏｐｈａｎｙ）的经不会只落入史，经一定同时高于史。经史互
训、反覆互证这些提法本无问题，但前提是“经学”尚存。无论明人李卓吾、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

说，还是明儒王阳明的“五经亦史”说，这些皆非化经为史，而是经以史显、史依经立。唐君毅针对“历史

哲学”的相关立论，即与此观察有关。其能载“道”者，非“经”莫属：

盖中国固有之学术精神，皆重即事言理之义，故事实之判断，恒与价值之判断相俱……至王船山乃

有《读通鉴论》《宋论》之作，通历史之全而为论。其书既即事以言理，复明理以断事，乃见理之灌注于事

中，复超越洋溢于事外，乃真可语于历史哲学之论。而顾炎武、黄梨洲之伦，咸亦有即史事以明道、据道

以衡史事之精神。然凡此等等，皆所谓道，皆中国数千年来，文化系统内，大体上为人所共喻之道。故言

之不必繁，而闻者已相悦以解。③

而“经学”之本为非时间性“本体”的崩溃④，虽然有清末民初中国文明自身转型、尾大不掉之力的

挟裹，却也是已经抢先一步撞入现代性的近代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之所至。所谓“本体论”的崩塌，近

代当然首先亦是从西方发生，此为显题，论者甚众。发生在中国，就直接构成一场里应外合的对“经”的

意识的围剿，终至于不仅失落了作为知识与作为学制的“经学”———“经”的本质的失落，更是一种中国

固有的思维方式的彻底沦丧。⑤

绝对世界崩解之后，一切必然难以避免地沦入相对主义。经学所代表的儒家义理遂不仅在与诸子

百家的比较中相对化，也在历史的流变中相对化，虽然这一趋势（相对化且历史化的趋势）在清代历史

主义反对宋明理学时也经常使用，颜元、戴震等人皆有持论。但毕竟要经由胡适、冯友兰先后开辟的现

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侵入了经学的辖区⑥，而经学对此陌生脸孔的侵入者无法回应甚至认识不清其性

质，其后果方才大显。这一冲突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经学的内涵被不断掏空以至于无。经学不仅成了历

史性的知识，许多时候甚至是极反动的历史性的知识。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固然一心“要结三

千年来经学的账，结清了就此关店”，研究经学的钱玄同更是为了灭毁经学而不遗余力，例如他的径称

“经学”为“粪学”。⑦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原型的、典范的、具有高度规范性的经学论述已经被破坏，而担纲一种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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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甚至自封为文化保守立场的学衡派人士如梅光迪，反对所谓“国粹派”的态度都是异常激烈的，将其称之为不出国门、妄自尊大、不

识孔子真精神的“腐儒”，颇可见得一代“新青年”与父辈决裂的急切与勇气。（梅杰主编：《梅光迪文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１５页。）
参见［美］米尔恰·伊利亚德：《永恒回归的神话》，晏可佳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２２年，前言。
唐君毅：《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牟宗三：《历史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０年，附录一。
这一表法在杨著亦称为“原型”，参见《原儒》“贰、经学的‘经’与‘学’”。

参见邓秉元：《历史经学导论》，《新经学》第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３１－２８１页。
参见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第６－１５页。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８页；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６卷５号（１９１８
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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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梁的“经学”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一旦真正的华夏经学告退，即会有“新”经学、伪

经学或拟经学填充上位。在当代德国思想家布鲁门伯格（ＨａｎｓＢｌｕｍｅｎｂｅｒｇ）针对现代性的深刻亦不乏
争议的反思中，这就是“神话思维”的“结构占位”。① 与另一位德国思想家洛维特（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倾向于
凸显中世纪和现代在本质上的断裂不同———实际上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也是将中国清代之前的哲

学直接类比欧洲的中世哲学、中国被认为没有近代哲学，这大抵也是类似思潮的“共喻”与回响。布鲁

门伯格的研究则一直强调中世纪和现代在功能上的联系———“神话”或“神圣”在占位上不断发生的隐

秘转型：人类以自我伸张来再度占有秩序消逝之后的空位系统。一个独立不依的新生进步观念脱离其

本源的经验基础，放肆延伸，径直填补了神学模式崩溃之后留下的空位。“进步”观念是对神学绝对论

的再度占有。这种“位置系统”作为空虚架构，可以填补不同的内容。② 例如，现代性通过自我神化，取

代了曾经的神话与曾经的神圣；而拒绝一切量度的“自由”，只能沦为骄纵和放肆。骄纵和放肆是虚无

主义的起源，适足以与现代极权政治沆瀣一气、暗通款曲。③ 没有建立在文化风土上又未尝经历过创造

性转化的“新经学”，只能是带来灾难的“伪经学”，甚至就是虚无本身。如果将“神话”直接扩充为“神

圣话语”，经过坚持不懈的“解构神话（神圣话语）”之后，现代思想将生活世界建构为“没有神话的神

话”（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ｍｙｔｈｌｅｓｓｎｅｓｓ），虚无成为唯一的神话。虚无的神话，虚无作为神话，这仍是启蒙时代兴
起而延续至今而未加批判的信仰。④ 人类自我伸张、一厢情愿，自以为超越了神话，却被其他“伪神”趁

虚而入、占位了神话。

三、何以错位：反求诸己

公允地说，对于这样的现代处境，历史的经学本身是需要足够的自我省思的。

“经学已死，史学当兴”之所以成为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的宿命，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自不待言，清代以
来经学的现实表现同样难辞其咎。邓秉元即就此发出问难：“事实上，每一种学术都是在激烈的碰撞中

成长的。经学失去了两百年与西学的对话、搏击并重新发现自身的时机。经学的常道，被限制在僵死的

历史语言和精神之中。”⑤“五四”起算的２００年前，自然得从明末清初算起。在邓秉元看来，晚明之后的
中国思想史即进入事实上的大举滑坡。清初士大夫已经谙熟伽利略与牛顿，见过节本的托马斯·阿奎

那的《神学大全》（《超性学要》），尚且雄心勃勃意图“会通以求超胜”。但这一切随着康熙末年的中西

礼仪之争而中断，正常的学术交流终止。乾隆时代更是全面闭关锁国，商业往来断绝，意识形态收紧，一

个较王学保守且经过阉割的朱子学被提升为官方意识形态。晚明的经世致用及朱子学复兴思潮被迫停

滞，由晚明考据学刺激而起的理性精神虽未夭折，却只能折入古代名物制度研究和历代经学史研究。柳

诒徵就曾指出，乾嘉汉学最大的贡献是语言学和历史学。在这一过程中，“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语）

的努力不能说没有，但就经学的品质而言，无论乾嘉汉学还是后来的今文经学复兴，在知识体系上不惟

没有超出汉代经学，而且把经佛学刺激以后发展出来的经宋学在义理上的进展基本上一笔抹杀，中国学

界的思维水平形成实质上的下降。⑥

在浩荡至今的全球性现代化大潮席卷之下，经学能否回应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军事等
接连失序的各种现象？能否整合中西文化会合时所发生的各种议题？如果今日的经学只是传统经学的

重复，很可能就无法完成现代转型的工作，更遑论“经过启蒙的荡涤，传统的宗教及其教义，已经显得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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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结构占位”这一述词，乃为笔者根据布鲁门伯格《现代的正当性》中“位置系统”与“再度占有”这两个基本观念整合而成。是书译

本由亡友胡继华教授完成，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出。

胡继华：《神话与现代灵知———汉斯·布鲁门伯格的神话诗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导论第７、８页。
同上，导论第７、１１、１２、１９页。
同上，导论第２５页。
邓秉元：《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兼论周予同与２０世纪的经学史研究》，《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第３４页。
同上，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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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冷酷、苍白，于人毫无亲切感，更无维系世道人心的力量”①。在某种程度，这一针对西学的判断，同

样可施诸经学的现况。

“经”是常道，但也是变道，“经”同样需要自我生长。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应该是“现代”的奠基

者，也是“传统”的活化者。经之所以为经，即在其以“常道”而经历与时更新的诠释，代代重来，人人重

来，其义乃得显现。拟之“易学”三德，则学者如果无法接受“变易”的挑战，也就无法与新时代的新知识

对话，“不易”的基地一定守不住。

与此同时，问题的另一面同样不能忽视也无法忽视，此即整个现代知识的建构本身，是否就与经学

的本质存有内在的矛盾？这就牵涉到，是否存有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更好的现代性，可以补足与调整现

行的现代性的不足？至今纠结
"

绕已不算短的所谓“古今中西”之辨，不应该越来越成为世俗权力哪怕

是“话语权权”之争，“经学何在”即常道何在、即“现代何以可能”的更深刻也更本源的问题义，不应因

此被模糊掉。

有了这样的问题义之后，在对“经学”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当代学人更应该对自己提出相应要求：

如何才是打开“经学”的正确方式？如何才是契合“经学”的思维方式？如前所述，经学在近代以来的倒

塌尽管也有知识论与政治论各方面调整的因素，但首先或根本的仍是“经学意识”———一种思考生命与

文明本质的固有认知模式的倒塌。经学在很深层的意义上即无法成为对象化的知识，也无法充分的史

学化。② 虽然经学并不拒绝史学、哲学、文献学、社会学的考察，如果运用恰当，这些也都能增加落在特

定的时间之流的经学的内涵的开显。但如果反客为主，先不明“经学之为经学”的根源所系，即运用各

种非经学视角横加扫射，则这些新的考察最终造成，是对幽暗的照明，还是对明光的遮蔽，效果还需检

讨。

新知识与新观点的介入，原则上都可以丰富本有文化传统。但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原型的、典范

的、具有高度规范性的经学论述，不是必须破坏的，或者说是必须不能破坏的。我们已经遭逢的至今看

不到终点的对于典范的破坏，是三代以后最大最彻底的知识体系变革。包括晚清的李鸿章何以慨叹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均需从此意着眼。其表现在学科结构上的后患无穷是：经学较之传统学问的

史部、子部、集部，在西方移植过来的学术光谱中，最无法找到恰当的定位。无法归类导致了难以说明，

难以说明必然导致边缘化，进而难以为继，经学成了余英时所谓的“游魂”状态。在新的学术机制下，当

经学中的古史内容仅仅被视为均质与均价的史料，没有永恒的意识、没有守死善道的信念，也就没有经

学可言。鉴于“经”的本质更是一种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这就导致彻底失落了经学的现代至于当下，

与过往的历史相比较，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精神时代。不仅与程朱陆王不同，甚至和更早一辈的康有

为、廖平也不同。这个时代的精神结构里没有体道、修养、敬信，更不会有工夫论的议题，而这无一不与

经学的缺位关系至密。在这个一度被钱玄同视为“换眼”的巨变当中，超越之维全面断掉，立体的世界

一举成为扁平的世界。

经学的神圣性格如能回归，首先需要矫正的，应该是经学与哲学与史学之间的学科分际，同时运用

或首先运用经学的眼光，而非仅仅历史的眼光（尤其将一切文化展放于历史的脉络下判断其价值的历

史主义）来理解世界。这其中包括对精神史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之间的视域区别———不一定依循

明确的知识理念摊展，以及如何展现整全的精神性与生命力。

就哲学分际而言，中国文明进入２０世纪以后，在清末民初这一关键性的革命年代，一个在西方环境
下成长出来的知识取得中文“哲学”的化身之身份后，竟有了指导中国义理之学的地位，中国传统的经

学、子学、道学、佛学须配合“哲学”的想象以便进入现代学术机制的“哲学”学门。

就史学分际而言，传统知识形构的“经史子集”颠倒而成“经学已死，史学当立”的地位反转，也在经

学奄奄一息之际趁势而起。古史辨派的挑衅直接导致如何理解“经学”中的历史的问题。经学文本，例

如《尚书》体现的历史，就政治史的指涉，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开始，经由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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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继华：《神话与现代灵知———汉斯·布鲁门伯格的神话诗学研究》，第４７９页。
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第２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的族群斗争、交流，最后形成夏商周的格局。这样的历史的确并非一般实证意义的历史，而是道德意识

（礼乐教化）始终贯穿其中，这确实是被诠释过的历史，是有所安排的历史、特定面目的历史，也是“发

明”出来的历史，却不能一味简单地以“失真”责之。在当代中国学术氛围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信古－
疑古－释古”以来，如何“释古”仍然大有可为。经学的真实不一定要和史学的真实同构，在事实与价
值、史学与经学之间仍然大有可为。

理解经学的真实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的真实。经学涵纳了超乎一般经验知识的意义，其必然含有超

越的成分。而包括１９２１年至今的所谓“百年考古学之春”的春暖花开，这些往昔前贤难以想象的丰富
的文化财的横空出世，如何妥善地加以安排、恰当的运用，以支持而非淡化乃至否弃“经的意识”，正在

考量今人的智慧。史前文化遗址聚落的纷纷发现，中华早期文明以复杂、多元的面貌鲜活呈现，这种被

张光直认为既是异时性又是共时性的三代概念，何以熔铸为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意识？儒学

精神史上的“孔子之前的儒家”如何演变到孔子？伴随了满天星斗的“多元板块的文明”，如何演变到超

出地方方国的界限而形成皓月当空的文化共同体的历史过程？遑论更直接的古文字例如甲骨文的发

现，甚至直接襄助后人对于经文如《尚书》的理解。① 至于经学的“远古图像”何以被建构得如此充满有

道气象？如何理解遂古的黄金时代要有如此“规范传说”的巨大冲动？② 顾颉刚等史界学者所竭力反对

的早期宗教的实践经验如何演变成道的意识，以至于与任何时代的现实世界都呈现出强烈的对照？那

些来自当代考古发现的诧异并不奇怪，应该说非常正常，经学与史学原本即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但并

不意味着不可以互相补足、有效对话。毋庸讳言，史学对“求真求实”的要求与经学的“真实”可以相差

甚远，但各有其价值，不防各求其是，各表其表。

四、反思归位：“经”何以活

要充分激活已经在内外夹击中奄奄一息的经学，回到其发生的源头做一观望乃至做一重建，即是

《原儒》做出的大幅努力。为了达成这一努力，杨儒宾教授发起动员的支援力量相当壮观。在充分尊重

乃至活化当代神话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新知识的基础上，充分打开视域，力图将经学的生机与

原初的儒学，开显在业已发生了精神性经凋儒敝的当下。藉此强烈的问题意识，该书围绕代表皇天原理

的尧舜开辟神话、代表土地原理的大禹治水神话、巫教的解体人格、斋戒的工夫面向、殷周之际的新天命

观、制礼作乐的对越精神、孔子仁学与族群政治、经学意识的发展如何消纳苍天的因素、从野性到文明的

逐级开辟如何表现及兴发等多方位、成系列的解读，方才对此“新尚书观”获得“独握天枢、得其环中”的

亦绵密亦鲜明的周至呈现。在《经纶“天人”———作为“新〈尚书〉学”的〈原儒〉》③一文中，笔者曾从“经

学遇见人类学”“‘天人相即’的经学”“通过‘工夫’走向经学”“经学与神话双向激活”“作为‘性命之

学’的经学”等多重维度阐发了杨著的创获与发明，篇幅所限，本节仅就未尽之意，稍做铺陈。

这是事关古早的历史，所谓“人经三世，世历三古”。但史的源头问题，恰恰通常不是“史”的能力所

能解决。其“原”是历史的（太初的、始源的），也是逻辑的（本真的、理据的）。不同类型的经文需要不

同类型的解读方式。先史时期是无文字的时期，而诸多丰富的考古发现与丰饶的神话传说如何获得有

效的诠释？经学如何一度吸纳了神话的神圣意义，放逐或改正了神话的荒诞叙述？出土器物的精神内

涵如何得到有效提取？那些伟大的文明遗址与后来的儒家或诸子百家学说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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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第１２１页。
这一“黄金古代”的“想象”，自然遭遇了顾颉刚的强烈反对。时隔近百年以后的民俗学者，仍然对此理念表现出大惑不解。例如，陈

泳超在《从感生到帝系》一文中，拥戴顾颉刚的观点之后，认为“先秦诸子中，除法家之外，儒、墨、道诸显学都是历史倒退论者，对于

过去时代的完美想象，也蕴含着一种托古讽今的政治神话。故以完备的制度、高尚的道德、清明的政治为标志的远古文明黄金时代，

就被儒学占据绝对地位的后世主流知识界广泛接受”。（参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读书杂志》１９２３年第１１期；陈泳超：《从
感生到帝系———中国古史神话的轴心转折》，《民俗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当代“民间精英”如何“规范传说”的考察，参见陈泳超：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秦燕春：《经纶天人———作为“新尚书学”的〈原儒〉》，《新经学》第１２辑，第３１２－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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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目前的相关研究中，虽然考古学界与神话学界皆有不同程度甚至相当广泛的涉及，但能具有精

致深稳的哲学内涵的诠释却未必多见。而这正是中国思想史的训练甚为扎实、综合学养丰厚、同时又对

当今时学开辟的新知识、新领地保持高度敏感的杨儒宾教授的独门力道之所在。因此，如何弥合先史时

期文物与筑基于神话、传说之上的传世文献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何有效地唤醒殷周之际以及先史时期的

文物之魂、传说之魂，当代神话学与宗教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成为《原儒》的根本方法论选择：古典的

经学理论与新来的神话理论两者结合，不仅足以活化前文字时期的文物内涵，经学因此一举，也透显出

原初具有的生机活泼、生气流动、生意盎然。原初的神话事件经由经学事件的再诠释，其内涵可能释放

出更深刻的文化意义。经学事件经由神话事件的精神之考古学的辅助，得以重组其生命深层的内涵。

因为事关现实政治的权力博弈，较之传统文化的整体命运，道统论在经学覆亡的后世如何被解释，

尤其显得命运坎坷。依循道统论的圣哲系谱安排，在新的知识语境与意识结构中，如何有效解释尧、舜、

禹、汤、文、武、周、孔在中国上古文明精神的开创与传递中的表现与意义？如何从显层的经学构造中发

覆底层的神话构造，以生机流转的神话构造松动经学构造的历史淤壳、以理性闪耀的经学构造深探神话

构造的精致内蕴？精微又剔透地朗显这些既深厚又灵动的亘古洪荒的“幽暗地带”，仿佛一向是杨儒宾

教授的“秘笈绝技”：他有稳健笃厚、体大思精的儒学积累，又有天光乍显、鸢飞鱼跃的诗性气质———若

想洽切把握“神话与正典交集的古圣时代”的精神气象，仿佛特别需要这种气质。春雨时日，故国故家，

草木怒生，人始蒙昧。神话世界－神秘事件－神圣经典之间，历史与生命的“时与非时”的原点，如何映
带生姿、既连绵又断裂，神话与经典之间隐微又绵延的牵荡，深刻内涵的敞开藉此得以可能？系列传说

中的神秘圣王，其行事与人格如何成为后世人君的榜样，从而被后世儒家视为中国文明最辉煌最灿烂的

精神起源？版本不同的古老神话如何在其详略互异的叙述中构成意义互补的完整叙述？《原儒》从日

神神话谈到开辟神话，从良渚文化谈到海洋文化，从大地原理讲到九州原理，一章叠一章，目不暇接的学

术盛宴充分示现了经学的“纯化”与“活化”可以一体而共、相待相生。而相反的路向，则是“前儒家之儒

家”如何可能？这是经学论述下孔子所继承的思想的源头，也即《六经》的系统，文明的原理如何与文明

的圣典一一对应。经书中同样有巫文化转化为礼乐文化的记忆库，而一向被视为中国思想史核心关怀

的人的主体性问题，在这经的时刻与儒的原点，亦翩然临降。经由经学与神话学的双向诠释，辅之以大

量出土文物，藉以充分建构孔子之前的儒家精神传统：“从神话到哲学（经学）”的历程，同时也是从原始

宗教到儒家、从灵魂论的工夫论到心性论的工夫论的过程。构成神话时刻的创世社会、气、礼（祭典）的

神圣意识，构成经的时刻的敬、畏、对越、忧患的道德意识。经的时刻的到来，就是道德意识突破的时刻。

在西周形成的经的意识经由对之前的神话意识进行总结与转化，使得“三代”具有作为理想政治的普世

意义、隐然与“天下”概念互渗，宋代以后二者更共同成为“性理”在历史中的展现。周公透过“制礼作

乐”，确实重整了以往的历史并赋予史事“经”的地位；孔子经由“整理六经”，确实也损益了以往的历史

并再度彰显了“经”的意义。这是克服族权意识的障碍找到贯穿历史的普遍发展，也是发现较为稳定而

理性的人格结构、深化主体意识，最终形成具有特殊的文化风土而又具有普遍性价值传统的文明。

殷周之际的文明构造的意义，即周公与孔子合力完成的、将粘滞着神秘气息的世界进一步朗显于人

间的过程，在《原儒》则是某种程度的反其道而用之———再度唤醒神话、激活神话、正视与审视神话。但

其目的绝非如之前古史辨派对经学神圣性的拆解，而是藉此重建经学的神圣起源，在“经学已死”的当

代试图唤醒经学、激活经学，让今人重新看见经学。诚如杨儒宾教授的夫子自道，任何时代的儒者进入

经的世界时，他仍不能不将时代的处境与个人的关怀带进去。经学阐释学总是存在的更是合理的，经的

原型中有时间的痕迹、但时间中更有原型的依据。经不拒绝时间（历史），但更不背离原型（圣显）。文

明批判了神话、转型了神话、最后吸纳了神话，即使人才济济、文质彬彬的帝尧朝廷，也蕴藏了神话伦理

化的巨大工程。这来自两端的提醒或许最有意义：神话不可能被毁灭，而是只能被转化，改编的过程也

是再度诠释的过程。依循布鲁门伯格的解释，仍然是“神圣占位”的永不可缺：位置系统（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ｙｓ
ｔｅｍ）与再度占有（Ｕｍｓｅｔｚｕｎｇ）。后代从前代所继承的，是一个新生代必须用自己的内容去填补或再度占
有“空位系统”。即使是坚持对“神圣”质疑再质疑、反叛再反叛，却未免最终将“质疑”与“反叛”神话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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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期，在虚无起源或混乱起源之后，“度”－“秩序”开始出现，包括自然秩序、人文秩序与个
体的德性秩序，这一历程也是对当下文明生态的有力提醒。而杨儒宾教授站在儒者立场的至为难得之

处，即是他同时而且一直极其敏锐地保持了对“秩序”必然走向僵化、“社会因秩序化而衰老”一面的高

度警惕。这在杨教授另一本扛鼎之作《儒门内的庄子》中的体现最为充分，兹不赘述。①

至于何以《原儒》特别要纲举目张出之以书名副标题的“从帝尧到孔子”，除了所涉历史时段使然，

其中暗含的价值制序，则因当代学界对于“经学时代”的理解，大抵仍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奠定的

分期。冯著不仅将中国哲学的起源定于孔子，更将从孔子到董仲舒为止的时期视为中国哲学的黄金时

代即子学时期，汉初以后则为经学时期。冯友兰这一哲学分期，背后有中国通史的三断代分法以及西洋

哲学史作为背景。此处的“经学时期”类乎西洋的中世哲学，中国哲学没有近世哲学。因此，这一“经学

时期”意义负面，意指僵化、停滞，“子学”才代表独立思考。冯友兰干脆直接斩断了诸子百家与《六经》

及古史的连接，直接就具有体系思想的哲人处开宗立论。虽然冯著多少也会论及孔子同期或之前的一

些重要概念如鬼神、术数、天等，但其宗本却不出此。

而在《原儒》的分期看来，孔子之前的时代精神见于《六经》，《六经》主干可视为孔子之前的文化传

统的总集，是三代及之前的文化共同体的具体内容。“经的意识”何时出现，西周被认为是允当的选项，

孔子继《六经》而兴。② 孔子之后的时代表现见于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不只指向战国时期的儒、墨、道、法

诸学派，可以包括之后流传历史的各宗派，尽管这些宗派也可以各有其经。如果后者被视为子学时代，

经学时代即意味着《六经》文本成立的成立时期以及《六经》说述及的史前时期的文献、传说、神话。孔

子是子学时代的先声，也是经学时代的殿军。这样的“经学时代”乃是遂古文化传统分化为诸子百家之

前的古圣时代。

重要的议题因人因时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杨儒宾教授的系列著述中，《原儒》与《道家与古之道

术》《五行原论：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论》均意在探讨诸子百家成立前的中国原初义理，一论儒家，一论

道家，一论原型象征。杨教授有意从“圣显”角度，揭示从三代直至诸子百家兴起，中国哲学的曲折发

展。非历史意识的“原型”意识，关键性的经的时刻所出现的圣人及其圣迹，成为文化世界的典型，为而

后一切后续事件所效仿。③ 这种伊利亚德意味上的“原型”的使用，是为了激发一种情理交融、唤醒和激

活原初情感的“精神史”的书写努力。在伊利亚德这位上个世纪西方学界声望甚隆的宗教学家的系列

研究中，即不断发出对“历史”的拷问：人如何堕入有限的时间与历史之中、与永恒相隔，这才是“存在于

世”（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之人的根本恐怖。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如何能忍受“历史的恐怖”？现代人能否
比前现代人更有效地抵御“历史的恐怖”？伊利亚德认为，传统文化中，不仅所有的疆域、圣殿与城市都

拥有天界的原型，循环的时间观更为古人提供了一种宏大、开放的视野，古人虽生活在时间之中，却不必

承担时间的重负。④ 到了现代西方历史决定论那里，历史不仅战胜了神话，而且摆脱了神明天意，获得

独立自主的价值，这使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黑格尔以降，学术界付出了种种努

力以保全历史事件自身的价值、赋予历史事件以价值，也就是对历史本身和为其本身而赋予价值。”⑤在

伊利亚德这里，历史决定论被视为是犹太－基督教历史神学走向世俗化的结果。现代社会的科技繁荣
和理性崛起使得传统的神话和基督教的上帝一起被逐出历史舞台。现代人企图获得一种“自主性”，成

为自身历史的决定者和创造者。⑥ 历史决定论一方面继承了犹太 －基督教关于历史的线性上升逻辑，
另一方面则抛弃了其神学目的论和终末论，将人类历史构想为一个无始无终、无限进步的永恒进程，与

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论、进化论等纠缠在一起。在排除神明天意及任何形式的超越存在之后，历史决定

论将人认同为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承认人注定是一种此时此地的、有限的存在：历史的发展带有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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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秦燕春：《谁家儒门？哪个庄子？》，《中华读书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
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第４页。
参见胡继华：《古典复兴与人文化成———〈荷马史诗〉新解》，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７８页。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永恒回归的神话》，第６７、７１页。
同上，第１２８页。
同上，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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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不可能抗拒或超越历史，而只能接受历史。藉此，伊利亚德对焦了西方现

代性危机与历史决定论之间的密切关联：历史决定论无法抵御历史的恐怖，必然会导向存在的荒诞，导

向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现代人所夸诩的创造历史的自由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可疑的。现代人

所谓的自由只是一种被局限于历史之中的自由，其创造性也局限于历史的创造。世界历史正逐渐演变

成由少数大国或精英支配的历史，绝大多数个体“要么选择自杀或流放，要么托庇于一种亚人的生存或

逃亡”，此外别无出路，何谈创造历史？① 在伊利亚德看来，宗教史研究如果有意义，就应关注现代人的

精神处境，积极发掘、利用古往今来人类共有的灵性经验，应对现时代的文明危机，重塑当代人类精神。

这可以说是伊利亚德意义上的“新人文主义”（Ｎｅｗ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对于上古中国，本文首先选用的是之
前已经提到的———神圣人文主义。

新的诠释方法、视域与模式，如何具体地运用于思想资料的阐述，从而让历史上的中国思想面目全

新而又不离本宗。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纯化———确实重要；中国文化的时代表法———活化———同

样不容忽视。这甚至需要进行很大程度上的世界观、宇宙论、人性论的重新厘定，既然任何世界观都以

某种知识论为支撑。这一切的可能仍不得不基于人对“人”的认识与定位。重构主体才能重构世界，发

明主体才能发明世界。而对于经典的世界与经学的规定，这些被后世以为的重构或发明，无非都是“复

其初”“溯其原”罢了。面对已经缺少经学“共喻”基础的不同文化相互混杂的现实，新的经学表法如何

通过各种义理还原的方式，包括借鉴西学的方式，将经学的真精神，出之以可被广泛理解的表述形式。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工作，也是《原儒》发出的倾心殷盼：“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是经典给我们

的承诺。② 我们该对经典如何给出承诺呢？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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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永恒回归的神话》，第１３５－１３７页。
杨儒宾：《原儒：从帝尧到孔子》，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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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禹贡》中的天下观

刘　伟

【摘要】天下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禹贡》所塑造的空间概念，可从以下三个层面予以理会。其一，孕育和吐

生不同“土物”显示了大地空间的自然差异，而作为政治空间的“九州”正是基于自然空间之差异而厘定的。

其二，大禹治水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导山”“导水”和“主名山川”，即赋予山川以秩序，而构成这一秩序的

核心正是山川所象征的居所和道路的奠立。其三，政治空间依照中心和边缘的图式展开，而无偏、内在和不动

之内涵赋予了中心以绝对标准的地位。概言之，居所是天下概念的核心内容，于型塑中国古典思想与文明传

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禹贡》；天下；田土；居所；中心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５－０１２６－１０

作者简介：刘　伟，吉林长春人，历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一、引言：禹、禹迹和《禹贡》

（一）大禹其人

禹在经学及其型塑的思想和历史话语体系中，意义重大。推本其中缘由，大抵和禹平治水土、大位

传子有关，二者尤以平治水土为根本。

第一，禹因平治水土而有天下。《尚书》记载，舜以百揆即天子位后，因禹“平水土”而任以为百揆，

总理万机之政，为继舜为天子伏笔。从事实上可以说，禹因“平水土”而有天下。为什么“平水土”即可

“有天下”？这是一个法理问题。“有天下”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为主宰，可引申为治理、管理；其二为所

有，核心是世继。禹没而启继，让世继成为一个事实。可对于禹来说，“有天下”始终是主宰问题。《尚

书·吕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说的是禹平治水土的同时，给域内山川命名。在古人看来，名称反

映事物性质，能合理命名即意味着能如其本性地管理和利用。① 故周人述禹之功绩时曾说：“民有寝庙，

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左传》襄公四年）让生存于山河大地之上的品类皆得其所，是“平水土”“平天

下”乃至“地平天成”（《禹贡》）的应有之义。

第二，禹平治水土恢复了定居生活，为伦理奠基。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其

意谓伦理是人群居生活自发形成之有序状态的条理，禽兽则无人伦。孟子回顾说，大洪水曾导致民无所

定、人兽杂处；禹治水并驱赶猛兽，让人得以在大地上建立宫室寝庙，过属于人的生活。（《孟子·滕文

公下》）这和《左传》所云“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如出一辙，可相印证。孟子试图说明“平土居之”的生活

是人“脱离”了禽兽的生活，是伦理的基础。值得深思的是，《洪范》所述箕子向武王陈说根本法（“洪

范”）也源于禹。禹平治水土后，上天赐予其“洪范九畴”，使得根本法从“神法”变为“人法”。自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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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裘锡圭：《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文史丛稿》，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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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可以被人所发明的文字记录、承传和推演。

第三，禹划分了帝王两个时代。司马迁据《五帝德》《帝系》作《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喾、尧、舜

为五帝，将禹划入《夏本纪》，已经暗示了禹是帝、王两个时代的分水岭。《白虎通》区分“五帝”“三王”，

与《史记》同。郑康成注《孝经》直云“禹，三王最先者”，陆德明申说其意以为“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传

于子”。① 郑玄、陆德明道破了司马迁等人划分帝王之依据，即官天下与家天下有别。

第四，禹区别了大同、小康两种世运。《礼记·礼运》中区别“大同”与“小康”，其以“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对应“大同”虽未明言为尧舜以上，但于“小康”云“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则“大同”所指不言而喻。②

（二）禹迹与天下

“禹迹”代表天下是李零的说法，他认为“大禹治水，足迹所至，画为九州。古人叫‘禹迹’。‘禹迹’

是当时理解的天下”③。“禹迹”一说，如上文所引，出自《左传》襄公四年，原文为“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禹迹”之说又见于《尚书·立政》，其文曰“其

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伪孔以“禹治水之旧迹”说“禹迹”，孔颖达更进一步解释说“升行禹之旧

迹，四方而行至于天下，至于四海之表”④，则“禹迹”为天下、为四海之内，其义很明显。此外，中国国家

博物馆藏民国初年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秦公簋，有铭文“不（丕）显朕皇祖，受天命，?（
#

）宅禹责（矦）”

云云，其中“禹责”即“禹迹”。⑤

“禹迹”经典中又或作“禹绩”。如《诗经·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传》训“绩”为

“业”，《笺》训“绩”为“功”，皆是常训。不过，清人马瑞辰认为“绩”为“矦”之假借：

九州皆经禹治，因称禹迹，襄四年《左传》引《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是也。哀元年《左

传》“复禹之迹”，《释文》：“绩，一本作迹。”此绩、迹通用之证。此诗“维禹之绩”及《商颂》“设都于禹之

绩”，绩皆当读为迹。⑥

如马氏所说，《商颂·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亦应理解为上天命诸侯国君设都城于禹走

过的地方，此“禹之绩”即天下九州。

（三）《禹贡》的内容

“禹迹”是《禹贡》内容富有诗意的表达，《禹贡》则是“禹迹”内涵的具体呈现。孔传本《尚书》真伪

并收，除伪篇不计，则依次为《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禹贡》等。若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为

序，则《禹贡》应在《皋陶谟》《益稷》之前，因为至皋陶和禹庭前对话之时，治水早已“告厥成功”。《皋陶

谟》《益稷》列入《虞书》，乃是因为此事发生于虞舜之时；而记录唐尧之时“平治水土”的《禹贡》列入《夏

书》，则是为了彰显“平治水土”对于禹为王的奠基性意义。《禹贡》除序文外，主体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

分：划分九州、导山导水、弼成五服。本文对于《禹贡》空间意蕴的分析，正依此展开。

二、九州：田土、贡赋与支配方式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禹贡》所云九州，依次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中冀州为京畿

重地，尧都所在。《禹贡》叙述“画为九州”，大体遵循同一个结构———州域、山川、土田、贡赋、贡道⑦，唯

有王都所在的冀州是个例外。《禹贡》于冀州和比邻的兖州分别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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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皮锡瑞撰、吴仰湘点校：《孝经郑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９－１０页。
郑注《礼运》云：“大道，谓五帝时也。”（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８７４页。）
李零：《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２４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９７－６９８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６８５、３４２１页。
［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８６７页。
李零：《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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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砥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

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飇、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

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作为通例，经文所述兖州之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济水、河水为兖州境界所及，说明其自然地理位

置；二、黄河九道、飇、沮二水以及雷夏泽，言境内山川分布；三、言土地自然属性及其宜生之物；四、言田

地和田赋品级；五、言贡物及贡道。与之相比，关于冀州叙述的不同之处可一目了然：第一，作为王都所

在的冀州，其地理位置并未以自然之山川标识；第二，冀州无贡物，这一点很重要；第三，经文冀州之叙

述，赋先于田，其余则先田后赋。由此可见，冀州与其余八州之别，大体都和土、田、贡、赋这几个最基本

的概念有关。下面逐一论述之。

（一）土

郑玄非常明确地区分了土和田：“地当阴阳之中，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

谓之田。”①不只是田、土不同，土、地亦有别。如郑君所说，土是大地能够“吐生”万物的部分。《说文》

云：“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丨，物出形也。”②如许、郑所说，所谓“吐生”乃是蕴藏

于大地之物由于自然或者人为的原因破土而出，最常见的是植物，或许也包括矿藏。引而伸之，生活于

水陆之上的动物也属于大地吐生、长养之物。如郑玄所说：“《大司徒》‘五地之物’云：‘一曰山林，二曰

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吐生万物，养鸟兽草木之类，皆为民利，有贡税之

法。”③地与天相对，是一极纯粹的空间概念；和天覆盖万物相应，地则是一个支撑万物的巨大平面。④ 所

以《说文》云：“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⑤与天相对，万物陈列于大地之

上，显示了天地绝对的空间属性，万物都存在于天地之间，无一例外。《中庸》以“高明”“博厚”形容天

地，天之为天在于其“覆物”，而地之为地在于“载物”，体现的正是万物在天地之间的观念。

天无不覆，地无不载。⑥ 对于万物来说，天地都是一样的；反之，对于天地来说，万物都是一样的。

“无不”这一说法体现了大地空间的同质性、无差异性。在对于天地的想象之中，大地是一个平滑的表

面，无差别地承载着静止或运动的物体。与田和土不同，大地是一个整体，无法被分割或者标记为有特

殊属性和含义的空间。

与频见于晚周诸子文献之中不同，《禹贡》中没出现“地”字，相应地，经文使用的是“土”字。如许、

郑所云，土者“吐生”万物，这意味着土的含义被大地具有孳生能力这一属性界定。《洪范》“五行”规定

作为材质之土的属性云“土爰稼穑”，《尚书大传》进一步解释为“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⑦，可为佐证。

与“地”的同质性不同，具有孳生能力的“土”可以表现为各种形态，如《周礼·大司徒》所谓山林、川泽、

丘陵、坟衍、原隰等。在《禹贡》之中，九州的自然形态表现为长养不同土物、性质各异的土壤，如冀州之

土为白壤、兖州为黑坟、青州为白坟等。土在最本源的意义上被差异性规定，这种差异性表现为有生之

物的多样性。似乎每一个生于土地（“土”）之物，都确定无疑地扎根于某一个特定的位置，难以随意迁

移流动。而这一特定位置的属性，又往往被生于斯、长于斯的存在物所规定。可见，一个存在物和其所

处的位置之间相互规定：一物当且仅当（坚定不移地）在其应在之所时，它处于有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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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１９５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８２页。
［汉］郑玄：《驳五经异义》，［清］陈寿祺、皮锡瑞撰，王丰先点校：《五经异义疏证 驳五经异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７８
页。

司马黛兰曾敏锐地注意到，“地”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不高，且不被视为一种“宇宙的力量”，而是“被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表面或

者由上天的力量或人类的能动性作用的环境”。（参见［美］司马黛兰：《汉语古文著作中早期“地”和“土”之观》，苏发祥等主编：《中

国宗教多元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９页。）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２８６页。
天覆地载的观念，在经典文献中颇为常见。比如，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有“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的说法，所谓“帱”即

覆盖之义；又《庄子·德充符》《文子·上德》皆有“地无不载”或类似的说法，此不一一。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４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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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

如上所引，郑玄明确指出有别于土的田的内涵：“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人功是人力

量作用的结果。通过引入力量，郑玄区别了田和土。田和力量密切相关，其义有二：第一，力量作用于土

而有田；第二，力量作用于田而有谷物等作物。如果说土的孳生能力是一种自然禀赋，不同的区域长养

不同的土物（不论是植物、矿藏以及动物），那么田则是人力作用于土的结果。禹治洪水，导川入海，“浚

畎、浍，距川”（《益稷》）之后，治土为田，后稷方可教人播种五谷。所以，田不在土之外，而在土之上。①

田非但不独立于土，还需依托土的孳生能力，借由人力产出人类生存必需的粮食作物。所以，粮食作物

不是纯然的自然物，也非如器具一般纯粹的人造物，它介于二者之间，是大地（“土”）的孳生能力和人力

合作的产物。

人力克服了土地自然的差异性，将其改造为可以耕作其上的另一类大地空间。既然田是人力作用

的场域，则规划这一场域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划分和度量。《诗经·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

紁紁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传》曰：“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②“疆”与“
$

”通，

《说文》云：“
$

，界也。从
%

，三其介画也。”从字形便可知，疆界为田地之间的边界。段玉裁进一步解释

说：“经界出于人为，地理必因地碏，二者必相因而至，不知地碏则水不行。”③碏是大地（“土”）自然的文

理，所以平治水土须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但画界本身是人的行为，是人力作用于土的结果。边界限定

了力量作用的空间，也就规定了权属，政治权力由此而产生。

由于力量的介入，土地的差异性得以克服，进而可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量度。“信彼南山，维禹甸

之”，郑玄《笺》云“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④。此外，“南东其亩”的“亩”，《说文》作

“?”，其文云“六尺为步，步百为?”。⑤ 所以，力量划定的疆界区分了不同权属但内部均质的空间。以

力量作为标准，功效的不同区分了田地的肥瘠程度。所以，土无等而田有等。《禹贡》将田的肥瘠程度

从上上至下下分为九等：雍州上上，青州、徐州上下，豫州中上，冀州中中，兖州中下，梁州下上，荆州下

中，扬州下下。

（三）赋

除冀州以外，《禹贡》叙述的常例是先田后赋，如上文所引兖州“厥田惟中下，厥赋贞”。这说明因田

而有赋，故《禹贡》所说的赋皆为田赋。伪孔《传》泛泛而言“赋，谓土地所生”，不如郑玄云冀州“入谷不

贡”确切，故孔颖达疏《传》“土地所生”为“税谷”。⑥ 后世以为《禹贡》中“赋”包括田赋和兵赋，如蔡沈

云“赋，田所出谷、米、兵车之类”⑦，实为横生枝节，而胡渭云“周以前无谓兵为赋者”，故必以田赋为

允。⑧

赋是田赋，是以缴纳谷物为主的实物地租。故《禹贡》“五服”章有云：“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

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谷物属于作物，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物。所以，国家征收田赋，本质上

乃是藉由土地获取和支配人的力量。

（四）贡

按经文，冀州有赋无贡，而它州则有赋有贡。郑玄只说冀州“入谷不贡”，却未说明其中缘由。注家

基于后世税收经验，往往认为九州以内（不论王畿还是诸侯）皆贡、赋并缴。如宋人林之奇便认为，冀州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历史上土地法实践中的“一田两主制”，即区分田底权和田面权，从法理上说便源于土和地的区分。如仁井田皗所云，开垦或改

良属于他人所有的土地时，开垦者或改良者可取得独立于土地所有权的田面权。（参见［日］仁井田皗：《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２２－２２４页。）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朱杰人等整理：《毛诗注疏》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１８３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６９８页。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朱杰人等整理：《毛诗注疏》中册，第１１８３页。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２９０页。
［汉］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１９４页。
［宋］蔡沈撰、王丰先点校：《书集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５２页。
［清］胡渭撰、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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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文赋在土后，意味着此赋包括贡。① 此说明显消解了直辖的王畿和分封的诸侯列国之间固有的差

异。在这一问题上，孔颖达的解释显然更有说服力：“‘赋’者，自上税下之名，谓治田出谷，故经定其差

等谓之‘厥赋’。‘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②

八州诸侯向天子贡献所在大地“吐生”的异物，即土特产，而非谷物，只不过贡献多少，以天子规定的

“赋”额为准。

贡的内容是“土地所生异物”，属于“土”所生而非“田”所产。在《禹贡》经文中，八州贡物如下：

兖州：漆、丝，厥篚织文

青州：盐、?、丝、粆、铅、松、怪石，厥篚鳿丝

徐州：夏翟、孤桐、磬、頒珠、鱼，厥篚玄纤、缟

扬州：金三品，瑶、琨、筱、?、齿、革、羽、毛、木，厥篚织贝，厥包橘柚

荆州：羽、毛、齿、革、金三品，竎、干、栝、柏，砺、砥、纈、丹，菌、?、眓，三邦砥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

玄?玑组，九江纳锡大龟

豫州：漆、粆，?、舼，厥篚纤、纩，锡贡磬错

梁州：趚、铁、银、镂、纈磬、熊、罴、狐、狸、织皮

雍州：球、琳、琅

虽然都是土生“异物”，性质则略有不同。除少数特殊贡品如“大龟”“磬”以外，常贡如兖州之“漆、

丝”为有待人功的原材料；“厥篚”所盛则为纺织材料，虽有人功，却不是成品。郑玄云：“贡者，百功之府

受而藏之。其实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贡篚别之。”③所谓“百功之府”和“女功”的说法，也可证明贡物

乃是有待人功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周礼》大宰掌“九贡”，中有“服贡”，先郑注为“祭服”，而后郑改为

“?舼”，贾公彦解释说“岁之常贡，不得有成服”云云。④ 这表明贡品为土生异物，其收获和缴纳过程虽

不免人功，但其最根本的涵义是有待施以人功的土生原料无疑。《书序》云“任土作贡”，只四字便足以

表明贡物与土之间的关系。

赋基于田，其本质是国家对于民力的汲取和支配。那么，基于土的贡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物

呢？如上所云，《周礼》大宰掌邦国之“九贡”，包括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

郑康成根据《禹贡》注“物贡”为“杂物鱼盐橘柚”，而郑司农则认为“物贡”乃是“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贵

为挚，肃慎氏贡眓矢之属是也”。⑤ 先郑提醒我们，九州以外的“贡”类似于宾主相见所执的“挚”。《史

记》云：“诸夏乐贡，百蛮执挚。”（《司马相如列传》）《盐铁论》亦有云：“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

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崇礼》）文中所谓“百蛮”“万方绝国”皆为九州或中国之外的四夷。什

么是挚（贽）？士相见之礼有“挚”，郑玄注云：“挚，所执以至者。君子见于所尊敬，必执挚以将其厚意

也。”⑥又郑君注天子以鬯为挚云：“挚之言至也。天子无客礼，以鬯为挚者，所以唯用告神为至也。”⑦挚

是臣见君、宾客见主人表达自身诚意并结信于对方的礼物，仿如质押自身诚意的信物一般。贡物当然不

同于挚，它是介于田赋（实用性）和挚（象征性）之间的有实用价值的象征物。贡物的实用价值表现为可

以进一步加工，而其象征性则表现在土生之物可以作为土地的质押物，因为诸侯是天子的守土之臣，与

王直辖的臣属不同。

由是可见，九州之内因田、土之不同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支配方式，在现实政治中分别通过田赋和贡

物两种不同资源汲取方式实现：一种是基于田赋而实现的对于人力乃至人身的支配———虽未必达到所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林之奇撰、陈良中点校：《尚书全解》，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２０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１９０页。
同上，第２０１页。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２－５３页。
同上，第５２页。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仪礼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６页。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５页。



空间的结构

谓“个别的人身支配”①，此为政治权力之根本；另一种则是基于土地通过呈献贡物而实现的象征性统

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贡物或挚作为一种礼物，其本质是维系天下一体（“九州攸同”），所谓“交

贽往来，道路无壅”（《左传》成公十二年）形容的正是这种一体交通的状态。以《禹贡》比况，田赋、贡物

和挚分别对应的是冀州所在的王畿、其它八州诸侯列国（诸夏）以及九州之外的四裔。贾逵解释《春秋》

所书周天子名号之不同时说“诸夏称天王，畿内曰王，夷狄曰天子”②，同样说明政治统治的差异性正是

基于大地空间的差异性。

三、山川之象：居所与道路

禹在虞庭自陈治水之功时有言，只有在疏通江河导水入海之后，后稷方可教民稼穑，并在此基础上

引导民众贸易有无（《益稷》）。藉此可以推知禹理想中的生活图景大概是：民众过着定居的生活，以农

业种植为生，但不限制甚或鼓励物品的流通。这一想象所包含的“居所／道路”结构，是后世理解空间很
常见的一种模式。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而“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山不动而水

不居，正是居止、流通之象。这体现在《禹贡》文本中，同样如此。

《禹贡》之所以称“禹贡”，孔《传》解释为“禹制九州贡法”。③ 为了顺利入贡，经文在九州每一章最

后，都标明了四方经由水路抵达京畿的“贡道”。按经文云：

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梁州：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

经文冀州未言边界，郑玄解释说：“两河间曰冀州，不书其界者，时帝都之，使若广大然。”④两河指黄

河东西两段之东河与西河，为冀州自然边界，故从水路至黄河（“入于河”）即可抵达冀州。相应地，其余

八州皆可经各自境内水路辗转而入黄河，以至冀州尧都。九州以至于四裔，因内陆水系密布而形成一个

水路交通网络，使各地包括贡物在内的大宗物品得以顺利流通。所谓“懋迁有无化居”（《益稷》），正基

于此。

《禹贡》中山的作用，从洪水泛滥到“告厥成功”，贯彻始终。《益稷》中禹自述云“予乘四载，随山刊

木”，《禹贡》开篇亦有“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之叙述。关于“随山刊木”，存在两种有代表性

的读法：第一，训“刊”为砍伐，以为洪水泛滥，道路不通，禹不得已跋涉于山林之间，故需伐木通除道路

而行，郑玄和伪孔都持此说；⑤第二，训“刊”为表，引申为标记，即砍伐山林以为标识，如《夏本纪》引作

“行山表木”。其实两种含义并不冲突，砍伐本身就有标记的作用。清人江声和段玉裁都认为“刊”当作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西
"

定生在论述秦汉皇权性质时发明了一个极富洞见的说法———“个别人身的支配”，用以说明皇权的性质及其运作机制。在他看

来，秦汉帝国皇帝统治的对象“不是像殷、周时代的氏族，而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相应地，“所有的人，并非作为氏族集团被支配，而

是个别的被支配，一个人一个人被皇帝权力所掌握，成为徭役、人头税的对象”。（参见［日］西
"

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刘

俊文主编、高明士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２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４９－５０页。）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３１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１９０页。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０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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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训为“槎识”，而“槎”为“?斫”之义，则“随山刊木”的意思是斜砍树木以为标记。① 标记

的作用在于辨别方位，以免在流动不居的情况下迷失方向。因此，路标作为记号除醒目易辨而外，固定

不移是其中应有之义。因为山不动，所以“刊木”才能产生标记意义。《周礼》称名山为“镇”（《职方

氏》），镇者安也，同样有取于其安居不动之义。

山为高地，随着洪水逐渐退去，高处之田地可耕种和居住。所谓“九州”，说到底便是四水环绕的九

处高地。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周?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②

九州田地因肥瘠程度不同而分为九等，其区分标准为何？《释文》引马融说云：“土地有高下。”《正义》

引郑康成说云：“田著高下之等者，当为水害备也。”③清人江声据此进一步解释说：

马、郑知上中下之等是据地形高下为言者，昆仑山高万一千里，天下之最高顶也。九州在昆仑之东

南，故西北高东南下。雍州在西北，其田上上，扬州在东南，其田下下，明以高为上卑为下也。荆在扬西，

高一等；梁在荆西，又高一等。江南之地卑于江北，故三州当下三等。鸿水之害，禮州尤甚，明地卑也，其

田中下。冀则中中，豫中上，青上下，徐上中。禹道河经冀、豫之间至大邳，则折而北行，繇冀、禮之间入

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东。禮尤下于冀，故顺其就下之性而道之北行也。是九州上中下之等，据高下

差之也。④

上古之时治水技术有限，水害常甚于水利。民众为避水害，往往择高地居处。马融、郑玄以高下论

田之等级，也不无道理。《禹贡》所云“太原”“东原”“敷潜原”的“原”以及“大陆既作”的“陆”，皆是平

坦的高地；⑤而三危山可以居处（“三危既宅”），作为雍州平治之结果，尤可以说明山与居处之关系。

《禹贡》叙述治水告成，有“九山刊旅”之说。旅，乃祭祀山神之礼。⑥ 《论语》记载“季氏旅于泰山”，

孔子问冉有是否能够阻止其僭越，冉有不能，孔子感叹：“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集

解》引包咸之说云：“神不享非礼。林放尚知问礼，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⑦是山为神灵所居之处，或

许因有神灵居处，故可为一州之镇。

山、川所表征的居所、道路之象，是古人对于空间的一种最基本的想象。如《论语》记载，子张问“崇

&

”，孔子回答说“主忠信，徙义”（《颜渊》）。主为寄托之义，徙为行走之义。所以孔子的回答可直白地

翻译为：居住在忠信之中，行走于道义之上。其中居处、道路之喻，不言自明。此外，如仲弓所云“居敬

行简”（《雍也》）、孔子所谓“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

氏》），同样基于这一隐喻。孟子更是以居所和道路比喻仁和义，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

人之事备矣。”（《尽心上》）此外，又如“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达道”（《滕文公下》）云云，都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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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声撰、曲文等校点：《尚书集注音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１６１页；［清］段玉裁撰、李吉东点校：《古文尚书撰
异》，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２３年，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２３９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１９５页。
［清］江声撰、曲文等校点：《尚书集注音疏》，第１６８页。按：标点略有改动。
《尔雅》云：“高平曰陆。”郑玄注《周礼·大司徒》云：“高平曰原，下湿曰隰。”（参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３４页。）
王引之据其父之说以为：“《传》以‘旅’为祭名，则‘旅平’二字、‘刊旅’二字皆义不相属。《禹贡》不纪祭山川之事，五岳四渎皆不言

‘旅’，何独于蔡蒙荆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独言‘旅’？则《禹贡》所谓‘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谓旅者，道也。

《尔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即道也。’《郊特牲》‘台门而旅树’，郑注曰：‘旅，道也。’……‘九山刊旅’者，刊，除也，言九州名

山皆已刊除成道也。‘九山刊道’与‘九川涤源’对文，犹之‘九州攸同’与‘四奥既宅’对文也。”按：《国语·周语上》记伯阳父之言有

云“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必山崩”，可见所谓“九川涤源”乃是疏浚源头，

保证水路畅通。“川竭”对应“山崩”，则治山必是保持山体完好。又《周语中》周灵王太子引禹平治水土以谏灵王，其中表彰禹之功

绩有“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宅居九釽，合通四海”云云，尤可证与“九川涤源”对应的“九山刊旅”即《周语中》“封崇九山”之义。

所谓“封崇”之“封”与“封禅”之“封”同义，颜师古《汉书注》引臣瓒说云：“积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上，为坛而祭之。”祭祀神明，则

可保证山体完好无虞。由此可见，古注以“旅”为旅祭，确不可易。（参见［清］王引之撰、虞思徵等校点：《经义述闻》，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魏］何晏注、［宋］邢籨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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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定的空间想象：人居住在家中，出了家门便踏上了道路。

四、五服与“中”的原理

禹自陈功绩时说，治水之后，“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益稷》）。《孔传》云：“五服，侯、甸、绥、要、荒

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治洪水辅成之。”①《史记》作“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夏本

纪》），与伪孔同。而《释文》引马融注云：“面五千里为方万里。”又引郑玄注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为

万里。”②马、郑之说，盖本《周礼》。按其文云：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职方氏》）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

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

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大行人》）

郑玄注《大行人》云：“要服，蛮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

焉。”③郑君以为，中国方七千里，加上夷、镇、藩三服构成的四方蛮夷，总方万里，此郑玄“弼成为万里”说

之由来。

《史记》和伪《孔传》的说法，直接来源于《禹贡》本文。其文云：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

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伪《孔传》注“甸服”云：“规方千里之内谓之甸服，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将王城想象为

一个原点，以此外推，每服增加五百里，则构成方五千里的正四边形，即伪孔所谓“凡五服相距为五千

里”。④

同一片“禹迹”，方五千里还是方万里，相去直如霄壤，为后世解经者设置了一个极好的算术难题。

《汉书·地理志》全采《禹贡》本文，其所言山川和《禹贡》所述大体相同，然其言汉朝疆域东西九千三百

零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何以如此？王肃解释说：“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数。若其回邪委

曲，动有加倍之较。”⑤简单说，五千里是直线距离，一万里是实际行走的交通距离。此一说也。胡渭不

同意王肃的解释，引陆佃和易祓之说，认为《周礼》所云每服五百里是通长五百里，每面实则二百五十

里。准此易氏认为，九服共四千五百里，加上王畿千里共五千五百里，其中包括禹增加的“藩服”五百

里，对应《益稷》经文所云“九州之外，咸建五长”。这样算来，九州仍方五千里。⑥ 此又一说。

《禹贡》和《周礼》之差异，可视为不同时代疆域之差异，也可以视为经文（规范）和史实（事实）之间

的差异。然而，不论是方五千里的“五服”还是方万里的“九服”，“服”的构成都原于“中心／四方”这一
基本图式，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地理学模型。四方等距离围绕一个原点，自然的山川形势因素完全忽略不

计。根据四方到中点距离之不同，规定了其政治上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点

作为中心是一个极致的标准，只有这一极致标准确立之后，平面上其它位置根据到中心的距离获得自身

的存在意义。因此，所谓“五服”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衡量邦国政治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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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１７４页。
同上，第１７４页。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５３页。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２４０、２４５页。
同上，第２４６页。
［清］胡渭撰、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第６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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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因平治水土，重塑人间秩序而获得上天的福佑，赐予其“洪范”九畴，其中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五畴

为“皇极”，为九畴之核心，可函括其它八畴。① 极者，中也。所谓“皇极”，乃是“大中”之道，君王平治天

下的“大中”之道。君王能行“大中”之道，即可获得天命，揭示了“中”和天命之间的关联。王城位于

“五服”之中，显然是对政治中心一种理想化的预设。只不过当理想照进现实，求得事实上的大地之中

常常成为确认政治合法性的必要举措。

周王朝平定天下后，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周公“曰其自时中 ，万邦咸休”（《尚书·洛诰》），

《传》云“曰其当用是土中为治，使万国皆被美德”②。《逸周书》记周公云：“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

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作雒解》）占据地理空间之中，对于国祚永续有重要意义，这或可视为

对于得“中”而“受命”一种朴素的理解。何以如此？《周礼》从宇宙论层面予以论证：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

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

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大司徒》）

大司徒使用一种叫作“土圭”的测量工具，目的是精准地找到大地之中。这一中点是天地、四时、风

雨和阴阳的交会之处，求得此“中”建立国都，才能风调雨顺、物阜民安。

基于地理空间之中心这一原型，不难归纳出“中”之原理的三项内涵：一、无偏，中心至四边等距，不

偏向任何一方；二、内在，以中为内，相应地四方边缘为外；三、不动，一个旋转的物体，从视觉效果上说，

唯中心静止不动。

与从空间之“中”相对的是“方”。《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殷武》），郑《笺》曰“极，中也。

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③。以“中正”训“中”（极），显然是地理之中的延伸。《诗》

《书》中“四方”“鬼方”“内方”“外方”等“方”字，皆可以理解为与中心相对的边缘。从地理空间上的四

周边缘，又可进一步引申为一曲或者一偏，《孟子·离娄下》所云“汤执中，立贤无方”之“方”和《庄子·

天下》中“方术”之“方”皆可作如此解。《中庸》所云“中立而不倚”，程子所谓“不偏之谓中”，④皆是取

中不偏不倚之义。

以“中”为内，更是常训。《说文》：“中，内也。”《诗经·召》“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周礼·考工

记》“国中九经九纬”云云，中皆可训为内。对人来说，心灵内在于身体，相应地，“中心”（内心）在早期

文献中是一个很常见的词汇。⑤ 基于内外之别，可以区分隐与显、未发与已发，内在于心（或性）的情为

我本有，已发则为喜、怒、哀、乐。

中的不动之义，基于转动的圆环这一意象而来。《论语·为政》开篇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众星共之。”包咸云：“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⑥孔子的比喻显然取义于“北辰”之

不动。北辰何以不动？郑康成云：“北极谓之北辰。”极者，中也。李巡曰：“北极，天心，居北方，正四时，

谓之北辰。”《汉书·天文志》更是将北极称为“天枢”。⑦ 司马迁在形容“世家”（诸侯）和“本纪”（天子）

之关系时，用了类似的比喻：“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运行不已

的星宿“环”绕北辰，车轮环绕车轴，皆取象运转之圆环，中心不动而边缘运行不已。同样的意象，庄子

用“环中”来比喻道枢，因“得其环中”所以可以因应无穷。⑧ 《淮南子·原道训》更进一步申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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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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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４５９页。
同上，第６０６页。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朱杰人等整理：《毛诗注疏》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２１５６页。
［宋］朱熹撰：《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７页。
《孟子·公孙丑上》云“中心悦而诚服”，《滕文公上》云“中心达于面目”，《礼记·表记》云“中心恻怛”“中心安仁”，《荀子·解蔽》云

“观物有疑，中心不定”，等等。

［魏］何晏集解、［宋］邢籨疏：《论语注疏》，第１４页。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７－３８页。
《庄子·齐物论》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则阳》云：“冉相氏得其

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盗跖》云：“若是若非，执而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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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转轮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

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

环中即圆心，运转之圆只有圆心静止不动，所以没有偶对。因其静止，所以能因应无穷。所以《淮

南子》以为，执道之柄（枢）可“与万物终始”的同时做到无言无为，处于安静的状态。

五、小结：天下的意义

郑玄谓禹为“三王最先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禹之王位的获得，源于平治水土，恢复大地的

秩序；而王权成立的基础则是规划大地空间，具体表现为画定九州、主名山川、弼成五服。《禹贡》正是

禹规划大地空间的基本蓝图。

规划大地空间，是将风土殊异的区域纳入到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中。“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天下

（禹迹）的同一性，建立在大地的自然差异之上，而这种天然的风土殊异区分了九州。九州何以不同？

《禹贡》将九州区划归根于土之不同。土表征的是大地蕴藏和长养（“吐生”）能力，所以土之不同必然

表现为其所蕴藏和长养的“土物”之不同，孔颖达所谓土生“异物”即此之谓也。相反，土物并非因其自

身而与众不同，土物之“异”源于土地特有的性质和吐生能力，二者相互界定。如此一来，规划大地空间

表现在物的层面上，则是将标记风土差异的殊方“异物”转化为可以度量、交换和流通的一般贡物，呈献

给中央王朝。从土物到贡物，彰显了物存在的一个基本结构———居止和流通（亦或者居所和道路）。和

后世将大地（地）理解为承载万物的平滑表面不同，土是土物得以蕴藏和长养的居所，是土物之殊异性

得以成立和展现的根据。一旦土物脱离其居所，踏上终点为王都的朝贡之路，就成了贡物。

居所和道路，是《禹贡》所规划之大地空间的基本结构。不只方物存在于这一结构中，民人也生活

在这一结构里，政治更是奠立于这一结构之上。山川是《禹贡》本文的核心意象，禹平治水土的过程就

是围绕着山川展开的。山川是居所和道路的象征，其中河流作为贡物流通的水路，道路之象不言而喻。

九州为四水环绕的高地，是人的居所；群山尤其是名山是平陆上的高地，更是神的居所。与川之流动不

息对应，山厚重不迁，为居所之象。基于居所和道路这一结构，“五服”作为理想的政治地理模型，规范

了列国的政治地位，及其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王都是“五服”的中心，内在于天下列国。

五服（列国）的人与物，往来于通往中心的道路上，而中心则如安居于其所的北辰一样，不迁不移。

总而言之，天下是一个空间概念，居所和道路是天下的基本结构，其中尤以居所为根本。在这个意

义上，说天下是空间概念是迁就现代言说习惯不得已的表达。天下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空间，甚至不

是物处于其间或其上的位置，而是土物蕴育于其中并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所。所以，物与居所一体相关，

每一物都有居所，每一物必有一个对应居所，当且仅当在其居所之中时，物处于合乎其本性的有序状态。

大禹平治水土，使得大地之上的品类皆能如其本性地生存，而《虞人之箴》将其形容为“各有攸处”，

即每一物都处于它应在的居所之中。这其中包含着一种迥异于后世的本体论设定：物的本性与其居所

一体关联。而诸子学则认为，通过感官知觉把捉事物呈现出来的属性，能够把握到内在于事物自身的本

质：事物的本性寓于事物自身，与其所处无关。即使重视空间位置的荀子，也只认为位置保证事物的同

一性①，而与事物的本性无关。从这一本体论设定出发，虚静忘我的心性论与工夫论，乃至农耕文明对

于定居生活的自我肯定，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只是这已经超出本文所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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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荀子·正名》云：“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

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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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论“六经皆史”

雷天籁

【摘要】刘咸?“私淑”章学诚，提出“道家史观”“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章学诚仅以历法制度理解《周

易》，章太炎等关注到“史”来源于古代宗教，皆未探究“史”的原理，为什么“史”与天文历法关联？“史”的原

理是“时变”，没有明确的起点、方向、目的，而是一种更为原初的变易。“时”囊括一切“公共时间”和“个体时

间”。“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不是字面意义上舍弃某个概念，而是以“史”和“道家史观”将经学解释为

历史哲学。刘咸?对“六经皆史”的讨论触碰到了两个话题，一是传统经学在现代学术分科中的没落，一是中

西哲学的比较和对话，并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思考。

【关键词】刘咸?；章学诚；六经皆史；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５－０１３６－０７

作者简介：雷天籁，（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研究员。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但究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理解经学，这是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型的

重要问题。自晚清以降，张之洞、康有为、廖平、章太炎、刘师培、蒙文通等人都有相关讨论。本文尝试论

述、评价民国学者刘咸?（１８９６－１９３２）的经史观。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关注这一议题，如萧?父、张志
强、刘复生、周鼎、严寿贗、欧阳祯人、陈中、张凯、陈

'

、刘开军、杨志远等。经过这些研究，刘咸?的经史

观的大致面貌逐渐清晰：他继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尝试以“史”统合整个传统学术。① 但是，刘咸

?提出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观点，特别是“道家史观”，甚至自称“吾常言，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

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②，仍没有得到充分解释。吴飞指出，刘咸

?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阐发了“六经皆史”③。这提示刘咸?的经史观有更丰富深刻的内涵待发掘，

这些内涵对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的意义亦值得重新审视。

一、“史”与天文历法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④对此，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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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蒙文通、萧?父、庞朴等：《〈推十书〉导读》，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张志强：《朱陆·孔佛·现代思想———佛
学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刘复生、徐亮工等：《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成都：四川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周鼎：《刘咸?学术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７年；严寿贗：《百年中国学术表微·经学编》，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欧阳祯人：《刘咸?思想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陈中：《儒道会通：刘咸?哲学思想研究》，贵阳：
孔学堂书局，２０１７年；张凯：《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９期；陈

#

：《“原史”：中国

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船山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６期；刘开军：《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的章学诚研
究》，《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杨志远：《刘咸?史学思想初探》，《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页。以下《推十书》各册
均出自此版本。

吴飞：《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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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如胡适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①，余英时说有“尊史抑经的意味”②，倪德卫（ＤａｖｉｄＳ．Ｎｉｖｉ
ｓｏｎ）、山口久和反对史料化的解读，从道器关系的角度认为应该由哲学上理解③。吴飞也不同意“降经
为史”，直击相关解读的要害：“将焦点聚焦于经、史地位之争上，并非‘六经皆史’说的要害。”④刘咸?

提出“舍经而言史”，看上去是比胡适等人更激进的观点，却说“私淑章实斋先生”，如果仅着眼于经史相

争，尚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以下从刘咸?对《文史通义·易教》的讨论入手展开论述。

章学诚也意识到，“六经皆史”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成立的结论，于是借他人的口吻发问：“《易》以道

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⑤《尚书》《春秋》等经书具有“史”和“政典”的性质，这多少

可以接受，但《周易》是讨论阴阳、卜筮之书，为什么是“史”和“政典”？章学诚回答：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

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

以弥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⑥

《周易》涵盖天下万物的道理，特别是通过“知来藏往”理解万物，即收藏过去和知晓未来。这不同

于一般的政教典章，章学诚以此为一切政教典章的基础。但这样仍旧很模糊，为什么“知来藏往”这么

重要？章学诚随后补充道：“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夫悬象

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⑦《易教中》载：“《易》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

若揭矣。”⑧《周易》之所以是政教典章，构成其他制度的基础，是因为古人借此制定了历法、时令制度，万

物的运转无不受历法、时令制约。章学诚所说的“天道”一点都不抽象，而是立足于非常实际的政教典

章。吴飞说：“历法乃是公共时间制度的设立……只有在确立了标准的时间制度之后，才谈得上其他的

政教典章。”⑨但仍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周易》以及六经因此是“史”？世界上其他文明、民族也有

历法制度，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为什么有特别的意义？

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咸?对章学诚有些微辞。他同意章学诚的基本观点，称“六经皆史，官守典章，

章先生详之矣”，又说“至于《易》之为史，则较难明。章氏徒以治历授时为说，举义太狭，不与《易》

称”。瑏瑠 只以历法制度定义《周易》，那么《周易》不过是区别于《尚书》《仪礼》的另一种政教典章，不仅不

能解释为什么是“史”，而且无法达成章学诚最初的理论目标，即《周易》何以是一切政教典章的基础，

“史”为什么是理解这一点的关键。

从历法制度来理解“史”，并非章学诚首创。如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瑏瑡韦昭注《国

语》“瞽、史教诲”云：“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瑏瑢史官的职能一开始即与历

法相关。章学诚尽管特别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但没有详细论述。刘咸?认为这是理解“史”的要害，

将“六经皆史”内在的问题总结为：

究竟何为天人之际，岂果徒作门面语邪？凡此皆昔人所未明解。今之学者，必以古代学问皆出神教

解之。夫一切学问，后皆离神教而独立，何故天文与史书独尚联合？此必须求联合之故而后可解也。瑏瑣

这里需要先说明刘咸?评论的对象。有观点认为，后来的一切学术都可以追溯到上古宗教。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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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戴东原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７２页。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６０页。
［美］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８页；［日］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
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１页。
吴飞：《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２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第１页。
同上，第１页。
同上，第２页。
同上，第１４页。
吴飞：《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２页。
刘咸?：《认经论》，《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３１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９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７３２页。
［战国］左丘明撰、［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８页。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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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指名道姓，刘咸?应该说的是章太炎和刘师培，他们都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有所讨论。章太炎

说：“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此则古史多出于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

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学说则驳。”①刘师培既说“古学出于宗教”，也说“古学出于史官”。② 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都继承了章学诚，如章太炎以《诗经》为“政治”，以《礼》《乐》为“周朝的法制”，“史”的内

涵与政教典章接近。③ 在刘师培这里，“史”更是宽泛地指代一切“事”：“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

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④相比于章学诚，章太炎和刘师培的理论目标已经变化，他们将“史”溯源

至古代宗教，试图在晚清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江湄指出，章太炎的“六经皆史”是“具有自觉意识

的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历史”⑤。吴飞认为，这是“通过国史确立国族性”⑥。
对于章学诚、章太炎、刘师培的观点，刘咸?并未否认，但也不满意。章学诚只注意到历法制度，略

显狭窄；而章太炎、刘师培虽然特别关注到“史”来源于古代宗教，但目标在于以“史”囊括一切制度和事

务，反倒失之泛泛，忽略了探究“史”的深层意义。刘咸?尤其指出，尽管后来的学术逐渐脱离宗教而各

自独立，但“周官太史本掌天事，汉世太史令亦掌天文、律历”⑦，就像司马迁、韦昭都注意到史官、占卜、

历法在中国传统内是紧密结合的，李泽厚将这一特征总结为“巫史传统”。⑧ 然而，这是为什么？刘咸?

想要回答的正是这一问题。

二、“史”的原理

关于“史”，刘咸?比较重要的论述包括：

实事则一治一乱，一张一驰，史之所著也。⑨

章氏徒以治历授时为说，举义太狭，不与《易》称。夫《易》彰往而察来，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史之大

义也。太史迁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瑏瑠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六爻相杂，惟其时物，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此与编年史同意，时即史之原理也。

永终知敝，盖有年所不及编者矣。瑏瑡

不知疏通知远，藏往知来，皆是御变。太史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即是史之要旨，吾名之曰察势观风。瑏瑢

盖天道之显然者为四时，史本根于时间，变本生于时间。瑏瑣

章实斋明六经皆史，而于《易》之为史，仅以历为说，吾以时变之义补之。瑏瑤

刘咸?要探究的“史”之“原理”，他命名为“时变”。一方面，“时变”由两个词组成，首先是“变”，然

后是“时”。什么是“变”？在刘咸?看来，“变”即差异的显现，如“一治一乱”“一张一弛”。“事”只有

在“变”之中才得以呈现和理解。比如，人之所以能够注意到花朵开放，是因为花朵曾处在没有开放的

状态；国家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因为拨乱反正。如果是无尽的、毫无规律的流变，人其实无法提炼出任何

认识、判断。“变”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流变的消失和人对流变的掌控，“一张一驰”相互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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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絛书》（重订本），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第３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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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撰、黄锦君选编：《刘师培儒学论集》，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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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４３页。
参见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吴飞：《从历史哲学来理解“巫史传统”》，《开放时
代》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刘咸?：《学纲》，《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８页。
刘咸?：《认经论》，《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３１页。
同上，第３１－３２页。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４３页。
同上，第４３页。
刘咸?：《〈易〉史通言》，《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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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统合于“变”，此即“御变”。“御变”是对变化的认识、掌控，刘咸?称为“史之要旨”。陈
'

精准概括

为：“对于时间中的事物之变化，史的经验是乘之御之，因而这是一种直接面对时间中的事物之朽化衰

变而因势利导地加以转化的经验。”①另一方面，“变”不是最原初的概念，到底为什么会有变化，刘咸?

认为这依然需要追问。“史本根于时间，变本生于时间。”“时变”中的“时”即“时间”，“时”才是“变”的

根本原因，要理解这一点仍须回到他对章学诚的批评。《周易》之所以为“史”和政教典章，章学诚认为

是因为历法制度。但历法制度显然不可简单等同于时间本身，而是将时间作为一个对象，用理性、技术

进行测度，使其成为客观化的标准时间。按照吴国盛对两种原型时间经验的划分，这属于“标度时间经

验”，区别于“时间之流经验”。② 李泽厚虽然在论述巫史传统时没有专门分析时间，但也指出原始巫术

演进的重要特征即“对象化”“客观化”“叙事化”。③

刘咸?不反对用历法制度理解时间，但这仅仅构成时间的一个维度，如果更换一种测度方式，就会

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刘咸?这样描述“刚柔”：“刚柔有二义，论其力，则动进谓之刚，静退谓之

柔。论其质，则动者流行又为柔，而静者凝结又为刚矣。”④“刚柔”也是对变化的描述，如《周易·系辞》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分别表示变化的不同阶段，却会因为角度不同而相互转化。刘咸

?分为“力”“质”两个角度：“力”侧重于变化的过程，“刚”表示变化的增强，“柔”表示变化的衰减；

“质”侧重于变化的结果，“刚”表示变化已经完成，拥有固定的形态，“柔”表示形态尚未固定，还处在变

化之中。举例说明，人的生命无不是从出生向死亡变化，从“力”的角度看，少年意气风发，比老者更具

生命力，故属“刚”，老者行将就木、活力衰退，故属“柔”；从“质”的角度看却相反，老者已经完成生命的

成长，在智识上学习程度更高，人生阅历和经验更加丰富，故属“刚”，而少年还需要不断地向老者学习，

具备更多的可塑性，故属“柔”。总之，万物在“时”上的定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多种多样的测度方式。

按照吴飞对时间的分类，历法制度属于“公共时间的确立”，属于“客观维度”，但具体到不同的个体，又

有“主观维度”上的“个体时间”。⑤

章学诚只注意到历法制度意义上的“公共时间”，因而受到刘咸?的批评。除了“刚柔”“动静”，刘

咸?还提到“往来”“隐显”“初上”等，甚至作《两纪》⑥，专门搜集成对出现的词组，如“文质”“生死”等，

这些都是对“时”的描述。“时”不是线性的或单线的变化，没有明确的起点、方向、目的，也没有固定的

形态，而是一种更为原初的变易。“时”并不因此是毫无规律的流变，而是显现为各种各样有起点、方

向、目的的“变”，人可以测度这些“变”，也就是“御变”。“时”囊括一切“公共时间”和“个体时间”，是

所有测度时间的基础。“时”即“史”的原理，呈现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展开、变动。刘咸?特别提及中国

传统的编年史，编年体是一种史书的书写体裁，也可以理解为从技术上对原初历史进行“对象化”“客观

化”“叙事化”处理，但这种编年史有固定的起点、终点，总有无法涵盖的历史，所以刘咸?说“其初难知”

“有年所不及编者”。这恰恰说明“史”是多样的，正如中国传统除了编年体，还有纪传体；除了《春秋》，

还有《尚书》《诗经》等，刘咸?更是提到《儒林外史》⑦，它们是不同角度的“史”，这些都基于“时变”。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刘咸?的“时变”是一种“历史哲学”。

三、“舍经而言史”

经过上述分析，下文尝试定义刘咸?经、史、子观中的三个核心观点，即“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

道”“道家史观”。刘咸?对晚清今古文之争的评价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严寿贗虽已有介绍⑧，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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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船山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６期，第２０页。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８页。
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第１７页。
刘咸?：《二五》，《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２册，第７３１－７３２页。
吴飞：《时空作为性命节律———基于张祥龙时间哲学的阐发》，《哲学动态》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８６－８９页。
刘咸?：《两纪》，《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３册，第１０４９－１０５４页。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４４页。
参见严寿贗：《百年中国学术表微·经学编》，第４０３－４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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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总结。晚清今古文之争的一大核心话题是经书的真伪及性质，许道勋、徐洪兴做过一个简易的区

分：今文家主张“专名说”，表示“‘经’只是孔子著作的专称”；古文家主张“通名说”，表示“‘经’是古代

书籍的通称”。① 定义的分歧也是不同的思想、政治主张的体现。杨念群总结，今文家关联于“清朝正统

观的建立”和“改革的思想渊源”②。江湄指出，章太炎著意于“建立中国‘种族 －文化’的起源历史”③。
这些都代表了传统经学转型过程中的不同路径，刘咸?是其中之一，但他对这两种主张皆有批评：

至康氏始谓古文经皆刘歆伪造……于是汉前之书乃无一可信者矣……章太炎侪六艺于古史……而

诸公则谓古事皆怪力乱神，今经所载乃孔子文饰。于是今之不信经者，两取其说，非断烂古书，即儒家假

托。立说不同，而其致则一。④

今文家如康有为强调孔子作经，古文家如章太炎从古史的角度理解经书，但无论是哪派，刘咸?认

为造成的结果都是疑经。前者的问题在于“今文家之所谓经，则不史不子，既不自作一书，复不直论古

事……”⑤今文家为了凸显孔子的至高地位，极为强调经书不同于其他任何典籍，所以不管从何种角度

理解，都容易被批评为贬低经书，导致无法作出定性和描述，沦为“假托”。古文家以经书为古史，难免

对经书的地位有所消解，沦为“断烂古书”。

刘咸?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能否跳出经史二分，关键不在于如何定义经书，而是今文、古文两家已

经默认了经、史分畛，那么不管怎样讨论，都不得不在经、史之间二选一，区别仅在于今文家选择了经，古

文家选择了史。刘咸?特别强调，他私淑章学诚，看上去“似若党古文者”，但“实不然也”。⑥ 刘咸?认

为章学诚已经冲破了经史关系这一预设：“章先生开宗明义，言六经皆史，即是认定本体，其说与今古文

两家皆不同。”⑦“六经皆史”一开始就不是讨论经史关系，而是直接认定“经”是什么。这不是说“经部”

应该按照“史部”来理解，而是“经”即“史”。刘咸?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六经皆史，犹言八骏皆马

耳。”⑧“六经皆史”是一句同义反复，“经”本来就是“史”，就像“骏”本来就是“马”，二者在根本上没有

区别，再讨论“马”是否低“骏”一等是很荒谬的。因此，刘咸?的经史观应该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他

之所以说“舍经而言史”，是为了充分发掘“史”的原理，即“时变”。我们既可以说他“舍经”，也可以说

他“舍史”，因为他主张舍弃“经”“史”的常规名义、定义来“认定本体”。但是，刘咸?并不是要完全否

定后来的史学，《学纲》这段话可以作为他论经、史、子关系的总纲：

道一而形分为万，故万事万物皆有两形，各有一端，所以成类。虚理则过犹不及，不归杨则归墨，子

之所持也；实事则一治一乱，一张一弛，史之所著也。六经皆史，而经孔子手订，器殊而道一，一以贯之，

并行不悖，执其两端用其中……是故史、子皆统于经。史衍经，各异之体传其外，犹子于父不必肖也；子

分经，一贯之义传其内，犹弟于师不必全也。⑨

这里化用了章学诚说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瑏瑠，原初的“史”的完整性体现在“事”“理”之合一。

但刘咸?不满足于强调这一结构，所谓“万事万物皆有”的“两形”，恰恰对应着前述“时”的各种角度，

如“刚柔”“动静”等，“事”和“理”既是其中的一对词组瑏瑡，也是测度万事万物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

刘咸?解释了后来专门化的史学、子学何以诞生：史学侧重于“实事”，子学侧重于“虚理”，二者是“时”

在运动变化中自然分化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刘咸?不同于章学诚。章学诚强调古学“治教未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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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合一”，是为了批评它们在后来的分离，子学正体现了“思而不学”“不能无敝”，失去了古学的完整

性。① 而在刘咸?看来，专门化的史学、子学与原初的“史”的关系，就像父母生育孩子，老师教授弟子，

孩子、弟子继承的是一部分内容，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例如，一年有四时变化，人需要适应

不同的季节、温度等，但不必要因此批判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恰恰是因为经历了不同的四时，人方能体

会到完整的、适宜的天气，这既是“时变”，也是“御变”。

四、“舍儒而言道”的“道家史观”

同理，“道”“道家”在刘咸?这里也需要区分两层含义，第一层类似于“经部”“史部”，是后来因学

术分化而产生的“专名”，第二层是更加原初的，类似于上述“史”的原理。刘咸?说：“道家之专名，则在

诸子既分之后，与儒正同。因诸子各标宗旨皆反先王，于是守周道者，袭术士之通称，而名为儒。传原古

之说者，袭道术之通号，而名为道家耳。”②这里以“儒”为“术士”，应该是对《说文》和刘师培的引用。③

“儒”只有第一层含义，用来指示拥有具体技艺的“术士”。“道”则不同，刘咸?的定义包括“道者，普泛

之称”“盖道术也者，人之生活法也，有人而即有之”④“凡道术皆言人生”⑤等。“道”是一种更加宽泛的

名义，落实于人则为“道术”，即人的生活方式。“道术”不是一般的“术士”，不是某种具体的技艺，而是

指代所有人的“生”或“活着”⑥，“生”囊括一切技艺，是所有人绝无可能逃离基本处境。

为什么刘咸?会这样理解“道”，“舍儒而言道”？这主要是因为“道家”与“史”有紧密关联：

道家方法如何，一言以蔽之曰御变。御变即是执两……《七略》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秉要执本，

以御物变。此语人多不解。不知疏通知远，藏往知来，皆是御变……道家因出史官，故得御变之术。史

家因须有御变之识，故必用道家之术。老子为守藏史，马迁家学本道家，其明证也。⑦

刘咸?强调的“御变”出自《七略》，并借此证明老子和司马迁皆出自“道家”传统。“道术”即“御

变”，“生”这一生存处境意味着人生活在“时变”之中，不得不“御变”。“道家方法”不是可有可无的方

法，而是只要人“活着”就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即“疏通知远”和“藏往知来”。刘咸?甚至说：“吾华

人自圣贤以至于愚民，无非道家。”⑧总之，“舍儒而言道”和“道家史观”与刘咸?对“史”的原理的论述

是一致的，所以说“吾常言，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⑨。

由此，刘咸?对“儒家”“道家”又有新解：“吾常言吾学乃儒家兼道家。”瑏瑠这看上去与“其方法可一

言以蔽之曰道家”之说矛盾，但这里的“儒家”已不是“专名”。刘咸?的相关论述包括：

儒家是横中，合两为一；道家是纵观其两，知两乃能合一。道家之学，不过为儒家之方法。瑏瑡

道家之说源远流长，以言乎观事理，则其论势乃儒家论理之预备工夫。以言乎处世，则其柔谦亦儒

家中庸之次。瑏瑢

道家学术之大要，可以数言尽之。因见变之徒劳，故主退让……见变之不可免，故主静。因凡有所

作为，须合于时几，加人力而失时，必败，故主无为。瑏瑣

这几处应该视为刘咸?提出“时变”“御变”“道家史观”之后，对“儒家”“道家”乃至传统学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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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刘咸?：《子疏》，《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１册，第５６－５７页。
参考刘师培：《释儒》，《刘师培儒学论集》，第３６２页。
刘咸?：《子疏》，《推十书》（增补全本）乙辑第１册，第５６页。
刘咸?：《天地》，《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２册，第７０５页。
刘咸?说：“（生）犹俗言活。”（《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２册，第７３８页。）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４３页。
同上，第４４页。
同上，第４３页。
刘咸?：《认经论》，《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３０页。
同上，第３０页。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４４页。
同上，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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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位。“儒家”“道家”虽然都是“御变”，但仍有不同的方式。“儒家”的“御变”来自“中庸”，“中”是

从“横”的维度上说的，称为“横中”。相比而言，“道家”的“御变”来自纵向的历史、时间维度，另称为

“势”。刘咸?也以“纵”“横”概括所有的“事”：“人与人合而有二事，横曰群，纵曰史。”①纵横交错，亦

是“时变”的运动、分化。

人的生活方式是在“时变”中不断“御变”，但如何“御变”又有不同的侧重。“儒家”强调“御”的一

面，希望在变化中不断进取、调整，争取始终保持在“横中”。“道家”强调“变”的一面，正是因为看到无

尽、莫测的流变，故而主张暂时游离于变化之外，耐心等待，甚至“退让”。刘咸?将这两种“御变”方式

另称为“包”和“超”，“儒家”偏于“包”，“道家”偏于“超”，这两种方式相对而成立，缺一不可。② 无论是

哪种“御变”，都以“时变”为基础，“儒家”和“道家”皆因循自然变化，只是倾向不同。刘咸?从未在“时

变”之外另设一位绝对的超越者来“御变”，也没有设立“时变”之外的标准来贬低自然和历史的“时

变”。在这个意义上，“儒家”“道家”被纳入刘咸?的“六经皆史”和“道家史观”，他在《子疏》结尾作

《学变图赞》，以“时变”为基础试图重新勾勒早期中国学术史，不过这是另一个有待展开的论题。

五、结　语

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到晚清今古文诸家的争论，一方面经史关系等话题的确得到深入讨论，

另一方面“经学的瓦解”的时代也迅速降临③，传统经学在新的学术分科和图书分类中不仅丧失了核心

位置，更是无处安顿。从整体上重新审视经学，既要对比西方学科体系中的古典学、圣经学④，也要再次

激活章学诚以来的思想努力。刘咸?作为章学诚之后唯一一位凸显自己“私淑”章学诚的学者，如果将

“章学诚－刘咸?”视作一组连续的、有继承关系的学者，探究刘咸?讨论“六经皆史”的意义，应该可以
成为晚清今古文家之外的另一种有待发掘的理论力量。

刘咸?论“六经皆史”之所以比较特别，这是因为他触碰到两个重要话题，一是传统经学在现代学

术分科中的没落，二是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对话，这是重新理解经学无法绕过的问题。章学诚提出“六经

皆史”，是在乾嘉考据学逐渐繁琐的背景下，力图恢复经学“事”“理”合一的地位，重新为经学赋予思想

活力，并未预见“经学的瓦解”。刘咸?继承此说，极力强调章学诚“六经皆史”突破传统学术分类的一

面，借此反思和重构经史关系，反而为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与此同时，他从传统学术

自身出发，提出一种全新的、整体的对经学的理解，将经学转化为一种“历史哲学”，此即前文论述的

“史”的原理“时变”。这将为我们借鉴哲学学科，为经学提供现代的哲学解释，提供有益帮助。

“时间”“历史”一直属于西方哲学的核心话题，是理解西方的形而上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领域

的重要视角。刘咸?以“时”和“史”对经史传统作出整体性解释，为中西哲学的直接比较和对话提供了

途径。如同张祥龙利用现象学解释中国传统时间观，尤其是以时间为切入点阐释孝道⑤一样，我们可以

从刘咸?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时”出发，诠释中国传统时间观、历史观与西方哲学的异同。不仅是论

述“六经皆史”，在“察势观风”、气学、人性论、阴阳五行等重要问题上，刘咸?都从“时变”出发作出了

相当系统的论述，有待现代学术的进一步发掘。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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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咸?：《一事论》，《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１册，第１８页。
参见雷天籁：《“一”“二”辩证：刘咸?哲学的展开》，《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参见陈壁生：《经学的瓦解———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吴飞：《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参见张祥龙：《家与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



朱子思想中的“敬与气”

赵金刚

【摘要】朱子思想当中的整齐严肃之敬可以“贞定心气”，使得气不摇荡，而明德更容易透显出来，而工夫就有

了成立的可能；但朱子思想当中的敬绝不只有整齐严肃的面向，常惺惺之敬才是“活敬”，常惺惺是人的奠基

性、基础性情感，只有强调常惺惺的重要意义，才能理解朱子思想中的道德动力问题，常惺惺即是明德之明，朱

子强调以明德之明自操自存，以明德之明朗照一切，以之实现道德践履。

【关键词】敬；气；整齐严肃；常惺惺；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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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孟子：现实的理想主义者”（２１ＤＴＲ００１）

“敬”之工夫在朱子思想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朱子看来，敬贯“已发未发”，对于学者而言，

无论什么日常状态都需要实下敬的工夫。

在当代研究者中，陈来先生对“敬”在朱子思想中的位置有着特别明确的描述：“把修养方法区分为

未发的持敬功夫和已发的致知功夫，从而确立了他以主敬致知为宗旨的‘一生学问大旨’。”①这概括了

“敬”对于理解朱子整个工夫论的重要意义。在哲学史上，赞成朱子者往往强调“敬”对学者修养的重要

意义，反对者亦往往针对“敬”强调其不足。反对者中最典型的当属牟宗三，在他看来，朱子思想是“认

知横列之平铺，本体论的存有之平铺，敬贯动静、涵养于未发、察识于已发，步步收敛凝聚贞定其心气所

至之平铺，而非是本心直贯之平铺也”②，他将朱子思想中的“敬”理解为“贞定心气”，强调“敬”“整齐严

肃”的面向，这与他将朱子的“心”理解为“气”有关。由此，他认为朱子强调敬，会带来“道德动力”不足

的问题，因此朱子思想偏向“他律”而非“自律”。但朱子“心非即气”③，敬的含义也超越单一的“整齐严

肃”，朱子思想中自有其“道德动力”的发生机制。当代学者针对牟宗三的观点已有一系列驳正，如作为

牟宗三弟子杨祖汉就对朱子思想中的“敬”有着不同的解读④，而吴震、焦德明、李毅、张洪义等学者对朱

子思想中“敬”的含义亦多有深入阐明。如何全面理解“敬”的意涵与作用、“敬”内在于朱子思想的“工

作机制”以及朱子的工夫论，并回应相关挑战，是当下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何理解“敬”？其实对于“敬”涉及的层面，自朱子《大学或问》开始，至朱子弟子，乃至现代学者

（代表者如钱穆），都有一系列的总结。陈来先生综汇现代学者的看法，完整明晰地概括了朱子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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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第２０５页。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６２页。
陈来先生在新版《朱子哲学研究》中单独补一章《心非即气》，就是针对当下学界不少人顺着牟宗三的讲法，将朱子的“心”理解为

“气心”。一旦将朱子的“心”理解为“气”，将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诠释困境”。这些困境并不是朱子思想自身具有的，而是由于诠

释者的“人为误读”带来的。

参见杨祖汉：《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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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敬的几种意义①，从陈来先生的总结可以看到，朱子对“敬”的言说与“心”有关的意涵明显多于与

“气”有关的内容，可见牟先生只强调“敬”的“整齐严肃”面向是不全面的；此外，这些内容似乎与道德

主体、价值内容无涉，更多强调的是身心“状态”，这仿佛又有支持牟先生批评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

回到朱子对敬的论述可以发现，朱子有时特别强调“外之敬”的重要意义，似乎在敬的众多含义中，“整

齐严肃”有压倒其它四个方面的意思。那么，如何理解朱子对于“整齐严肃”的重视呢？朱子重视“整齐

严肃”，能否说“敬”就是“贞定心气”？这些问题均需从朱子思想的内部来回答。此外，从陈来先生总结

的敬的内容看，“敬”的问题的复杂性几乎涉及朱子理论的各个层面：小学与大学，已发、未发／涵养、致
知／动静，明明德、诚意，诚敬，敬义，等等。这些都增加了理解朱子“敬”的思想的难度。

那么，从哪个角度切入便于理解朱子思想中的“敬”，并厘清“敬”与“气”的复杂关系呢？本文以为

从“小学与大学”切入，通过分析朱子对小学的讨论，理解朱子用主敬补“今人”缺的小学一段工夫中所

补的究竟为何，有助于我们理解朱子思想中“敬”与“气”的关系，进而全面理解朱子思想中的“敬”。

一、“敬”与“大学”工夫的可能

朱子思想中的“敬”涉及其工夫论的各个面向，如在已发未发问题上言敬是从工夫者修养的日常

“心理”维度看问题，而从小学与大学的关系言敬则是从工夫的逻辑阶次讲敬和穷理的关系。具体到工

夫的逻辑阶次，朱子强调先小学再大学、先主敬再致知，特别是古代人的修养是完整地从小学自然过渡

到大学，而“今人既无小学之功，却当以敬为本”②。朱子认为小学工夫主要是“习于诚敬”，目的是让学

者能够收放心、养成德性，在此基础上去格物致知。这里只说小学阶段需要“敬”，但并未将小学工夫与

敬完全等同，也没有讲大学阶段要不要“敬”，但从朱子其他的论述来看，“敬”的范围要远大于小学工

夫：“器远前夜说：‘敬当不得小学。’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学。敬是彻上彻下工夫。

虽做得圣人田地，也只放下这敬不得。”③“敬”所包含的工夫范围是大于小学的，关键在于敬的工夫既有

小学层面，也有大学层面，此所谓“彻上彻下”。牟宗三认为，“其（朱子）到说工夫时，其所意谓之涵养只

是一种庄敬涵养所成之好习惯，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养习，只是类比于小学之教育程序，而于本体则不能

有所决定”④。此一观点的问题在于，牟先生对朱子“敬”的理解偏向“小学”一面，多向整齐严肃一路

看，这当然与朱子对小学工夫缺失的“补”的理解有关，但绝不能将朱子对于敬的理解完全对应于小学。

对应小学工夫之“敬”，主要是“整齐严肃”的面向。朱子《小学·敬身》篇内容主要是强调小学阶

段在各方面所做的与敬有关的工夫，所讲亦多偏向“整齐严肃”。《朱子语类》中讲：“古人自幼子常视无

诳以上、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岂待先识端倪，而后加涵养哉？但从此涵养中，渐渐体

出这端倪来，则一一便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⑤所谓“常视无诳以上、洒扫应对进

退之间”都指向“整齐严肃”，综上可见，“敬”所要补的“小学”阶段的工夫主要就是“整齐严肃”。此外，

这里表达的最关键意思是要在“整齐严肃”的“敬”中养出“端倪”，而这正区别后世明代心学所讲的“静

中养出端倪”。但这里并未交代在“敬”中何以能养出端倪、养出的是怎样的端倪。

朱子强调“敬”对初学的意义，强调此时要对峙“杂乱之心”。可以说“丛乱错杂”的心，是气质对心

的影响的结果，因为在朱子看来，心的“思虑营为，皆气也”⑥。要克服这一影响，就需要收敛身心的

“敬”的工夫，以之消除杂虑，消除气质对心的影响，进而使得心能够“光明洞大”。这对应到《大学》语

境就是明德昭明，恢复心对身的主宰。

通过“敬”的工夫使得身心不走作，身心的走作是敬的反面。是什么使得身心走作呢？朱子强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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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宋明理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４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７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７７页。以下《朱子语类》各册均出自此版。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１２６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３页。
［清］王懋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第４６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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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风吹草动”，也就是“外感”对心的影响，心一旦被动地去“应”外感，就会失去主宰作用，只有通过

“敬”才能避免“走作”。

在朱子看来，之所以在工夫的逻辑顺序上需要小学的熏陶或者需要“整齐严肃”之“敬”补小学工

夫，关键在于圣人以下的常人的心不定，容易受到外感的影响，陷入走作状态。颜子以下至常人主要需

要从“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入手，进行“整齐严肃”的工夫，使得身心守定，不受外在影响而产生种种

邪虑。要通过“庄整严肃”避免“放僻邪侈”。学者达不到圣人境地，是因为病根尚未除去，而要想除去

病根，就需要“整齐严肃”的工夫，这样才能避免心的思虑“荒忽”而没有主宰。这些都是朱子对“整齐严

肃”之敬对“初学”“初下手”意义的强调，也说明了常人朝向圣人的工夫起点。

从以上文本可注意到一个问题，即怎么全面理解气质对人的影响。以往讲朱子思想中气质对人的

影响，多是从“静态－结构性”出发，强调气的清浊、厚薄、长短、偏正对人现实状态的影响过往研究忽略
了气对人“动态－结构性”的影响。朱子还强调气对心动态的作用性上，气可能对人产生的影响，所谓
“走作”“放僻邪侈”，与之相对的是气定状态下的人心状态，即所谓心的定、守定。如果我们注意到气对

人的影响有动态性的面向，就会发现即使在结构性叙事时，朱子也有强调动态影响的面向。在宏观层

面，自然是“气运之不齐”对“大历史”的影响，而具体到人则可以看出，正是动态性的气的不齐造成的影

响，才使得气有了清浊、厚薄等属性。

人之贫富贵贱寿夭不齐处，都是被气滚乱了，都没理会。有清而薄者，有浊而厚者。颜夭而跖寿，亦

是被气滚乱汩没了。尧舜自禀得清明纯粹底气，又禀得极厚，所以为圣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许大事

业，又享许大福寿，又有许大名誉。如孔子之圣，亦是禀得清明纯粹。然他是当气之衰，禀得来薄了，但

有许多名誉，所以终身栖栖为旅人，又仅得中寿。到颜子，又自没兴了。①

此处正是气的滚乱，使得现实中的人在禀气时禀得不同属性的气，使得理的作用受到影响。当然，

不仅是在禀气时，气对人有动态性的作用，在日常状态下更是如此。朱子常讲“心定”“心不定”，正是气

的动态性影响的结果。在朱子看来，“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

明镜。暗镜如何照物！”②这里以“止水”为喻就颇能说明问题。“止水”的反面正是气质的“摇荡”对于

心的种种影响。而注意到动态的作用性影响，会使我们对朱子乃至理学的不少材料具有独特的“敏感

性”。人心之所以不定，正是因为气乱，导致心像翻车一样，处在走作状态，可以说正是气质的摇荡导致

心的不定。如果能做“持其志”的工夫，即敬的工夫，就能够实现心的定。

朱子也特别强调气的汩没、摇荡对人心状态的影响。在朱子看来，物欲是“梏于形，杂于气，狃于

习，乱于情而后有者也”③，所谓“梏”“杂”“狃”“乱”都是气的摇荡。对应“水”喻，朱子亦言：“心譬如

水：水之体本澄湛，却为风涛不停，故水亦摇动。必须风涛既息，然后水之体得静。”④这里的“风涛不停”

导致的“水”的摇动，正是内外气相感所引起的心的不定，而要使得心不受气质的摇荡影响而定，就需要

“敬”的工夫。所谓“整齐严肃”，正是通过对于气质的“贞定”，消除这种摇荡状态。在朱子看来，即使

人的气质“清”，摇荡的话，依旧会对其德性的开显有影响，如朱子讲“如水相似，那时节已是淘去了浊，

十分清了，又怕于清里面有波浪动荡处”⑤。“人本来皆具此明德，德内便有此仁义礼智四者。只被外物

汩没了不明，便都坏了。所以大学之道，必先明此明德……”⑥正是因为外物的“汩没”，人本有的明德无

法开显，所以《大学》要先明明德，就需要使得心定，进而知觉此明德，消除物欲影响。这段材料的重要

性还体现在它说明了“明德”之“明”的开显与气质是否摇荡有所关系，这就不仅是静态结构的说明。

正是在这种动态的作用性影响下，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陈来先生强调的“未发之前气不用事”⑦在

朱子工夫论上的重要意义：通过整齐严肃的工夫，使得气不摇荡。气不用事不仅是说气在结构上不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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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册，第１３８７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１７７页。
［清］黄宗羲撰，［清］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知言疑义》，《宋元学案》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７１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３０６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册，第３４２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２６２页。
参见陈来：《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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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是动态角度上指出气定进而使得心有定的可能。在这重意义上，“不用事”可以理解为气的“定”，

而只有气先定，才能进一步去讨论其结构性的问题。

这里可以看到，整齐严肃之敬对于工夫的重要意义：通过整齐严肃，使得气质不摇荡，进而心定。初

学者的心亦受内外气质交感的影响而不定，这就需要先使得心如止水，才有进一步知觉明德的可能性。

可以说，敬所补的小学工夫抑或逻辑上为先的那个敬，是贞定“气质”，使气不摇荡的工夫，经此，“明德”

才能够透显出来。理解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大学》“格物致知补传”所讲的“已知之明”，也才能

理解朱子所讲的“存心”工夫的意义：

才仲问：“格物，是小学已有开明处了，便从大学做将去，推致其极。”曰：“人也不解无个发明处。才

有些发见处，便从此挨将去，渐渐开明。只如一个事，我才发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发见开明处

了，便从此做将去……”①

小学实现的“开明处”正是“已知之明”，而有此开明的前提是“小学”或“整齐严肃”之“敬”的工夫。

在这重意义上，我们能理解朱子所说，“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②

仁父问“平旦之气”。曰：“心之存不存，系乎气之清不清。气清，则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

则事物之来方不惑，如‘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弗能夺也’。”又曰：“大者既立，则外物不能夺。”又问：

“‘平旦之气’，何故如此？”曰：“歇得这些时后，气便清，良心便长。及旦昼，则气便浊，良心便着不得。

如日月何尝不在天上？却被些云遮了，便不明。”……又曰：“睡梦里亦七劳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

只管去打便浊了。”③

心能否存与气是否清有关，但这里的“清”从语脉中判断，已经不仅仅是与“浊”相对应的“清”，还

包含“静”“定”。朱子所举井水的例子就包含这重含义，也就是浊有可能是摇荡造成的：从人的角度看，

有病根潜藏，不摇荡时心可能会展现出较好的状态，但气一摇荡，就会将病根引出，使得心呈现浊的状

态。此条重要之处还在于，气之清影响心存与不存，而能不能存心则涉及到气能不能清的问题，可以说

存心与气的状态不是单纯的一方决定另一方，而是具有交互性。

顺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朱子学中“敬”比“静”更重要，因为“敬”可以收摄“静”的工夫。朱子

讲：

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季札录云：“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

理。”）这个却是一身总会处。且如看大学“在明明德”一句，须常常提醒在这里。他日长进，亦只在这

里。人只是一个心做本，须存得在这里，识得他条理脉络，自有贯通处。（赐。）④

静坐而不能遣思虑，便是静坐时不曾敬。敬则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⑤

“静”的作用是使得心定，但这种“定”偏向于人的某种特定状态，而不是整个人的存在样态。可以

说，静只是让气不摇荡、气定的一种方法，只能保证没有外感时的闲暇状态的“定”，无法做到“动亦定”，

只有通过“敬”的工夫才能达到“动亦定”。需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牟宗三认为敬是定得气，但我们可

以说所谓敬定得气，定得气只是敬的工夫的某一方面，还不是敬的工夫的全部。

二、“敬”与“明德遮不住”

整齐严肃之敬的工夫，可以使得气定而心定，进而让心有开明处。但依旧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

“定而能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基础就是“明德遮不住”。朱子讲：

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若见得一边，不见一边，便不该通。

穷之未得，更须
$

曲推明。盖天理在人，终有明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合下便有此明德。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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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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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２８７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７册，第２８７８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４册，第１３９３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１７８页。
同上，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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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欲掩蔽，然这些明底道理未尝泯绝。须从明处渐渐推将去，穷到是处，吾心亦自有准则。穷理之初，

如攻坚物，必寻其罅隙可入之处，乃从而击之，则用力为不难矣。孟子论四端，便各自有个柄靶，仁义礼

智皆有头绪可寻。即其所发之端，而求其可见之体，莫非可穷之理也。①

所谓“天理在人，终有明处”，正是强调明德彰显的必然性，人的明德虽然会被气质遮蔽，但由于天

理具有存在的必然性、不会泯灭，因此明德终究有开显的可能性。对人来讲，就是要从已开显处出发，逐

渐让明德愈发明亮。

或问：“‘明明德’，是于静中本心发见，学者因其发见处从而穷究之否？”曰：“不特是静，虽动中亦发

见。孟子将孺子将入井处来明这道理。盖赤子入井，人所共见，能于此发端处推明，便是明。盖人心至

灵，有什么事不知，有什么事不晓，有什么道理不具在这里。何缘有不明？为是气禀之偏，又为物欲所乱

……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终是遮不得，必有时发见。便教至恶之人，亦时乎有善念之发。学者便当

因其明处下工夫，一向明将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时都不知，便是昏

处；然有时知得不是，这个便是明处。孟子发明赤子入井。盖赤子入井出于仓猝，人都主张不得，见之者

莫不有怵惕恻隐之心。”②

这里朱子解释“恻隐之心”发显的必然性，依旧是强调明德是至明的，一定会有发见的“时机”，恻隐

之心就是明德发见的“时机”，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不受后天的影响而产生恻隐之心，就是明德遮不

住的例证。因此，朱子讲“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③。明德自然遮不住，但现实做工夫的

人却不只是被动地等待明德在某些时刻发见。如果不通过敬的功夫定气，就只能被动依赖“终不可昧”

的呈现时刻。可以说，通过敬的工夫，让气不摇荡，明德就更加有机会显明。当然，敬的作用还不仅仅是

“定气”。朱子在《大学或问》中特别强调：

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

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

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

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

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④

小学的工夫或者敬的工夫，使得学者的气质不那么摇荡，因此明德才更容易透出，在一种摇荡的状

态下，明德更易被遮蔽。明德“终不可昧”是朱子对道德动力的一种理论自信，但要想让明真正地显发

出来，就需要敬的工夫“催化”。朱子讲：“程先生说‘敬’字，只是谓我自有一个明底物事在这里。把个

‘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夫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紧要处正在这

里！”⑤这就特别指出“敬”与“明德”之“明”的关系。敬、明互为前提，敬之所以能开显出明，本身也依赖

“明德”之“明”带有的道德动力，而这也是我们后文要重点强调的。

需要进一步申说的是，朱子所谓的“涵养”，其实需要“定气”使得“明德之体”发见。《四书章句集

注》解“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言：

孔子言心，操之则在此，舍之则失去，其出入无定时，亦无定处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测，

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不可顷刻失其养。学者当无时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气定，常如平旦之时，则此心

常存，无适而非仁义也。程子曰：“心岂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内而已。”⑥

平旦之气与夜气的一个特征就是“清神气定”，而通过敬的工夫实现气的定，有助于进一步的涵养，

使得明德之明透显。朱子讲：“向见意气颇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须更于日用之间，益加持敬工

夫，直待于此见得本来明德之体，动静如一，方是有入头处也。”⑦人受意气的影响，会心不凝定，这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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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２８９页。
同上，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同上，第８５页。
［宋］朱熹：《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５０８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２０７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３１页。
［清］李绂撰、段景莲点校：《与 亚夫（一）》，《朱子晚年全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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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敬的工夫，在气定之后见得明德之体。

顺此，我们可以给“格物致知补传”中所讲“因其已知之明而益穷之”做一个哲学诠释。在朱子的思

想中，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①。涵养何以能成为格物致知之本呢？关键在于“敬”与“明”的关系：

过见先生。越数日，问曰：“思得为学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观当然之理。”曰：“主敬以存

心，却是。下句当云：‘格物所以明此心。’”②

所谓存心，就是通过整齐严肃之敬之工夫使得心不摇荡，使得明德之明更易透显，顺此透显而保存

此明；而明心是在已知之明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全体大用无不明。朱子反复强调“胸中胶扰驳杂，如何

穷得理”③，就是在摇荡的气质状态下，明心是没有可能的。朱子以为“敬即学之本，而穷理乃其事，亦不

可全作两截看也”④，正是在上述的基础上，才可以说敬与穷理不能成为两截。“因其已知之明而益穷

之”有两个前提：一是需要有“已知之明”，这是强调“明德遮不住”的意涵，而要让遮不住的明德发见，就

需要“敬”；二是更复杂的问题，即“能因”，为什么有了已知之明就能顺此展开穷理工夫？这涉及对朱子

思想中“敬”的全面理解，也涉及朱子思想中的道德动力问题。杨祖汉以为，“朱子所理解的明德，是心

与理综合而言的，心与理之关系，必须符合朱子的理气心性论，即心、理为二，但二者有先验的关联性。

即心的知理是本知的，并不是通过后天的认知才能明理，后天的工夫如格物穷理，是根据本知之理而益

穷之，心性有区分，但又要有先验的关联性”⑤。

从“明德”的角度，可以说明德是本明的。本明之明德的遮不住，意味着明德具有根源性的动力冲

破一些“遮蔽”，但要想在现实层面保证此种“冲破”，就需要主敬与致知并进。但主敬与致知都不是外

在之他律，这就涉及对“明德”内在之“明”的理解。对于朱子思想中的“明德”等概念，需要更清晰的界

定。这一问题也涉及到，当明德因已知之明开显出来时，何以能识取此明？杨祖汉所讲的“本知”作何

理解，是知觉层面的“知”，还是别的层面呢？这涉及对朱子论敬当中的“常惺惺”的进一步理解。

三、“死敬”与“活敬”

朱子在《答何叔京》十一中讲：

……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

若不察于良心发见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中间一书论“必有事焉”之说，却尽有病，殊不蒙辩

诘，何耶？⑥

这里的“因其良心发见之微”就可理解为因“已知之明”，当本有的“明德”透显出来时，要“猛醒提

撕”，这依旧是“敬”的工夫的面向。朱子将这一过程称为“工夫底本领”，即工夫的基石。可见，对已知

之明透显的“识取”，在整个朱子工夫的逻辑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一识取，工夫终将无

法开展。

朱子与何叔京对敬的理解不太一致，学生对此有所问：“何丞说：‘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先生

曰：‘须动容貌，整思虑，则生敬。’已而曰：‘各说得一边。’”⑦可见，整齐严肃不是朱子所论“敬”的全体，

而只是“敬”的一个面向。在朱子看来，只有气上的贞定，只有气质的整齐严肃，还不能说是敬，敬必然

是有心的作用参与其中的。故朱子言：“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今人说敬，却只以‘整齐

严肃’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烛理不明，虽强把捉，岂得为敬！”⑧只有整齐严肃就是“强把捉”，

此所谓“他律”，对于敬的工夫来讲，不能脱离“惺惺”（“常惺惺”）来理解，也就是敬需要心灵保持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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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能力。故朱子讲：“敬非严恭俨恪之谓，以此为敬，则误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谨，便是敬。”①整齐

严肃对于工夫下手有着重要意义，但不能因此就将整齐严肃与敬等同，整齐严肃还只起到催化、辅助性

的作用。“人心常炯炯在此，则四体不待
(

束，而自入规矩。只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

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

相养之道也。”②如果能做到心的常醒不昧，就不需要刻意地做整齐严肃的工夫。而恰恰是因为学者的

心有散漫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规矩”，这样讲的工夫才足够周全、圆融。

因此，朱子特别在乎区分“死敬”与“活敬”：“只一个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时时提撕着，

亦易以昏困。须是提撕，才见有私欲底意思来，便屏去。且谨守着，到得复来，又屏去。时时提撕，私意

自当去也。”③单纯的持敬无法做到工夫的持久，这里的“持敬”对应的就是“整齐严肃”一类的工夫，“提

撕”则是指常惺惺。朱子认为一味地只做整齐严肃、主一这样的刻意持守功夫，就是“死敬”：“敬有死

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④“活敬”才是真正贯穿动静

的关键，朱子特别强调“敬之体”，就是敬能够成立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就是心灵的“常惺惺”、醒觉：

“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既发则随事省察，

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体素立，则省察之功亦无自而施也，故敬义非两截事……⑤

可以说，没有一个“敬之体”，就无法保证明德之明显现时对明德的识取。而能够实现此种识取的，

就是常惺惺。可以说，常惺惺本身就是明德之“明”的作用的展现。常惺惺对于明德的识取，其实是自

我发动、自我识取，而非外在于明德（本心）的某种能力。这里其实也涉及朱子论敬各个方面的关系，特

别是整齐严肃与常惺惺之间的关系。

关于朱子论敬的各个方面的关系，朱子的弟子及后世朱子学者多有所论述。如陈淳言：

所谓主一无适者敬之义，所谓常惺惺者敬之体，所谓整齐严肃者敬之容，所谓戒谨恐惧者敬之意，所

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又正持敬时凝定之功……所谓敬者非有他也，只是此心存在不走作尔……无事

时在此常惺惺，有事时则呈露在事……只如平常做去，久之自然耳目手足有常度，容貌身体有常节，初未

尝著意于持敬而固无不敬也。⑥

陈淳明确认为“常惺惺”是“敬之体”，也就是贯穿已发未发的敬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敬的

涵义、体质、容仪、意思等方面对敬的含义进行区分，并强调常惺惺的贯穿作用，只有有此“常惺惺”，敬

的其他方面才能从根本上得以保证。

山崎?斋（ＹａｍａｚａｋｉＡｎｓａｉ）指出：
洪范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肃，则心亦敬也，内外一致也。临深渊、履薄冰，形容戒惧之

意最切。孔子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画出一个敬的样子出来于人做。程子言整齐严肃，是

入敬处。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无适是就存主处说。谢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处说。尹氏

收敛身心，不容毫发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为喻，即是孔子见大宾承大祭之意，形容的最为亲切。⑦

他特别指出常惺惺是敬之精明处，即是敬的关键、核心。这些都是只有从明德遮不住，而明德开显

自能识取的角度才能理解的对常惺惺的强调。常惺惺就是明德自身之明，这也是一切敬的工夫得以成

立的基准。

清代朱子学者朱止泉对朱子言“敬”亦有一概述，此一描述从敬的工夫的层次对敬加以辨别：“盖朱

子立教，以遵小学收放心为先。入大学，必先格致识得义理，有所涵养，而主敬之功深。到德成于己，断

定是个孝弟忠信底人，在这里，仍用戒惧存养工夫，则所养益密，而主敬之功益深。”⑧朱止泉的论述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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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他区分了敬的不同阶次。

综合以上各家可以说，我们看待朱子言说敬并不能平铺地看，而要能看到指向与层次，这样才能理

解朱子言敬的全体。

上文特别强调常惺惺与明德的关系，其实也可以从朱子的论述中分析出来：“敬只是常惺惺法，所

谓静中有个觉处，只是常惺惺在这里，静不是睡着了。”①需要注意，静中有个觉处，静指的是不与物接，

不产生具体的经验思虑，但在此时，明德（本心）并不是没有任何作用，而是有觉的，也就是能够自我认

知，并在经验意识产生时能认知经验意识，起到主宰作用：“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觉得物欲

来，便著紧不要随他去。”②“须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过。”③

常惺惺即一种从明德（本心）发出的持续的醒觉能力。有时朱子也认为常惺惺是“静中之动”④，静

是不与物接的状态，动则是醒觉能力。而此“静中之动”，正体现了心的主宰作用。钱穆在《朱子新学

案》中讲：“惺惺，醒觉义。此心操则存，舍则亡。心存自醒觉，心亡则愦愦。故须时加唤醒之功。”⑤心本

身就有醒觉的能力，这种醒觉能力不由外烁，而且是理解朱子思想中道德动力的关键。朱汉民特别指出

了常惺惺的广义与狭义：“狭义专指‘唤醒’心之未发，而广义的‘常惺惺’则包括唤醒未发与省察、戒惧

‘未发至已发’这两个过程。”⑥正是此种广义的常惺惺才是“敬之体”，是朱子一切敬的工夫得以成立的

关键。贯穿小学、大学，已发、未发的敬，超出单纯的贞定“气质”的面向，而有了“自明”“醒觉”的可能。

从明德本体发出的对对象的照察能力，包含道德内容与道德意志———明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明之德自

然善、自然有光明的能力———此所谓“常惺惺”。而常惺惺对明德之明的识取，在朱子思想中不能等同

于“以心观心”，而是本心／明德共时性的自反活动。注重“常惺惺”，则敬就不只是“对治气禀物欲之杂，
纯属后天人为者”⑦。常惺惺是明德（本心）的“自操”“自明”：

心自是个识底，却又把甚底去识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见物，却如何见得眼！⑧

……心而自操，则亡者存；舍而不操，则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昼之所为得以梏亡其仁

义之良心云尔，非块然兀坐以守其迥然不用之知觉，而谓之操存也。⑨

“常惺惺”就是此种心的“自识”能力。心如能常惺惺，就会自操、自存、自明。常惺惺就是心的自我

觉知能力，而非一般的知觉能力。常惺惺之敬是心“自我稳定、自我主宰、自我挺立、自我防卫、自我保

持的力量”瑏瑠。在这点上，“朱子之言敬可能是有相应于真正的道德实践的动力来源，未必如牟先生所

说，朱子的持敬工夫只是用在气心上”瑏瑡。

当然，常惺惺作为敬之体，在具体的工夫工程中，还需要整齐严肃的配合。换言之，整齐严肃使得气

质不摇荡，而明德之明更易识取：“……且如整齐严肃，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无整齐严肃，却要惺惺，

恐无捉摸，不能常惺惺矣。”瑏瑢“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内不惺惺者。如人一时间外面整齐严肃，便一时惺

惺，一时放宽了，便昏怠也。”瑏瑣在气上做到整齐严肃，气质不摇荡，此种自操、自存、自明的常惺惺能力就

更易开显。而结合上面材料，当常惺惺的能力达到一定强度后，就能做到自然的整齐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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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此，我们可以全面理解朱子思想中的“常惺惺”与敬。首先，有敬的心才是有道德主体意识的心，

正所谓“何者为心？只是个敬。人才敬时，这心便在身上了”①。其次，朱子讲的常惺惺与佛教不同。常

惺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理”：“其唤醒此心则同，而其为道则异。吾儒唤醒此心，欲他照管许多道

理，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其异处在此。”②无理则无明，明不仅仅是光明，还是照亮的能力。常

惺惺不能脱离涵养、识取的明的内容性看。再次，常惺惺是心体无间断的作用的展现，是明德（心体）不

断续的明。最后，常惺惺不等于一般的知觉，在朱子看来“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气也”③，常惺惺

则是合理与气而有的能力。对象出现（已发）能自觉（因为常惺惺）去识，这是常惺惺的重要作用。朱子

讲：“学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则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广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

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则反不是。”④按此思路，我们才能理解敬胜百邪、敬则自然存天理等表述。

最后我们可以哲学性地理解朱子思想中的“常惺惺”之“敬”。李健芸博士特别强调心常活、知觉不

昧的觉醒状态，强调心能排出扰动而保持的纯粹觉醒，有此觉醒，心就能自作主宰，⑤惜乎他没有明确地

点出，此种醒觉状态，此种整体性的、纯粹的自身显示就是常惺惺，就是对敬的描述。当然，需要补充的

是，所讲的常惺惺与理（道德法则）／明德（法则 ＋意志）的关系，“整体性的、纯粹的自身显示”，便是明
德之明的呈现。敬在朱子思想中可以作为基础情绪，但能成为基础情绪的根据，则有赖于明德。

四、余论：明德与本心

以上从工夫的逻辑阶次的角度，解释了朱子何以重视整齐严肃、整齐严肃对峙气质摇荡的意义，以

及如何顺此解释“因其已知之明而益穷之”，特别提出敬的“常惺惺”的面向的独特意义。敬之所以能贯

通动静，就在于通过敬的工夫能够让“明德”有机会彰显出来，使得格物致知的工夫成为可能。但从上

文也能看出，笔者尽量使用“明德”这一概念，而不愿意直接将之称为本心。这涉及朱子思想中明德与

本心的问题。相较于本心，朱子在思想诠释时更强调“明德”的重要性。张洪义指出：“朱陆对立的根源

在于＇本心＇的认取和长养方式的不同。在识取环节：朱学的＇本心＇是知觉灵明时”性理“的自然发露，是一
个规范性概念；而陆学的＇本心＇需要在事上指呈出来，是一个指引性概念。”这点对于理解朱陆异同很关
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朱子在指引的层面更强调“明德”，更多借助“明德”概念将良心、本心工夫与

《大学》工夫框架关联起来。明德之明在朱子思想中具有双重含义，既是道德内容的描述，也是道德意

志的展现，特别具有动力性意蕴。当然这一道德动力可能区别于牟宗三强调的动力面向。“明德”之明

的作用可以分出两层，即一般的经验性知觉能力和奠基性的“常惺惺”。

对于“明德”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重要意义，唐文治特别指出：“夫宗朱学之所讳言者，本体也。然

朱子何尝不言本体乎？＇四书＇注，晚年之所作也。《大学》首章注云：＇其本体之明，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
因其所发而遂明之＇，非言本体乎？”这一论述直接将明德与本体等同起来，更是指出了敬的工夫与认识
本体的关系。牟宗三在论述陆九渊时讲：“以本心之虚明穿透一切，以本心之沛然成就一切，故通体透

明，亦全体是实事实理也。此是道德践履之创造，本体论的直贯之实现之平铺也。”我们可以套用牟宗

三的描述，来解释朱子的思想逻辑：以明德之明自操自存，以明德之明朗照一切，故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

到，本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亦全体是实事实理也。此是道德践履之创造。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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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２０９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２册，第３７３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册，第４６页。
同上，第２０１页。
李健芸：《朱子“复见天地之心”阐释中的未发已发问题———兼论“静中存养”工夫的优先地位》，《哲学动态》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４８－
４９页。



越中王学之“落实而下行”

———陶龄劝善思想的四重向度

龚开喻

【摘要】相比于刘宗周的《人谱》所代表的“正统派儒者”严守儒释界限、对福报闭口不谈以保持道德的纯洁性

的“儒门功过格”，陶龄的劝善思想蕴含了四重向度：一是既坚守儒家立场，又对佛、道思想保持开放的态

度；二是强调在“认识本体”的前提下着实做迁善改过的工夫；三是主张在明辨义利的基础上融摄对功利的追

求，先义后利；四是认为“心”既是道德行为的发动者、监察者，又是意义与价值的创生者，用这种内在超越的

方式证成“德福一致”的实践必然性。陶龄的劝善思想，是对越中王学劝善思想的系统总结与发展。他将

越中王学高明玄远的形上之思与世俗大众求乐免苦的心理结构结合起来，是对阳明学的“落实而下行”。

【关键词】陶龄；刘宗周；越中王学；劝善；功过格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５－０１５２－０９

作者简介：龚开喻，湖北襄阳人，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湖北大学湖北省道德与文
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余英时曾经指出，理学的政治文化在王阳明处发生了一场将目光“投向上面的皇帝与朝廷”的“得

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到以“下面的平民和社会”为主的“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的转向。① 尽管此观

点遭致一些批评，如“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之间未必是不可兼得的关系；然就宋明两代儒学在政治

文化方面所呈现出的总基调来说，此说大体是可靠的。② 吴震也指出，晚明清初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转

向，即不再满足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等形上问题的学理讨论，而是更多地关注下层社会的经世问题、道德

宗教问题，并相信从这些基层问题入手，可以实现“天下有道”的儒家终极理想。③ 这一转型凸出地表现

在晚明“通过道德劝善来扭转日益失落的人心走向、重整地方社会的道德秩序乃至政治秩序”④的“劝善

运动”中。这场运动主要以通俗易懂的道德劝善书为载体，故亦称为“善书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人

物是袁黄（了凡，１５３３－１６０６），他所作的《立命篇》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功过格实践。⑤

围绕袁黄与其功过格实践，儒家学者展现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劝善运动的通俗性有助于实现

“化民成俗”的儒家外王理想；另一方面，许多“正统派儒者”对“功过格”中的因果报应、“嗜利邀福”的

思想倾向感到深深的担忧。美国学者包筠雅（ＣｙｎｔｈｉａＢｒｏｋａｗ）在其代表作《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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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明代理学由“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６０页。
这种转向不能一概而论，阳明学者并未全然放弃“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参见李明辉：《儒学与现代意识》（增订版），台北：台大

出版中心，２０１６年，第２６５－３１０页；彭国翔：《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１５３－２００页。）
参见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导论部分。
同上，第４页。
参见［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刘岳兵、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美］包筠雅：《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
迁与道德秩序》，杜正贞、张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越中王学之“落实而下行”

迁与道德秩序》一书中梳理了围绕袁黄与功过格所展开的争议，指出袁黄的支持者主要是以周汝登（海

门，１５４７－１６２９）、陶望龄（石篑，１５６２－１６０９，陶龄之兄）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批评者的代表人物则是
刘宗周（蕺山，１５７８－１６４５）。①

周、陶二人确乎对功过格运动提供了支持，然而包筠雅并未注意到他们皆不应被视作泰州学派之传

人，而系越中王学王畿（龙溪，１４９８－１５８３）一系之后学。② 如果我们转换坐标系，不从泰州学派而从越
中王学的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越中的证人社实际上处于这场争论的中心。证人社乃越中王学之代表

人物陶龄（石梁，１５７１－１６４０）与王学的批评者刘宗周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共同创办，二人共主讲席，参
加者多为二人之门人。１６３３－１６３４年，证人社诸子仿照当时流行的《太微仙君功过格》以及云栖蘟宏
（号莲池，１５３５－１６１５）大师所著《自知录》改造而成《迁改格》，陶龄为之作序。③ 此书之作，刘宗周一
开始也是参与者之一。他与秦弘等人有数封书信往来，对《迁改格》提出了多方批评意见，然而其意

见多未被采纳，故书成之后证人社诸友来信请刘宗周为之作序时，刘宗周以“陶先生弁首已详明恳到，

更无剩义，似不必再添蛇足”④为由婉拒了。不惟如此，后来刘宗周更指《迁改格》为“害道之书”⑤，作

《人谱》以对抗之⑥。刘宗周之《人谱》乃是晚明论“恶”及改过之方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大批不满意功过

格但又受其影响的儒家学者的观点，目前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学界对于陶龄一派的劝

善思想鲜有研究。⑦ 实际上，陶龄所作的《迁改格叙》与《功过格论》，不但暗中对刘宗周的批评作出

回应，极富哲学意蕴，而且继承并深化了越中王学关于劝善运动的既有观点。本文将聚焦于这两篇文

献，在阐发陶龄劝善思想所蕴含的四重面向的基础上，梳理陶龄对刘宗周的质疑所作的回应，并指

出其对越中王学所作出的推进。

一、以儒为本，融摄佛道

“三教会通”论在中晚明蔚为风潮。尤其是越中自周汝登、陶望龄后，儒释合流的倾向甚为明显。⑧

在证人社中，陶龄一派便兼学儒、释，且常讲因果之说。⑨ 《迁改格》即是证人社诸友仿照道教的劝善

书《太微仙君功过格》以及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云栖蘟宏大师所著的《自知录》而作。对此，严守儒、释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关于袁黄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周汝登、陶望龄、刘宗周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参见［美］包筠雅：《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

与道德秩序》，第１２３－１７９页。）
“越中王学”主要是指浙江绍兴地区“王阳明－王龙溪－周海门－陶望龄、陶龄”的王学传承脉络。刘宗周已明确道出此一传承谱
系，然而由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周汝登、陶望龄置于“泰州学案”中，且未收录陶龄，导致越中王学研究的一些混讹。此问

题在汉语学界已由彭国翔教授辨清。（参见［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４８
页；彭国翔：《近世儒学史的辩证与钩沉》，第２０１－２４９页。）
此书主要由陶龄的门人秦弘（履思，生卒年不详）作成，今已亡佚，然而陶龄之序言由刘鳞长（乾所，生卒年不详）所编的《浙学

宗传》保存下来。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５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６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９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３页。
清代的文史学家李慈铭言：“文成之学，至海门（周汝登）、石梁（陶龄），直以莲池《放生文》、云谷《功过格》为圣门学筌鱖，而诸先

生皆为所魅不能觉也……故刘忠端作《人谱》以匡之。”（参见［清］李慈铭撰、刘再华校点：《越缦堂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８８２页。）关于刘宗周作《人谱》的背景与诱因，参见张瑞涛：《心体与工夫———刘宗周〈人谱〉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８－９５页；高海波：《慎独与诚意：刘蕺山哲学思想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４９０－
５０５页。
关于陶龄一派对过、恶的看法，参见龚开喻：《陶龄论“恶之根源”———兼与刘宗周相较》，《哲学与文化》２０２３年第７期。
“新建一传而为王龙溪（畿），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陶文简，则湛然澄之禅入之；三传而为陶石梁（龄）……而密云悟之禅又入

之。”（参见［清］黄宗羲：《子刘子行状》，［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９册，第４０页。）关于越中王学逐步杂禅的过程，
参见李忠达：《拥抱禅悟：晚明越中地区王学的思想与佛教信仰》，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２０１７年。
曾经参加“证人会”听讲的黄宗羲言“石梁之门人皆学佛，后且流于因果”，且其曾亲耳听到“石梁言一名臣转身为马，引其族姑证

之”。揆诸陶龄《小柴桑喃喃录》，其间确实多有因果报应之语。（参见［清］黄宗羲撰、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８册，杭州：浙
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９０页；［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４３－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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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辨的刘宗周甚为不满，他多次批评证人社诸君“浸入因果边去”。① 尽管是模仿佛、道劝善书而作，但

《迁改格》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儒家的。陶龄《迁改格叙》开篇即言：

《迁改格》者，证人社诸友深信唯心之指，以为片念之微、喘言蠕动之细，其邪正淑慝皆足以旋转乾

坤、变易世宙，此实理实事，断在不疑，用是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而又惧惠逆之路，不皎如列眉，未免有

岐涂错趾之虞，不临之以天日，迅之以风霆，悬之以绂?，凛之以铁钺，又未免逡遁悠忽，有足己自封之

患，善日集于前不知迁，过日发于躬不知改，究或沦入于禽鬼之门而不自觉。于是仿《太微仙君功过

格》、云栖大师《自知录》法，稍更其条例，以附《大易》之义，为吾儒希圣达天之梯级。始之理性情，以端

其本；次之敦伦纪，以践其实；次之坊流俗，以固其堤；终之广利济，以流其泽。遵其涂者，半而贤，满而

圣，至于忘而天且神。盖体之者善，基之者信，积之者充实，发之者光辉，大而化，圣而不可知，皆于是乎

成之，有生熟，无彼此也。②

这段话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旨在彰显《迁改格》的儒家“道德的形上学”的立场。③ 陶

龄认为，乾坤宇宙的意义之呈现与否（“旋转乾坤、变易世宙”），全系于道德主体之一念发动的正与不正

（“邪正淑慝”）。陶龄曾借《中庸》敷演此义：“天地自位，万物自育，但人心才有偏倚乖戾处，便觉得

天地翻覆，物物不得其所。”④一念发动地正了，则天地万物的意义便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天地位，万物

育）；一念发动地不正，则天地万物之意义与价值便不能如其所是地存在（天翻地覆，物物不得其所）。

对陶龄来说，这个“道德的形上学”绝不是个假设，而是一个真实的呈现，故称为“实理实事”。因此，

实践主体应当时刻保持“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工夫，以使乾坤宇宙的真实意义得以呈现出来。

第二个层次乃从人性的角度直言何以要“迁改”的原因。所谓“迁改”，系出于《周易》“益”卦的象

辞，其言“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迁善改过”正体现了儒家对人性即有限即无限的深刻体认。

因人有无限性或曰创造性，道德行为才有一个超越而内在的根据，吾人才可依之以超凡入圣；又因吾人

都是有限的存在，故而有实然与应然之别：人所当做的，而不一定时时能做，难免会“逡遁悠忽，足己自

封”，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命限”，常常体现为“过”。孔子十分重视对“过”的体认与改正，所谓“过则勿

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他又盛赞颜子的“不二过”（《论语

·雍也》）。可见，将之取名为“迁改格”，便已表明其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儒家立场。

在指明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即有限即无限”的人性观的基础上，这段话的第三个层次说明了《迁改

格》何以包涵此四部分：先由“理性情”明人性之根本，再由“敦纪伦”实践儒家的伦理，“坊流俗”乃巩固

实践工夫，“广利济”则是为了扩大迁善改过运动的传播与影响。陶龄还根据“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

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来

形容《迁改格》的工夫历程。引文中所谓“惠逆之路”，出自《尚书·大禹谟》，其言“惠迪吉，从逆凶，惟

影响”，意即“善恶”与“吉凶”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可见，尽管《迁改格》有许多关于吉凶祸福的内容，

似是受到释、道的影响，但在儒家传统中亦是渊源有自。

实际上，阳明即已将佛教的天堂、地狱、果报等观念收摄至心学的言语系统之中，且在阳明后学中产

生一定回响，他们并不讳言业报轮回这些光怪陆离的话语，并试图揭示这些宗教式表达背后所隐藏的深

刻的心性学意义。⑤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陶龄在《迁改格叙》中进一步用儒家的“本心”融摄佛教的

“业镜”、道教的“北斗”“三彭”等概念，来表达“通过自力来完成道德行为的自我监管”之意。可见，尽

管《迁改格》乃是模仿《太微仙君功过格》《自知录》而作，其中包含复杂的佛道二教的因素，但其基本立

场仍然是儒家的，故可属于“儒门功过格”运动中的一部分；唯其对佛、道二教的因素采取改造、转化的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５册，第２８５页。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７５页。
关于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形上学”是主词，“道德的”是形容词，系指由道德的进路讲形上学。（参见牟宗三：《牟宗三先生晚期

文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７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２０９－２２２页。）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８９页。
参见陈立胜：《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２０２１
年，第２５９－２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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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而非如刘宗周一般采取严辨儒释、排斥佛道的立场，也正体现了“儒门功过格”的多元面向。

二、“认识本体”与“迁善改过”

陶龄之学乃王畿一派之后学，其学宗“无善无恶”之说，追求无执不滞的“无工夫中真工夫”及“从

心体立根”的“先天正心工夫”。① 在证人社的联讲中，陶龄强调“认识本体”，如其言“学者须认识本

体，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②。当证人社诸友强调“迁善改过”的重要性时，陶龄则告诫众人“迁改

如扫地……但得良知，自能迁改”③，“譬之此堂，原是家传物，须以身住处其中，方可随时洒扫，逐事搬

运，做成家当。迁善改过是搬运、洒扫边事，更须觅主人翁在家里住也”。④ 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玩弄光

景的印象，似乎陶龄一派只求认识本体、却脱略工夫实践。不满于陶龄一派的“专谈本体”，刘宗周

一派则强调实做“迁善改过”的“下手工夫”。因此，有学者认为本体与工夫之争是“刘、陶两派第一个重

大歧异”。⑤

然而，“认识本体”与“改过迁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毋宁说，这两者实是道德实践工夫

的一体之两面。一方面，陶龄所言“认识本体”乃“自作主宰”之意，旨在强调道德实践工夫当系于道

德主体（良知本心）的自发自律。如果不能由良知心体作主，那么所谓的“迁善改过”，岂非如王阳明所

批判的“扮戏子”？⑥ 亦如康德所区分的，这种行为只是“合乎义务”而非“出于义务”，只具有“合法性”

而不具备“道德性”。⑦ 这一点，刘宗周也是认可的。当学生问是否只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便可用之不尽

时，刘宗周不以为然，反而强调“要识乾元，乾知大始，惩窒迁改纲领也……不识乾元，则心无主宰，为外

缘所转……于身心毫无干涉，岂能直达本原乎？”⑧意亦如此。另一方面，“认识本体”绝非意味着可以忽

略“迁善改过”工夫。正如陶龄所言：“习染深重，如何便得一私不起？圣学紧吃处，只在迁善改

过。”⑨现实的人皆是有限的，皆有种种习染，即使如孔子、颜子这样的修为，亦不可避免地会有“过”的出

现。因此，陶龄一派推出《迁改格》，正是指出下手工夫的历程所在。

问题在于，这两者该如何结合起来？就此问题，刘宗周对《迁改格》之质疑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

陶龄一派平日强调“无心为善”，但在《迁改格》中又要人记录每日善行，似乎要使人“有意为善”，岂

非自相矛盾？故他批评道：“有善，非善也；有意为善，亦过也。此处路头不清，未有不入于邪者。”瑏瑠用康

德哲学的话语来说，一旦我们的意志活动预设了任何对象，即是以之为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

意为善”亦是有条件的，并无真正的道德性。瑏瑡 其二，按照《迁改格》中善、恶并陈的做法，善行与恶行似

乎被视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如同“市肆开场，百货冗集”瑏瑢，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过终无改时”瑏瑣。因此

刘宗周认为，我们只需要从事改过，“无过即是善”瑏瑤，不需要再把种种善记录下来，更不能用善行去抵

消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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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关于王畿一派的“无善无恶”说、“先天正心工夫”，参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９３－１１９、１６６－２２４、３９５－４２１页。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５５７页。
同上 ，第５５９页。
同上 ，第４８２页。
王?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９４页。
郑朝朔言：“当在仪节上求个是当。”王阳明批评道：“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奉养的仪节

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页。）
参见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增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第１６－１７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４７０页。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９９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５册，第２８４页。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８－７９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５册，第２８６页。
同上，第２８４页。
同上，第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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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陶龄在《迁改格叙》中均作出了回应：

疑之者曰：“既曰唯心，则只应从事于心，又奚事宾宾于迁改之迹为也？”答曰：“正唯心耳。吐之于

口，谓之言；设之于躬，谓之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迁与改，皆心也。无心外事，无事外心

也。”

疑者又曰：“无善无恶，心之体也。还吾无善恶之初，而学已竟。迁改如金屑，恐适足为吾目
&

也。”

答曰：“迁善改过，正以还吾无善无恶之体。风雷鼓动，云雾廓清，而太虚之体复矣。”

疑者又曰：“心如目然，
&

去即明。吾从事于改，似不必复从事于迁。盖去心之外，当无求明法耳。”

答曰：“迁与改，皆无住义，皆去
&

法。非以改为去
&

，迁为求明也。”　
疑者又曰：“知非改过，而克己自慊之功毕矣。悬之以善，则功利之念或滋焉。”答曰：“迁与改相资，

如养身之有吐茹，如治国之有刑赏。吐故而不茹新，则形枯；进司辟而退司勋，则人情殚矣。①

这四段引文，皆系针对上述刘宗周的两点批评而发。第一、二段引文系回应刘宗周之第一点批评。

第一段引文中，陶龄首先指出“从事于心”和“迁善改过”并非对立的两端。“心事不二”，良知心体一

定会在言行事为上表现出来，并非寡头的存在；言行事为也因良知心体的统领而具有道德意义。这时，

形上与形下之间的紧张已被消弭，迁善改过即是心地用功的具体表现。第二段引文中，提问者认为良知

心体乃是超越于具体的善恶的，做工夫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意识回复到良知心体的本然状态；一旦执着

于为善，那么这个执着为善的念头反倒阻碍良知心体自然无执地发动流行。陶龄指出，迁善改过并非

执着于外在的伦理规范，相反，迁善改过正是为了恢复此自然无执的本体。

第三、四段引文则是针对刘宗周一派所谓“善恶并陈”的批评而发。对此，陶龄的解释是《迁改

格》中将“迁善”与“改过”分言，只是一种“方便法门”，并非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断然将“迁善”与“改过”

视作两事。只要实践主体自身能够保持不执著的心态，那么无论是“迁善”还是“改过”，本质上都是一

样的道德工夫。就如同养身的“吐故”与“茹新”以及治国的“刑罚”与“赏赐”，“过”与“善”无非是一套

完整的道德实践中的消极面与积极面。如果人只关注道德行为中消极的一面，不能正面、积极地肯定人

的道德行为，那么正如同只有“吐故”而不“茹新”、只“刑罚”而不“赏赐”一样，不符合人之常情，反而会

使人产生退却心理。

总之，在陶龄看来，“认识本体”与“改过迁善”并非对立的两端，认识本体后，仍当着实去做迁善

改过的工夫，②而这正是《迁改格》的意义所在。然而，正如批评者认为“悬之以善，则功利之念或滋

焉”，刘宗周也认为如果在“改过”之外再专门列出“迁善”的条目，恐怕是出于追求功利的“嗜利邀福”

之念。对于“功利”的不同取向，也是陶龄与刘宗周的劝善思想的关键差异所在。此即是我们将要讨

论的下一面向。

三、正谊谋利，明道计功

义利之辩乃是儒家的基本义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语已启其端，

《孟子》一书开篇即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这一立场可以用汉儒董仲舒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之语来表达。质言之，主张严辨义利的儒家

强调道德价值的独立性与绝对性，道德价值的“义”不可化约为非道德价值的“利”；此外，孟子关于“今

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

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的例子，也说明了道德的无条件性。然而，民间所流行的《感应篇》

《功过格》等劝善书，通过宣扬行善可以为行为者自身及家人带来相应的福祉，亦即通过宣扬所谓“转祸

为福之道”（“德福之道”）来劝导人们行善。③ 这种用幸福来诱导民众向善的方式，似是以幸福为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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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７６页。
就此而言，陶、刘两派之争的本质与其说是一者偏重本体一者偏重工夫，毋宁说是他们对本体与工夫的体会与思路皆有不同。

参见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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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和条件。这样一来，道德就成为有条件的、徒为追求幸福之手段，而不成其为道德。因此，基于儒

者明分“义利之辩”的严整的道德意识，刘宗周对晚明流行的劝善思想表达出深深的担忧，批评这些善

书宣扬“嗜利邀福”之说，是“功利之尤者”①、“害道之书”②，而他自己的《人谱》则“言过不言功，以远利

也”③。对此，陶龄在《迁改格叙》中作出回应：

夫所恶于功利者，为其所营者私而得之不以道也。即正谊谋利，即明道计功，则何利又何恶焉？子

曰“先事后得”，又曰“先难后获”，直后之耳，非谓无得与获也。盖自圣人以至涂人，未有不计成功、谋永

利者也。但圣人所谓功利，非世之功利，而其所以求功利之道，非世所以求功利之道耳。必曰“耕耳，不

必获；炊耳，不必食且饱也”，人其谁服畎亩而司饔哉？④

陶龄的这段回应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他指出儒者所反对的并非“功利”本身，而是“得之不

以其道”的功利。如果是由“义”而得的“利”，儒者没有理由反对。换句话说，可以以“义”作为标准和

条件，将“利”区分为“合乎义的”与“不合乎义的”。在明辨义利、先义后利的前提下，追求“合乎义的”

利，并不违反道德的要求。孔子所谓“先事后德”（《论语·颜渊》）“先难后获”（《论语·雍也》），都只

是说先义后利，并没有完全否定对功利的追求。按照如今英美学界“义务论伦理学”（ｄ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ｔｈ
ｉｃｓ）与“功利主义伦理学”（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的划分，我们也不能将这种思想视作功利主义。这是因为，要
判断某种理论是否属于功利主义，要看它是否将功利原则作为道德价值之唯一或最后的判准。如果一

种理论肯定“善的异质性”，亦即肯定道德价值的独立性与不可化约性，那么即使它承认对功利的追求，

也仍然属于“义务论伦理学”。⑤ 因此，我们可以说陶龄的观点仍然是一种“义务论伦理学”。从这一

点来说，陶龄的观点与刘宗周所同大于其异。

其次，陶龄又指出，虽然圣人会考虑行为的功效与后果，也会追求功利与幸福，但圣人所追求的功

利以及追求功利的方式均与世俗不同。圣人追求的功利是符合道义的功利，所采用的方式是符合道义

的方式，亦即以道义为获得功利的前提，而非反过来以道义为追求功利的手段。此外，陶龄“圣人所

谓功利，非世所谓功利”的这一论断还蕴含着更深刻的解读空间：尽管人人都追求幸福，但幸福对处于

不同工夫境界者的呈现内容是不同的。

刘宗周对《迁改格》的另一批评是，《迁改格》对道德行为进行量化处理，甚至可以通过一定的计算

方法用善行抵消恶行，“准多少以为销折”。⑥ 在《迁改格叙》中，陶龄也作出回应：

疑者又曰：“善不胜迁也，过不胜改也，则迁与改亦不胜书也。今所列条例已尽之与？”答曰：“尽则

安能？充类以竟其余，是在学者矣。”

疑者又曰：“均是善也，均是过也，亦均是迁且改也。一而百，若是差等与？”答曰：“此从起念处辨

之。其发心大，虽小，重也；其发心小，虽大，轻也。吾见有一念而生天下万世者矣，亦见有一念而杀天下

万世者矣，亦有一念之动而仅及于一人一物者矣。其差数算不能及，一与百直概言之耳。”⑦

第一段问答是关于道德行为的无限进程的问题。提问者认为，成圣成贤的修为本身是一个无限的

进程，而《迁改格》所能记录的迁善改过的条例是有限的，如何用有限的文字记录表达无限的成德过程？

陶龄认为，《迁改格》当然是无法穷尽这一无限进程的，关键在于学者应当发挥创造性，“充类以尽其

余”。易言之，《迁改格》所预设的读者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应当是主动的诠释者、创造者，应当充分发

挥其创造力，通过《迁改格》中所列的条例，来积极地承担这一无限成德路上的责任。

第二段问答处理的是道德行为是否可以被量化的问题。世俗流行的善书，为了解决德福相配的问

题，大都对功过进行量化的处理。然而，尽管利的标准是可以量化的，难道道德行为的标准也可以量化

７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１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９册，第１０３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２页。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７６页。
参见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增订版），第１４９－１９７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５册，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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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道德行为的意义与价值可以有如此大的差等吗？对此，陶龄指出，量化的标准系于发心起念处所

涉及的对象。有发心为天下万世之公利者，亦有发心为一人一物之私利者，于此便可对这一行为进行量

化的处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的标准必须是质的，即其发心起念处是否

符合“义”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才能对这个动机所涉及的经验对象以及这个行为所具有的功效进行量

化处理。这是因为，对于儒家来说，“义利之辩是基本的、原则性的区分，公利与私利之分至多是由此衍

生出来的区分，两者并不在同一个序列上”①。

在宋明理学史的脉络中，关于功利问题的不同立场，可以上溯至朱子与陈亮（同甫）的诤辩。② 然而

正如上文指出的，陶龄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并非如陈同甫一样以现实功利为唯一标准，而是在合乎义

的标准下融摄对利的追求，故不可将其与陈同甫的功利思想混为一谈。毋宁说，陶龄对功利的重视，

是阳明学不断民间化的结果。王阳明曾言，“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

端”③，“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④。王阳明的这种思想经过王艮（心斋）“满街人都是圣

人”⑤“百姓日用即道”⑥的发展，乃至李贽（卓吾）之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⑦，在这样逐步地肯定

百姓日用常行的思想发展之中，传统的义利观、公私观都逐渐发生变化。⑧ 在此背景下，陶龄之依乎

“人情”而吸纳对幸福的追求，也是顺理成章的。就此而言，刘宗周所言之“至善”⑨尚只是纯德一面的

“纯善”（极善），而非“幸福”与“道德”准确地配称的那整全而圆满的“圆善”。从儒家教化的角度看，刘

宗周所追求之“纯善”属于“修己之学”的话语系统，陶龄所追求之“圆善”则偏于“安人之学”的系

统。瑏瑠

四、自照自录，德福一致

善书运动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无疑与其所宣扬的“德福之道”有关。如上文所言，儒家并不反对功

利和幸福本身，而是主张在明辨义利的前提下先义后利，“有德者必有福”，这是合乎人性的正当追求。

然而，在记录每日迁善改过实践的过程中，谁来充当德行的监察者，以保证其每日的记录都是真实不欺

的？此外，德与福毕竟是异质的，由谁来保证“有德者必有福”，将福准确地分配给有德者呢？民间往往

将对功过的监察诉诸鬼神信仰。陶龄所作的《功过格论》也有此论调：

人有明功隐过于人者，未有明功隐过于鬼神者也。我日而为之，夜书而志之，焚香染翰，幽独无侣，

四顾森然，鬼神满目，以心莅手，以手莅笔，一点一画，罔敢不诚，而明功隐过乎哉？瑏瑡

无疑，陶龄想借助鬼神的超越性、庄严性来确保《功过格》的实践者能够真诚地记录每日功过。

这似乎显示出一些“彼岸世界”“外在超越”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迁改格叙》中，陶龄又对之进

行了心学化的阐释：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增订版），第１５７页。
关于这场诤辩，参见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５年，第３５３－３６６页；［美］田浩：
《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姜长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３２页。
同上，第１３２页。
［明］王艮撰、陈祝生等校点：《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０页。
［明］李贽撰、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第１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页。需注意此观点并非李贽一人之见，在
当时即已层出不穷。（参见吴震：《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５２４－５２８页。）
关于阳明学的民间化，参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第４９５－５０６页。关于义利观的新变
化，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龚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５１－７２页。
“岂有过误尽净时不是至善圆满时乎？”（参见［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５册，第２８４页。）
关于纯德一面的“纯善”（极善）与德福一致的“圆善”的区分与关联，参见牟宗三：《圆善论》，《牟宗三全集》第２２册，台北：联经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１－１８９页。关于在“德福一致”方面“修己”与“安人”两套话语系统的区分，参见陈立胜：《从“修
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第２６９－２７５页。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７４页。



越中王学之“落实而下行”

疑者又曰：“扬善而隐过，人情也。今日自书之，将无有未诚者与？”答曰：“外以对人，或可诬也。内

以对心，不可诬也。在释氏为业镜，吾心也；在道家为录罪之北斗、告过之三彭，北斗、三彭亦吾心也。以

彼照此，虽至明，不无丝发之差；以彼录此，虽至亲，不无纤隙之漏。以心自照而自录，而又何遁焉？扬且

隐将安所施？”①

提问者认为“隐过扬善”是人之常情，那么如何保证记录者能诚实地记录其每日行为呢？陶龄回

答，尽管对他人可以隐瞒，对于自己的良知本心却是无所隐遁的。他将佛教的“业镜”与道教的“北斗”

“三彭”均解释为“心”，实际上就是将外在的超越者拉回来，收在主体内部，通过“内在超越”的方式，彼

岸即此岸、“自照自录”，即通过自力来完成道德行为的自我监管。如此，陶龄便在其心学立场下，融

摄了民间的鬼神信仰与佛道信仰。

那么，德如何能够必然地导致福呢？陶龄对此直接诉诸实践：

疑者又曰：“今将日迁善而改过矣，其功效亦可得而言与？”答曰：“子诚自力于迁改，吾见心为之广，

体为之胖，天为之高明，地为之博厚，同类为之加亲，而草木鸟兽亦为之咸若。《记》曰：‘清明在躬，志气

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斯皆其功效之可征者。子又何疑焉？”②

或又曰：我功巨而过微矣，天道果有知耶？予曰：子且饭，毋忧不饱也。孔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子所求若在此数者外，我不敢知。如止此耳，则坐而俟之可也。③

结合上文所提到的“证人社诸友深信唯心之指，以为片念之微、喘言蠕动之细，其邪正淑慝皆足以

旋转乾坤、变易宇宙”以及“圣人所谓功利，非世所谓功利”，陶龄对德福一致的解决仍是“心学”式的。

在他看来，对有德者来说，无论他处于何位、获得何禄、拥有何名、生有何寿，当其良知本心呈现并作主宰

时，这些位、禄、名、寿的意义与价值都能完整地得以呈现，故称之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

名，必得其寿”；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意义与价值也都能毫无遗蕴地呈现于他，“天为之高明，地为之博厚，

同类为之加亲，而草木鸟兽亦为之咸若”。“心”既是道德行为的发动者、监察者，又是意义与价值的创

生者，这样，陶龄便通过“良知本心”绾结起道德与幸福，使之具有实践的必然性，故他建议提问者只

要尽力于迁善改过的道德实践，则幸福自然会与之相配称。④

这种基于良知本心进而讲到意义与价值的存有来解决德福一致问题的思路，极类似于现代的牟宗

三先生。牟先生在《圆善论》中，便结合王阳明之“四句教”与王龙溪之“四无论”来解决此问题。牟先

生认为幸福属于“存在”，在阳明学的话语中亦即属于“物”。对于“物”，王阳明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意

之所用，必有其物”，另一种是“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⑤ 这两种“物”的层次并不相同：前者

系于有善有恶的意念，故其呈现为有正有不正，属于现象层；后者则纯是良知心体的润泽之中呈现的

“物自身”，属于超越层。王龙溪之“四无论”，便是从超越层言“物”，亦即良知本心润泽下而与良知本

心属于同一层面的“无物之物”。牟先生于此指出，在王龙溪之“四无论”中，一方面我们按照良知本心

之自律而有德行之纯亦不已，这便是“德”；另一方面良知本心所润泽下的“无物之物”代表一切存在皆

“物随心转”“事事如意”，这便是“福”：如此，便由自由无限心进至存有论的“圆教”，德与福便达到“诡

谲的相即”，于此便通过儒家的义理解决了“德福一致”的问题。⑥ 可以看出，尽管陶龄未能使用一套

现代的哲学语言来处理此问题，然其解决思路实是扬牟宗三《圆善论》之前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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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明］陶龄撰、李会富编校：《陶龄集》，第４７６－４７７页。
同上，第４７７页。
同上，第４７４页。
所谓“实践的必然性”，意指在道德与幸福的综合关系中，两者之结合并不具有“因果的必然性”，而是一种道德理念上的必然。（参

见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增订版），第１６１－１６３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５３、８６－８７页。
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又认为“四无”为“别教一乘圆教”，真正圆教当依胡五峰“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之模式而立。

（参见牟宗三：《圆善论》，《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２２册，第 ３０４－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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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　论

陶龄的劝善思想，并非其一空依傍、独辟蹊径所来，毋宁是浸润在晚明越中王学对劝善运动的长

期思考与实践中所生成的结果，是对越中王学劝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陶龄之前，王畿便曾在家中

失火后发起一次“自讼”实践，其所谓“祸福者，善恶之征；善恶者，祸福之招”①，便已蕴涵了相关劝善思

想。② 周汝登亦在袁黄之影响下撰写了《题刻立命文》来支持袁氏之劝善运动，还亲自撰写《日记录》来

进行功过格实践。陶望龄亦撰有《放生辨惑》《太上感应篇序》等文章，并多次组织、参与放生运动。相

较之下，陶龄的推进之处在于，以往越中王学的劝善思想较为零散，陶龄则在与刘宗周一派的论辩

中对越中王学的劝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澄清与辩护。

上文所论陶龄劝善思想的四个面向，均统摄在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与信仰之下而互相关联。越中

王学在龙溪以后，不断追求“高明”一路，乃是牟宗三所言王学之“调适上遂”者③，亦是唐君毅所言“即

本体便是功夫”一路④，为学主张“先天正心”的“第一义工夫”，以良知范围儒释道三教，如王龙溪即言

“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⑤，陶望龄亦言“学求自知而已。儒释皆津筏边事，到则舍矣”⑥。故陶龄的

劝善思想既坚守儒家立场，又对佛、道思想保持开放的态度；强调在“认识本体”的前提下着实做迁善改

过的工夫；认为“心”既是道德行为的发动者、监察者，又是意义与价值的创生者，并将之推进一步，用这

种内在超越的方式证明“德福一致”的实践必然性。这些特点均是越中王学之“高明”一路的体现。

陶龄的劝善思想对于越中王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将越中王学高明玄远的形上之思与世俗大众求乐

免苦的心理结构结合起来，拉近了越中王学与民众的距离，使得民众易于理解和接受。例如，在王龙溪

处，尚只是把相关的因果报应思想当作“引诱下根之权法”⑦，周海门亦言“赏善罚恶，皆是‘可使由之’

边事”⑧。而陶龄更多地吸纳、融摄了佛教的善恶祸福与因果报应之说，“肯定了趋福避祸的大众心理

对于道德教化的现实意义”⑨，并非仅仅以之为权法。陶龄对于“利”以及求利之心的肯定，亦更接近

一般民众的心理。尽管越中王学自阳明以来即已将目光由皇帝与朝廷转向社会与平民，尤其是龙溪几

乎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讲学，因此成为明代知识人由“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向以移风易俗为主的

“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的重要代表，然而由于其理论之高明玄远、极富思辨性，使得其学易招致“超

洁者荡之以虚玄”的批评。瑏瑠 陶龄则通过其劝善思想，将越中王学“无善无恶”的理论从空旷超洁的形

上之域落实在百姓日用常行、改过迁善的实践之中，使越中王学的思想主张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支持。

如果说王龙溪之“四无论”是对阳明学的“调适而上遂”，那么陶龄之劝善思想可说是对阳明学的“落

实而下行”。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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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第３０５页。
［明］刘宗周撰、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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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张　明　卢秋玲　１
''''''''''''''''''''''''

从话语层面看正义理论 张文喜　１１
''''''''''''''''''''''''''''

全球正义视角下的极端贫困问题

———对两种世界主义的解决的批评 陈　杨　２０
'''''''''''''''''''''

《资本论》及其手稿语境中的世界体系思想及当代启示 兰　洋　２７
''''''''''''''

伪孔德实证主义之四命题批判 李天保　３３
'''''''''''''''''''''''''

缘起、解构、重构

———当代主体理论的三重变奏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张茂钰　４３
'''''''''''''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

邓小平对 “振兴中华民族”的思考和探索 欧阳奇　江秋飞　５２
''''''''''''''''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理论问题研究 周　锟　６１
''''''''''''''''''''

如何走出 《逻辑哲学论》怪圈？ 李国山　６８
''''''''''''''''''''''''

机器人意识与机器人伦理

———基于对道德实在论和社会关系论的考察 李　珍　７５
'''''''''''''''''



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合目的论

———论康德上帝存在道德论证明的双重模式 闻　骏　８３
'''''''''''''''''

存在的湮灭与创生

———费希特 《新方法知识学》中的 “理智直观”学说研究 倪逸　９１
'''''''''''

生活世界

———人类希望的 “乌托邦” 夏　宏　１００
'''''''''''''''''''''''

获有肉身与接受自身

———论马里翁对 “肉身”的现象学阐释 胡文静 　１０８
''''''''''''''''''

经学与中华文明

经学归位与经典活化

———基于 《原儒：从帝尧到孔子》的若干思考 秦燕春　１１６
'''''''''''''''

空间的结构

———论 《禹贡》中的天下观 刘　伟　１２６
'''''''''''''''''''''''

“时变”

———刘咸?论 “六经皆史” 雷天籁　１３６
'''''''''''''''''''''''

朱子思想中的 “敬与气” 赵金刚　１４３
''''''''''''''''''''''''''

越中王学之 “落实而下行”

———陶龄劝善思想的四重向度 龚开喻　１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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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1345+&(6789:;+'1<=1>?13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ｈ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ＬｕＱｉｕｌｉｎｇ　１
)))))

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ｘｉ　１１
)))))))))))))

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ｗｏ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　２０

)))))))))))))))))))))))))))))))))))

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ａ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Ｉｔｓ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Ｙａｎｇ　２７

))))))))))))))))))))))))))))))

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ｍｔｅａ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ＬｉＴｉａｎｂａｏ　３３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ｉｐｌ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ＺｈａｎｇＭａｏｙｕ　４３

))))))))))))))))

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ｕｙａｎｇＱｉ　ＪｉａｎｇＱｉｕｆｅｉ　５２

)))))))))))))))))))))))))))))

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ＺｈｏｕＫｕｎ　６１
))))

Ｈｏｗｔｏ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Ｏｄｄｉ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Ｌｏｇｉ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ｕｓ？ ＬｉＧｕｏｓｈａｎ　６８
)))))))

Ｒｏｂｏｔ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Ｚｈｅｎ　７５

)))))))))))))))))))))))))))))

ＯｎＫａｎｔｓ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ｏｆｏｆＧｏｄ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ｅｎＪｕｎ　８３
)))))))))))))

ＴｈｅＡｎｎｉｈ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Ｂｅｉｎｇ：ＯｎＦｉｃｈｔ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ＨａｌｌｅＮｏｔｅｓｏｆ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ｎｏｖ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１７９８／９９） ＮｉＹｉｃａｉ　９１

)))))))))))))))))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Ｕｔｏｐｉａ”ｏｆＨｕｍａｎＨｏｐｅ ＸｉａＨｏｎｇ　１００
))))))))))))))))))))

ＧａｉｎｉｎｇＦｌｅｓｈａ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ｌｆ：ＯｎＭａｒｉｏｎ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ｅｓｈ
ＨｕＷｅｎｊｉｎｇ　１０８

))))))))))))))))))))))))))))))))))

Ｏｎ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ａｎ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ＦｒｏｍＹａｏａｎｄＳｈｕｎｄｏｗｎｔ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ＱｉｎＹａｎｃｈｕｎ　１１６

)))))))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Ｙｕｇｏｎｇ ＬｉｕＷｅｉ　１２６
))))))))))))

ＴｈｅＤａｏ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ｎＬｉｕＸｉａｎｘｉｎｓＶｉｅｗ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ｅｉＴｉａｎｌａｉ　１３６

))))))))))))))))))))))))))))))))))

ＺｈｕＸ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ＪｉｎｇａｎｄＱｉ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ａｎｇ　１４３
)))))))))))))))))))))

Ｏ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ａｏＳｈｉｌｉ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ＧｏｎｇＫａｉｙｕ　１５２
)))))))


